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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歷史的釋尊自悟真理，成為人間佛陀。釋尊教導菩提之道，

軌建僧團，佛弟子依之修證菩提。這是簡單事實，恆古已存；實

用的真理，醒悟人心。直接的事實與可修可證的真理，深契時代

思潮與人心。 

學習佛陀的教導！這是佛弟子的共同理想。復歸佛陀的教

導！佛弟子受用法教，感懷釋尊，自然各有實踐，值得相互分享，

進可依循法與律，同心顯揚釋尊的教導。恭撰本書，旨在以文會

友，以法相邀，隨喜復歸之道。 

「復歸佛陀的教導」，淵源流長。釋尊在世，法教如日中天，

這時教法具現在世。佛世的(聖)佛弟子弘揚教法，開始發展所謂

的「佛教聖典解釋之學」。佛陀般涅槃之前，囑咐：以如來親自教

導的「法與律」為導師。佛陀一入滅，聖弟子為了「導師」住世，

結集「法與律」，傳誦為聖典。隨著法教分向傳佈與流變，漸次有

不同的憶持與解釋。這時，開始所謂「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課

題。 

為了「重現釋尊教導」，佛弟子以聖典為依歸，發展「佛教聖

典解釋之學」，以期「復歸佛陀的教導」。依循聖典，如何「重現

釋尊教導」？近來，西方為主的學者形成三種研究方式
3
，若包含

                                                 
3 〈Schmithausen1990〉中，將近來西方與部份日本學者的研究熱潮分

成三種研究方式。依該文的分類順序，第一派是 R. F.Gombrich 等英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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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系印順法師的研究，共有四種研究方式。懷著歸向釋尊教導

的虔誠，敬撰本書，依循教法傳承，透過聖典，發展合理的研究

方法，參與「重現釋尊教導」的「菩提之道」。 

在當代，對「菩提之道」的弘揚與研究，已有成三大潮流。

華語系佛教中，印順法師歸本於釋尊，詮釋人間佛陀的教導，深

刻影響(台灣為主的)海外華語系佛教。巴利語系南傳佛教的發展

中，純觀行者的修證方式受到高度發揚，廣宣法音，遠播國際。

西方學者開啟新式的佛教學研究，佛法又向西方傳播，形成佛教

在當代的一大發展。在其研究傳統中，重要的熱潮是研究聖典集

成史；進一步，透過聖典，重現釋尊的教導，探究菩提之道。其

研究熱潮又影響東方的學者與宗教家，推展復歸釋尊的運動，本

書樂與其流。 

本書在法義真理的主軸正是「菩提之道」，並述評當代三大潮

流，綜合吸收南北傳佛教的當代之美，汲取西傳佛教的研究成果，

條暢分流，會歸釋尊教導的源泉。在研究方法上，本書嘗試發展

適切的研究方法，參與「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課題。具體而言，

首在嘗試發展「佛教聖典的解釋之學」。其次，基於聖典解釋之學，

掘發歷史的佛法僧三寶，指向「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課題
4
。 

                                                                                                         
的學者，第二派是 G. Schopen 等學者，第三派是 L. Schmithausen 等學者。

相關的述評還可參見〈Jong1991〉(頁 4-8)與〈Jong1993〉。《呂凱文 2002》

也略作介紹(頁 15-18)。本書於下會進一步述評。 
4 在引用與解釋聖典的模式上，對讀精審(印度語系的)巴利(梵)與漢譯原

 



第 x 節 xxxx 
 

 

5

整體的指歸很簡單：以釋尊的教導為核心。本書就是以佛陀

的教法為中心的研究。研究內容就是佛陀教導的菩提道。研究方

法就是朝向人間佛陀的教導。最終的研究目的是參與復歸之道。

所以，本書汲取法流之一滴，化知識為實踐，著眼於台灣為主之(海

外)華語系佛教，溝通分流，接軌國際，承佛弟子的共傳，溯釋尊

的教導，迎向時代，隨喜復歸之道。 

* * * * 

 有緣試撰本書，要感謝諸多法施。在家時，曾受學於碩學鴻

儒，聞法於居士、大德，啟迪學思，滋潤心田。出家，受具足戒

於緬甸，側身釋迦子之列。熏修法義於諸長老座下，啟發對於三

寶的童蒙。集福緣，受法施，親灸德教，才得以依遵循聖典與論

註，學習佛陀的教導。 

敬述本書的過程，還受益於默默守護正法的諸方法友。其中，

要誌謝一段殊勝的法緣。本書現行的副標題是「兼論印順法師的

詮釋」，焦點之一是《空之探究》的部分重要主題。去年，因個人

不慎，一份粗疏的文稿外流。略修正後，亦曾傳致來台的法友評

論。這些文稿的因緣，促成佛友直接請示《空之探究》的作者。

其後，傳來四筆文證及其解讀方式。為了答謝佛弟子為法的熱誠，

已於第二章第三節的註解與第五節的附錄中，記錄法緣，評析義

                                                                                                         
始聖典，參考指南是古代聖賢的註解、論著，少分介紹南傳上座部佛教的教

學成果，運用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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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以法相贈。撰述期間，還與法友研習巴利與漢譯聖典，促發

思擇法義，其中以 AyyA DhammadIpA(法洲法師)為最多。集諸法

緣，擴大文稿的架構，大幅增刪，形成現書。 

 寫作與出版本書，還要誌謝諸多施主的信施與淨人的護持。

本書起稿於台灣中部的員林，掛單於丁春木居士的華廈。其處至

善，其子與媳敏哲夫婦之護持，可謂至美。其間，還有一些居士

的真誠護持，特別是大鍋夫婦、阿助夫婦、居士們的侯媽媽、美

娟、政奇、昭雄、劉肇欽居士等。這些福緣至淨，持續助成個人

安住於北部，還受一起研習聖典的法友之護持，才能順心習作。本

書的編輯由陳麗珠與 DhammanandI 發心負責，助印的善士芳名則

在本書的最後。 

* * * * 

為了學習佛陀的教導，復歸純質的佛法，佛弟子用心研討法

義，值得慶喜。獲益的結果，成就了文稿的大幅增刪。文稿得以

出版，幸得善士的信施、淨人助成法緣。眾人助成書稿，而文責

在己。不盡完善或缺誤，尚期法友智士思擇法義，顯發佛陀的教

導，評正書稿。是書若有助正法宣流，利樂人間，功由佛友善士

共享，德歸於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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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皈依         世尊      阿羅漢   正等正覺者    

 

第一項 總綱 

佛陀是圓滿正覺者，佛法是世間的明燈。釋尊轉動法輪，教化

世間，乃佛弟子的導師。佛弟子隨轉法輪，傳承正法，潤澤世間，

至今不息。釋尊依法制律，以身作則，陶鑄僧團，帶領弟子共同實

踐正法律，植下法教久住的磐石。 

學習佛陀的教導！這是佛弟子的共同理想。復歸釋尊的教導！

佛弟子感懷釋尊，隨著因緣，自然各有真摯的實踐，值得至誠分享，

相互鼓勵。佛弟子正可依循法與律，同心顯揚釋尊的教導，迎向時

代。試撰本書，旨在以文會友，以法相邀，隨喜復歸之道。 
 

釋尊在世，法教如日中天，世間光明。佛弟子沐浴在釋尊教導

的「菩提之道」。這時，沒有「復歸佛陀教導」的實踐課題。早在

佛世，（聖）佛弟子就以各種方式解釋佛陀的教導。這時，沒有「重

現釋尊教導」的研究課題。佛陀將般涅槃之前，囑附阿難尊者：以

如來親自教導的「法與律」為導師。佛陀一入滅，不復親自教導；

弟子不再獲釋菩提之道。為了「導師」住世，解脫的聖者結集「法

與律」，傳誦為聖典。這時，開始發展所謂的「佛教聖典解釋之學」。

對於佛陀的教導，即使在第一次結集的會議中，就小有不同的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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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解釋。這時，開始所謂「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課題。真正以聖

典為依歸的佛弟子，為了「重現釋尊教導」，就解釋聖典，發展「佛

教聖典解釋之學」，以期「復歸佛陀的教導」。 

佛陀入滅之後，法教更明顯地分向傳佈與流變。親承釋尊教導

的聖弟子，憶持佛陀的教說，傳承正法律，結集成聖典。聖典，傳

載佛陀的法教，聖弟子的心血結晶。「聖典」是教導成就聖者的寶

典，古今佛弟子的依歸。佛弟子與現代學者們據之，從事「重現釋

尊教導」的研究課題。訴諸聖典本身，並不就是使人成「聖」，更

不是教條式的聖典至上主義。而是透過聖典，以合理的解釋之學，

重現釋尊的教導，進修菩提之道，成為解脫的聖者，圓滿釋尊教導

的目的，質實地復歸佛陀的教導。 

 

在當代，這個實踐課題已開展成三大潮流。宗教家弘揚釋尊的

教導，學者們致力於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華語系佛教5中，印順

法師歸本於人間釋尊，引據聖典，詮釋佛陀的教導，深刻影響（台

                                                 
5 現代宏觀與開明的宗教家與學者，將現今存續的佛教，分成三大傳統

（例如《印順 1985b》頁 55、《聖嚴 1985》頁 432、《Gethin1998》頁 1、《中

村元 1995》頁 251）。根據依持的經典語系、地理位置、距離釋尊的時代與

實況，可以稱為巴利語系（或南傳或上座部或南方上座部）佛教、華語系（漢

傳或東亞或東方）佛教、藏語系（或藏傳或北方）佛教。若加入佛法向西方

的傳播，當今的佛教可分成四大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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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為主的海外）華語系佛教。巴利語系的南傳佛教6中，向來的宗

旨就是弘揚人間釋尊的教法。在當代的發展中，純觀行者的修證方

式受到高度發揚，廣宣法音，成為國際性宗教。在西方的發展中，

學者開啟新式的佛教學研究，而佛法又向西方傳播，乃是佛教在當

代的最大發展之一。在其研究傳統中，重要的熱潮是研究聖典集成

史；進一步，透過聖典，重現釋尊的教導，探究菩提之道。 

歷史的釋尊自悟真理，成為人間佛陀。釋尊教導覺悟之道，佛

弟子依之修證菩提。這是簡單事實，可實踐的真理。恆古已存，深

契這個時代的人心與思潮。既超越神力權威，又提昇人的品質，以

至於出世間的聖者，而不是世俗化。既契合理智的時代，又引導世

人享受自由，造就心智成熟的現代公民。舒解科技效率帶來的宰制

壓力，不是人際的疏離，而是人的放鬆與獨立。救資本主義帶來的

商品化之偏，不是盲目的物欲，而是善用資生之具，向於知足安樂，

醒悟起來，現證菩提。 

 

依循聖典，如何「重現釋尊教導」？若包含華語系印順法師的

研究，共有四種研究方式7。為了實現這個研究課題，真誠參與就

                                                 
6 南傳佛教主要流佈在錫蘭、緬甸、泰國、高棉、寮國，其歷史可參見

《淨海 1975》。 
7 〈Schmithausen1990〉中，將近來西方為主的研究熱潮分成三種研究

方式。依該文的分類順序，第一派是 R. F.Gombrich 等英國為主的學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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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培育波羅蜜，成為現證菩提的助緣。認知研究即是行動展現，行

動即是參與世間，沒有外於世間的生命活動。這是世間的真實，個

體生命的活現。懷著歸向釋尊教導的虔誠，依循教法傳承，透過聖

典，發展合理的研究方法，隨喜「重現釋尊教導」的「菩提之道」。 

在法義真理上，本書的主軸正是「菩提之道」，始於歸敬三寶，

略及戒學，著重在定學與慧學，終於解脫者之分類。其中，並討論

當代三大潮流，綜合吸收南北傳佛教的當代之美，汲取西傳佛教的

研究成果，條暢分流，會歸釋尊教導的源泉。 

在研究方法上，本書嘗試發展適切的研究方法，以精審的態

度，參與「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課題。具體而言，除了採用研究

佛典的一般方法上。就佛教原始聖典的研究方法上，嘗試發展「佛

教聖典的解釋之學」。發展的過程中，研習佛弟子解釋佛法的經驗

與方法，吸收現代學者發展的佛教詮釋之學，以「重現釋尊教導」

的課題為導向。嘗試釋律之學與釋經之學，開發菩提道糧的豐富題

材，法與律平衡，共構佛教聖典的解釋之學，以利發掘初期佛弟子

傳承的釋尊法教，歸向歷史的佛法僧三寶。最終，為了「重現釋尊

的教導」，學習釋尊對（解脫）弟子的法教，基於聖典的解釋之學，

吸收當代四種研究方式的優點，在引用與解釋聖典的模式上，對讀

                                                                                                         
二派是 G. Schopen 等學者，第三派是 L. Schmithausen 等學者。相關的述評

還可參見〈Jong1991〉（頁 4-8）與〈Jong1993〉。《呂凱文 2002》也略作介紹

（頁 15-18）。本書於下會進一步述評。 



第 x 節 xxxx 
 

 

21

精審（印度語系的）巴利（、梵）與漢譯原始聖典8，研習不同語

系傳載的聖典。參考指南是古代聖賢的註解、論著，不專揚一教區

                                                 
8 （a）原始聖典的現存文獻，除了這兩大語系的資料之外，約於十九

世紀以來，也發掘出一些印度語言的典籍。筆者現在只接觸到少數的文獻，

例如從《平川彰 1994-5》間接看到梵文本的大眾部系統《比丘戒》。藏文資

料較不被學者重視（律典可參見《Prebish1994》頁 84f、經典可參見《四部

錄》頁 355-358），本書只參照別人的研究成果。 

（b）對於原始聖典的研究，律藏方面，學者早已對照研究巴梵（與漢

藏譯本），例如《Pachow1955》與《平川彰 1960》。在經藏方面，一般的研

究者舊來認為，巴利聖典屬於印度系統且較完整精實，所以大都著重在巴利

聖典。近年來，著重巴利聖典的重要學者倡導：大規模對讀巴漢經典

（〈Jong1993〉頁 24、〈Gombrich1996〉頁 10）。〈Schmithausen1990〉區分的

三種研究方式都有如此的主張，L.Schmithausen 本人所屬的研究傳統一直有

使用漢譯佛典，上引另二文的作者是餘兩種研究方式的代表。對讀巴漢經

典，這似乎已成為國際間的共識。日本學者，早已專擅於此。華語系印順法

師的研究中，對讀《阿含經》與日譯南傳大藏經，開啟新方向。楊郁文教授

進而從對讀「巴利／聖典」中，解答許多漢譯《阿含經》的「疑問、猶豫難

決之處」（《楊郁文 2000》頁 165）。《Mun-keat2000》也是接繼印順法師的研

究（頁 11），比較研究印順法師所謂的「相應修多羅」（頁 XIII）。該書的「比

較的方法」受到肯定（〈Bucknell2000〉頁 XI）。在澳洲執教的 Rod Bucknell

也重視巴漢對讀（參見〈Stuart-Fox1989〉頁 107 的註 40）。 

（c）當代對原始聖典的研究傳統中，研究律教與經教似乎變成不同的

分流。即使四種「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方式中，也著重在經教的定慧之學，

西洋的傳統更明顯。本書則試著結合釋律與釋經，共構聖典的解釋之學，以

期更全面「重現釋尊教導」的「菩提之道」。 

第 X 章 XXXXX 
 

 

22 

的宗教傳統。少分介紹南傳上座部佛教的教學成果，運用現代學者

的研究成果。 

試撰本書，總的指歸很簡單：以人間佛陀的教導為最後核心。

本書就是以佛陀的教法為中心的研究。最終的研究目的是重現釋尊

教導的菩提之道。研究內容就是佛陀教導的菩提道。研究方法就是

朝向人間佛陀的教導。所以說，本書旨在發展適切的研究方法重現

釋尊教導的菩提之道，以利建立教學與研究傳統，朝向於復歸釋尊

的教導。 

復歸佛陀的教導！這對親承釋尊教導的解脫者，並不特別。佛

滅之後的前幾代弟子中，逐次發展。正法不滅，就會有人參與實踐。

合宜的踐行，有助維續正法住世，利益世間。汲取法流之一滴，敬

撰本書，化知識為實踐，立足於台灣為主之（海外）華語系佛教，

溝通分流，接軌國際，承佛弟子的共傳，溯釋尊的教導，迎向時代，

隨喜復歸之道。 

第二項  研究內容  

本項中，敬敘本書研究內容的使用題材、法義主軸與渉及的三

大潮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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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引論 

釋尊教導菩提之道，法教淵源流長，廣佈世間。為了參與「重

現釋尊教導」的研究，法義主軸是菩提之道，始於歸敬三寶，略及

戒學，著重止觀之學，終於果證的解脫者之分類。 

本章的總綱是現代式的歸敬三寶。本章附錄的「中道的戒法」

只是「釋律之一滴」，略述菩提正道的根基。題材是《比丘戒．捨

墮第 10 條》，內容是八正道的正語、正業與正命，過程中兼評東西

方學者的譯述。第二章中，以慧解脫為線索，著重在止觀之學。第

三章中，依循菩提道，討論到果證的次第。第二與三章分別以《須

深經》與《井水喻經》9的相關經論為線索。 

止觀之學為修證佛法的核心。本書討論的議題有當代的三大潮

流，它們都高度引釋《須深經》與《井水喻經》。華語系佛教圈中，

有印順法師建立的「人間佛教」；南傳佛教中，有純觀行者的修行

方式；還有西方為主的研究傳統。透過研究聖典，呈現法義，貫穿

議題。交流佛教的不同教區，融會學術研究傳統與宗教實踐理想，

引導華語系佛教與國際接軌，隨喜於「重現釋尊教導」的「菩提之

道」。 

本書的副標題是「兼論印順法師的詮釋」。因為，本書討論的

議題渉及印順法師對經典的詮釋。而其所依的經據與詮釋的法義，

                                                 
9 詳見本書第二與三章對這兩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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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本書的題材與主軸。在「重現釋尊教導」的四種研究中，也包

含他的方式。更重要的，其所建立的思想體系，深刻影響（台灣為

主的）海外華語系佛教區，引領新局，朝向人間的佛陀。所以，副

標題是「兼論印順法師的詮釋」。 

 
第二目  菩提之道與三大潮流的詮釋10  

1  印順法師的詮釋 

在當代，為了學習與研究釋尊的教導，已有廣大的宗教實踐傳

承與潮流。華語系佛教中，印順法師被譽為佛學泰斗，難得的一代

大德。他創建的「人間佛教」思想體系11，可稱之為「華語系佛教

                                                 
10 於下討論中，引論當代對止觀之學詮釋的三大潮流，未及戒學的部

份。對於釋尊教導的菩提之道，當代西方的研究傳統中，主要是研究經藏的

系統，著重在止觀之學。《Gethin1992》乃該領域最有質量的佳著，可為代

表。至於華語系印順法師的研究中，兼及戒學與律藏的集成史。但是，仍以

釋經為主，重於止觀之學。如何綜合釋經與釋律，法與律平衡，更完整地研

究菩提之道，仍有開拓的空間。  
11 〈宣方 2003〉指出：〈江燦騰 1988〉將「印順思想的總體品格界定為

『人間佛教』。這一觀點隨即為楊惠南等其他學者所接受，印順法師也於一

九八九年編撰出版《契理契機之人間佛教》一書，等於認可江氏及學界之命

名」（〈宣方 2003〉頁 8）。〈江燦騰 1988〉發表之後，很難得地，印順法師

在同年發表〈『台灣當代淨土思想的動向』讀後〉（原發表於《當代雜誌》第

30 期，今收於《印華 5》頁 99-105，又附錄於《江燦騰 1998》頁 65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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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典範」（本書常以此代稱，或簡稱「新典範」），這是對照於其

所承受及批判的華語系佛教舊典範12。新典範對華語系佛教有很大

的影響，特別是對台灣為主的海外華人佛教13。既帶動海外華語系

佛教緬懷人間釋尊，又對學術界14與現實社會15多所貢獻。 
                                                                                                         
但是，〈江燦騰 1988〉的結論用了「印順法師的『人生佛教』」（頁 182）。同

文收於《江燦騰 1998》，則用作「人間佛教」（頁 644）。 
12 （a）新典範除了抉擇印度佛教思想史，同時也批判舊有的華語系佛

教。在華語系教區，其歸本於釋尊的「人間佛教」，明顯突出其「新」。所以，

本書簡要稱為「華語系佛教的新典範」。 

（b）《楊惠南 1991》認為：「人間佛教」是印順法師「最極力提倡的新

佛教」（頁 221）。〈江燦騰 1988〉與《楊惠南 1991》的〈自序〉中，動人地

說明「華語系佛教的新典範」的重要歷史背景。 
13 （a）雖然中國學者郭朋專著從事「印順佛學思想研究」（《郭朋

1992》），「華語系佛教的新典範」在中國地區的影響仍很有限 （可參見〈鄭

志明 2002〉頁 143-144、〈藍吉富 2002b〉頁 152-153）。 

（b）新典範對中國地區之外的海外華語系佛教有明顯的影響。至少，

對於台灣為主的海外華語系佛教而言。〈宣方 2003〉中，延用〈藍吉富 2002a〉

使用的「印順時代」與「後印順時代」（頁 8-10），可見印順法師思想對海外

華人的影響。〈宣方 2003〉中，將弘傳於台灣為主的海外華人中的「人間佛

教」區分成「兩途」（頁 9），將「後印順時代」作更寬廣的描述，有助理解

審思「人間佛教」的願景。 

（c）本書作為華語作品，雖無意加入其中，仍自然交會在其因緣。本

書的題旨是實踐導向的，也是一種隨喜分享。但落實為更深廣的反省與應

用，則需更全面地「重現釋尊的教導」，還待熱心佛陀教法的各方善士參與。 
14 例如〈藍吉富 2002a〉，以「印順時代」及「後印順時代」來判分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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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典範有其實踐理想，致力將實踐理想植根在原始聖典。在佛

世的教學傳承中，探求實踐理想的「淵源」，尋找法流「血脈」16，

並且明其開展。新典範的發展過程中，不斷地找尋與闡釋實踐理想

的「血脈」「淵源」。自從 1985 年的《空之探究》以來17，探究到重

要且直接的經典根據：《雜阿含經》（與巴利《相應部》）的《須深

經》與《井水喻經》。 

                                                                                                         
後的台灣佛教（學術）思想史（頁 1）。〈宣方 2003〉延用之 （頁 8-10），作

更寛廣的說明。又如〈惠敏 2002〉，同時並引日本的平川彰博士與印順法師

對印度佛教史的研究，來支持自己的看法（頁 12-13）。〈陳美華 2002〉中，

另作（宗教）史學的「嘗試」，說明印順法師的地位（特別是頁 447-452）。 
15 〈楊惠南 2000a＆b〉的論文提要中，都認為：「印順法師所提倡的『人

間佛教』，在台灣佛教界逐漸形成主流思想」。〈王順民 1995〉以「人間佛教」

線索，考察「當代台灣佛教之變遷」，認為：就佛教內部的「世界圖象」而

言，「人間佛教」已取得某種程度的共識（頁 334）。〈宣方 2003〉將王順民

博士的研究歸於較寛泛的意義（頁 9），所指的人間佛教思想不只限於印順

法師的思想。〈王順民 1998〉進一步認為：「人間佛教已經被內化成為教界

人士和社會大眾熟悉的價值觀」（頁 228），並試著以「佛教社區化」作為「人

間佛教轉化的機制」（頁 227），以落實人間佛教的「社會性實踐」（頁 249）。

〈林朝成 2002〉立基台灣、前瞻未來，「省思人間佛教的環境倫理學」，「嘗

試建構具有人間佛教特色的環境倫理學」（頁 1）。 
16 「血脈」「淵源」語出《初期大乘之起源與開展》（《印順 1981a》頁

365 與 637）。該書發現的「血脈」「淵源」不同於《空之探究》對《須深經》

的新詮與《井水喻經》的初詮。 
17 《印順 1985a》頁 15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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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檢視證華語系佛教新典範對經據的解釋，在本書的第二與

三章中，先研究這兩部經及諸多相關的經典，綜合審思法義。其中

再開專節，逐層精審新典範對經據的詮釋。第四章中，綜合析評新

典範對經據的解釋架構。評析的要點集中在
18
：《空之探探》從該二

經據詮釋出三類聖者，作為支持其理想人物的聖典根據與思想架

構。依其詮釋，三類聖者是（不得初禪的）慧解脫阿羅漢、證滅盡

定的俱解脫阿羅漢、「正知見『有滅涅槃』而不證得阿羅漢的」；其

理想人物是他所詮釋的無生法忍菩薩
19
。在《印度佛教思想史》（本

書簡稱為《印順 1988》）中，印順法師為了證成理想人物的「可能」

時，直接引用《空之探究》對《井水喻經》的解釋
20
。可見，這正

是其根本思想的核心基礎。 

這組法義之中，《空之探究》詳舉理由證明：「在解脫道中，四

禪是佛說定法的根本，這應該是無可懷疑的」
21
。但是，《契理契機

之人間佛教》（本書簡稱為《印順 1989》）發展為：（聖典中或原始

佛教或佛世中的）「佛弟子多數是不得根本定的，沒有神通，但以

                                                 
18 本書評論的焦點並未廣及其整體思想，亦未廣及其整體「人間佛教」

（的典據）。焦點乃「支持其理想人物的聖典根據與思想架構」，亦未直接評

論及其理想人物本身。至於，其人間佛教的淵源與典據等，另有諸多研究（佳

作例如有《楊惠南 1991》，特別是頁 75-125＆193-220）。 
19 《印順 1985a》頁 151-153。或詳見本書第二章第五節的引述。 
20 頁 94-5。 
21 《印順 1985a》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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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住智』而究竟解脫」
22
。這種慧解脫阿羅漢很特別，甚至「沒

有涅槃的自證」
23
。其中是否正確解釋聖典？對聖典的詮釋是否相

容或自相矛盾？這些主張很特別，又影響修證菩提至鉅，乃佛陀教

導的核心。已曾引發疑點與批評
24
。 

本書研究釋尊在聖典中的教導，析論華語系新典範對聖典的詮

釋，期使釋尊的教導落實於（台灣為主的）華語系佛教。 

 

2 華語系佛教的新典範與南傳的純觀行者 

華語系佛教的新典範歸本於人間佛陀，在原始聖典中探尋實踐

理想的「血脈」「淵源」，使其明顯有別於舊典範，已成為華語系佛

教的新面向。實踐與弘揚釋尊的教導，這一直是巴利語系南傳佛教

的宗旨。如此今古相合的契機，資養南傳與北傳（華語系）佛教共

同朝向人間佛陀的教導。 

巴利語系的南傳佛教在當代的發展中，純觀行者的實踐方式獲

                                                 
22 頁 35-6。 
23 《印順 1985a》頁 151。 
24 這些主張曾引發其學眾的疑點（例如〈印順 2002〉頁 108、134、147），

也曾被評論。定學部份的相關議題曾引起論辯，例如《溫金柯 1994》（頁 15）

與《如石 2002》（頁 174-177）的批評，《世紀 2002》（頁 119）回應後一書，

相關的論辯還可參見〈藍吉富 2002a〉（頁 4-5）。慧學的部份也有作品間接

或直接評論，例如《莊春江 1992＆2003》（頁 172＆631）與〈何孟鈴 2002〉

（頁 22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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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高度的發揚25，特別是馬哈西禪師（Mahasi Sayadaw）帶領的教

學傳承26。在禪修原理上，巴利語系的純觀行者與華語系新典範倡

導的方式有些類似27，《須深經》都是重要經證。這是引據釋尊在聖

典的教導，南北傳佛教在當代的遇合，值得我們綜合研究。 

純觀行者修證解脫的方式，對華語系佛弟子雖較陌生，也漸次

有人受用28。依馬哈西禪師的指導方式29，簡單地說，其修證次第

中，首先是正信三寶，淨戒為基。禪修時，以慧學的觀禪為先，「從

                                                 
25 可參見《Wiston1980》第七章，〈Cousins1996〉pp.36-37，《觀淨 2001》

頁 219，〈溫宗堃 2003b〉。日本的 NHK 亦有報導，並引起中村元博士介紹（〈中

村元 1996〉）。本書第二章第四節中，將說明其基本原理、並研究其相關議

題。 
26 居士方面，烏巴慶（U Ba Khin）和葛因卡（S.N.Goenka）的傳承也

有很大的發展，在亞洲與歐美建立非常多禪修中心（可參見 CSCD 的介紹）。

這個傳承有很多可貴的弘法活動。但是，筆者尚未見其（對外）說明禪修方

法與原理的專書。所以，本書未述及其禪修方法與原理。 
27 兩者的詳細內容參見本書第二章。簡要地說，定學方面，華語系的新

典範傾向於鼓勵不得初禪的慧解脫，純觀行者也是不得初禪的修行方式。在

慧學上，兩者都是以真實五蘊的自相與共相為修觀的所緣，而朝向斷惑離

苦；不是觀察佛相等任何的假想觀。 
28 可參見《明法 2002》及〈溫宗堃 2004〉的報導。近來，緬甸帕奧禪

師弘傳止行者為主的修證方式（先修得近行定或安止定再修慧觀），也明顯

影響華人，從其多本中英文著作可以見證。 
29《Mahasi1985》對純觀行者的定義是：「凡未令生起近行定或安止定，

從一開始就觀察五取蘊，這稱純觀行者」（頁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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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就觀察五取蘊」；定學上，未以止禪來成就世間的「近行定

或安止定」。靠著「純」修觀，產生足以有效觀察的「剎那定」30，

持續禪修，到達解脫。 

向來，其弘揚者的目的是傳佈釋尊的教導，化釋尊的甚深教導

為簡易可修證的禪法。這個實踐方式來自古老的教法，現代的弘揚

在本土教區被高度信受為釋尊的教導31，並且帶動良好的禪修風

氣。法音廣宣，已成為國際性的宗教潮流32。開甘露門，引世人淺

嚐解脫的甘美，還促進國際學界的研究發展。 

長期以來，純觀行者的修證方式會被接受為人間佛陀的教導，

其中的原因可能有多重。首先，巴利聖典在現存的聖典中，乃保留

釋尊教導的最完整三藏。其次，巴利佛典的註解傳統中，都以佛陀

在聖典的教導為依歸。第三，教區的傳統以人間佛陀為導師。第四，

西方學者開啟的研究傳統中，就是透過巴利聖典認識人間佛陀。最

後，現今的南傳教區也被公認為最接近原始佛教的實踐方式。 

但是，近來學界研究釋尊的教導，雖仍著重巴利聖典，已有新

                                                 
30 《Mahasi1985》頁 52＆5-6。 
31 也曾引起小規模的辯論，原始資料參見〈Satipatthana〉，還可參見〈溫

宗堃 2003b〉的評介（頁 19-21）。 
32 華語系佛教的新典範在華人之外的影響還不明顯。但是，近年來隨著

華人研究者多方面引述新典範的研究成果，華語系教區之外的學界也開始注

意新典範，似乎也有增強的趨勢。《Mun-keat2000》就是基於新典範對聖典

集成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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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研究途徑是對讀比較巴（梵）漢（藏）佛典，不再獨尊巴

利聖典。透過現存的聖典重現釋尊的教導，不將聖典的內容法義直

接等同於佛陀親自的教導。同時，學者也開始反省純觀行者在原始

（巴利）典籍的根據33，《須深經》與《井水喻經》34就是他們的研

究重點。所以，本書除了研究這兩部經。並在第二章第四節中，向

華語系佛友介紹純觀行者的修證原理。另方面，綜合巴漢聖典、南

北傳佛弟子的註解與論著，探究其典據與價值。 

本書綜合研究華語系佛教新典範與南傳純觀行者對釋尊教法

的闡揚，旨在溝通南北傳佛教，呈現當代宗教家復歸佛陀教導的寶

貴經驗。精審研究聖典，同時檢驗其對經典的詮釋，則是歸向佛陀

的教導。 

 

3  南北傳佛教與西方的研究傳統 

當代學者對純觀行者的研究中，重點之一是反省現代實踐潮流

的經據與發展，另一重點是延伸西方的研究傳統35。如此一來，純

觀行者的教理、典據與實踐現況就緊密結合西方的主流研究。 

                                                 
33 例如〈Cousins1984＆1996〉，華文著作有〈溫宗堃 2003b＆2004〉。 
34 《Gombrich1996》是在慧解脫的主題下研究這兩經（頁 123-129），

也意識到純觀行者的課題（頁 96＆125）。 
35 《Cousins1973＆1984＆1996》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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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Poussin1936-7〉36中，將佛教的解脫道分成兩種「對抗

的理論（opposed theories）」。一種是慧學之路，一種是定學之路；

慧學的修觀與定學的修止被視為競爭的緊張關係。長久以來，這種

方向是西方（及部份日本37）學者的主流研究意識。但是，虔信的

佛弟子或許會很驚訝如此的見解。如果華語系佛教的新典範也成為

國際性的宗教，西方學者可能會有更綜合性的研究。我們將其整合

研究，既可連結兩大佛教傳統，又將華語系佛教與國際接軌38，試

著導引分流同飲釋尊教導的源泉。 

就西洋學者對〈Poussin1936-7〉的回應與反省來說，〈Cousins 

1973〉作了側面的回應39；《Gethin1992》詳細地說明如何修證菩提

                                                 
36 本書述及此文時，主要是參考《Gombrich1996》（特別是頁 96-97＆

133-134）。據《Lamotte1988》的引述（頁 61 的註 144）與《Gethin1998》的

述評（頁 198-201），〈Poussin1936-7〉可能是該研究主題的開創代表作。下

一段還會再述其開啟的研究發展。 
37 〈何孟鈴 2002〉回顧另一些日本學者的不同研究意識（頁 211-215）。 
38 誠如〈藍吉富 2002a〉的識見（頁 7-8），這些方向是深化或反省「印

順學」的重要面向。依該文，「印順學」的「後繼者」如何「接著講」，前三

點的第一點就提到「與國際學術接軌」，第二點是「與時代接軌」，第三點是

「對印老思想作『創造性的繼承』」（頁 7-8）。這些都是有待拓深加廣的，值

得樂觀其成。〈陳美華 2002〉從「人間佛教的傳承」之源流，進行省察與前

曕（特別是頁 447-52）。〈林＆郭 2003〉批判地吸取「史耐德佛教環境哲學」

的優點，整合人間佛教在實踐環境倫理方面的理論基礎。 
39 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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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算是更全面的反省40。但是，修證解脫的過程中，定學必須有

多少基礎？依靠不同的定力如何修觀？止觀結合以達解脫的各種

型態是什麼呢？《Gethin1992》很有力地說明：結合三十七菩提分

以證菩提。但是，如何顯正救偏，徹底回歸佛陀教導的解脫中道呢？

如果具體分析解脫所依的最基本定力，而且在修行道次第中顯明止

觀的關係，及止觀相資的各種組合與原理，綜合這些主題或可以更

徹底地顯正救偏。 

〈Poussin1936-7〉中，不僅以《井水喻經》的人物為題目，可

能也因為引用《成實論》而渉及《須深經》。所以，本書研究這兩

部經（及相關經典）與南北傳佛弟子的解釋。上述的二大宗教潮流

與學者的研究傳統，共同的課題是「慧解脫及其定力」。所以，本

書的回應之道是具體分析「慧解脫所依的定力」之不同程度，試著

澄清定學方面的疑誤。進一步，說明依不同的定力如何修觀及止觀

相資的次第，解釋「慧解脫的不同修行過程」，徹底說明止觀的次

第與原理。第二、三章中，正面研究該二經，指明兩大宗教實踐潮

流的真正價值，澄清可能造成的疑誤
41
，於相關的註解中，述評學

                                                 
40 〈自拙 2003〉中，從「上座部佛教的觀點」回應此一課題。 
41 新典範所詮釋的慧解脫（及不修禪定之類的不嚴謹文詞或通俗性文

章），若未細心地理解，也可能會落入：與定學緊張的慧學之路。這種細心

的理解，也宜用在南傳的純觀行者。如果佛弟子未加細心理解這兩大實踐潮

流，而又接受〈Poussin1936-7〉的研究方向，可能就會誤解佛法的修證原理。

值得綜合研究，作必要的釐清。 

第 X 章 XXXXX 
 

 

34 

者的不同主張
42
。 

 

第三項  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課題 

在當代，為了「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課題，西方為主的研究

傳統中，直至 1980 年代末
43
，西方（與部份日本）學者形成三種研

究方式
44

。依〈Schmithausen1990〉的分類順序，第一派是 R.F. 

Gombrich 等英國為主的學者，第二派是 G. Schopen 等學者，第三

派是 L. Schmithausen 等學者。若包含華語系印順法師的研究，共有

四種研究方式。 

這個研究課題與熱潮中，法義的主要內容是菩提道的定慧之

學，聖典的題材著眼於經藏。所以，其研究方式直接關渉到經典集

                                                 
42 某位台地巴利語學者看過本書第二至四章的一份初稿後，對筆者提出

有價值的建議：作更綜合的研究與述評。順其建議的發展，本書進一歩修訂

該文稿。 
43 這是〈Schimithausen1981〉激起研究熱潮後，形成的明確區分。該文

不僅精緻化〈Puossin1936-7〉開啟的主題，也深刻化其師 E. Frauwallner 的

研究方法（此人乃維也納學派的開創者，見《吳汝鈞 1983》頁 133），高度

結合文獻與義理。所以，承先啟後，刺激研究熱潮。 
44 〈Schmithausen1990〉，相關的述評還可參見〈Jong1991〉（頁 4-8）

與〈Jong1993〉，《呂凱文 2002》也略作介紹（頁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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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史（與宗旨）與引釋經典的模式。為了吸收其優點，本項概略述

評。以下，次第略述其研究方式的形成簡史、研究方式所渉及的經

典集成史（與宗旨）與引釋經典的模式，最後綜合結評。 

很明顯地，菩提之道的戒學與律藏並未被其包含。本書嘗試結

合釋律與釋經，法與律平衡地研究菩提之道，更適切地嘗試「重現

釋尊教導」的研究課題。於下一項中，說明將發展的研究方法。 

 

第一目  研究方式的形成 

〈Poussin1936-7〉一文開啟西方學界認真研究佛教的解脫道，

至今仍為相關研究的重要參考資料45。其答案雖然可議，但確實引

導學者關注佛法的核心。至今，研究佛陀教導的學者，仍將菩提道

視為核心。若追溯其研究傳統，乃承自西元十八世紀間，西方學者

開啟的佛學研究。西方近代史的重要主軸是去除神化，順此輪軸而

進的學者，直至十九世紀下半葉，才漸次認識與確信釋尊這個人的

歷史性。相對地，學者們也研究人間釋尊的實際教說46。十九世紀

                                                 
45 例如《Gombrich1996》第四章，《Gethin1998》（頁 200）。 
46 與某位法友研討本書初稿時，引發一些值得紀錄的省察。 

（a）比較宗教的研究意識中，歷史的耶穌與歷史的佛陀、基督教的《（新

約）聖經》與佛教的原始聖典、基督教聖經中的福音與佛教原始聖典中的釋

尊教導，乃比較宗教學的重要主題。在西方學者看來，佛教研究某種程度還

被視為「未成熟的妹妹（younger sister）」（《Gethin1992》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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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日本學者開始學習西式的研究方法，也在東亞開始研究人間釋

尊及其教導。後來，影響到華語系佛教界的印順法師。 

如何「重現釋尊的教導」？1980 年代末，西方（與部份日本）

學者形成三種研究方式。區分的關鍵有二，對原始經典集成史的不

同看法與引釋經典的不同模式。結合這些課題，就渉及更深廣的研

究傳統。 

聖典集成史至 1960 年代的研究成果，已部份被華語系佛教的

印順法師所吸收
47
，介紹到華語系佛教圈。印順法師修學佛法的因

緣，除了受到太虛法師的啟發，早年在閱藏中深受人間佛陀的感

動，並從日本學者的研究中獲得另一種時代訊息。在 1940 年之間，

開始創建人間佛教的新典範。1964 年掩關精研教法以後，又參考

（日本）學者對原始三藏教典的研究成果與日譯的南傳巴利三藏，

對原始佛典集成史展開更龐大的研究。 

如何「重現釋尊的教導」？若結合印順法師的研究與國際的三

種方式，共有四種研究方式。例如，印順法師對經典成立史的研究，

                                                                                                         
（b）上述的研究課題乃宗教學的關鍵主題，在佛教方面當然會有特殊

的重點。但是，試想，一個基督徒若以某個神父的思想為依歸，這會是什麼

情況？試想，宗教學的專業研究中，可能等量等質同地位地比較基督教的聖

經與佛教原始聖典之外的某本著作嗎？如果恰當定位這些主題，很有助於確

立整體（印度）佛教學的研究方向、與國際佛教學界密合接軌，建立更穩固

合理的教學與研究傳統。 
47 《印順 1970a》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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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說：漢譯的《雜阿含經》與巴利本的《相應部》「代表了世尊

在世時期的佛法實態。…是教法的根源」48。因此，勤加研習，編

成《雜阿含經論會編》，以利學習者「探究佛教的原始法義」。他就

曾以《雜阿含經》與日譯《相應部》為根本依據，從事研究「釋尊

的原始教說」49。但是，比較西方學者形成的研究方式，其引釋聖

典的模式並未客觀提出來50。即使印順法師未有專書致力於重現「釋

尊的原始教說」51，如果綜合他的相關研究，並參考西方學者的研

究方式，也可反省出其引釋經典的模式。所以，共有四種研究方式

致力於「重現釋尊教導」的課題。 

重現釋尊的教導，這是佛弟子與世界學者的研究重點，生命的

                                                 
48 《雜會上》〈序〉頁 1。下一目中，會考察他的這項主張。 
49 《印順 1985a》頁 1 用「釋尊的原始教說」來開展主題。 
50 印順法師對佛法的研究方法，乃運用他理想中的「以佛法研究佛法」

（《印順 16》頁 1-14，《印順 1985a》頁 46）。提出這理想是感於「佛教的近

代作品」之研究（《印順 16》頁 1）。但是，他對原始聖典的研究方式，其並

未進一步落實於結合聖典成立史（與聖典的宗趣），提出引釋經典的模式。

因此說，其引釋模式可能只是隱默地預設一種態度。如果敬慎沈思「重現釋

尊教導」的研究課題，密切結合經典成立史（與宗趣）與解釋聖典的模式，

應可更深廣地促進這項研究課題，引領佛弟子復歸釋尊的教導。

〈Schmithausen1990〉所概括的三種研究方式及熱潮，正是仔細沈思之後的

成果。 
51 《印順 1985a》的第一章與《印華 2》的上編從事於此。《印順 8》乃

「概論」佛法，與其研究性的專書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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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貴實踐。為了融合學術研究傳統與宗教實踐潮流，為了使華語系

佛教的回歸之旅接合國際潮流，本書將試著述評上述的四種研究方

式。以下先概要述評經典成立史（與宗趣）；接著述評引釋經典的

模式。 

 

第二目 經典的集成史與宗趣 

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方式中，密切關渉到原始經典集成史。這

在西方與日本有長久的形究歷史52。華語著作中，印順法師的《原

始佛教聖典之集成》53與《雜阿含經論會編》是目前最大的貢獻。

其書鋪路引領華語系佛友親近原始聖典，詠懷釋尊的教導54。這兩

                                                 
52 可參見《中村元 1980》頁 22f. 
53 《印順 1971a》。此書同時包含經藏與律藏的集成史，某種程度糾正

重經或重律的偏向。事實上，重現釋尊教導之研究不能只著重在經藏。綜合

經藏與律藏，法與律平衡，合理地釋經與釋律，共同構成佛教聖典的解釋之

學，才能更完善地重現釋尊的教導。以下的述評著眼於經典集成史。 
54 對於引導華人親聞（漢譯阿含）聖典，貢獻者很多。楊郁文教授進而

對讀「巴利／聖典」，解答許多漢譯《阿含經》的「疑問、猶豫難決之處」

（《楊郁文 2000》頁 165）。近來似乎漸多華語系佛友有興趣分享其法喜。其

貢獻例如《楊郁文 1993＆2000》，《佛光阿含藏》有其對四部《阿含經》的

題解，該藏的編輯與註解可能也受益於他。將成編的《阿含辭典》看似辭典

性的貢獻，更包含「修行」方法等法義（〈楊郁文 2003〉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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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書雖是文獻為主的研究，也開啟後繼者對法義的整理與研究55。

上二書除了研究聖典集成史，並指出漢譯四部《阿含經》及對應的

巴利經藏的宗趣56。 

在華語系佛教圈內，新典範對經典集成史的看法幾乎已被當成

最後的「典範」，常被視為不成文的預設。事實上，如果參照〈水

野弘元 1988〉的介紹與簡評，並與上述三種研究方式比較，值得

被討論與反省的空間就很明顯。以下，引介〈水野弘元 1988〉與

其它的研究，述評新典範的研究成果，簡明經典集成史與四阿含宗

趣的課題。 

 

就經典集成的歷史事實而言，印順法師的基本主張是：「依『相

應教』而別編為『長』，『中』，『增一』。『相應教』有三分，『修多

羅』，『祇夜』與『記說』──『弟子所說』，『如來所說』；三分是

以『修多羅相應』為根原的。這是說一切有系的古說，依此去觀察

四部阿含，覺得非常的妥當。這不但是為了結集史的闡明，而更重

要的是，確認修多羅為佛法的勝義所在」
57
。 

這段基本主張渉汲兩大層面。首先，「結集史」是經典的歷史

                                                 
55 例如《楊郁文 1993＆2000》，《Mun-keat2000》（此書對讀研究整個修

多羅相應）。《天襄 1998》、《呂凱文 2002》也可以視為後繼的研究。 
56 《印順 1971a》頁 488＆867、〈雜整〉頁 31-39。 
57 〈雜整〉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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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構歷史順序。其次是「更重要」的，「佛法的勝義」是聖典

蘊涵的真理面（與其對四部阿含的宗趣之說相關），建構理論順序。

這兩大層面是否恰當？正是〈水野弘元 1988〉評論的焦點，於下

順其評論述評之。 

在〈水野弘元 1988〉中，讚美說：印順法師整編《雜阿含經》

的「組織面」與「復原面」都極合理；詳實與整合性都遠超過日本

學者58。該文也批評上述的基本主張59，焦點針對《雜阿含經》與

                                                 
58 （a）〈水野 1988〉頁 45（《水野弘元 1》頁 508）。 

（b）另外，〈Bucknell2000〉大致介紹了印順法師的上述主張（頁Ⅹ）。

該文對其肯定：發現《瑜論》對《雜》與《相》的結構性說明（頁Ⅹ）。但

是，並未評價印順法師對整個經藏集成的歷史陳述。《Mun-keat2000》對內

容法義的比較，乃基於印順法師的經典集成史。但是，渉及內容法義時，只

將有效性放在說一切有部與分別說部分裂之前（頁 12）。〈Bucknell2000〉對

《Mun-keat2000》的肯定：以「比較方法」對讀研究巴漢經典（頁 XI）。所

以，這對師生都未正面明確肯定印順法師對《阿含經》成立史的主張。 

（c）《Mun-keat2000》只將法義的有效性放在該二部派未分裂之前，善

巧避過經典集成史的問題。《呂凱文 2002》在文獻史的問題上，也是預設印

順法師對經典成立史的研究（頁 13）。但是，該書採取特別的「研究策略」：

《瑜論》的「編輯者之詮釋性」（頁 13）。這就同於《Mun-keat2000》，善巧

避過經典成立史的問題。實質上，該二書嚴守研究分際，都未明確判斷印順

法師對《阿含經》成立史的主張。 
59 （a）依《瑜論》來整編《雜》，這是〈水野弘元 1988〉與〈Bucknell2000〉

讚美的。即使對於這點最基本的讚美，〈蔡耀明 2001〉有讚同也有批評，讚

同的是：「拿《瑜伽師地論．攝事分》來和現存的《雜阿含經》比較誦別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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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部》的歷史關係。〈水野弘元 1988〉認為60：印順法師的〈雜

整〉是依據西元四世紀的《瑜論》，才認定《雜阿含經》的成立順

序由「契經」到「祇夜」「記說」。但是，有部的《雜阿含經》遠遠

新於巴利藏的《相應部》，而且《瑜論》又是四世紀的作品。以此

新成立的經論來推論經典的原始集成，並沒有合理的根據61。  

                                                                                                         
第，在學術上不失為一條可嚐試之路」（頁 56）。批評的是：「但是，就目前

可掌握的史料以及所憑賴的方法學的水準等條件來衡量，拿《瑜伽師地論．

攝事分》來改編現存的《雜阿含經》並做為定本來印售，不僅學術條件極不

成熟，且易造成難以挽回的誤導」（續上）。 

（b）將《瑜論》對《雜》的詮釋架構應用在《相》，這是〈水野弘元

1988〉批評的。《蔡耀明 2001》也有類似的批評：「吾人完全沒有理由一廂

情願認定《瑜伽師地論．攝事分》所記載的誦別次第和其它的見證比起來可

具有任何優越的地位」（頁 56）。引文中所謂的「見證」應是指其文脈中的

《相應尼柯耶》。如果〈水野弘元 1988〉的批評是正確的，接著的研究就必

須適度調整。 
60 〈水野弘元 1988〉頁 13、31、34、37。〈水野弘元 1988〉頁 31 旨在

主張：《雜阿含經》屬後起的根本說一切有部，《別譯雜阿含經》則是較古，

巴利更古。《水野弘元 1》正確地譯作：「根據成立之早晚而言，《別譯雜阿

含經》在巴利《相應部》與漢譯《雜阿含經》的中間，比《雜阿含經》更早」

（頁 483-4）。但是，關世謙的中譯本有段顯著的誤譯：「從《別譯雜阿含經》

成立的古老面來看，巴利本《相應部》與漢譯《雜阿含經》之間，則以《雜

阿含經》較為古老」（頁 69）。 
61 至於，《印順 1971a》與〈雜整〉據《瑜論》而推述《雜》的四部份

是：修多羅、祗夜、弟子記說、如來記說。〈水野弘元 1988〉有可能是肯定

 

第 X 章 XXXXX 
 

 

42 

基於上述的評論，可知道〈水野弘元 1988〉針對「修多羅與

四阿含」的關係會蘊涵的評論。該文認為62：〈雜整〉隨順說一切有

部重視第一義的「契經」，將「契經」放在《雜阿含經》的最前，

又將傳佈「契經」的《雜阿含經》放在四阿含的最前。所以，四阿

含的順序是雜、中、長、增一。但是，巴利經藏的順序是長、中、

雜（相應）、增一（增支）。因此可知，〈水野弘元 1988〉蘊涵的評

論是：〈雜整〉應還未證明可將雜、中、長、增一的順序應用在巴

利經藏。 

若依據〈水野弘元 1988〉的上述評論，印順法師對經典成立

史的研究中，還不能成立其兩項基本的歷史陳述：一：《雜》與《相》

是三分說的歷史順序、二：四部的歷史順序是〈雜〉與〈相〉、中、

長、增。進一步分析，〈水野弘元 1988〉的評論指出了〈雜整〉（與

《印順 1971a》）有兩層次的誤置。第一層是歷史順序的誤置，關鍵

是誤用後起的《雜阿含經》為整個歷史順序之基點
63
。第二層是理

                                                                                                         
其推述在有部內的價值，但應該不是支持：其推述有著經典集成的歷史真實

性。 
62 〈水野弘元 1988〉頁 34，《水野弘元 1》頁 490。 
63 （a）更基本的問題點是印順法師主張：修多羅的散文與祗夜的詩頌

被分成前後的歷史關係，而以《相應修多羅》為整體聖典的根原。雖然，這

兩部份明顯存在法義的不同層次。但是，就集成的歷史事實而言，少有學者

主張是明顯的前後歷史順序，〈水野弘元 1988〉也未加以肯定。《相應修多

羅》為整體聖典的根原，這是印順法師所建立的聖典成立史之歷史基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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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優位的誤置，誤以法義真理的理論順序支配事實發展的歷史順序

64
。有一派學者重視經典的口傳性，其主張可以強化〈水野弘元 1988〉

的批評
65
。 

                                                                                                         
是，根據何在呢？如果審視他對兩次結集會議（五百結集與七百結集）與聖

典集成史的綜合主張，問題就更明顯。 

（b）他認為歷史的兩次結集與經律集成的二大階段相合。《印順 1971a》

說：「王舍城與毘舍離的兩次集會，就是公認的結集大會。…不斷集出的經

律，應有兩大階段。第一階段完成的，經與律都分為長行與偈頌。經部的長

行是『相應修多羅』；偈頌是『祗夜』（八眾）。…到第二階段，完成的經律

部類，是這樣：經部，將當時所有的部類─『九分教』，以長行為主，集為

『四部』；偈頌部份，是雜說。…經律集成的兩大階段，與傳說的兩大結集

相合」（頁 31）。依上述的主張，歷史的兩次結集大會與聖典的兩階段結集

史完全相合。審思結集會議與聖典結集史的關係，這是有價值的思維角度。

但是，其主張的理由顯然不足。如此巧思結集會議與聖典集成史，這是對聖

弟子功續的深刻體察。但是，如果進一步結合他對主持第一次結集會議者的

研究，就值得深加省思，本書第四章將進行一些省察。 
64 誤用理論秩序來說明歷史順序，在西洋哲學史上中，黑格爾（Hegel）

的歷史哲學最有名（《傅偉勳 1986》頁 461f.）。這種誤用常見於重視勝義諦

理者，預設著創造神或創生原理者更是明顯，執著常見者都很難避免。為何

如此主張？唯一的理由：第一義的法義應該是最早集出的。這契合好樂甚深

佛法者的心田。但是，未必契合歷史事實，也未反應佛陀與早期佛弟子的廣

大教化。 
65（a）重視口傳文獻（oral materials）的學者，乃是〈Schmithausen1990〉

分類的第一派。他們對 L.Schmithausen（乃〈Schmithausen1990〉分類的第

三派代表人物）等人年代論的批評也類似於此。〈Schmithausen1990〉分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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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派著重在：現存聖典最早約於西元前一世紀才被寫定，即使寫定後，又

難知受到何種影響。所以，第二派極懷疑重現釋尊教導的可能性，研究的重

點不在聖典集成史。第二派的觀點如果應用到漢譯《阿含經》，勢必作出更

嚴格的批判。第一派批評年代論者偏見地預設「早期佛教的本質」

（《Gethin1992》頁 11），類同於預存理論順序來說明歷史順序。另方面，又

批評年代論者的方法是設想著寫定下來的文獻，未理解佛教原始聖典是口傳

發展的文獻（同上，頁 13）。 

（b）除了上述的批評，我們也可以從佛陀與早期佛弟子面對的時代背

景，看到原始聖典的某些共同面向。（1）例如，轉輪聖王的理念是《長部》

與《長阿》常有的主題，同時也是耆那教與婆羅門的的共同主題。討論這個

理念的經典應該不能被當成後期的文獻（《Gethin1992》頁 11 也指出）。（2）

佛陀的時代，婆羅門教與沙門傳統已存在很久。批判、轉化、吸收時代的舊

傳統，這應也是原始佛典文獻的共同思想。（3）四姓階級是時代的社會背景。

這些宗教與社會的時代背景早於佛陀時代，佛陀及早期的佛弟子從來沒有改

變過社會事實，只在僧團內部被改變。反而是後代的佛教被融合進去。如此

說來，怎麼「相應修多羅」就是根原，「祗夜」的「八眾相應」在後呢？（4）

佛法的傳佈與受用兼及僧俗，遍入不同階層。佛世及（初期的）佛弟子過著

托缽（與遊行）的生活，幾乎是天天要與信眾當面接觸，教導簡明直接的生

活倫理。甚深的法義與生活倫理可能是理論順序，不必然是先後集成的歷史

順序。（5）集成聖典時，文體可能以單一方法的散文為先嗎？中國古代的《尚

書》與《詩經》何者為先？散文的修多羅比偈頌容易表述甚深法義，實際上

也蘊涵法義的主體。但是，時間上，散文的修多羅不必然先於有偈頌的「祗

夜」（乃至整個偈頌式的經典）。更何況，現存的修多羅中就有佛弟子解說佛

陀教導的偈頌（例如《Ｓ22:3》Ⅲ頁 9，相當於《雜第 551 經》《雜會下》頁

441）。（6）總之，在佛陀的教導中，這些真實的生活當然是為了朝向深刻的

法義。但是，歷史事實與歷史順序如何可能符順甚深法義與法義順序呢？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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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四部《阿含經》與對應巴利經藏的各自宗趣而言，《印順

1971a》認為：「以『修多羅』根本部分為主的『相應部』，是『顯

揚真義』──『第一義悉檀』。以分別抉擇為主的『中部』，是『破

斥猶疑』──『對治悉檀』。以教化弟子啟發世出世善的，是『滿足

希求』──『為人（生善）悉檀』。以佛陀超越天魔梵為主的，是『吉

祥悅意』──『世間悉檀』66。 

                                                                                                         
陀說：世間是苦，不能圓滿的。強行圓滿之善法欲，會有某些所欲樂的結果。

但是，如實知見才是甚深的勝義，符合研究的態度，暢達佛法的目的，光顯

佛陀的教導。 
66 （a）在《印順 1971a》頁 877-878，有其對經典成立史與宗趣的整體

主張：「以『法』來說，原始結集只是『四部阿含』，而這又源於『相應阿含』。

『相應阿含』的根本，是『修多羅』，甚深法義的結晶。通過一般民間的神

教意識，成立『祇夜』。分別抉擇『修多羅』與『祇夜』的『弟子所說』，普

化社會的『如來所說』，就是『記說』。這三部的總合，稱為『相應阿含』。

依這三部分而開展集成的，為『中』、『長』、『增一』，共為『四部』。依古人

的傳承解說：以『修多羅』根本部分為主的『相應部』，是『顯揚真義』──

『第一義悉檀』。以分別抉擇為主的『中部』，是『破斥猶疑』──『對治悉

檀』。以教化弟子啟發世出世善的，是『滿足希求』──『為人（生善）悉檀』。

以佛陀超越天魔梵為主的，是『吉祥悅意』──『世間悉檀』。這是佛法適應

世間，化導世間的四大宗趣，也是學者所能得的，或淺或深的四類利益。佛

法的四大宗趣，從『四部』聖典的特性中表現出來」。又可參見同書，頁 490。 

（b）關於四阿含各自的宗趣，本書於正文引用西方學者的研究作比較

（〈水野 1988〉並未渉及），以明其價值。至於華語系佛教新典範更基礎的

判攝，〈水野 1988〉與上述的西方學者都未渉及。本書於此略加分析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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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述引文的更基礎的判攝是：「佛法適應世間，化導世間的四大宗趣，

也是學者所能得的，或淺或深的四類利益」。這是隨著法義諦理而作的整體

判攝。（2）在《印順 1971a》還指出：「佛法的宗旨，佛法化世的方法，都

不外乎這四種。每一阿含，都可以有此四宗」（《印順 1971a》頁 491》）。《印

順 1971a》中，以法義諦理判分佛法四種化世的宗旨與方法。但是，只隐約

連結「相應阿含」四部份的歷史性推述。例如書中說到：以『法』來說，原

始結集只是『四部阿含』，而這又源於『相應阿含』。『相應阿含』的根本，

是『修多羅』，甚深法義的結晶。通過一般民間的神教意識，成立『祇夜』。

分別抉擇『修多羅』與『祇夜』的『弟子所說』，普化社會的『如來所說』，

就是『記說』（頁 877）。（3）到了《印順 1989》，將歷史順序與理論順序完

全結合，判分《雜阿含經》。書中說：『《雜阿含經》是修多羅、祗夜、記說

等三分集成的。以四悉檀而論，『修多羅』是第一義悉檀；『祗夜』是世界悉

檀；『記說』中，弟子記說是對治悉檀，如來記說是各各為人生 善悉檀』

（頁 29）。（4）《印順 1989》還以四悉檀作更細部的判分。書中說：「《雜

阿含》以第一義悉檀為主，而實含其三悉檀。進一步辨析，那『修多羅』部

份，也還是含有其他三悉檀的」（頁 29）。（5）以四悉檀作廣大的判攝

則是當作「教判」或「史觀」，應用在印度佛教思想史（《印順 1971a》頁

878-879）。 

（c）由上的分析介紹，新典範是以四悉檀的勝義諦理為高層的原則。（1）

極細是應用到判攝修多羅。在這部份中，新典範並未明顯結合歷史性的分

析。（2）更廣的應用是以四悉檀的勝義應用到《雜》四部份的集成史。這部

份顯然是以理論順序引導歷史順序，〈水野弘元 1988〉已指出：這個歷史順

序本身還缺乏證據。以理論順序引導歷史順序則是明顯的誤置。再依其自己

的主張，理論順序是「顯揚真義」到「破斥猶豫」（對應於《雜》的弟子記

說），《雜》的歷史順序是修多羅到祗夜（對應於宗趣的世界悉檀）。因此，

在其思想內部，理論順序與歷史順序之結合存著內在的不一致。（3）再更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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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比丘（Bhikkhu Bodhi）對巴利經藏的英譯貢獻卓著。其詮

釋巴利經藏前四部的主旨
67
，對《長部》與《中部》宗旨的看法很

類似於印順法師的詮釋
68
，。對餘二部宗旨的詮釋也有部份類似

69
。

但是，就《相應部》與《增支部》的關係而言，《相英譯 b》
70
與

《Gethin2001》71都認為：《相應部》與《增支部》的關係是「互補

的（complementary）」72。漢譯的《增一阿含》屬大眾部，包含很

                                                                                                         
的應用是以四悉檀的勝義應用到四阿含的發展。這部份也顯然是以理論順序

引導歷史順序，也是明顯的誤置。（4）最廣的應用是當作「史觀」，判攝印

度佛教史。這部份有《印順 1988》作歷史性分析，說明「印度佛教思想史」。

（5）結評。新典範常以理論順序為優位，就其是法義的探究，有其價值。

就其施加在歷史順序，則還有待提供證據。但是，過度陷於理論順序強制歷

史順序，則是不當的誤置。〈高明道 1994〉的第 1 條註中，就意有所指地說：

「大乘佛教起源的問題遲早也將翻案，而若干被信奉良久、反芻不已的歷史

神話終有退休的希望」（頁 31）。正式上過他的課且渉及相關問題討論的人，

大概很容易知道該段文字的深意。 

（d）印順法師對四悉檀的應用，可發展為佛教聖典解釋之學的重要成

份。西方學者對聖典宗趣的詮釋，沒有這種明顯的效果。 
67 《相英譯 b》頁 31-35。 
68 《相英譯 b》（頁 31）引用了〈Manné1990〉的研究。 
69 《相英譯 b》頁 32-35。《Gethin1992》的看法也類似（頁 22）。 
70 頁 35。 
71 頁 22。 
72〈Bronkhorst1985〉（頁 316，該作者可以批讀漢語佛典）可能也傾向

於如此。筆者還無緣接觸這論文，輾轉推論自〈Ｍanné1990〉（頁 72）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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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後期的思想，晦澁的譯文又易引起各式的推論。如果對讀巴利語

的《增支部》，對於《增一阿含》會有很不同的理解。另方面，如

果考慮原始聖典是口傳文獻，而《雜阿含經》的部份經文與《增支

部》重覆、且又不見於《相應部》
73
，西方學者的主張可能比較合

理
74
。對《雜阿含經》與《相應部》的重視與看法，有很多共同的

主張
75
。 

                                                                                                         
述，供讀者參考。 

73 參見《印順 1971a》頁 774-87。 
74 依聖典集成的總體方向，或許可以先思考「增一與相應的關係」（《印

順 1971a》頁 774-87），再研究「增一依本事而集成」（同上，頁 764-73）。 
75 （a）日本的椎尾弁匡也視《雜》為最重要（〈水野弘元 1988〉頁 12、

22，《水野弘元 1》頁 454、469）。《Gethin1992》對《相應部》的強調有點

類似印順法師的研究（頁 22）。該書認為：巴利經藏的前四部中，《相應部》

是較早的，內容是佛教思想的重點且描畫出餘三部的一些內容，從《相應部》

也是跨到阿毗達摩的橋樑。 

（b）經與聖典的阿毘達摩的關係是值得探討的主題。《相英譯 b》也重

視《相應部》與阿毘達摩的關係（頁 33-34）。〈Bronkhorst1985〉（頁 316）

則認為：早期存在的某種阿毗達摩可能是解釋《雜阿含》《相應部》與《增

一阿含》《增支部》（輾轉引自〈Manné1990〉頁 72）。《印順 1971a》也注意

到增一法的編集方式與論典的關係（頁 552）。若合看《雜阿含》《相應部》

與《增一阿含》《增支部》，正好代表口傳經典的兩種特色。論典的初期部份

也有這兩個部份，經典的定型句（《相》與《雜》的相應修多羅為代表）關

渉到論典的巴利《分別論》與漢譯的《法蘊足論》《舍利毘曇》（《Mun-keat2000》

頁 242 提及此），經典的增一法（最明顯的是《增一阿含》《增支部》）關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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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論，新典範對經典集成史的明顯貢獻是《雜阿含經論會

編》，這可能也是西方學者尚未注意到的76。對經典集成的歷史性敘

述，在華語系佛教中有開創的意義，雖然還沒有適當的基礎。闡明

四部阿含的宗趣，判分四阿含的宗趣，近乎是學者的共說，有助讀

者理解四阿含的宗趣。重視「顯揚真義」與「第一義悉檀」的《相

應部》及《雜阿含經》，則有法義的價值。但是，以宗旨法義的理

論秩序引導經典流傳的歷史順序，則是明顯的誤置。綜述律藏與經

藏的共同編集方式，則是新典範對古代佛弟子結集經典的細心體察

77。雖然還待提供證據，有助於同歩發展釋律之學與釋經之學。但

是對於聖弟子的體察有益於審思：如何順古聖以重現佛陀的教導。 

 

                                                                                                         
到論典的巴利論典（《人施設論》與《法集論》的論母）與漢譯的《集異門

論》。這些經與論都是在口頭傳誦中形成的，或許提供一些研究線索（可參

考《印順 1968》頁 69-78）。 
76 《相英譯 b》（頁 54 的註 5）與《Gethin1992》（頁 22 的註 76）都還

引用日本人姉崎正治在 1908 年發表的英文著作。書名是《漢譯四阿含經》，

可參見〈水野弘元 1988〉的介紹（頁 3）。但是，有〈水野弘元 1988〉的評

介，又有《Mun-keat2000》，西方學者可能會更留意（已有〈Bucknell2000〉

介紹）。 
77 《印順 1971a》〈序〉頁 2-3、《印順 1988》頁 35-38。 

第 X 章 XXXXX 
 

 

50 

第三目  既有的四種研究方式 

既有的四種研究方式中，都基於對聖典成立史的不同看法，各

有引釋經典的模式，形成各自的研究方式。 

在 G.. Schopen 等學者的研究方式中，看重現存的聖典文獻都是

西元前一世紀才陸續寫定。所以，基於「方法論的困難」，懷疑重

現的可能性
78
。其作用可提醒過於獨斷的研究。其研究方向中，常

                                                 
78 （a）〈Schmithausen1990〉所述的第二種研究方式，基於「方法論的

困難」，極其懷疑重現的可能性（頁 2），〈Jong1991〉甚至認為不可能（頁 4）。

這方式的研究者指出：聖典的文獻最早在西元前一世紀才被寫定（下面將介

紹的口頭傳述之說，可以適度回應這個質疑）；後來，何種程度被修改也不

得而知（〈Norman1990〉與〈蔡奇林 2002〉都在澄清這些問題，本書也作一

些處理）；透過比較或所謂高精審之類的方法，也難以重建先於部派的共同

成份（〈Schmithausen1990〉頁 2，《Schopen1997》頁 23-30）。這種研究方法

對方法論的反省，可以提醒研究者精密審理文獻，避免過度獨斷。這種研究

方式的著作可參見《Schopen1997》（特別是頁 23-30，此段落發表於 1985 年，

一直被後來的相類主張者所引用）。 

（b）〈Collins1990〉將巴利聖典視為南傳上座部的「一個產物（a 

product）」，乃大寺派比丘合法化的策略之一（頁 91）。各部派各自傳承的聖

典確實都有該部派的各自痕跡，《印順 1971a》也認為如此（〈序〉頁 3），〈雜

整〉曾作一些清理（頁 57）。漢譯佛典又加上譯師的思想色彩（〈雜整〉頁

58-60），本書也試加清除（例如第二章第三節第三項）。本書的研究試著細

心清理這些痕跡或色彩，並適度明其特色與發展史。但，視之為「產物」，

那就引人極端之慮。是否要懷疑：古代傳承佛典的比丘都渉嫌妄語呢（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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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考古資料說明古代佛弟子的歷史，很少整體研究教理。但是，釋

尊的偉大教導如何被理解？佛陀的前幾代聖弟子如何傳承佛法

呢？這確然是不可迴避的問題
79
。 

另三種研究方式中，都致力於回答如何重現釋的教導，以精審

的態度對讀原始聖典，透過聖經來重現釋尊的教導80。對於引釋經

                                                                                                         
該文無意作此懷疑）！集成的聖典存在於世間，為了受持或守護，都有著宗

教社會學的面向。就佛教的內部而言，原始聖典雖有，但是最少，後代的佛

典就更多了。這個角度可以作為濾網，對於不同時期的佛典用不同密度的網

子。如果使用的濾網太細密，不僅會誤解原始經典，或許也會有輕訶古代賢

聖之慮！應用在後代的印度佛教史，結果更嚴重；應用在華語系佛教（若再

過度詮釋疑偽的經典）或藏語系佛教，甚而可能崩解或否定其整個宗教意

義。對其它宗教，或許可以用更密的網子。因為，佛陀制定戒律禁止僧眾渉

入政治事務、經濟買賣活動，嚴分僧俗分際。應可規制一些有志於清淨者。 

（c）〈Walters1999〉也屬於這種研究方式。〈Jong1993〉是述評性的文

章，較不明顯。此文透過比較的方法，至少還很消極地認為：原始聖典的現

存文獻即使紛岐，但是大乘佛教才開始明顯出現全新的發展。所以仍主張：

聖典不可能完全不可確定佛陀的某些教導（頁 25）。 
79 在《巴文英 w》中，A.K. Warder 放棄關於佛陀的原始教導之研究目

的（頁 XI）。《Warder1970》中，又深感必須回答這問題（XIII）。 
80 巴利的部份，只有印順法師未直接使用巴利聖典而只參照日譯本。後

繼者研究者中，楊郁文教授已進行大規模對讀研究。〈Schmithausen1990〉所

述的第一種研究方式，大都是英國學者，雖提倡對讀巴漢聖典，但仍未真正

對讀。東方（前往深造的）學者與研究生，或許可提供他們一些更直接的資

糧，並激發他們拓深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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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模式，都基於各自對經典成立史的研究，優先採用經典交互解

釋的模式。但是，如果經意不明，或對應經典有不同記載，乃至不

一致時，如何詮釋抉擇呢？並存諸版本異說的模糊態度已不被重

視。因為，佛弟子與研究者已有基本的共同旨趣：抉擇諸說而重現

釋尊的教導。 

L. Schmithausen 等學者的研究方式中
81
，看重文獻的不一致，

精細進行文本分析，區分出異層發展。極其嚴密地用經典交互解釋

的模式，極其只從原始經典尋求解釋，罕少運用古代佛弟子的解

釋。對於同一經典（乃至同一段落或主題）的研究，幾乎是窮盡地

對讀審察巴、梵（乃至佛教之外的印度典籍）、藏譯、漢譯的原始

聖典
82
。「高精審」文獻，從而區分出該經典或該段落的發展年代，

並分離出被添加的部份，有助於謹慎使用文獻。但是，若未深明法

                                                 
81 包括〈Schimithausen1981〉、《Bronkhorst1986》、《Vetter1988》。在

〈Schmithausen1990〉，還提到 Paul J. Grifiths（Wisconsin 大學 1983 年的博

士論文）和日本的村上真完、荒牧典俊。〈Stuart-Fox1989〉與〈Bucknell11993〉

的研究方式也接近這一派。〈Schimithausen1990〉的分類以參與該會議者為

主，如果包含澳洲的 Rod Bucknell 教授等人則會更完整。〈Jong1991〉的述

評中，還包含日本的中村元博士。中村元博士對於聖典成立史持年代論的主

張（《中村元 1980》頁 27），以《經集》等詩頌為最早的佛教思想（〈Jong1991〉

頁 7）。所以，《中村元 1995》就以《經集》等詩頌為主，說明原始佛教。其

對原始佛教的述作可能是最龐大的。若依〈Schmithausen1990〉的分類，中

村元博士可能近於 L.Schimithausen 所屬的研究方式。 
82 例如《Bronkhorst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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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內涵與豐，這種分析方式常易在文獻上作高度思辨，而又造成

誤解83。如此一來，如何依循釋尊的教導來修證菩提呢！ 

印順法師與上一派的研究方式中，都明顯區分經典的發展年

代。上一派常應用在一部經或經典的小段落上，有助於精審文獻。

法順法師則著重於大部類的發展，有助於簡明理解聖典的發展與意

趣。印順法師雖然只對讀漢譯《阿含經》與日譯南傳巴利藏，呈現

出來的解經方式，主要也是經典交互解釋的模式84，偶而還引據論

典澄清經意85。但是，新典範研究原始聖典的目的，除了是重現佛

                                                 
83 （a）《Gethin1992＆1998》頁 59＆200。〈Stuart-Fox1989〉與

〈Bucknell11993〉對禪定的說明，也有相類的現象。 

（b）《Bronkhorst1986》對法義的深層內涵說明時，就有明顯的錯誤。

例如，佛陀長時安坐入定受樂，被類比於：耆那教徒折磨身體的苦行（頁

27-28）。佛陀住於第四禪時未聽到雷聲，被類比於：外道以眼不見耳不聞盲

修瞎練培育諸根（indriyabhAvanA）（頁 26-30&X）。 
84 當然，這只適用於其研究性的著作。一般弘法性的著作則須視情形而

論。研究性的著作，例如《印順 1985a》對第一章與第二章的區分方式，就

要是依據經典集成史的研究。第一章討論《阿含經》的「空與解脫道」，正

文以經為主，偶用論典澄清經意（例如頁 27 的註 1、頁 77 的註 2 與 3）。

《Mun-keat2000》是比較巴漢經典的同與異，謹慎地說：該書之目的只是回

到先於說一切有部與分別說部分裂之前，無意推論是「原初的佛教（original 

Buddhism）」（頁 12）。以經解經則擴大到整個「修多羅」。 
85 （a）接繼其後的《Mun-keat2000》，重點是比較巴漢的《相》與《雜》，

明其同異，未綜合經藏或引用論典與註解進一步融貫或抉擇。在

〈Buchnell2000〉看來，《Mun-keat2000》更接近是延續《Minh-Chau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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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的教導；同時，要在原始聖典中為自己思想體系的理想人物尋找

「淵源」、接通「血脈」。這種尋根的目的不被包含於另三種西方學

者的研究中。新典範詮釋原始聖典時，是否反過來預設原始聖典之

外的思想呢？這是另外的問題，本書第四章將精審評析。 

最後一派
86
的學者著重：早期佛教經典具有的口傳文獻特質，

定型式與數目系列安排法數
87
乃傳誦經典的關鍵方法

88
。他們看重經

                                                                                                         
的研究（本書是《中部》與《中阿》的比較研究）。這兩部書都是比較研究

巴利與漢譯的原始經典，在經的層次比較巴漢的同異。兩書都未在經的層次

上融貫或抉擇異說，也未引據論典或註解書加以融貫或抉擇。

《Mun-keat2000》也未渉及〈Schmithausen1990〉所分的三種研究方式。 

（b）《楊郁文 2000》也拓深為對讀巴漢佛典，抉擇經文與解經的模式

有更多的方便（例如頁 117-152）。同樣地，〈Schmithausen1990〉所分的三種

研究方式也不成為《楊郁文 2000》的思考重點。《呂凱文 2002》述介

〈Schmithausen1990〉所分的三種研究方式（頁 15-18），另取「編輯者之詮

釋性」的研究筞略（頁 13）。 
86 〈Schmithausen1990〉分類的第一種方式，主要是英國方面的學者。

〈Cousins1983〉從口傳文獻的角度說明巴利聖典的特色，一直被這方式的

學者引用，《Hamilton2000》應該也是預設這種研究方式。K.R.Norman 也大

致被歸在這種方式。但是，R.Gombrich 後來卻不接受〈Schmithausen1990〉

將其歸類為第一種方式（《Gombrich1996》頁 11-12）。 
87 古代所謂的增一法。例如《Ｄ33＆34》與《長阿第 9＆10 經》、巴利

的《增支部》與漢譯的《增一阿含》、《雜．力相應》與《雜第 486-9》（《雜

會中》頁 214-5）。 
88〈Cousins1983〉、〈Gombrich1990〉頁 6-12、《Gethin1992》頁 13-14。

 



第 x 節 xxxx 
 

 

55

典的同層與真實性，將（巴利）經藏視為整體（除了《小部》的明

顯後起部份），從而再審析其內部發展。他們解釋經意時，當然也

先使用經典交互解釋模式。對於經意看來不一致的地方，解決的方

法之一是訴諸於「真實不含糊」的經文段落
89
。另外，他們考慮到

（巴利為主的）阿毗達摩論與巴利為主的註解書將經意詮釋為一

致，所以適度參考整合。〈Gombrich1990〉90與《Gethin1992》
91
甚

而反問不參考的學者：為何不參考？己經證明了（巴利為主的）論

與註的詮釋基本上錯誤嗎？依循這個研究方向，《Gethin1992》精熟

地運用大量經藏外的巴利與梵文佛典，和學者對漢文藏經的譯介，

已獲得多方面的肯定
92
。 

原始經典極其簡潔，如果不參考古代聖弟子的註解與論說，如

                                                                                                         
現存的原始佛典是長期口傳而才被記載下來的文獻，有其傳承的特色，〈增

谷文雄〉也述及（頁 287-95）。《印順 1971a》也洞悉聖典是口傳文獻（頁

10-14）。但是，《印順 1971a》與〈雜整〉研究聖典集成史時，注意到口傳文

獻的特色，更是依循說一切有部著重勝義的方向（〈水野弘元 1988〉頁 34，

《水野弘元 1》頁 490）。 
89 〈Schmithausen1990〉頁 1。 
90 頁 11-12。 
91 頁 16。此書顯著運用大量佛弟子的註解與論著。 
92 依據 2001 年的第二版前言，也可看出此書受到肯定，作者增強信心

（《Gethin1992》頁 XIII-XV）。如果更平衡且直接使用漢譯《阿含經》與北

傳阿毗達摩、及《瑜論》釋文，基礎會更堅實，成果更可觀。在其指導之下

的（華人）東方研究生，成果應是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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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詮釋為融貫的深廣教法？依持自己的意思加以發揮好呢？還是

深入參照古代佛弟子的精詳論註好呢？難道佛陀都只教個簡單的

口訣而已嗎？佛世時，佛弟子未曾解釋或議論佛法嗎？本書將研究

的《井水喻經》就是四位（聖）弟子法談的結果
93
，未編入聖典的

法談法論必定更多。除非研究者已回答上二位學者的反問，否則不

宜忽視註解書與論典對經典的解釋。從研究方法而言，不參考這些

註解與論典也不盡合理。 

西方學者可以使用印度系統的巴利與梵文等（乃至藏文）佛

典，但是，要任運地參照漢譯阿毗達摩的龐大文獻並不容易。他們

似乎也還不知道印順法師的《雜阿含經論會編》，尚未開始參考《瑜

論》對《雜阿含經》的解釋
94
。另一方面，註解書的部分只完整地

保存在巴利語佛典中，華語系佛弟子還鮮少使用
95
。吸取兩方面的

優點，補其不足，可能成為更合理的研究。為了繼承尊敬佛弟子的

解釋傳承，為了試用更嚴密的研方法，本書的研究過程中，首先精

                                                 
93 〈宇井伯壽〉從各種角度說明：原始經典中佛弟子的教導或解釋法義

（頁 303-418）。類似的研究又可參見《印順 1968》（頁 43-63），此書的研究

脈絡是放在「阿毘達磨的起源」。是否也可以從這些經上的資料來研究註解

書的起源？ 
94 《Gethin1992》與《Gombrich1996》都未參考。 
95 印順法師雖然「沒有能力讀」（《印順 1985b》頁 28），透出想參考的

意向，並鼓勵翻成華語（《印順 1989》頁 55）。《楊郁文 2000》（例如頁 106）

與《呂凱文 2002》（例如頁 120）已進一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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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對照巴漢原始經典，並參照南北傳的阿毗達摩傳承
96
，且綜合巴

利語佛典的註解書
97
與《瑜論》對《雜阿含經》的釋文

98
，以發展更

完善方法重現釋尊的教導。 

如果〈Gombrich1990〉與《Gethin1992》的反問是合理的，如

果《Gethin1992》的研究成果值得肯定，可以進一步反問（西方）

學者們：南傳上座部佛教的教學成果完全誤解（巴利聖典中）佛陀

的教導嗎？已被證明為錯誤嗎？顯然，完全漠視南傳上座部僧侶的

教學成果也不恰當
99
。本書的研究中，少量引用上座部傳承的教學

                                                 
96 聖典的阿毗達摩與後代佛弟子的個人性論著，必須區分其年代，也得

分清楚內容。 
97 聖典的巴利阿毘達摩雖比巴利註解書（ATThakathA）早被寫定。但

是，從其內容來說，很難一概判分歷史先後。即使聖典的阿毘達摩亦有長期

的發展史。所以，使用這兩類文獻時必須注意它們的各自的風格與優點，交

互使用，以期相互支持，顯揚佛法真義。 
98 《瑜論》約成書於西元第四世紀，但是對《雜》的釋文是否承自更老

的傳統？南傳的註解書雖是五世紀才被整編寫定，但其根源於佛陀的第一代

弟子（《相英譯 b》頁 16），或根於非常早期的佛教乃至佛世（《Norman1983》

頁 119。《印順 1971a》也說：「在佛法中，有『本』一定有『說』，義釋不一

定是後起的」（頁 60）。儘管必須注意《瑜論》釋文與巴利註解書的年代問

題，但都是值得妥善利用的古典註解。若正視它們的各自風格，善加綜合它

們的優點，很有助於理解簡潔的聖典。本書第二章第三節第四項會分析《瑜

論》釋文的風格與優點。其餘文獻，學者都已或多或少作出或詳或疏的研究。 
99 （a）本書在此所謂「上座部傳承的教學成果」，著重於錫蘭文、緬文、

泰文等非巴利語的著作。古代（乃至近現代）的巴利語著作已被學者參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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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具體說明其價值
100 101

。由之提醒研究者與宗教家，對南傳上

                                                                                                         
研究。當代的英語著作當然也被學者參考，例如《VajiraJANa1962》常被研

究南傳禪修原理者引用，再如《NArada1996》被視為解釋巴利論藏第七部論

（稱為《發趣論》）的最重要著作。上座部的教學傳統不全同於現代學者的

研究方法。但是，這些成果繼承巴利聖典的傳統，直到當代，都以發揚人間

釋尊的教導為核心目的，還傳承教法的容貌與妙義。就原始佛法的宗教實踐

面而言，如果要深入學習（現今的）南傳佛教，更得學習與參考。研究者也

值得參考。 

（b）現代的緬甸學者 Ledi Sayadaw（1846-1923）一直受到學者重視。

例如，水野弘元的介紹（《巴文日》頁 303）。Bhikkhu Bodhi 說明 Ledi Syadaw

的《達摩 dIpanI》引發發對《達摩攝義》的深入論究（《達摩精解》頁 17，

中譯本頁 XXIV），並一再引用該書的解釋（《達摩精解》頁 164＆165，中譯

本頁 153＆155）。《Gethin1992》也引用 Ledi Sayadaw 的緬文著作之英譯本（頁

371）。事實上，當代緬甸學僧中，JanakAbhivaMsa 對巴利三藏的譯註研究

是最重的，幾乎成為當今緬甸佛教的共同教學基礎。筆者還未看到上座部教

區之外的學者參考 JanakAbhivaMsa 的著作。 
100 上座部教學傳統中，對巴利佛典的譯註與研究常有深刻的洞見。本

章附錄將舉例說明。附錄的研究內容是《比丘戒．捨墮第 10 條》，共有三個

目的。（1）以此戒為例，比較國際領導性學者的名著與上座部傳統的教學成

果，略明其參考價值。（2）嘗試解釋此戒，可以稍微補充本書戒學之乏，以

明佛陀教示的菩提道之根礎，及戒法的生活藝術如何導向於解脫。菩提正道

之中，佛陀教誡比丘（廣指所有出家眾）勿捉持金銀，這直接渉及正語、正

業與正命。但是，佛陀這種教導，聖典的明確出處何在？佛陀這種不同凡俗

的教導如何施行呢？值得佛弟子諦聽，考尋聖典中的堅實根據，善思佛陀教

導的實施方案。《比丘戒．捨墮第 10 條》正是最完整的根據，最佳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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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部作更深廣的理解與比較。相對地，值得審思：南傳上座部的教

學傳統如何理解古代聖弟子的多元發展，繼承佛弟子的共同傳統，

歸向釋尊的教導，更善巧地向世界弘法
102

。 

                                                                                                         
戒文中，用到 7 個未來被動分詞，活現五個情境的僧俗互動，透顯戒法的中

道精神。在其中，佛陀教導僧俗依律合作，落實不持金銀的行持方法。以下，

依未來被動分詞為線索，嘗試說明這條戒的行持與精義，以顯佛陀的深切教

導如何向於解脫。（3）對本條戒的研究方法與解釋，可以作為實例，準備佛

教聖典的釋律之學，以結合釋經之學，邁向佛教聖典的解釋之學。 
101 另舉一例，說明傳統南傳佛教國家的教學研究，如何總結巴利與註

疏的教導，且明確的詳釋。可舉《帕奧 4》對《大念處經》的〈安般念〉之

解釋為例。《大念處經》以安般念為基礎，簡略地教導觀禪。《長註》註解出

兩種修的進路：「呼吸行者（assAsapassAsakammika）」與「禪那行者

（jhAnakammika）」（DAmⅡp.355）。《長疏》只分別地疏解：前者「從色門

（rUpamukhena）」、後者「從無色門（arUpamukhena）」而修觀禪（ＤTmⅡ

p.300）。《帕奧 4》頁 102-105，詳釋前者修觀而至解脫的過程；頁 105-106，

詳釋後者修觀而至解脫的過程。 
102 從《巴專典》到《解脫道論英譯》是一種成長。《巴專典》提到：已

見到赤沼智善的《印典》，但未能深入使用（頁 XII）。《解脫道論英譯》的作

者是傳承到後代的大寺派比丘，在日本學者協助下，英譯屬於巴利系無畏山

派的古代漢譯《解脫道論》。從《中部英譯 n》（本書在巴利的系統內進行）

到《相英譯 b》是一種成長。在 Bhikkhu Bodhi 在諸多譯作，《相英譯 b》中，

首度比較巴利的《相》與漢譯的《雜》（頁 21-31）。對整個經藏的解說還是

在巴利系統內進行（頁 31-36），未擴及到漢譯本。泰國的傳承，從

《Vinayamukha》（該書已批判泰國佛教的傳統缺乏學習梵語，忽視佛教的印

度背景）到《ThAnissaro1994-01》（該書已參考學者對梵漢藏的比丘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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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漢譯的《阿含經》雖不是精善的譯本，也有其獨特的價值。

華語系佛弟子若只能用華語的話，《阿含經》就成為親聞佛陀教導

的必要典籍。不論如何，《阿含經》是廣大華語系佛弟子熟悉的原

始經典，值得我們細加研究，疏通其「晦澁」的奧旨，判釋雜揉的

思想
103

，「用」出其價值，以利華語系佛友親聞佛陀的聖教。如果研

究者精審地譯成西文
104

，也會利益不懂漢語的學者。 

 

 

 

                                                                                                         
是一種成長。在緬甸方面，《SIlananda2002》（頁 V：該書的成果已刊於 1977

年出版緬文版）是更顯著的成長，認識到巴利語是上座部佛教的語言，進而

比較巴利與梵語的字根，為巴利語與巴利聖典開拓更深廣的理解視野。 
103 （a）〈雜整〉曾概略評論：「唯心大乘」譯師對《雜》譯文的影響（頁

58-60）。《印順 1971a》評述：《雜》以外的「三阿含，屬於古譯，句義也有

些晦澁；而四阿含又不是同一部派的聖典：所以研究起來，沒有巴利語

（PAli）」本的便利」（頁 90）。事實上，《雜》也還是「有些晦澁」，另三阿

含則是更加晦澁。將出版的《阿含辭典》很多是針對此，應會提供諸多助益

（〈楊郁文 2003〉）。本書在引釋經文時，也適加疏解。 
104 例如《Hirakawa1982》，《B＆H1970》與《解脫道論英譯》是另一類

的貢獻。第一本書的作者是日本的平川彰博士，後二本書由日本學者協助完

成。這種情形如果持續下去，很難希望西方人士讚美現代華人的佛教學界。

印順法師被譽為當代華語系佛學泰斗。如果西方學者考察他對原始聖典的解

釋，結果會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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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結評四種研究方式 

於下綜合結評四種研究方式，吸收其優點，作為下一項的準備。 

宗教家與學者「重現釋尊教導」的既有研究方式中，有何優點

可發展為更適切的研究方法呢？以華人印順法師的研究方式為

例。他對經典成立史的基本主張是：漢譯的《雜阿含經》與巴利本

的《相應部》「代表了世尊在世時期的佛法實態。…是教法的根源」

105
。因此，就曾以《雜阿含經》與日譯《相應部》為根本依據，從

事研究「釋尊的原始教說」
106

。印順法師對佛法的研究方法，乃運

用他理想中的「以佛法研究佛法」
107

。提出這理想是感於「佛教的

近代作品」之研究
108

。進一步詮釋這個理想，或可發展為佛教學的

一般研究態度。 

恪就研究「釋尊的原始教說」，印順法師的研究方式蘊涵一些

優點。在《印順 1971a》中，結合審思研究經藏與律藏的集成史。

事實上，重現釋尊教導之研究不能只著重在經藏。綜合經藏與律

藏，法與律平衡，合理地釋經與釋律，共同構成佛教聖典的解釋之

學，才能更完善地重現釋尊教導的菩提之道。另方面，在《印順

                                                 
105 《雜會上》〈序〉頁 1。 
106 《印順 1985a》頁 1 用「釋尊的原始教說」來開展主題。 
107 《印順 16》頁 1-14，《印順 1985a》頁 46。 
108 《印順 16》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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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a》中，用四悉檀來判攝經典的宗趣，當作是「佛法化世的方

法」
109

。審思聖典中契機化導世間的方式
110

，可以作為佛教聖典釋

釋之學的重要成份。西方學者對聖典宗趣的詮釋，沒有這種明顯的

效果。 

若比較〈Schmithausen1990〉所概括的三種研究方式，印順法

師並未進一步落實於結合聖典成立史（與聖典的宗趣），提出客觀

的研究方式。如果敬慎沈思「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課題，密切結

合聖典成立史（與宗趣）與解釋聖典的模式，應可更深廣地促進這

項研究課題，建立更深廣的教學與研究傳統，引領佛弟子復歸釋尊

的教導。 

《Gethin1992》是預設〈Schmithausen1990〉的反省。在其〈導

論〉中，對方法論的反省可分為三個層次。最高層次中，反省人文

科學的一般方法論。該書只指出：對此「方法論的辯論」中，在當

代呈現多樣與複雜。無意渉入此難題，而是由此導入佛教學研究

111。中等層次中，稍微反省比較基督宗教與原始佛教。反省：「文

獻自己的真實（literature’s own “truth”）」與「歷史的真實（historical 
                                                 

109 頁 491，又參見《印順 1989》頁 28f.。 
110 例如，《律藏巴》的開始中，佛陀教化老婆羅門（Ⅲ頁 1f.）。又如《Ｓ

22:1》中，佛陀教化老邁病苦的居士（Ⅲ頁 1f.）。 
111 《Gethin1992》頁 1-6。《蔡耀明》對佛學研究方法學之普遍反省

（3-40），類似於此，值得審思如何嘗試該文提出的「佛教的進路」。這個高

層次的反省，還可參見《朱文光 2002》、〈蕭振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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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th）」之關係112。指出：現存聖典文獻中的真實不直接等同於歷

史上的真實。這個現象可以用來觀察比較《基督教新約》中的基督

與佛教原始聖典中的釋尊。基於《Gethin1992》的反省，可進一步

推廣，思維比較基督教《（新約）聖經》中的福音與佛教原始經典

中的釋尊教導。最直接渉及「重現釋尊教導」的反省層次中，延續

〈Schmithausen1990〉的研究意識。 

〈Schmithausen1990〉中，概括三種研究方式，只涵蓋當時的

與會者和論文。〈Jong1993〉中，以同樣的三種方法為主，擴大反

省西方為主的研究史。該二文與《Gethin1992》可以代表三派研究

者對此課題的省察，共同的反省焦點：從現存的聖典文獻如何可能

重現釋尊的教導。換言之，西方學者為主的三種研究方式，最大的

優點是明確審思研究課與辨析研究方法，這正是印順法師的研究待

反省的。 

 

第四項  試擬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方法 

第一目  引論  

如何「重現釋尊教導」的「菩提之道」？在西方學者開啟的研

                                                 
112 《Gethin1992》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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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潮流中，上述的三種研究方式都有一種明顯的傾向，法義的主要

內容是菩提道的定慧之學，聖典的題材著眼於經藏的系統。因此，

關渉其研究方式的原因主要是經典集成史與引釋經典的模式。如果

擴大省察當代西方學者對原始聖典的研究傳統，研究律教113與經教

似乎變成不同的分流114。對於菩提道之研究，亦各有所重，研究戒

學與僧團（乃至教團）倫理成為一流115，研究定慧之學成為一流116。

                                                 
113 律藏的研究史可參見《Prebish1994》（頁 127f.）與《中村元 1980》

（頁 50f.）。 
114 《經藏》的研究史可參見《中村元 1980》（頁 22f.＆32f.）與《Jong1993》。 
115 （a）例如，日本的平川彰博士堪稱國際的律藏與律學權威，亦影響

華語系印順法師的相關研究。《平川彰 1960》中，乃律藏的「資料論」（《平

川彰 1964》頁Ⅲ），文獻學為主。《平川彰 1964》中，則為律藏的「內容的

研究」（《平川彰 1964》頁Ⅲ），實際主題是「原始佛教的教團組織」，中心

點是「原始佛教時代的教團生活」（《平川彰 1964》頁Ⅰ）。但是，《平川彰

1964》的書名題為《原始佛教的研究》。平川彰博士對律藏與律學的貢獻卓

著，甚而以四大鉅冊研究《比丘戒》（見《平川彰 1994-5》），當代學者無人

能望其項背。但是，相較地，對《經藏》則著墨甚少。 

（b）《Holt1981》中，看到律藏的戒學受到忽視，強調是到達涅槃的三

學之首，又是僧團的核心（頁 1）。 
116（a）《Gethin1992》乃該領域最俱質量的佳著，可為代表。該書中，

詳引巴與梵語的經與論註來研究「菩提道」。但是，仍未結合律藏詳釋八正

道的戒學（頁 194f.），反而引述《法集論註》（頁 196）。可能是故意避開律

藏，例如頁 195 的註 22 討論《比丘戒》的四根本戒，故意不引用律藏。也

可能受制於西方未合釋經律的研究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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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其中一流，已廣利世間。若能吸收不同研究方式的優點，發

展適切的研究方法，有助於更整全地「重現釋尊教導」的「菩提

之道」117。 

相較於西方學者為主的研究，華語系印順法師的研究更完整

118。全面研究聖典成立史，乃至漢譯為主的論書119。其研究聖典的

菩提之道，不僅著重在定慧之學，亦兼及戒學120。相較之下，印順

法師的研究中，優點在於更完整地結合聖典與整體法義，待反省處

在於沒有清楚具體的研究方法、重現的研究意識不夠明確。西方學

                                                                                                         
（b）日本的中村元博士承西式的研究，對原始佛教展開很龐大的廣博

著述，在其著作選集的決定版就佔有八卷。內容詳細檢討聖典的研究文獻

（《中村元 18》頁 571f.），反省聖典的成立史（《中村元 14》頁 573f.，研究

事實面與法義面的成立史。還在現代意識與東西思想架構中，研究思想核

心、「社會思想」與「生活倫理」（長篇專論〈世俗人的倫理〉）。研究「形成

途上的教團」（《中村元 14》頁 199f.，引釋的聖典文獻主要是《經藏》。並未

廣用律藏，亦未依之詳細建構僧團倫理。 
117 《吳汝鈞 1983》與《朱文光 2002》並未有專門的章節討論此研究課

題。《呂凱文 2002》渉及此課題時，除了說明一般的「研究方法」（頁 21-24），

還提出「編輯者之詮釋性」的「研究策略」（頁 13-21）。 
118 《楊郁文 1993》中，以六重之學統攝《阿含經》為主的《經藏》要

略。或因謙為優婆塞，遵循傳統，未多引釋律藏。其相關著作亦未專論律藏

之學。 
119 可參見《印順 1968》。 
120 可參見《清德 2001》。其中有諸多值得討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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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主的研究中，優點是清楚具體的研究方法，一再考察分辨研究

方法，明確審思重現的研究意識。或許，西方學者是延續了長期研

究（基督）宗教的傳統，所以擅長研究方法與澄清課題。但是，可

能是西方學者對佛陀的教法較缺乏宗教性的承繼弘護精神，所以對

聖典與法義沒有整體與平衡的研究。 

如果吸收宗教家與學者的研究優點，有助於嘗試發展適合的研

究方法，結合題材與法義。具體之方案，除了以精審的態度採用佛

典的一般研究方法。恪就重現釋教導的研究方式，首先結合釋律之

學121與釋經之學，共構聖典的解釋之學；法與律平衡，詮釋聖典蘊

                                                 
121 釋律之學比起釋經之學還需要更多案例與研究發展。略述值得分析

的教內外理由。 

（a）現代西方發展出來的佛學研究中，比起對聖典的《經藏》與法的

真理（或菩提道次第）之研究，尚未研究詳釋《律藏》與僧團倫理。或可能

西方學者參考（或依循）基督宗教的傳統。基督教《聖經》的內容中，沒有

類似於佛教原始聖典有部獨立廣博的《律藏》。現存的《律藏》（特別是《比

丘戒》及其它核心部份）直接根源於佛陀，而且佛世的實況也有龐大的聖弟

子僧團與眾多固定的道場。由於此等因素，使佛教聖典的釋律之學明顯不同

於基督教的聖經解釋學。例如《奧斯邦 1991》與《丁偉佑 1998》中，都未

包含類似釋律之學。佛世僧團就有豐富的歷史實況與實際經驗，這些亦有不

同於基督教的教會等相關議題。此中因素，可能使得西方學者開啟的佛學研

究未詳細發展釋律之學，當然其人未有純宗教的興趣等亦是原因。即使

《Pachow1955》、《平川彰 1960》（頁 417）及《印順 1971a》）中，對《比丘

戒》的研究方法亦十分素樸，更未渉及釋律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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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的菩提之道，發掘聖典自身的真理。其次，依聖典解釋之學，發

掘初期（聖）弟子多元傳誦的釋尊之教，再依多元聖弟子的共傳，

綜合聖典與論註，朝向「重現釋尊教導」的「菩提之道」122。最後，

                                                                                                         
（b）當代複雜多變的歷史情境中，而宗教與社會等相關學門又高度發

達，既有助益發展佛教聖典的釋律之學，又使其更迫切需要。在當代（台灣

為主的華語系佛教）情境中，如何與為何必須發展釋律之學，值得從事更多

的釋例，以建立解釋之學。或許，可參考思量他山之石，屬於基督宗教的《教

會發微》在開宗明義就說：「今日外界人士對於教會雖眾說紛紜，但對教會

究竟是什麼，卻摸不著頭腦。如果一個人不認識教會的原始真相，就不會知

道教會現在應該有何面貌。這就是說，要想認識教會，必須閱讀福音。本書

的目的便是解答這一問題」（上，頁 6）。在佛教之內，認識僧團（乃至教團）

的「原始真相」，就知道僧團（乃至教團）「現在應該」有的面貌。在《清德

2001》整理的印順法師律學思想中，也有類似的思考（頁 156f.）。所以說，

佛教之內的釋律之學與戒律學，在研究方向、題材與目的相當顯而易明。因

為，佛陀在世曾制定《比丘戒》（與尼戒及僧團運作原則），佛世就已具體廣

泛實用，這些主體都已被編輯在現存的《律藏》。歷史的釋尊依法施設律，

軌建僧團，這是重現佛陀教導的基石。但是，卻未被「重現佛陀教導」的研

究者所重視。所以，結合釋律之學與釋經之學，形成聖典的解釋之學，指向

「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目的，詮釋方向則落實於復歸佛陀的教導。 
122 （a）佛教聖典中，含有佛陀及佛世以來的初期佛弟子的史蹟與教導，

並有集成與發展史。所以，聖典可做為歷史材料與傳載真理的文獻。

《Warder1970》的研究意識與方法就是如此（頁 1-13）。相較之下，《呂澂

1982》與《印順 1988》中，對此研究意識與方法都不太清楚。乃至《平川

彰 1974》都不若《Warder1970》清楚。 

（b）就像基督宗教的聖經中，有著長期的歷史與不同的作者，就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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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佛陀及初期聖弟子在大時代創建教法時，如何契時代情境而施

設法與律；會集一切，於當今的時空情境，落實於復歸佛陀教導的

詮釋旨趣。 

所以，概括而論，本書以精審的態度，除了採用佛典的一般研

究方法；恪就重現釋尊教導的方法，發展三層相攝的研究：聖典自

身的真理、（初期佛教乃至佛世）歷史中的真理、真理展現在當今

的歷史。 

以下，逐次略說本書的研究方法。 
第二目  精審的研究態度與佛典的一般研究方法  

在佛教學的研究中，本書重著於佛典研究。所以，在研究佛典

的一般方法上，本書以精審的態度，融貫使用語言文獻學、（教理）

史學與佛法教義學，類似文史哲不分家的原則。以精審的態度使用

佛典的一般研究方法，乃基礎的方法，貫穿在整體研究，應用於重

現釋尊教導之研究。 

 

1  精審的研究態度  

吸收各種研究的優點，首先表現在本書的研究態度，提高精審

                                                                                                         
究聖經裡思想之「歷史演變」（參見《趙敦華 1996》頁 25f.）。這種情形也出

現在中國古代文化的《論語》與《莊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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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精審的研究」，這在平川彰博士的《律藏的研究》中123，獲

得高度的使用。印順法師的《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中，也已初步

吸收運用124。國際上的學者研究巴利的語言文獻學，已達到高精審

的研究125。《Gethin1992》除了精析佛法教義，也提高教義學史方面

的精審程度。L.Schmithausen 代表的研究方式，雖也重視語言文獻

學，相較之下，可以視為著重在佛法教義學的「高精審」研究126。 

所以說，「精審的研究」已被宗教家試用，成為學者的共同態

度。他們都綜合語言文獻學、史學、佛法教義學，在某方面提昇精

審的研究。本書學習這種優良的態度。精審研究聖典，有助於我們

更真實地復歸佛陀的教導。兼習不同部派傳誦的佛典，承溯佛弟子

共同的傳統，超越民族文化意識。吸收佛弟子的教學傳統，參考現

代的研究成果，不落入宗派徒裔。抉擇流變，點化異說，顯揚正法，

                                                 
123 參見《平川彰 1960》。《Prebish1994》認為：此書使用所有佛教語言

與文獻，乃研究《律藏》最完整的二手書（頁 132）。 
124 《印順 1971a》「精審」個人所能運用的（華語為主的）文獻，研究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精審的研究」之用詞見頁 252。在華語系佛教中，

提出新的理解，拓深視野。這是聖典文獻為主的研究。相較之下，楊郁文教

授的〈南北傳「十八愛行」的法說與義說〉（收於《楊郁文 2000》頁 117-160）

是義理為主的精審研究。 
125 可參見〈蔡奇林 2002〉頁 53。據該文的引介，K.R.Norman（帶領著）

進行巴利語言文獻學的高精審研究（頁 2 與 52）。《Norman1997》乃代表作

之一。 
126 〈Schmithausen1990〉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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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佛陀的教導。 

華語系佛教中，印順法師的《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已在文獻

為主的層次，做出「精審的研究」。如此的精審研究具有前瞻性，

遠遠超越華語系學者的研究視野與氣度127，雖然還未被習慣與發

揚。但是，為了迎向時代，與國際接軌，宜拓深加廣，綜合巴梵與

漢（藏）譯的聖典、論註，朝向更「高精審」的研究！這對華語系

佛弟子雖然還有學習的空間，值得精益求精，更合理地審思聖

典，重現釋尊的教導！ 

 

2  佛典的一般研究方法 

繼承精審的研究態度，首先落實在佛典的一般研究方法
128

。 

自從《吳汝鈞 1983》提倡「哲學與文獻學雙軌並進的道路」129，

                                                 
127 例如書中說：「從事原始佛教聖典（我國一向稱之為小乘經律）史的

研究，在傳統的佛教界，是不免震驚的」（《印順 1971a》頁 2）。 
128 以下討論的重點是佛典的一般研究方法。至於佛教學的一般研究方

法，還需要更多的相輔相成的研究方法，可參見〈冉雲華 1982〉。例如研究

教團史等，則各自還需要不同的配合方法。例如《S.Dutt1962》或《塚本啟

祥 1966》中，都不只是研究《律藏》的釋律之學。如果研究佛陀傳，層面

更廣，需要更多的方法，例如考古學等。近幾來，台灣為主的（海外）華人

佛學界，對於佛學研究方法論有頗多的反省，例如《蔡耀明 2001》（頁 3-40）、

《朱文光 2002》、〈蕭振邦 2003〉。 
129 〈自序〉頁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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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受肯定與運用。〈蔡奇林 2002〉將巴利學的研究區分為「巴利語

言文獻學」（PAli philology）與「巴利佛教學」130，這對研究原始

佛教很有啟發。《Gethin1992》中，有價值地反省：「文獻自己的真

理（literature’s own “truth”）」與「歷史的真理（historical truth）」之

關係131，指出聖典可能的歷史向度。所以，本書採用三重綜合的研

究方法，融貫語言文獻學、（思想為主的）史學與佛法教義學；考

辨文獻、條疏教理史與抉擇佛法的精義。三層綜合，交互支持，類

似於文史哲不分家的原則。這三重的研究方法可以從事佛典的一般

研究，也是「重現釋尊教導」的基礎研究方法。 

本書旨在開展佛陀教導的法義，覺悟的真理。所以，研究主題

當然蘊涵深刻的「哲學」思想。但是，本書稱之為佛法教義學，未

稱作「哲學」。釋尊施設教法，表現為一種言說；佛法在世間流佈，

結集成聖典。這些事實有著世間性，可以和各種宗教或哲學思想比

較或融會。若透過它們的術語系統，也可以相當高度重詮佛法的言

說系統。但是，本書仍使用佛法教義學的名稱。因為，佛法的根本

處有不共各種宗教與哲學的地方，還有超越處。若使用外於佛法的

術語作為詮釋系統，很難適切表達佛法的微妙之處。另因為，釋尊

的教說本身就有豐富縝密的言說系統，佛弟子的詮釋系統（以阿毘

達摩為例）也有精詳於（西洋）哲學的地方。所以，本書雖然兼採

                                                 
130 頁 1、頁 2 的註 2，即將發表的〈蔡奇林 2004〉是更具體的範例。 
131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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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西洋）哲學的術語，但依循佛典的用語為主，稱為「佛法教

義學」。 

本書研究古老的原始聖典。參考指南也是古代佛弟子的註解與

論說。研究課題渉及重現釋尊的教導，（思想為主的）史學方法當

然相當重要。舉凡經典的傳承史，譯經史，同一部派的思想史，異

部派的同一經系之發展史（例如《雜阿含經》與《相應部》），同一

經系（例如《雜阿含經》的系統）的發展史。等等層次在「史」的

發展，都須依賴史學，呈現史實，條疏思想發展。 

面對龐大的古老文獻，語言文獻學是必備的工具。要對讀巴漢

佛典，使用漢「譯」文獻來研究印度思想，又要疏通難解（甚至訛

誤）的漢譯經文132，其重要性更加突顯。舉凡經文鑑別、字詞、語

法分析、精審定型式、疏通漢譯《阿含經》、《雜》與《相》的對應、

《雜》與《瑜論》釋文的會編。等等語言與文獻的層次，都須使用

語言文獻學的方法，詳加考辨。本章附錄中，譯註《比丘戒．捨墮

第 10 條》與研究未來被動分詞，最顯文獻學之用只是必要的基礎

分析。 

所以說，逐層使用三重研究方法是基礎工作。語言文獻學的層

次，精審文獻，澄清文獻的變異、疏理難解的譯文，由語言到語意，

在語用的情境中透視言外之意。思想為主的史學方法，條分聖典與

                                                 
132 運用巴利文獻的情形也不例外，可參見《Dhp》。另外，也可參考〈蔡

奇林 2001b〉。本書附錄的譯註亦有從事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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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註的傳承系統、部派的承續，明教理的流變，疏通發展的層次，

適加綜合融貫，邁向抉擇精義。佛法教義學的方法，精析文義，審

思法義，點撥異說，抉擇真義。更重要的，綜合融貫三重方法，彼

此相互支持，應用在佛教聖典的解釋之學，朝向重現釋尊教導的研

究。 

 

第三目  佛教聖典的解釋之學 

本書在佛教原始聖典的研究方法上，嘗試發展「佛教聖典的解

釋之學」。 

發展聖典解釋之學的過程中，研習佛弟子解釋佛法的經驗與方

法，吸收現代學者發展的佛教詮釋之學133，以「重現釋尊教導」的

                                                 
133 依〈Schmithausen1990〉與〈Jong1990＆1993〉對三種重現釋尊教導

的區分與反省，並未渉及當今發展的佛教詮釋之學，亦有所不同於本書將發

展的佛教聖典的解釋之學。以下概說其間的問題。 

（a） 在西方基督教的傳統中，長期有解釋聖經的專門學問，被稱為基

督教釋經學（可參見《奧斯邦 1991》，《丁偉佑 1998》頁 53-82）。基督教釋

經學的發展，深刻影響該宗教對聖經的理解。在當代，並發展成重要的哲學

潮流，深刻影響西方思想，並及於東方。西方學者開啟的佛學研究，也應用

其中的方法（參見《Buddhist Hermeneutics 1988》、〈Maraldo1986〉）。台灣為

主的華人佛學研究者也吸收應用（例如《傅偉勳 1990》、《林鎮國 2002》、《賴

賢宗 2003》）。如果正確理解現代（西方為主的）佛教學的發展，吸收其優

點，並發揚佛教內固有的註解之優點，這很有助於重現釋尊的教導，引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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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為導向。嘗試釋律之學與釋經之學，開發菩提道糧的豐富題

材，法與律平衡，共構佛教聖典的解釋之學。 

於下，先略述佛教聖典解釋之學的源流與發展原則。接著，略

說本書對解釋之學的試用。第五章中，正式試論佛教聖典解釋之學。 

 

1  佛教聖典的解釋之學的源流 

釋尊在世，教法如日中天，照亮世間。這時，佛弟子躬行菩提

之道，沐浴在教法中。釋尊成道後不久，就派阿羅漢弟子去弘法134。

                                                                                                         
弟子依持聖典修證菩提，實現解行並重的理想。 

（b） 〈Schmithausen1990〉在概括三種研究方式時，及《Gethin1992》

在解釋自己解經的模式時，都沒有關渉到上述基督教聖經的釋經學，也沒有

反省佛教聖典的釋經之學。事實上，要適切「重現釋尊教導」，不能只是如

〈Schmithausen1990〉與《Gethin1992》的綜合反省，一定會關渉到佛教聖

典的解釋之學。「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方式與佛教聖典的解釋之學有密切

關係，還待進一步嘗試與研究。 

 （c）佛法的傳統中，源於佛世，佛弟子就一直透過解釋佛陀的教導來

傳承教法。對於聖典的解釋，《瑜論》釋文可說是一種方式。巴利佛典內的

註與疏保留最完整與豐富的解釋。若研究其解釋的特色，吸收其優點，既有

助於形成好的解釋模式，又有助於理解聖典。至於佛教聖典的解釋之學，巴

利藏內的《導論》受到很大的重視（〈Bond1988〉），可參見

〈Vanhaelemeersch2000〉及其註中的參考書目（有專書研究《導論》）。本書

對《須深經》與《井水喻經》的譯註與研究，就應用到古代佛弟子釋經的優

點，並作為實例，初歩嘗試佛教聖典的解釋之學。 
134 據《律藏巴》，包含佛陀，這時世間共有六十一位阿羅漢（I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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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解脫的聖弟子開始解釋佛陀的教導。陸續地，佛世的（聖）

佛弟子就以各種方式解釋佛陀的教導135。這時有佛陀印證審定弟子

                                                 
135 （a）佛法是源自世尊自覺無上菩提，而後教導開覺佛弟子，佛弟子

再加以解釋弘傳下來。佛陀曾親自問弟子：如來與解脫的弟子同樣是阿羅

漢，但其間有何差別呢？弟子們回答：「法是根植於世尊，由世尊所引導，

以世尊為依歸」，（古代常譯作：「如來為法根，為法眼，為法依」。）懇敬請

世尊解釋。佛陀即回答：「如來、阿羅漢、正等正覺者是未曾起之道的令發

起者，未曾生之道的令生起者，未曾宣說之道的宣說者，知曉道者，發覺道

者，於道善巧者。而且呀，諸比丘！弟子們現在順著道路走而安住，未來將

俱足（道）。」（《Ｓ22:58》Ⅲ頁 66，《雜第 75 經》《雜會上》頁 123） 

（b）聖典中呈現佛世解釋法教的種種情形。佛陀常作簡要的教導，本

人再進而詳細開示。這就是佛陀親自解釋法教，例如《S22:5-8》（Ⅲ頁 13f.）。

也有佛陀設問，由佛弟子（特別是舍利弗）發揮法義，而佛陀讚美他的答案。

例如《S55:5》Ⅴ頁 346，《雜第 843》《雜會中》頁 456。也有情形是，佛弟

子為了獨處努力用功，前來請求佛陀略教法要，以利用功。佛略教後，當下

要求問者廣釋法要；弟子就詳細解釋，而被佛陀所讚美認可。例如《S22:35-36》

Ⅲ頁 34f.，《雜第 15-21 經》《雜會上》頁 21-29。也有情形是，佛陀略說教

法後，佛弟子就進一步研討解釋的。例如《S22:1》（Ⅲ頁 1f）.，《中部第 18&141

經》（《中阿第 115&31 經》）。也有弟子弘法時詳加解釋的。例如《S22:3-4》

（Ⅲ頁 9f），居士不能領會佛陀的略教，大迦旃延廣演法教。 

（c）佛世時，佛弟子遍到恆河的中下游弘揚佛法，弘法時的闡揚與釋

疑就是解釋佛說。即使居士的弘護佛法亦不例外在。例如《雜第 911 經》（《雜

會下》頁 593-4）與《Ｓ42:10》（Ⅳ頁 325-7）中，村長維護清淨的佛法，佛

陀親自讚美其「作獅子吼」。佛世時，解釋佛法的目的是為了助人正確信解

佛法，解脫煩惱。解釋的方向是深廣化，詳明佛法，並解決各種衍生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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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又有眾多佛陀親自育成的解脫者，沒有「重現釋尊教導」

的研究課題。 

佛陀將入滅之前，囑附阿難尊者：以如來親自教導的「法與律」

為導師136。釋尊一入滅，世間的「法眼」不再審定法義，弟子無法

獲釋菩提之道。為了「導師」住世，解脫的聖弟子即召開會議，結

集「法與律」，漸次審定為聖典。即使在第一次結集的會議中137，

對於佛陀的教導亦小有不同的憶持與解釋。這時，真正開始所謂「重

現釋尊教導」的研究課題。在教法的傳佈中，以釋尊教導的法與律

為依歸的佛弟子，為了「重現釋尊教導」，就解釋聖典，發展「佛

教聖典解釋之學」，以期復歸佛陀的教導。這時，開始所謂的「佛

教聖典解釋之學」。 

佛弟子解釋佛陀的教導，古來已有豐富的成果。在巴利經藏第

五部的《小部》（Ｋuddaka-NikAya）中138，就有舍利弗尊者解釋《經

集》古老成份的專書139，名為《義釋》（Niddesa）140。論藏的阿毘

                                                                                                         
與問難。 

136 《D16》II 頁 154，《長阿第 2 經》大 1 頁 26 上。另可參見《印華 3》

頁 132f.。 
137 這是諸部廣律的共同記載，可參見《塜本啟祥 1966》頁 175f.。 
138 漢譯的部份，編在大正藏的第 3&4 冊。 
139 《經集》的〈義品〉被視為佛世已存的聖典，相應的漢譯本有《義

足經》。可參見〈水野弘元 1〉頁 205f.、《經集英譯 n》。 
140 可參見《水野弘元 3》頁 1f.。 



第 x 節 xxxx 
 

 

77

達摩深刻解釋「法」，古來的佛弟子視為三藏之一。佛弟子對於三

藏的解釋，北傳漢譯的釋經之作有《瑜論．攝事分》對《雜阿含經》

的解釋。釋律之作有譯自巴利系統的《善見律》等141。解釋論藏之

作，最有名的是《大毘婆沙論》。佛弟子對於整套三藏的解釋，現

存的巴利語佛典最完整142。整套的三藏之外，還有一套對三藏的《註

解》（ATthakathA），其下更有諸多《疏抄》（TikA）和的《隨疏抄》

（AnuTIkA） 143，代代並有大長老抉擇廣釋144。 

解釋聖典之作，乃解釋之學的最重要範例。至於對解釋方法的

討論，則有巴利佛典的《藏論》與《導論》145。這兩部寶典更直接

關渉到「佛教聖典解釋之學」。 

 

2  邁向佛教聖典的解釋之學 

在現代，要嘗試邁向「佛教聖典解釋之學」，值得注意幾項

原則。 

（1）吸收發揚佛教內解釋聖典的傳統。（1.1）聖典中，若是

                                                 
141 可參見《B＆H1970》，《水野弘元 1》頁 103。又可參見《印順 1971a》

頁 83f.，《Prebish1994》頁 31。 
142 〈Lopez1988〉大致解釋北傳的後代佛教為何未發展註解書與「詮釋」

策略（頁 2）。 
143 詳見《Norman1983》，CSCD。 
144 例如，本書研究《比丘戒．捨墮第 10 條》時，引用到的《Janaka1960》。 
145 《EIP7》頁 381f.＆403f.，《水野弘元 3》頁 13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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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弟子主講的經律，特別值得注意。如果是在佛陀面前解釋，又蒙

佛陀直接印證的146，更值得學習。（1.2）佛弟子傳承聖典的同時，

解釋聖典，乃是佛弟子「重現釋尊教導」的智慧結晶。在現代，提

供寶貴的解釋範例147，乃邁向「佛教聖典解釋之學」的經驗基礎。

在今日，翻譯與註解聖典時，仍是重要的參考指南148。本書對聖典

的譯註與研究中，依循古道，吸收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1.3）關

於「佛教聖典解釋之學」，巴利佛典的《藏論》與《導論》是最有

名的古典名著149。現代學者從事佛教的詮釋之學，最注意的佛典就

是《導論》。至於《瑜論．攝事分》對《雜阿含經》的解釋，主要

是屬於註解書層次，而不是說明解釋的方法。但是，如果嘗試研究

《瑜論》釋文的解釋特色與優點，也可以資養「佛教聖典解釋之學」

150。本書研究《瑜論》對一些經的解釋，發現其特色與優點常在修

行道次第上安立經文，確解經文的深意，其目的是以攝要義為主

                                                 
146 可參考〈宇井伯壽〉、〈Manné1990〉。 
147 《Bond1982》就是研究巴利「三藏與註解書」。 
148 例如《相英譯 b》、《經集英譯 n》。《相元譯》則未參考，〈蔡奇林 2004〉

將專文批評誤譯的種種問題。 
149 《EIP7》頁 381f.＆403f.，《水野弘元 3》頁 137f.。 
150 印順法師以四悉檀判攝聖典的「理趣」（《印順 1989》頁 29），其中

亦吸收中國天台家判教的方法（《印順 1971a＆1989》頁 491＆29）。這有助

於審思聖典中如何契機化導世間150，作為佛教聖典釋釋之學的重要成份。華

語系固有的舊典範中，科判經文的方法亦是資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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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在修行道次第上安立經文的特色，正與《導論》相同152。 

（2）佛教聖典解釋之學中，既不單只有經，又不單只有律，

包含釋經之學與釋律之學。法與律平衡，法與律合釋；以戒定慧三

學完成菩提之道，實踐覺悟的真理。教證與理證並重，單就聖典本

身並不使人成「聖」，更不是離聖典另釋真理。在歷史情境中透顯

真理，觀察真理如何落實在歷史中，以期在現代情境中實踐菩提

之道。 

（3）從譯註研究中，建立更多的解釋案例。從具體的經驗中，

邁向更完善的解釋之學，並吸收現代學者從事的佛教詮釋之學的優

點。實用的解釋之學，或為恰當的方向
153

。 

                                                 
151 在本書第二章第五節的附錄。 
152 參見〈Bond1988〉。 
153 （a）整體學理的反省與研究亦有助益。落實釋尊教導的菩提之道，

可在聞思修證的道次第中，試構整體學理。在聞思的階段中，吸收古代註解

聖典的成果，譯註研究聖典，提供更多的解釋案例。並研究佛典中解釋的方

法，以期結合實例與方法，建立實用的佛教聖典詮釋之學。聞思階段詮釋聖

典，需重視多元的相容，詮釋的開放，層次的深入與整合。修習的階段中，

參與式地理解戒學，審思合理實用的釋律之學。進一歩修習止觀，或可稱為

佛法的現象之學，依穩固的心力，持續深入分析所緣的相。認識觀察的心智

與顯「現」出的「象」之樣相，依待成立。在修習認識真理的歷程中，心智

與所緣之相交互提昇，相待成長，漸次降伏粗細不一的煩惱偏執，心向於更

清淨。在現證的階段中，以覺醒之心親證無相的涅槃。穿透現象，現觀最究

竟的法，乃「本質」地重現佛陀教導。滅盡煩惱，「實用」地復歸佛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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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試用聖典的解釋之學 

聖典的解釋之學，基礎乃精審地應用佛典的一般研究方法。釋

律之學方面，本章的附錄是「釋律之一滴」，鋪設正法律的基石。

本書的第二章與第三章中，嘗試釋經之學，依律典之戒學為基，進

明止觀相資之妙法，以至於解脫，條貫菩提道。 

釋律與釋經的方法，有同有異，又有共基的一般方法，難以完

全割分。於下的說明，乃就本書的實際用例為主。 

釋律之學只是一滴，僅說明使用到的整體方法與原則。於下的

說明，已述及基於釋律之學，重現菩提之道的戒學及教團倫理，進

而落實為復歸之詮釋旨趣。本章的附錄則是案例。 

釋經之學的最後部份，亦稍微兼渉值得研究的經典主題。基於

釋經之學，重現菩提道的止觀之學，例如本書的第二章第三與四節。 

3.1  釋律之學 

本章附錄中，譯註《比丘戒．捨墮第 10 條》，以此為例，略述

                                                                                                         
教導。 

（b）因此，在聞思階段，詮釋聖典的多元深層法義，乃佛法的現象之

學的必要基礎。在修證的階段，試用菩提之道的三學，修習止觀的現象之學。

終而，飽滿完成佛教聖典的釋經之學，重現釋尊的教導，即是復歸佛陀的

教導。 

（c）本書第二章第四節中，詳細分析「佛法現象之學」所需的定力程

度；依定修證慧觀時，五層清淨心智與所緣的五相次第；止觀相資的不同組

合與成就菩提的共同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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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道之基的戒學，說明佛陀教導的「中道的戒法」如何導向於解

脫，為法與律平衡下一註腳。研究內容上，以該戒條的七個未來被

動分詞，顯示五個僧俗互動的情境，說明佛陀如何教導出家眾不持

金銀。 

研究方法上，首先使用佛典的一般方法，依於文獻學略明教證

的文句與字意，依於史學簡束戒法的流變，依於佛法教義學抉擇

真義。 

就重現釋教導的三層研究方法。 

首先是就戒學之特殊領域，嘗試「釋律之學」。試用各種解律

的方法，做為釋律之一滴。就律教的特殊領域，依於語法現象說明

僧俗於教團的相融倫理與各自的職份，依於戒學的生活倫理觀察僧

俗如何使用語言154。以期融貫戒經的字詞文句、語意與語用，指明

實踐之道，形塑柔美的宗教文化。解釋的過程，基於語法分析戒經

的字詞文句，逐次提昇，從語法到語意，從語意至語用。指明佛陀

在語用的契境之教，解釋情境的受持重點與分際，戒法的生活樂

趣。從語用的契境之教指引內心，導向菩提，止於離言而信敬佛陀。 

解釋的重要原則155，（1）說明佛陀不凡教導的可實踐性。（2）

                                                 
154 這是從語言學的角度來看，觀察印度系（巴利語）的語意用在戒法

上，呈現出來的語用學與社會語言學（參見《謝國平 1985》第十、十二章）。 
155 聖典提示的方向需另研究。例如，應用四大標準（《律藏巴》Ⅰ頁

249-50）與三增上學（《A3:85＆88》Ⅰ頁 230f.＆233f.）。可參見《印順 197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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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戒法中，佛陀生動的契機之教，引發好樂修學。（3）法與律平

衡，循律引向於甚深的法，法落實於生活的律軌。（4）在菩提道上

定位戒法，明戒法向於解脫之精神156。由此結合釋經之學，共構佛

教聖典的解釋之學。釋律的過程中，既是嚴謹敬慎地解釋佛陀的教

導，又可培育個人的品格，有助於培養良好的宗教傳統與社會文化。 

其次157，依於釋律之學，觀察佛弟子傳承律典的分流與共法，

再依之重現釋尊的教導。首要在於使用比較的方法，比較研究巴梵

印度本與漢（藏）譯本。在文獻的引釋上。（1）在《比丘戒》中，

以戒條解釋戒條。（2）以《比丘尼戒》作為輔助，旁證《比丘戒》。

（3）以經分別為主，觀察施行方式。（4）以犍度為主，作為進一

步的案例。（5）經律合釋，以經藏中的戒學佐證律藏中的具體戒相。

（6）使用註解書，歸納發展成整體的實施方案，澄清模糊或疑點。 

依於律典中的真理，觀察歷史的佛弟子傳承的法教，隨順於重

現佛陀教導的研究方式，可簡束戒法的發展史：觀察從戒經發展到

經分別（與犍度），再發展到註解書。亦可批判發展過程的流失。

至於輕訶或輕毀戒法而不知防範安立，乃至在佛陀的教法之上預設

更高的倫理原則與精神，這些都是待澄清的。 

                                                                                                         
（頁 22f.）、《ThAnissaro1994-01》（Ⅰ頁 26f）與《Ariyesako1998》（頁 43f.） 

156《俱舍論》對四聖種的解釋（大 29 頁 117 上），就是依於戒法引向解

脫。 
157 於下所示的方法，也大致呈現在《Pachow1955》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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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迎向當代的實踐情境，落實於復歸佛陀教法的詮釋旨

趣，重要的解釋線索：僧俗共組中道教團158，作為佛弟子在世間的

立足處，在世間弘護教法的活動機制。（1）各人受持戒法如何保護

自己，引向出離。（2）僧團研修戒法如何相互增上清淨，引向和樂

團結。（3）僧俗相融相待的倫理，各得其生，受用中道的戒法；依

律共組教團，各顯職分，修學弘揚妙法。這些線索活絡中道教團的

生活藝術，滋養佛弟子的慧命，於現代顯揚正法律，涵育佛教倫理，

點綴文化之美。  

以上所述，主要是從實例分析，僅只釋律之一滴。待更多的研

究案例，才能從經驗中發展更完善的釋律之學，重現釋尊的不凡教

導，復歸為生活的藝術。 

 

3.2  釋經之學 

本書的第二與三章中，初步嘗試佛教聖典的釋經之學。 

定型式的研究是明顯的切入點。釋尊教導解脫正道，有基本一

致的方向與內涵。與佛同世的聖弟子憶持法教，師徒在口授傳承法

教間，相互感召與淨化。佛弟子為了傳承法教，定型式與數目逐增

編輯法數（或稱為增一法）成為主要的方法。定型式的長度有最簡

                                                 
158 佛陀將教法久住的責任囑附僧團。但是，在當今的時空情境，或可

依僧俗共組的中道教團為軸心。如此的現代詮釋，還得進一歩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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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定型套詞，到句子、套句、段落，乃至全經結構。定型式的內

容有生活互動的定型情節、讚頌、戒法、定學、慧學等。詳細疏解

各種定型式，非常有助於閱讀《阿含經》，對《雜阿含經》更明顯。

本書的第二至四章中，疏解一些定型式159。 

經中的定型情節常是律學的精要，必須經律合釋。例如《須深

經》中，外道羡慕佛門的「四資具」豐富，推選外道須深入佛門來

盗法，就必須經律合釋，特別是運用本章附錄的不持金銀戒之解

釋。所以說，本章的附錄正是第二章的戒學基礎。經中渉及律學的

部份，必須與律藏結合。因為經中之律教常只是要義，或常在經文

脈絡中被高顯要義，須依律藏的節度詳明施行方式，以在生活中落

實甚深法教。不平衡地解釋經中的律教，常造成整體教法的失衡，

又自誤誤人。例如，《須深經》的段落 1.5 中，外道須深必須四月別

住才能出家的問題；段落 5 中，佛門聖者須深懺悔盗法。結合序緣

與結論，經律合釋，全經的戒法與教學結構就有基礎。 

聖典中，契機之教，既顯佛陀的慈悲善巧，又常是全經的密碼，

也可能是全經的結歸之處。值得綜合研究，以明聖典中的契機教法

160
，作為深度解釋之基礎。例如《須深經》中，佛陀對須深的善巧

                                                 
159 如何分類聖典的文體？佛教的固有分析法是九分教或十二分教，可

吸收新的研究方式，擴大研究解釋不同文體的方法。解釋譬喻，《丁敏 1996》

提供一些基礎研究。 
160例如《M152》中，佛陀論破外道沙門。《M150》中，佛陀教導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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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表現在《相》中有兩重結構。第一重結構展現在段落 2.4 與

3.4。段落 2.4 中，慧解脫的比丘結答須深時，說：「不管你了不了

解，但我們是慧解脫」。段落 3.4 中，佛陀結答須深時，也使用慧

解脫比丘回答須深的口氣，答說：「不管你了不了解，但是，先有

法住智，後有對涅槃的智」。佛陀的引用，就有支持慧解脫比丘的

效果，促使須深專心學習下面的詳細解釋。第二重結構呈現在段落

2.4 與 4.5。段落 2.4 中，須深對於慧解脫者沒有定學的成就，反詰

說：「現在，在這裡，大德：既有（阿羅漢的）這種表明，又沒有

這些等至。這種（表明）如何可能呢」？段落 4.5 中，佛陀用須深

對慧解脫比丘的反詰，也反詰須深。段落 4.5 中的反詰，間接提醒

須深自我反省。接著，段落 5 中，須深懺悔盗法，結束本經。如此

的結束就回應本經開始的盗法因緣，扣緊了本經的序緣。 

透過契機之教解釋聖典，常可生動貫穿整經的理路。例如《須

深經》中，有三重結構。序緣的盗法與結束的懺悔盗法，這是外在

的一重結構。內部的核心結構，佛陀順著須深與慧解脫比丘的問

                                                                                                         
在家人。《S22:1》中，佛陀契病苦老居士之機而教。《M64》中，佛陀契未

諳大法者之機，善巧誘引，才教導甚深的止觀。《經集．第一品第二＆四＆

六＆七．第二品第二章》中，都有非常生動的契機之教。若再研究佛陀如何

契機教導父親、姨母、親生的兒子，就顯其對俗家眷屬的契機教導。《雜第

1226》、《D2》中，佛陀對國王的教導，更顯契機的特色。要運用契機之教

來解釋聖典，必要的基礎研究很多，至少有佛法興起的時代背景與（佛弟子

的）人物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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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須深的兩重善巧教導，這也是本經更深的法義。外在的結構

是戒學的必要前行，內部更深的法義是定學與慧學。兩重善巧教導

的文氣使用，還有法義的連結，就使得整經生動而嚴謹，融貫又有

理路。透過契機之教貫穿整體經文，可以體會佛陀教導的善巧，學

習全經的旨趣。 

解經之學的一大重點是安立全經的經旨結構161。在菩提道次第

定位全經，乃是適切的原則。這原則是運用教法的核心解釋聖典，

詳明於巴利佛典的《導論》162，也是《瑜論》釋經常有的優點。依

此原則解釋聖典，指引正確的方向，易於引發研習者「醒」悟過來，

走上菩提之道。真正落實解釋經典的目的。 

運用契機之教看透聖典的機宜，運用菩提道定位經文。大部份

的經典，即使兩三頁的短經，都會有明確的經旨結構。要理解經典

的文句，有必要順著文脈。反觀之，如果沒有分析出經旨結構，就

很容易割裂經文或斷章取義。整體理解巴利聖典的經旨結構，還可

賞析聖弟子傳誦的巴利文學，不只是生硬的語言。更重要的，可以

漸次心領神會言外之意，體會佛陀及聖弟子的生命展現，朝向清淨

安樂的生活。《須深經》即是如此。《比丘戒．捨墮第 10 條》的解

                                                 
161 華語系佛教舊有的方法是用科判，類似於讀書筆記時作的段落大

意。用菩提之道來整合收科判的方法，可使經文段落大意判然分明。 
162 〈Bond1988〉。本書第二章第五節的附錄中，初歩研究《瑜論》釋文

常有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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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若結合制戒因緣，適加詮釋，就成為一部意旨深遠的短經。 

對讀比較巴漢聖典，有易精審全經，為重現釋尊的教導作必要

的準備。本書詳細對讀研究三經（加上《七十七智經》）。除了註解

評析文獻與經句，並綜合相關經典，研究其中特有的法義。 

重要概念是最基本的，很可能是「重現釋尊教導」的重點。常

要研究相關的經群，再結合論註系統。例如，本書第二章第三節中，

綜合《須深經》與《七十七智經》的經與論註系統，研究法住智。

再如本書第二章第四節中，研究慧解脫所依的定力時，研究的經群

與論註有《A4:90-92＆170》與《雜第 464＆550》。研究止觀相資的

修證過程，研究的經群與論註有《A4:90-92＆170》與《雜第 464

＆550》、《M52＆64＆111》與《中阿第 205＆217 經》。 

若就《雜阿含經》而言，很適合以一整個相應為研究主體，作

對讀研究163，特別是《瑜論》有釋文的部份。如果是《瑜論》有釋

                                                 
163（a）《天襄 1998》的研究方法是以《瑜論》的釋文「抉擇《雜阿含經》

經意」（頁 22），「並配上相關的的南傳巴利藏之漢譯經文」（頁 22）。該書用

了《瑜論》的藏文本，書未也整體附錄《相亨譯》的《受相應》）（頁 357-387）。

但是，並非以巴漢聖典的對讀為主體，仍屬於接繼印順法師的研究。《呂凱

文 2002》擴大到整個《雜．雜因誦》為單位，由之研究初期佛教的「緣起」。

研究方式與主題已有開展，但仍預設印順法師的研究。《Mun-keat2000》則

擴大到整個「修多羅」。    

 （b）《Minh-Chau1964》對讀研究巴漢的《中部》與《中阿》，

《Mun-keat2000》對讀巴漢的「相應修多羅」。後一書於結論中，也建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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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部份，我們就綜合巴利的《相應部》與《相註與疏》，論典引

證時的釋文也可以參考（例如本書研究《須深經》的法住智與涅槃

智）。透過巴漢的經與註疏，常常可以活用四筆資料（《雜》的經文、

《瑜論》釋文、《相》、《相註與疏》）。如果結合定型式、經群或整

個相應，同一段經文可能就有幾十筆（甚至百筆以上）資料可以應

用。這種精審的研究，常常足以讓我們抉擇出正確的經文164，條明

經論的流變史，或是看出巴利系統與《雜》的系統的不同特色或優

劣，乃至於重現釋尊的教導。本書第二與第三章的研究作了一些

嘗試。 

重要的延申是研究《瑜論》解釋《雜阿含經》的特質與優點。

相對地，巴利系統的註解特色與優點。如此一來，就可看清《瑜論》

                                                                                                         
較研究其餘的《相》與《雜》。就《長部》與《長阿》的系統而言，文獻與

法義比較豐富複雜，已有單經的研究（參見《Gethin1992》頁 9 的註 34，對

《大涅槃經》與《沙門果經》的研究都非常有名）。但是，單就巴利的《長

部》與漢譯的《長阿》而言，其同屬分別說部，又高達 27 經相同（《前田惠

學 1964》頁 619-634，《印順 1971a》頁 719-725），比例遠超過《中部》與《中

阿》，仍值得比較研究。經藏中，學者（含印順法師）對《增一》與《增部》

看法差距最大，因其關係與（歷史）地位比較複雜。 

（c）《Gethin1992》是相當有開展性的研究。該書以巴利《相．大品》

為整體綱領，並以諸道品為主軸，綜合研究經藏與佛弟子的論說與註解。既

分析個別相應與綜合整個《大品》，又兼顧經藏的同時性與佛典發展的歷時

性。 
164 類似的研究，《楊郁文 2000》已有一些成果（例如，頁 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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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文165與《相註與疏》的各自特質，妥善活用二者的優點。這是本

書解釋《雜》與《相》的基本參考指南。合併翻譯巴利的經與註解，

這對華語系佛友很有價值166，可加深對巴利語佛典的理解167。本書

對《井水喻經》等的譯註與研究，只吸收註解書的重點，還未完整

翻譯168。學習佛弟子的解釋傳統成為進一歩的基礎研究。 

 

第四目  結論：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方式 

以聖典核心，從事「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可分成三層次：

聖典本身的真理、（初期佛教乃至佛世）歷史中的真理、真理復現

在當今的歷史。 

首先，聖典本身的真理，這是聖典解釋之學直接貢獻的。結合

釋律之學與釋經之學，共構聖典的解釋之學；法與律平衡，詮釋聖

                                                 
165 《瑜論》釋文受到論主（與譯師）的影響而含有唯識思想，當然必

須細加精審（參見本書第二章第三節第二項的註解）。 
166 《Bodhi1978＆1989》是好的例子，後一書有中譯本。 
167 《中部英 n》與《相英譯 b》的註腳中，幾乎運用註解書的所有法義

重點，適切解釋經文與全經意趣。這種譯註模式已獲多方讚美，幾乎刷新英

語世界對巴利經藏的理解 
168 在 2003 年 11 月 30 日，成功大學中文系〈宗教與文化研究所〉舉辦

了「阿含經及巴利佛典的翻譯與教學」綜合研討會。這是很好的開始，與會

的引言者之一即將發表建設性的專文（〈蔡奇林 2004〉），題目是：〈 《漢譯

南傳大藏經》譯文問題舉示．評析──兼為巴利三藏的新譯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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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蘊涵的菩提之道，發掘聖典自身的真理。 

其次，歷史中的真理169。聖典存在於歷史中，當然是歷史中的

真理。其核心是聖弟子的分流發展與共傳，指向歷史的佛法僧三

寶。其最高目的，依聖弟子的傳承來重現釋尊教導。本書朝向此目

的之方法，在引用與解釋聖典的模式上，對讀精審（印度語系的）

巴利（、梵）與漢譯原始聖典，研習不同語系傳載的聖典。參考指

南是古代聖賢的註解、論著，不專揚一教區的宗教傳統。少分介紹

南傳上座部佛教的教學成果，運用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透過如此

引釋聖典的模式，也會反過來條理教法的發展與聖弟子的傳承，指

明聖典本身的真義。所以，重現之研究意識深刻地顯示解釋之學的

研究目的。 

本章的附錄中，基於釋律之學，少分重現菩提道的中道戒法（與

教團倫理）。因為僅只釋律之一滴，律教的《比丘戒．捨墮第 10 條》

明顯地根源於釋尊的教導，在引釋釋律的模式，本書尚未完全開展

這個方法。基於釋經之學，重現菩提道的定慧之學。例如，本書第

                                                 
169 要進一歩詳明在歷史情境的真理展現，則須相關的歷史研究。這是

複雜的問題，本書於此的嘗試較少。在佛世的大時代脈絡中，比較出佛陀教

導的特點，這是有助益的研究方法（《Warder1970》頁 12，又如

《Bronkhost1986》的研究方法）。基礎的相關研究眾多，舉凡佛陀傳、結集

史與聖典成立發展史、（僧俗）佛弟子傳與教團史等（《塚本啟祥 1966》使

用的文獻與方法非常豐富）。但是，如何應用聖典的共傳，進一步解釋評析

法義，對於「重現釋尊教導」則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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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第三節對「法住智」的研究。為了確定《須深經》的主旨「先

知法住、後知涅槃」，綜和南北經與論註。在語言文獻學的層次，

辨析審定文句；在法義思想史的層次，條述不同傳統的發展；在佛

法教義學的層次，抉擇真義。為了準備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第二

項中，特別研究《七十七智經》的經論系統。語言文獻學上，精審

分析巴漢的版本與文句，乃至評析《雜》本系統的流變，進一步推

測漢譯《雜》本所據的印度語言版本之可能變化。史學上，評析《雜》

本經論的流變等。佛法教義學上，抉擇經旨法義，顯揚嚴密的修行

次第。再如本書第二章第四節中，研究止觀之學，以相類的方法研

究經群與論註的發展系統，例如《A4:90-92＆170》與《雜第 464

＆550》、《M52＆64＆111》與《中阿第 205＆217 經》。 

第三，真理具現在當今的歷史，就是復歸教法的詮釋旨趣。佛

陀教化的方法巧妙切合，在創教的大時代施設教法，轉動法輪，制

律軌建僧團，對個人有契機之教，對個別的情境有契境之教。這種

迎向時代與觀情境的契機之教，乃後代佛弟子的最高典範。所以，

為了朝向復歸教法的詮釋旨趣，以利佛法的真理展現在當今的歷

史，必須研習佛陀（及初期聖弟子）迎向大時代的態度與方法，如

何契時代情境而施設法與律，創設教法。安住於佛陀軌動的僧團，

僧俗依律共組教團，顯揚正法，實踐菩提之道。實踐者能弘傳道，

不是道能弘人。依佛弟子共組的教團實踐法，佛法的真理具現於當

今的歷史，不是天上掉頭來真理。所以，為了佛陀教授的真理具現

於當前，參與復歸佛陀教法的詮釋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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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集研究方法、題材與法義真理，於當今的時空情境，為了落

實於復歸佛陀教導的詮釋旨趣，學習釋尊（與佛世的聖弟子）迎向

大時代的態度與方法，著眼於台灣為主的（海外）華語系佛教區，

溝通教區之分流，接軌國際，迎向時代。契應這一實踐情境，導引

研究方法與目的，詮釋教法為契機之教，隨喜復歸之道。 

 

第五項  章節大要與寫作方法 

第一目  章節大要 

本書分成六章，引據諸多經與論註，抉擇菩提正道，評論當代

發展的宗教思潮與研究傳統，並試擬研究方法。為了方便讀者掌握

全書內容、分享本書的研究旨趣與課題，本項中，概述各章節的大

要。各章的研究主題與綱要，於該章第一節會進一步序論；各章節

中，適度結論。最後一章綜述本書的結論。 

第一章是「序論」。第一項中，敬述本書的總綱。第二項是「研

究內容」，說明研究題材與主題及議題的關係，概述菩提之道與當

代三大思潮的詮釋。第三項是「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課題」。述介

當代形成四種研究方式的過程，述評既有的四種研究方式，以吸收

其優點。第四項「試擬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方法」，說明本書初步

試擬的研究方法及待充實的方向。第五項是「章節大要」，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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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寫作方法」。附錄的內容，分析佛陀在《比丘戒．捨墮第

10 條》的教導，補強本書的戒學，以明菩提道的基礎。內容雖只戒

海之一滴，其研究方式依循戒律的生活藝術引向解脫的原則，可作

釋律之學的準備。 

第二章是「《須深經》之研究─兼論印順法師的詮釋」。法義重

點是止觀之學。本章分成六節。第一節中，序論《須深經》的段落

大意與要旨，並說明研究綱要。第二節中，翻譯巴利語本為華語，

並與另兩個漢譯本分段對照。在註腳中，依循法與律平衡的原則，

重點在嘗試聖典的釋經之學。第三節中，研究《須深經》特有的思

想：「先知法住，後知涅槃」的修證原則。綜合南北經與論註，以

期重現釋尊的教導。第四節中，研究與俱解脫成對的慧解脫阿羅

漢。其中，並說明南傳佛教的純觀行者，評介西方學者對修證解脫

的詮釋，以明止觀相資達到解脫的原則。第五節中，評析新典範對

《須深經》的新詮。第六節是結論。 

第三章是「《井水喻經》之研究─兼論印順法師的詮釋」。 

第四章是「析論印順法師嵩壽期的新體系」。 

第五章是嘗試邁向佛教聖典的解釋之學。 

第六章是結論與展望。 

 

第二目  寫作方法（正文與註腳的配合） 

本書研究佛陀教導的菩提正道，略及戒學，重於定學與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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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解脫者之分類。討論議題渉及南北傳佛教與西方的研究傳統。

引用各式古典文獻，參考諸多現代研究。試擬研究方法，實驗聖典

解釋之學，以重現釋尊的教導。面向雜陳，旨趣向於實踐。 

本書不敢自美為純學術的研究，為了方便讀者的閱讀，略說寫

作方法。正文中，主要以說明法義為主。為了顧及正文的流暢易讀，

深入精細的考辯與評述，大都置於註腳中。在註腳中的題材，例如，

巴利語詞的語言學釋義，巴利語句子的文法分析。對漢譯《阿含經》

的疏理方面，標釋譯文，澄清不一致的翻譯，抉擇定型式的異譯，

不同譯本的對比抉擇。考辨《雜》與《相》的對應經文，評析《雜》

本的流傳系統，綜合巴利語的經與註。不同論註對經的進一歩解

釋，分析漢譯論釋的法義。南北傳法義的存異或細部綜合與抉擇。

評介研究史，研究主題的延申，研究方向的介紹。最基本的人事紀

錄與讚說只作簡述，以期集中於法義。原則上，這些題材都放在註

腳。很多條長註幾乎都可成單篇的論文，或再加增補，即可成文。 

對讀《須深經》、《七十七智經》與《井水喻經》等時，引入巴

利語佛典的全文，一則為了徹底對照，可能也方便想研析巴利語者。 

有些內容簡繁不一地重覆在正文與註腳，落於不夠簡潔之失。

亦有方便之處，一則提醒讀者，一則為了文脈暢通，還可以避免斷

取文義而致不必要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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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中道戒法之發微（釋律之一滴） 

──以未來被動分詞為線索 

第一目  序論 

1  研究目的 

本附錄中170，研究《比丘戒．捨墮第 10 條》，共有三個目的171。 

（1）嘗試解釋此戒，可以稍微補充本書戒學之乏，以明佛陀

教示的菩提道之根基。從而發微中道的戒法，素描僧俗相融的教

團，佛弟子立足於教團，參與世間，進而依律修習深廣的妙法，導

向於解脫。 

（2）在律教為主的戒學領域中，嘗試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方

式。特別地，對本條戒的譯註部份（第二目），可以作為實例，主

要是準備佛教聖典的釋律之學，結合釋經之學，邁向佛教聖典的解

釋之學。譯註之後的研究部份（第三目），依《比丘戒》的律教，

嘗試從現佛陀教法的研究。 

                                                 
170 本附錄的內容曾與僧俗二眾討論過，感謝他們的熱烈迴響。其中，

吸收 AyyA DhammadIpA 的寶貴心得，她將以專題研究律教的妙法。 
171 本附錄的目的之一為了說明「上座部教學傳統中，對巴利佛典的譯

註與研究常有深刻的洞見」。所以，本研究的一小部份已出現在本章第三項

第三目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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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較國際領導性學者的名著與上座部傳統的教學成果，

略明上座部教學傳統對巴利佛典的譯註與研究之參考價值。  

 

2  研究題材的要義 

本研究的主要題材是《比丘戒．捨墮第 10 條》。它是所有戒條

中最長的，內容很豐富，含有不同身份的在家人與比丘的各種互

動。在其中，佛陀教授僧俗相待相融的生活倫理，引導到恰當的情

境，契境教導比丘，落實出家人不持金銀之道172。 

菩提正道之中，佛陀教誡比丘（廣指所有出家眾）勿捉持金銀，

這直接渉及八正道的正語、正業與正命。佛陀的這種教導不同凡

俗，聖典的明確出處何在？如何施行呢？既然佛陀有此教導，就值

得佛弟子諦聽，考尋聖典中的堅實根據，善思佛陀教導的實施方

案。《比丘戒．捨墮第 10 條》正是最完整的根據，最佳的指導。 

戒文的整體安排巧妙，節奏和諧有序。核心環節用到 7 個未來

被動分詞，活化五個情境的開許與遮止，生動展現中道戒法。戒文

中，佛陀教導僧俗如何相融互動，各顯其在教團中的職份。比丘在

適當的情境中，落實不持金銀戒，又得到衣服等生活必需品。 

戒文可以科判成八個段落，內容可當成八個情境。前四個情境

由作為施主的在家人主動發起，結束於淨人受到交代，確定比丘有

                                                 
172 《Wijayaratna1990》中，第五章專論〈money（錢）〉，作了一般性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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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用淨資的權益。後四個由比丘主動發起，到淨人處，以三次的口

頭提醒，適切地表達需要衣（料），還可六次的默立暗示。若淨人

提供衣料給比丘，則圓滿施主的善願。若因比丘過度索衣（極限是

三次口頭提醒加上六次默立暗示），強求淨人帶來衣料，即使淨人

帶來衣料，比丘接受的衣料必須被該比丘「捨」出，該比丘並因此

「墮」於佛制的戒網。所以，古代漢譯作「捨墮」，本條戒可被稱

為「過限索衣戒」173。若比丘已至極限而適度索衣，淨人未提供衣

料給比丘，則結束於往告施主：守護自己的信施。所以，錢最後由

淨人交回到施主手上或仍在淨人身上。 

總之，戒文對整個過程的教導，「錢」始於在家施主，中經淨

人之手，歸結於在家人。而，比丘在過程中並未接受金錢，亦未渉

及金錢交易，最多只接受衣（料）。 

更重要的，戒文的精神深刻呈現：佛陀的中道制戒精神、比丘

的中道持戒態度、居士的中道護戒方法，僧俗相融，共同實踐中道

的教法。 

 

3  研究方法與線索 

研究方法上，基於佛典的一般研究方法，更嘗試重現釋尊教導

的研究方法。 

                                                 
173 《律藏會》標名為：「過限索衣價戒」（頁 1171）。索「衣」只涉及物

品，索「衣價」則涉及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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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典的一般研究方法上，融貫語言文獻學、（律教的）史學

與佛法教義學。於語言文獻學上，鑑別審定戒文，從語法分析語詞

與文句的語意，從戒法分析語詞（成對的詞等）與文句（成對的句

子與段落）的語用。融貫語言、語意與語用，說明戒法要義與情境

的施行分際，並明佛陀契境的善巧教導。依於文獻學略明教證的文

句與字意，依於佛法教義學抉擇真義；融貫語言與真理，再來精審

傳承中的律典之戒法，就可依於史學簡束戒法流變，從戒經、到經

分別、到註解書，還可審思漢譯戒經與註解書（例如《善見律》）

的譯文。 

就重現釋尊教導的三層研究方法，律教的釋律之學，主要在第

二目的註解中。第三目開始的研究部份，基於釋律之詳細註解與分

析，進而重現歷史中的真理，以期釋尊的法教具現於當今。由於《比

丘戒》的核心明顯傳載釋尊的法教，比起釋經的部份，三層方法的

相渉較深。第二目的註解中，大部份由語言現象分析律教，由之精

細分析戒文的精義與情境的分際，可能需要讀者更多的參與式理

解。依於第二目，研究部份的正文中，以法義為主。為了保持流暢

易讀，所以略重覆第二目註解的內容。語法為主的分析研究，主要

已在出現在第二目的註解，第三目以下的註解中作必要的補充。  

研究的部份，以 7 個未來被動分詞為線索，看其如何活現五個

情境的僧俗互動，落實不持金銀的生活藝術，透顯戒法的中道精

神。試明佛陀的如實語，如何展示為可實踐的真理。增長教內之淨

信，遮止異學外道之詰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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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被動分詞的字意包含「必須、應該、宜、適合、可以」。

從「必須」到「可以」的分際有很大的空間，差距真是太大了。對

其翻譯與說明，立即顯出是否照顧到字意與實際情境的應用。知其

分際，明確抉擇，就可依著佛陀的引導，如法獲得生活資具，安享

四聖種（食、衣、住與修行），成就聖道，遮斷無邊苦惱174。 

依巴利的語法，未來被動分詞也稱為義務分詞。意義有

「necessity 必要, obligation 義務, fitness 適合」175，或「must be done

必須被做，should be done 應被做，ought to be done 應該被做，can be 

done 可以被做」176。梵語包含相同的用法177。還可以用「to be」，

表示動作「連續」的意味178。 

巴利的戒文中，7 個未來被動分詞用盡上述的意思。落實在具

體的僧俗關係上，非常活用，展示佛弟子的處事藝術，引導持戒向

於出離的精神。巴利與兩個梵文戒本，條文與未來被動分詞幾乎完

                                                 
174 大 1 頁 563 中-下，《D33》DⅢ頁 224-5。 
175 《巴文英 v》頁 367。 
176《巴文英 w》頁 104。 
177《梵文英 m》：「necessity, obligation, fitness, probability」（頁 202）。《梵

文日》詳分為：「義務．命令．許可；必然．當然；適時．適當；可能．能

力；預期．推量．未來等」（頁 303）。 
178《巴文英 w》頁 107＆235。《巴文英 d》也大致包含上述的意思（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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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相同179。為求明快討論，先摘要本書的翻譯如下：（1）vacanIyo

（宜說 sk. vacanIyo），（2）niddisitabbo（可以指出 sk. vyapadiZita- 

vyAH），（3）codetabbo（可以敦促 sk.codayitavyA），（4）sAretabbo

（可以提醒 sk. vijJApayitavyAH），（5）ThAtabbaM（適合站立 sk. 

sthAtavyaM），（6）gantabbaM（必須前往 sk. gantavyaM），（7）

pAhe- tabbo（應該派遺 sk. preSayitavyo）。 

 

第二目  翻譯對照與註解──釋律之一滴 

本目中，翻譯對照《比丘戒．捨墮第 10 條》與註解，嘗試聖

典的釋律之學。以下的翻譯中，只華譯巴利語本，未譯出梵文本。

對照中，只對照漢譯的《比丘戒四僧》，未對照其餘戒本。註解中，

試用釋律之學，作為釋律之一滴。至於更全面的對照註解，尚待運

用釋律之學180。 

在釋律之學上，依於戒文的語言現象，呈現戒法的真義與分

際；依於戒法的倫理生活，觀察語言的使用規則與特色。由語言現

象的特點，分析情境中的語意與分際，呈現佛陀於戒經的契境之

                                                 
179《平川彰 1994》Ⅱ頁 208-209，下據此引用說出世間部的梵文；

《Prebish1975》頁 66-69。 
180 運用釋律之學作更全面的對讀註解，筆者已聞好樂戒法者將專論進

行，成果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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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依於佛陀對情境的教授，契入戒法的精神與實踐點，顯示落實

戒法的真實情態與脈絡。從而，描繪佛陀教導的生活藝術與宗教倫

理，軌約生命在世間的律動與向於出世間。 

以下的翻譯對照中，將戒文科分成八段。依僧俗相待的互動關

係，各段再作細分181，例如段落 2.1 是在家人的主動（再分成 a 和

b），2.2 是僧眾的回動（再分成 a 和 b）。 

 

                                                 
181 此戒中，佛陀教導僧俗的互動之分際。互動的內容中，主要是僧俗

合作落實不持金錢的相關環節。整條戒文可判分成八段。依戒文的表面字

意，段落 1＆4 只出現在家人，實質內涵也包含出家人。所以說，實際應用，

可理解成在家人與出家人的八個互動關係。由此可見，本條戒中，佛陀豐富

教導僧俗的互動分際，可作為僧俗共組中道教團的重要聖典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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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主（派使者）佈施比丘衣料
182 

1a 施主派使者 

Bhikkhu½ paneva uddissa r±j± v± r±jabhoggo v± br±hmaºo v±   

gahapatiko v± d³tena c²varacet±panna½183  pahiºeyya– 

《巴華譯》：特別為了比丘，若國王、國王的臣屬、婆羅門、或在

家人
184

派使者送衣料的資金（去給他），（命令說）： 

                                                 
182 第一段正面顯示：施主是善願俱足，清淨樂施。間接顯示：比丘不

渉邪命，並非主動化緣求取。何以有如此的「顯示」呢？理由有三。（1）在

施主發出的派遺文（段落 1b）中，顯示施主懂得佛門的比丘不持金銀。施

主叫使者先買好衣料，再供養該比丘衣料，而不是命令使者去代為供養錢。

施主的這種律學知識與如法行動，顯示施主的清淨佈施。在《雜第 911 經》

（《雜會下》頁 593-4）與《Ｓ42:10》（Ⅳ頁 325-7）中，傳載一位村長與王

臣等力辯釋迦子不持金銀，佛陀讚美其「作獅子吼」。在《M55》中，佛陀

告訴名醫耆婆（JIvaka）：以不清淨的物品供養如來及如來的弟子會招致非福

（apuJJa）（MⅠ頁 371）。（2）使者到比丘處，卻是直接供養金錢，說出了

不合佛制的佈施文（段落 2.1b）。這可以作為反證。（3）可由語法現象旁證。

段落 1a 中，bhikkhuM paneva uddissa 被放在句首乃是強調用法，pana+強調

詞的 eva，形成重覆強調。而段落 8.2b 中，bhikkhuM uddissa 在句子的中間，

並非強調用法，bhikkhuM 之後又沒加上強調詞的 eva。 
183 cIvara 的巴利語可能是「衣的材料」或是「衣」。在此比較可能是指

衣料。 
184 此註中，主要討論「施主」的身份。 

（a）「施主（dAyaka）」並未出現在戒文中。聖典中，佛陀對社會階層

經常分成四類：剎帝利、婆羅門、居士（gahapati）與沙門 （《Chakravarti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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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戒四僧》：若比丘、若王王大臣、若婆羅門、若居士居士婦

遣使為比丘送衣價： 
 

1b 派遣文 

‘imin± c²varacet±pannena  c²vara½ cet±petv± itthann±ma½  

bhikkhu½c²varena acch±deh²’ti.  

《巴華譯》：「你用這衣料的資金買衣料後，送衣料給某某比丘」。 

《比丘戒四僧》：「持如是衣價與某甲比丘」。 

 

2 施主(的使者)來佈施金錢與比丘的回應(第 1 個未來被動分詞所

顯的第一境)
185

 

                                                                                                         
頁 67）。前三類（國王與國王的臣屬合為剎帝利）就是此條戒的施主。作為

第四類的沙門未被包含，可能關涉到：佛世的外道沙門亦有不持金錢之戒，

例如耆那教（《中村元 1995》頁 29-31）。換言之，一般的在家人都可擔任施

主，不只限於佛教徒。如果在現代的情境，未持守金錢戒的宗教師，也可以

擔任佛門僧眾的施主。 

(b) 「在家人」、「居士」、「在家居士」等語詞，在流通的華語中很難界

定。在巴利本與梵本《比丘戒．捨墮第 6-10 條》中，出現「gahapati(sk.gRhapati)」

與「gahapatAnI(sk.gRhapatnI?)」(《Ｐ＆N2003》頁 30-34；《Prebish1975》

頁 70＆71，《平川彰 1994》Ⅱ頁 144)，古代漢譯大都譯作「居士」與「居士

婦」(《律藏會》頁 1169-73)。在原始聖典中，gahapati 並不是專指受過三皈

五戒的在家佛教徒。有時專指佛典四分的第三類在家人，有時泛指前三類的

所有在家人。其用法與意義的研究，可參見《Chakravarti1996》第三章。 
185 此段中，佛陀貼切教導僧俗的互動分際。(1)居士的邀請文中(段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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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a 施主（的使者）往比丘處佈施 

So  ce186 d³to ta½ bhikkhu½ upasaªkamitv± eva½ vadeyya 

《巴華譯》：設若那位使者往詣那位比丘後，如此報告： 

《比丘戒四僧》：彼使至比丘所，語比丘言：  

 

2.1b 佈施文 

 ‘ida½kho, bhante187,  ±yasmanta½  uddissa c²varacet±panna½  

                                                                                                         
2.1b，又如 4bb)，誠敬的邀請情態傳神遞出施主的善願，邀請文內容的適切

與否則顯出居士護僧須具的律學知識。(2)相對地，比丘回應的行動中，和氣

的親切回答顯出僧眾的正念感恩(段落 2.2b，又如 3.2b)，回答文的恰當內容

顯示比丘正知地落實戒法。於下將會詳細研究比丘的回應行動。 
186 （a）本條戒可分成前後兩部份。前部份的四段由居士發起，後部份

的四段由比丘發起。前後的第一段都無 ce（《巴文英 w》頁 294：表假設、

條件），後三段都有 ce。ce 引發的六段互動中，都已含願望式動詞（本句是

vadeyya），可以表達出假設語氣（《巴文英 w》頁 294：願望式表假設）。但

是，加入 ce 就強化假設語氣，突顯佛陀對情境的指導與判決。 

（b）如此情境化運用語言，傳達佛陀在戒經的善巧教導。本書將段落

1a 的願望式譯作「若」，依循古代漢譯：將戒條常見的 yo pana bhikkhu…結

尾加上願望式，譯作「若比丘」。ce 加上願望式的強化條段落中，本書都譯

作「設若」。 
187 此註中，以僧俗相互的和雅親切稱呼為線索，說明僧俗的相融倫理，

及其在釋律的重要性。〈Kawanami1990〉就以「宗教的敬稱（religious 

honorifics）」為線索，研究緬甸出家女眾的宗教地位。 

（a）bhante 的英譯可作「reverend sir」（《Ｐ＆N2003》頁 33），華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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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ta½, paµiggaºh±tu188 ±yasm± c²varacet±pannan’ti,  

                                                                                                         
「尊者」，在此是在家人對男出家人的敬稱語。本段邀請文中，在家人於比

丘面前兩次述及該比丘，兩次都用到 AyamantaM（大德）與 AyasmA（兩字

的格位不同，故字尾有異），《P＆N2003》譯作：「venerable one」（頁 33）。 

（b）段落 2.2b 的回答文中，Avuso（朋友）是出家人對在家人親切的

稱謂語（類似英文的 my friend 或 dear friend），段落 3.2b 與 5.1b 中也用到。

《比丘戒巴．捨墮第 8-9＆27 條》中，又都有出現比丘指渉在家人為 AyasmA

（大德）。出家人與在家人對話時，使用這兩個字（Avuso 與 AyasmA）的意

涵為何？在戒法中有何意義？本條戒中，有諸多在家人與出家人的相互稱謂

語（及描述語）。透過這些稱謂語，可研究僧俗的相對倫理，女眾的情形可

進一步參考尼戒。其不同的用法有不同的意涵，在釋律上，有助於判別戒文

的實際意思；實踐上，可觀察學習佛門的禮儀。 

（c）進一歩，聖典中，教內外的不同在家人與佛陀（乃至僧眾）有各

式的稱謂對應。綜合研究其用法，在釋律上，有助於判明該在家眾的宗教身

分與情境中的態度。進一步，就可賞析佛陀如何契機教導。學以致用，就易

在生活中傳播正見，最妥善地自護護他，自他安樂。 
188 此註中，以段落 2.1b 的佈施文與 2.2b 的回答文為主，運用釋律之學

分析其中的僧俗互動，詮釋其間的合理關係。 

（a1）paTiggaNhAtu（請接受）表示客氣的邀請（《巴文英 w》頁 34，《巴

文英 p》頁 350）。段落 1b 的 acchAdehi 是：施主指派使者送衣料的資金。

這兩個巴利字的語法都是動詞的命令式（imperative），但是態度與相對關係

大相差異。正確掌握語法，確切理解語用，有助傳神譯出語境，形成好的語

用。（a2）綜合研究這段邀請文。前句是報告事緣，句中有敬稱語（bhante）

與指渉敬語（AyasamantaM）。後句才是邀請，先以 paTiggaNhAtu（請接受）

表示客氣的邀請，接著將對象客觀地敬指為 AyasmA，而非直呼對方的名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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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華譯》：「尊者，這衣料的資金特別為大德帶來了；請大

德接受衣料的資金。」 

《比丘戒四僧》：「大德！今為汝故，送是衣價，受取」。 

 

2.2a 比丘的回應 

tena bhikkhun± so d³to evamassa vacan²yo189–  

                                                                                                         
使者柔軟的邀請文，貼切傳達施主的真誠信施。這個表達的結構又出現在段

落 4bb 的邀請文。段落 8.2b 也有類似的表達結構。 

（b）相對於居士的真誠邀請，比丘的回答文（段落 2.2b）中，如何客

氣親切回答呢？（b1） 比丘用 Avuso（朋友），親切地稱呼在家人，類似英

文的 my friend 或 dear friend。（b2）在現場中，主詞實際只是單數（只有一

位比丘）。但回答文使用複數的「mayaM 我們」，有親切、客氣的意味。段

落 8 的「tumhe （您們）Ayasmanto」是相同的意味。 

（c）僧俗倫理是相待尊重的，懂得適切應用，就可增進僧俗的融洽和

樂。和樂的僧俗都善知律如何展現法，才能共建教團，守護正法律。這類的

對答結構，值得進一歩綜合研究，必可資養現代的釋律之學。 
189 本條註將討論直譯或意譯的相關問題。 

（a）本條戒中，七個未來被動分詞出現在五個句子，本書將以此為研

究線索，略明中道的戒法。其中的四句直接以未來被動分詞為實際的動詞，

只有此句伴隨願望式（此句是 assa+vacanIyo）。這種句法可參見《巴文英 w》

頁 235，《Thanissaro1994-01》如此翻譯：「is to tell」（Ⅰ頁 194）。但是，如

此的翻譯並非必要。例如《比丘戒巴．僧例第 10＆12 條》中，同樣出現

assa+vacanIyo（《P＆N2003》頁 16-18），《Thanissaro1994-01》則都譯作：「should 

admonish 應訓誡」（Ⅰ頁 14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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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於下舉例討論直譯或意譯等問題。 

（b1） 本戒條的七個未來被動分詞，《律藏巴英譯 h》都直譯作「should」

的意思。《Prebish1975》中，翻譯說出世間部與根本說一有部的梵本《比丘

戒》（筆者還未見到根有部的梵本戒經），也都直譯作「should」（頁 67＆69）。

《平川彰 1994》（II 頁 204-5）中，七個字都直譯作「べきである」。但是，

本書的研究將證明，抉擇情境的實況可分析成五種不同層次的行動：必須、

應、宜、適合、可以。如果單直譯作「should」，其字意雖很多（《英典 c＆l》

頁 1341&頁 1322），但仍未包含「必須 must」的意思。而且，should 的平面

直譯法完全未傳達出佛陀的契機教導。以 2.2b 的回應文為例，雙重對照強

調的回答突顯契境的真實教：用 na 在句首強調必須遮止接受金錢，cIvara

放句首則開許主動告知可接受清淨的袈裟。遮中有開而重於遮，所以本書譯

作「vacanIyo 宜說」。 

（b2） vacanIyo 與 vadeyya 都是源自動詞 vadati。vadati 的字意是 speak、

say、tell（說、講、告訴）（《巴典英 p》頁 599）。所以，本條戒中，段落 2.1a

＆3.1a 有 vadeyya 與 2.2a 有 vacanIyo，《P＆N2003》都譯作「說」（取 speak

或 say 之意）（頁 33）。但是，在《比丘戒．僧殘第 10-13 條》的 vuccamAno

（亦是源自 vadati），《P＆N2003》都取「訓誡 admonish」的譯法（頁 17-23）。

可見，對情境的意譯仍是必要。本書將段落 2.1a＆3.1a 的 vadeyya 分別譯作

「報告」與「問」，則採意譯。緬甸是當今的佛國，佛教文化非常莊嚴優美，

《Janaka1960》都譯作「稟告」的意思（頁 156）。可見，好的宗教文化乃傳

神譯出情境的善緣；譯出律制的僧俗相融情境，有助於逐步形塑優美的宗教

文化。 

（b3）聖典中經常出現「往詣世尊」（yena BhagavA tenupasaGkami），

乃是佛弟子前往詣見世尊、晉見世尊。「往詣」是通用的古譯，恰好傳達巴

利語的意思。據《漢典》（頁 3968），「詣」是「前往，到某處去」；也有謙

恭的味道，古代用於「到朝廷或上級、尊長處去」。巴利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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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華譯》：這位比丘宜如此告訴這位使者： 

《比丘戒四僧》：是比丘語彼使，如是言： 

2.2b 回答文 

‘na 190kho maya½, ±vuso, c²varacet±panna½  paµiggaºh±ma.  

                                                                                                         
yena...tena-upasaGkami 也可以用在一般人的相互拜訪。如果對象是佛陀或僧

眾，則適合詮釋為詣見或是晉見。所以，本戒條段落 2.1a 的 taM bhikkhuM 

upasaMkamitvA，可譯作「往詣那位比丘」，《比丘戒四僧》的段落 4a 就是譯

作「詣執事人所」。段落 3.1a 的情境，則適合譯作「回到那位比丘處」。段

落 5.1a 則是比丘「前往」淨人處。 

（c1）翻譯必須考慮很多因素，特別是採取意譯時。例如，本條註的

b1 討論的未來被動分詞，這渉及持戒的關鍵情境。b2 的討論，考慮到佛陀

的教導與宗教文化的關係，進而積極指向佛陀教導的宗教倫理。b3 的討論，

至少直接考慮到《比丘戒．僧殘第 13 條》與《比丘戒．眾學法》。這些戒法

則是對比丘的防護。印度系的（巴利）語言中，被動式如何翻譯的問題，於

下還會討論。 

（c2）本書發展的釋律之學中，兼採語法的多元展現與語用的生動，並

適度融入佛陀教授的美善倫理，以期顯發語言的善巧，柔化戒德，利樂世間，

朝向更殊勝的妙法。 
190 本條註中，略述（印度系之）巴利語的強調用法如何透顯佛陀的（契

境）教導。 

（a）比丘回答的內容有兩個句子，都是強調用法。前句的 na（不）特

別放在句首，強化：「不」接受衣料的「資金（亦即錢）」。後句的 cIvara（衣

料）放在句首，強化：「衣料」則接受。雙重對照強調，加上轉則連結（後

句的 ca kho），強烈突顯佛陀教授持戒的重點。若合併研究本條戒的諸多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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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²varañca kho maya½ paµiggaºh±ma, k±lena 191  kappiyan 192 ’ti　

《巴華譯》：「朋友！我們不接受衣料的資金，而衣料則我們在恰

當的時間接受清淨的。」 

《比丘戒四僧》：「我今不應受此衣價。若我須衣，合時清淨當受」。 

 

3  施主（的使者）要確定淨人與比丘的回應（第 2 個未來被動分

詞所顯的第二境） 

                                                                                                         
調用法，既可確知情境的實況，又可領受佛陀契境的真實教導，契入戒法的

精神，切中落實戒法的核心。（戒經中）強調用法活現佛陀的生動教導，值

得綜合譯註研究。本戒條的明顯例子有：段落 1a（bhikkhuM paneva uddissa），

段落 2.2b 的 na…cIvara，段落 4bb（yaM…saJJatto so，強調已被指導），段

落 5.1b（attho 在句首，強調只是需要），段落 8.2b（yaM…na taM，強調未

得任何利益）。上面亦曾分析強化假設（ce 加上願望式），突顯佛陀對情境的

教導。 

（c）（印度的）巴利語中，強調用法很能突顯語意的重點，傳達佛陀的

生動教導。但是，（漢語的）譯文則很難譯出其中的妙處。以段落 2.2b 為例，

後句的 cIvara（衣料）放在句首，還可譯作：「衣料…」。前句的 na（不）則

無法譯出，這種情況又可見於上述諸例。（戒條中）這種翻譯的問題，值得

譯註研究。菩提長老乃當今英譯巴利聖典的最大貢獻者之一，在高品質的《相

英譯 b》中，檢討英譯造成的扭曲，建議讀者：直接「研究巴利」（頁 12）。

長老基於豐富的譯註經驗，提出寶貴的建議，值得好學深思的善士參考。 
191 適合接受袈裟的時間。 
192 指佛陀允許的（六種）衣料，所以稱為「清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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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a 施主詢問比丘的淨人193 

So ce  d³to ta½ bhikkhu½ eva½ vadeyya–  

《巴華譯》：設若這位使者如此問這位比丘： 

《比丘戒四僧》：彼使語是比丘，言：  

3.1b 請問文 

‘atthi pan±yasmato koci veyy±vaccakaro’ti,  

《巴華譯》：「大德有任何的服務人員嗎？」 

《比丘戒四僧》：「大德！有執事人不？」 

 

3.2a  比丘的回應 

c²varatthikena,  bhikkhave194, bhikkhun± veyy±vaccakaro  

                                                 
193 （a） 在律藏中，佛陀允許比丘使用淨人（kappiyakAraka）（《律藏

巴》Ⅰ頁 244、《律藏五》大 22 頁 151 中）。「淨人」的名稱雖未直接出現在

戒經中，本條戒段落 3.2 提到適合擔任淨人的三種在家人：服務人員

（veyyavAccakara）、園役（ArAmika）、優婆塞（upAsaka）。在本條戒，段

落 3 中，出現三種適任淨人的在家人；段落 1a 中，出現三種適任施主的在

家人。整體過程中，廣明在家人在僧俗互動中的各種分際。在佛陀教授的正

法律中，這條戒乃最重要的聖典根據，教導在家人於教團中的職分。可以此

戒條為據，進而吸收聖典中的正信居士行誼，建立居士修學護教的典範。 

（b）如何確認淨人的形成方式？《律藏巴註》又詳分為十種（SPmII

頁 254），可參《Dhamminda1994》（頁 16f.）。古代漢譯的《善見律》亦有譯

出（大 24 頁 775），可參見《B＆H1970》（頁 429）。據聞有好樂學戒的正信

居士將註譯與研究，必可活絡現代的中道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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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ddisitabbo ±r±miko v± up±sako v±–  

《巴華譯》：比丘們！需要衣料的比丘可以指出（適合擔任）

服務人員的園役或優婆塞（，說）： 

《比丘戒四僧》：須衣比丘應言： 

 

3.2b 回答文195 

                                                                                                         
194 本戒條中，bhikkhu（比丘）出現在不同的脈絡。在此是特別用法，

乃 Bhikkhu 作為稱謂語，佛陀呼叫現前的比丘。在聖典中，這種呼格的用法

幾乎只有佛陀使用。所以，在聖典的傳承中，形成典範用例，不是一般人的

用法。這既是解律應有的知識，也可以作為著眼點，觀察評析聖典與其型塑

的佛教文化之關係。 
195 以下略說，佛陀在本條戒如何教導不持金銀戒的基本實踐原則，（初

期）佛弟子如何在經分別與註解書規畫施行細則與實施方案。如何使用與觀

察這三層文獻，可以作為釋律之學的案證。 

（a）段落 3.2b 的回答文中，比丘只是告知施主：淨人是誰的資訊，並

未叫施主「交錢」給任何人。因為，指使人交錢給其他人即是運作金錢，即

是渉入《比丘戒巴．捨墮第 19 條》。所以，《律藏巴》作了四點提醒（Ⅲ頁

222）。《律藏巴註》中，以四種非法缽為例，說明渉入《比丘戒巴．捨墮第

19 條》的不同處置方式（SPmⅡ頁 276）。 

（b）段落 5.1b 的動用文中，比丘也只是告知淨人：我需要什麼，並未

指示淨人「買」什麼。《律藏巴》中，提醒四種必須避免的方式（III 頁 222），

以防此違犯《比丘戒巴．捨墮第 19 條》。段落 8.2b 的告知文中，也善巧地

不渉入運作金錢。至於段落 2.2b 的回答文中，拒絕接受金錢則是遵守佛陀

在《比丘戒．捨墮第 18 條》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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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o kho, ±vuso, bhikkh³na½ veyy±vaccakaro’ti.  

《巴華譯》：「朋友！這位是比丘們的服務人員。」 

《比丘戒四僧》：「有若守僧伽藍民、若優婆塞，此是比丘執事

人，常為諸比丘執事」。 

 

4 施主確定淨人後、往邀比丘動用淨資 

4a 施主確定淨人 

So ce d³to ta½ veyy±vaccakara½  saññ±petv±  

《巴華譯》：設若這位使者指導那服務人員後， 

《比丘戒四僧》：彼使詣執事人所，與衣價已， 

 

4b 邀請動用淨資 

4ba 邀請動用淨資 

ta½ bhikkhu½ upasaªkamitv± eva½ vadeyya196–– 

                                                                                                         
（c）因此說，本條戒中，佛陀教導不持金銀戒的基本實踐原則。在《律

藏巴》的「經分別」與《律藏巴註》中，進一步提出施行細則與實施方案。

《Dhamminda1994》已作初歩的整理，《Ariyesako1998》也略說現代應用（頁

94f）。據聞，有好樂戒法的佛弟子將綜合（譯註）研究：巴利系統與華語系

古典佛教的實施方案，去蕪存精，立足當代情境而整治成精實的方案。而本

書的研究中，重於嘗試聖典的釋律之學，以重現佛陀的教導，只明戒法之一

滴。 
196 整個報告的重點是確定比丘有動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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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華譯》：回到那位比丘處，如此報告： 

《比丘戒四僧》：還到比丘所，作如是言： 

 

4bb 邀請文197（確定比丘的動用權） 

‘ya½ kho, bhante, ±yasm±  veyy±vaccakara½ niddisi saññatto so  

may±, upasaªkamatu ±yasm± k±lena, c²varena  ta½ acch±dessat²’

ti, 

《巴華譯》：「尊者！我已經指導大德指示的那位服務人員，請

大德在恰當的時候去，他就會送衣料給你 。」 

                                                 
197 （a）這個邀請文的表達結構有豐富的意涵，於上已分析語感透顯的

柔軟親切。於下，要分析其內容：如何透過正確運用律法，將善願落實於護

僧。 

（b）段落 2.1b 的佈施文中，乃要佈施錢。比丘若接受，結果就違反《比

丘戒．捨墮第 18 條》。所以，正知的比丘在 2.2b 的回答文中，前句中，正

直地拒絕接受金錢。回答文的後句中，說明可接受適時的清淨衣料，直接的

效果是領受居士的善願。類似台灣風俗的贈與中，接受對方的紅包，但未接

受紅包內的錢，或只撕紅包的封口。間接的效果則教導居士如法的佈施，可

能因此，接著 3.1b 的請問文，居士只問淨人的訊息，而不是問：把錢交給

誰。所以，回答文中（段落 3.2b），需衣的比丘正知地指出：適任的淨人，

而非指使施主將錢交給淨人。接著的段落 4 中，施主先指導淨人善用衣料的

資金護持比丘（段落 4a），回來提出真摯的邀請（段落 4ba），善巧的邀請文

中（段落 4bb）：先報告已妥善指示淨人，再邀請比丘動用淨資，而非說：

多少「錢」在淨人處或可叫淨人「買」什麼。所以，比丘默然受請。至此，

比丘領受施主託付於淨人的善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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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戒四僧》：「大德所示某甲執事人，我已與衣價竟。大德

知時往彼198，當得衣」。 

                                                 
198 於此，舉例稍微疏解漢譯《比丘戒四僧》的譯文，分享戒條中的諸

多密碼，並略說《比丘戒》的研究與譯註。 

（a1）這裡的「知時往」與段落 2.1b 的「受取」都未表達出誠敬的邀

請，而近於命令的口氣，段落 8.2b 則變成命令口氣（「汝還取」），同於段落

1b：命令使者代為前往佈施。對受施的比丘之稱謂也沒有明確的系統。可以

說，譯文未妥善傳達出整個邀請文的表達結構，大異於巧妙的語感及佛陀教

導的宗教倫理。（a2）段落 2.2b 與 3.2b 的比丘回應文及段落 5.1b 的比丘動

用文中，未傳達出比丘對善願的施主與淨人之親切和氣。5.1b 的「我須衣」，

口氣明顯地強硬些。安樂奉持戒法，情境相融的僧俗互動，有益共組教團弘

護正法，值得透過釋律之學，妥善譯註聖典。 

（b）強調用法與未來被動分詞等，都值得讀者對照審思。仔細對照《比

丘戒巴》與《比丘戒四僧》，發現整體戒文的大小段落完全相同，文句與戒

法的情境也完全相同。可見，《比丘戒》在古代受到高度妥善地傳承。最大

的差異，可能受限於異語系的翻譯、或異文化的傳播考慮、或譯師與傳譯者

未精解所依的印度本，漢譯《比丘戒四僧》的譯文未傳達出戒法的明確或正

確意思。當今，若未對照現存的印度語本（與好的研究），只直接依現存漢

譯本解釋戒條，很可能錯失諸多弘護正法律的善緣，值得重新審思這種研究

方法。《律藏四》對戒本的解釋，亦可同樣受到考釋。《比丘戒》是律藏文獻

的核心題材，構成佛教的核心倫理，如果未妥善研究與譯註，結果或將影響

佛教至鉅。 

（c）這些研究與翻譯的方法，研究方法可參考他山之石的基督教聖經

釋經學（簡明的可參考《丁偉佑 1998》第六章開始），翻譯方法可參見基督

教聖經的譯本（《基督教聖經》〈序言〉、《基督教新約》〈序言〉、《丁偉佑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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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比丘口頭動用淨資的條件與方法（第 3 與 4 個未來被動分詞所

顯的第三境） 

5.1a 比丘三次口頭動用 

c²varatthikena, bhikkhave, bhikkhun± veyy±vaccakaro  

upasaªkamitv± dvattikkhattu½ 199codetabbo  s±retabbo– 

《巴華譯》：比丘們，需要衣料的比丘前往後，可以敦促服務

人員兩三次，提醒（他）說：  

《比丘戒四僧》：須衣比丘當往執事人所，若二反三反語言： 

 

                                                                                                         
頁 100f.）。近代歐洲學者開啟的佛學研究中，正是應用這套研究方法，至今

已成為共同的研究方法。PTS 出版的巴利聖典完全遵循此方法，例如《Ｄ

hp》、Spn。當今，L.Schimithausen 等人對佛教聖典的研究方式中，繼承與發

揚的研究方法上，比較嚴格採用基督教釋經學的方法。L.S. Cousins & R. 

Gethin 師生的研究方式中，比較內在於佛教聖典的傳統。審思他山之石的優

點，吸收佛教學者的適當應用，研習佛門固有的方法，或有助於發展佛教聖

典的解釋之學。基督教聖經中，沒有類同於佛教聖典的律藏來軌建教會，更

沒有直接明確源於創教者的《比丘戒》來指導僧侶。其設若有之，必當更加

精心研究。對佛教聖典的研究，這是很好的切入點，值得善加運用。 

（d）《比丘戒巴》的現代華譯中，從《律藏巴漢譯》的《比丘戒》到《李

鳳媚 1998》有多種改善，《半月僧務》是明顯的進歩。〈蔡奇林 2004〉將精

審《相亨譯》的各式譯文與譯法，進行「巴利三藏的新譯催生」。參考〈蔡

奇林 2004〉的方法，集中精審《律藏巴漢譯》的《比丘戒》，可以加強證明

必須為「巴利三藏的新譯催生」。 
199 《P＆N》作：dvittikkhatuM（頁 34）。段落 5.2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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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b 動用文 

 ‘attho me, ±vuso, c²varen±’ti.   

《巴華譯》：「朋友，我需要衣料。」 

《比丘戒四僧》：「我須衣」。 

 

5.2 淨人帶來衣料 

5.2.1 淨人受到提醒 

Dvattikkhattu½ codayam±no s±rayam±no200  

《巴華譯》：當（服務人員）被敦促提醒兩三次後，  

《比丘戒四僧》：若二反三反為作憶念， 

 

                                                 
200 「codayamAno sArayamAno」都是現在分詞，文法的功能是與主要

動詞「同時」（《巴文英 w》頁 46，《巴文英 p》頁 359），直譯成華語可作「當…

時」。段落 6.2.1 的「tiTThamAno」與段落 7.2.1 的「vAyamamAno」也都是

現在分詞。但是，本書都譯作「…後」的時間先後關係。理由如下。（1）戒

條中三段出處描述的情境中，實際上都是先後的關係，並非淨人被提醒與帶

來物品同時發生。（2）對這三個出處，本書也一致地科判為：段落 5.2.1＆

6.2.1＆7.2.1，可見其一致地描述僧俗互動的先後過程。（3）

《Thanissaro1994-01》一致地譯作「after（…之後）」，傳達出先後次第（Ⅰ

頁 196）。《比丘戒巴英譯 n》（頁 86-8）與《P＆N2003》（頁 35）也都一致地

譯作「if …」，並在後半的子句適加處理（前書用 forthcoming:即將出現，後

書用:願望式的假設），避開同時的關係。（4）《比丘戒四僧》在段落 5.2.1＆

6.2.1 中，都譯作「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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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淨人帶來衣料 

ta½ c²vara½ abhinipph±deyya201, icceta½  kusala½;   

                                                 
201 這裡要略討論語法的主動與被動、比丘面對情境的被動態度與在家

人的主動態度。以此例證，條分僧俗相待倫理的相融分際，顯揚佛制中道戒

法的精神，發微依於（比丘）戒法而出離煩惱的精神。  

（a）本戒條的「taM cIvaraM abhinipphAdeyya」應譯作比丘「得到那衣

料」或淨人「帶來那衣料」呢？不同的翻譯有何影響？（a1）這句戒文出現

三次，在段落 5.2.2＆6.2.2＆7.2.2，有個梵文本也一致地用「taM cIvaraM 

abhiniSpAdeya」（《平川彰 1994-5》Ⅱ頁 209）。一些學者的名著中，譯文的

主旨都將巴利與梵本譯作比丘「得到那衣料」《律藏巴英譯 h》、《Prebish1975》

頁 68、《平川彰 1994-5》Ⅱ頁 207、《P＆N2003》頁 35），這種譯法遠源自第

一本巴英字典（《巴典英 ch》頁 5 右）。《比丘戒四僧》與《Dhamminda1994》

亦作此譯（頁 3、中譯本頁 13）。（a2）另三位本南傳上座部僧侶的譯作中，

主旨都不是比丘「主動」得到衣料，而將比丘當作「被動」的接受狀態。《比

丘戒巴英譯 n》中，配合段落 5.2.1＆6.2.1＆7.2.1 的現在分詞，譯作袈裟

「forthcoming（即將出現）」（頁 87-8）。《Thanissaro1994-01》（Ⅰ頁 196）與

《Janaka1960》（頁 159）中，譯文的主旨都是淨人帶來）。換言之，三書中，

比丘都是「被動」地等待袈裟出現。2001 年出的《巴典英 m》亦作此解（頁

201 右）。兩類的譯法有何差異呢？ 

（b）將僧俗的互動關係譯作淨人帶來（比丘被動地接受）或比丘主動

得到，渉及三層次的問題。首先是語言的，其次是戒法的真實義，第三是情

境的適切態度。融貫地譯註而實踐，形構良善的宗教文化與歷史傳統。以下

略作綜合討論。 

（c1）作為印度系語言的巴利語中，使用被動的方式可能與法義特質有

關，即使英譯亦難以適切表達（《Kalupahana1992》頁 XIV）。在本條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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渉及比丘時，各式各樣地傳遞出文法的被動式與情境中的被動態度。相對

地，渉及在家人時，則用到文法的主動式與情境的主動態度。（1）在段落

2.2a、3.2a、5.1a、6.2a 與 8.2a 中，都是比丘回應在家人。這五個情境的前

二境是比丘回應施主的邀請，後三境是比丘對淨人發起動用淨資，卻使用未

來被動分詞。這正使用文法的被動式動詞，表現比丘的回應居士。相對地，

段落 1.1a、2.1a、3.1a、4.1a 中，都是居士主動發起，卻使用文法的主動式

動詞。（2）即使段落 5.2.1 的「codayamAno sArayamAno」是現在分詞，亦

使用被動來表達淨人受到提醒。段落 5-7 是類似的結構。但是段落 6.2.1 的

「tiTThamAno」則不是被動式。可能因其字意罕作被動式，《巴文英 g》（頁

129）與《巴文英 o》（頁 214）都未列出被動式，《梵字根》只列出一個被動

式（頁 194）。為了保留佛陀教授戒法的出離精神，本書的段落 6.2.1 仍將比

丘的如法行為科判作：「淨人受到默示」。段落 7.2.1 的「vAyamamAno」，已

是比丘不如法地過度索求，所以未使用被動式，本書科判為主動態度：「比

丘過度索求」。（3）段落 2.2a（tena bhikkhunA）、3.2a（cIvaratthikena bhikkhunA）

及 5.1a（cIvaratthikena bhikkhunA）引發的後四段落中，都使用名詞的工具

格當作被動式句型的實際主詞，且都放在句首略加強調，以顯比丘在此的回

應或主動發起。但，既不是使用比丘當作主格亦非使用主動式動詞。相對地，

段落 1.1a、2.1a、3.1a、4.1a 中，都是在家人主動發起，卻使用名詞的主格

表達在家人的主動態度，加上主動式的動詞。（4）在《比丘戒巴．捨墮篇第

3＆16＆28》中，有一種定型的片語，分別是：bhikkhuno pan’eva akAlacIvaraM 

uppajeyya、bhikkhuno pan’eva… eLakalomAni uppajeyyuM、bhikkhuno pan’eva 

accekacIvaraM uppajeyya（《P＆N2003》頁 28、38、42）。字意都是：有某物

品要給比丘，而比丘應緣抉擇情境（第 3＆16 條用未來被動分詞）。對應的

《比丘戒梵說出世》中（《平川彰 1994-5》Ⅱ頁 82、312、537），文句與字

意在本質上都相同。這個定型片語亦是比丘被動應對在家人的合理態度，而

非主動追求物品、迎求世間。若譯成「比丘得」到物品，既失戒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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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前後文不一致。例如，《比丘戒四僧》中，第 3 條譯有：「若比丘得非時衣，

欲須便受」（《律藏會》頁 1168），既已得衣，就沒有所謂：欲須便受（這亦

誤用未來被動分詞）。第 16 條譯有：「若比丘…得羊毛，比丘須者應取」（《律

藏會》頁 176）。（5）依上來的討論，段落 5.2.2＆6.2.2＆7.2.2 的「taM cIvaraM 

abhinipphAdeyya」正是應理解成淨人「帶來那衣料」。 

（c2）《Kalupahana1992》的作著是錫蘭人，錫蘭語與巴利語都屬於印

度語系。即使其以印歐語系的英語撰述佛法的專著，亦難以適切傳達巴利語

的被動式。在不同語系的現代華語中，自然更難適切譯出巴利語的被動式。

所以，本書與《Kalupahana1992》相同，合理地接受使用語言的方式，不全

然以被動式進行華譯（例如段落 2.2a）。 

（c3）《比丘戒》中，文法的被動式與比丘在情境中的被動態度，都直

接深切關渉到比丘（尼、廣及出家人）的精神：出離對世間人事物的欲求，

進而導向於解脫煩惱。在《比丘（尼）戒》中，佛陀的教導是正對高度專業

的最專職出家人。其他教團成員研學更深廣的出家戒法，既可理解釋尊教導

的整體經與律，達到法與律平衡，又利其善盡在教團內的職分、隨緣在生活

中受用。而出家向於解脫，最簡單的生活倫理是節制物欲、知足而不求，由

最直接的修行下手處出發，攝引教團向於菩提之道。這些出家人的基本精神

與生活導向，就表現在文法的被動式與比丘在情境中的被動態度。相對地，

在家人面對世間的人事物，必須有更多的正面活動來修集福德、維持正命，

這表現在文法的主動式與在情境中的主動態度。僧俗依律生活，以正行修

法，安住教團，各依自己的生活特性而分向應對世間，直接表現在語法與情

境中的態度。僧俗相待相融，各顯精神，各揚職分，正是落實佛制中道戒法

的精神。 

（c4）如此融貫語法的情態與佛法精神，可以透過譯註或直接研習（印

度系的）巴利語，確解佛陀契機的真實教。以佛典的解釋之學為基，朝向「重

現釋尊教導」的研究目的。依循聖典的真實意軌約內心，朝向菩提道，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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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華譯》：若帶來這衣料；這樣子，那就好。 

《比丘戒四僧》：得衣者善。 

 

6. 比丘再默示動用淨資的條件與方法（第 6 個未來被動分詞所顯

的第四境）
202

 

                                                                                                         
才以高妙的心志貫注文字的精神。這適宜作為重現釋尊教導的研究方向，復

歸佛陀教導的高層實踐性詮釋。佛陀有契機之教、契境之理。今日亦應發展

聖典的解釋之學，契機詮理。但若（明顯）脫離聖典的文本，不符語法與文

脈而高宣己意，難免斷章取義之失。若未審思文獻的層次與性質，慎加使用，

而隨文化情感或宗派認同任加引釋，更而輕言以己意）逆契佛志，輕率隨己

好樂（或許甚而是私情，乃至恣情取意時代思潮而另詮聖典，都得精審機宜

法度。譯註與詮釋有其歷史活用，這將影響宗教文化，形成歷史傳統。研習

聖典，尊、循多元聖弟子的共同傳承，重現釋尊的教導。歸依人間佛陀的教

法，乃復歸佛陀教導之指南，修證菩提的最高信樂。 
202 以下，依戒經來抉擇經分別。 

（a）依戒條的次第，段落 6 的默示方法是在段落 5 的口頭提醒之後。

但若依經分別的解釋，三次口頭提醒可以改用成六次默示，下面的六次默立

可以改用成三次口頭提醒（《律藏巴》Ⅲ頁 223，《律藏四》大 22 頁 613 中）。

依經分別的解釋，口頭提醒與默示並沒有先後次第。 

（b）依經分別的換算，在計算上比較明確，行持上似乎也較有彈性。

但是，若第一次即以默示的方式表達，淨人如何可能知道呢！所以，本書科

判為：比丘「再」默示動用淨資的條件與方法。如此的次第乃自然的過程，

亦是應較可行的實施方式，至少第一次宜用口頭提醒。可見，解釋之學的次

第，必須先確解戒條的精神與原則，再來考察經方別的施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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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比丘再往動用 

6.1.1 再往動用的條件 

no ce abhinipph±deyya,  

《巴華譯》：設若沒有帶來， 

《比丘戒四僧》：若不得衣， 

 

6.1.2 動用的方法（最多可再六次默示） 

catukkhattu½  pañcakkhattu½ chakkhattuparama½203   

tuºh²bh³tena uddissa µh±tabba½.  

《巴華譯》：（那比丘）為了（衣料）適合沈默地站立四次、

五次，最多六次。 

                                                 
203 佛制的戒法有著中道精神，佛陀教導比丘用中道的態度持戒。以下

的例子可以明顯傳遞其間的妙法。本條註只作略說，後面的研究部分還會發

微。詳細的闡揚另待專書研究。 

（a） 本戒條中，7 個未來被動分詞所顯的五個情境，可以分析成五層

次的意思：必須、應該、宜、適合、可以。其間的確切表現，即顯戒法的中

道精神。 

（b） 戒文有種定型片語，可以更傳神地表達中道戒法。「適合站著最

多六次（chakkhattuparamaM …ThAtabbaM）」，這個片語的結構是數詞（六

cha）+單位詞（次 kkhattu）+代表極限的最多（paramaM）+未來被動分詞（適

合站 ThAtabbaM）。這種定型片語的基本結構是代表極限的最多+未來被動

分詞。就《比丘戒巴．捨墮篇》，還出現的條文有第 1、3、7、10、16、21、

23、29。《比丘戒梵說出世》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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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戒四僧》：四反五反六反在前默然住，令彼憶念。 

 

6.2 淨人帶來衣料 

6.2.1 淨人受到默示 

Catukkhattu½ pañcakkhattu½ chakkhattuparama½ tuºh²bh³to   

uddissa tiµµham±no 

《巴華譯》：為了（衣料）沈默地站著四次、五次，最多六次後， 

《比丘戒四僧》：若四反五反六反在前默然住， 

 

6.2.2 淨人帶來衣料 

 ta½ c²vara½ abhinipph±deyya, icceta½  kusala½;  

《巴華譯》：若帶來這衣料；這樣子，那就好。 

《比丘戒四僧》：若得衣者善。 

 

7 比丘接受過度索求的物品而犯戒 

7.1 過度索求的條件 

No ce abhinipph±deyya204 ,  

                                                 
204 於下審校鑑別兩種可能的戒文。 

（a）第一種可能的經文。《比丘戒巴英譯 n》作：no ce abhinipphAdeyya，

tato ce uttari vAyamanAno（頁 89）。這樣的戒文有兩個 ce，宜去除第二個 ce。

正確戒文可作：no ce abhinipphAdeyya，tato uttari vAyamanAno。理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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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華譯》：設若沒有帶來， 

《比丘戒四僧》：若不得衣， 
 

7.2 接受過度索求的物而犯戒 

7.2.1 比丘過度索求 

 tato  uttari205 v±yamam±no  

《巴華譯》：當（那比丘）努力超了過那（次數）後， 

                                                                                                         
（1）在《比丘戒梵說出世》，對應的段落中，亦只有一個 ced（同巴利語的

ce）。戒文作：no ced abhiniSpAdeya taduttapanto vA  vyAyamanto vA （《平

川彰 1994-5》II 頁 209）。（2）對應段落的《比丘戒四僧》譯作：「若不得衣，

過是求」。（3）《Thanissaro1994-01》也只英譯出一個 ce（Ⅰ頁 196）。（4）就

整條段巴利戒的結構而言，段落 2-4＆6-8 較可能一致使用 ce（如果）強化

情境，特別是段落 6＆7 的結構完全相同：由 ce 提出行動的條件，再加上現

在分詞（tiTThamAno＆vAyamamAno）。 

（b）第二種可能的戒文。戒文也可能是 CSCD 版：tato ce uttari 

vAyamamAno。《P＆N2003》相同（頁 34）。另一梵文本亦類同（根據《Prebish》

頁 68-9 的英譯判斷），古代漢譯本亦有作是翻譯（《律藏會》頁 1172-3）。 

（c）比較選擇兩種戒文。第一種戒文比較合理。因為（1）no ce 

abhinipphAdeyya 可以清楚顯出條件：已三次提醒且六次默示而淨人仍未帶

來衣料。（2）段落 5 乃比丘開始動用資具，6-8 都由 no ce abhinipphAdeyya

強化出其條件：未帶來衣料。（3）如果選擇這種戒文，附帶的效果可以確定

段落 8 中，比丘有責任告知施主的條件：已三次提醒且六次默示仍未帶來衣

料，並非低於三次提醒六次默示。這就精確規範比丘如何應對淨人與施主。 
205 《比丘戒英譯 n》（頁 89）作：utta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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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戒四僧》：過是求， 

 

7.2.2 比丘接受物而形成捨墮 

ta½ c²varaM206 abhinipph±deyya, nissaggiya½  p±cittiya½. 

《巴華譯》：若帶來這衣料，（比丘接受該物就是）捨墮。 

《比丘戒四僧》：得衣者，尼薩耆波逸提。 

 

8 比丘未獲得物而宜告知施主 
（第 6 與 7 個未來被動分詞所顯的第五境） 

8.1 比丘宜告知的條件 

No ce abhinipph±deyya, 

《巴華譯》：設若沒有帶來（衣料）， 

《比丘戒四僧》：若不得衣， 

 

8.2 告知施主的方法 

8.2a 履行告知的行動 

yatassa c²varacet±panna½ ±bhata½,  tattha s±ma½ v±  

gantabba½ d³to v± p±hetabbo– 

《巴華譯》：從那裡為他帶來衣料資金，（那比丘）就必須親

自去、或應該派使者去那裡（說）： 

                                                 
206 CSCD 原作”cIvara”，於此據《P＆N2003》（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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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戒四僧》：若不得衣，從彼所來處，若自往、若遣使往，

語言： 

 

8.2 　告知文207 

 ‘ya½ kho tumhe ±yasmanto bhikkhu½ uddissa c²varacet±panna½ 

pahiºittha, na ta½ tassa bhikkhuno kiñci attha½ anubhoti,   

yuñjant±yasmanto saka½, m± vo saka½ vinass±’ti,    

《巴華譯》：「大德您們為了比丘送來的那衣料資金沒有提供給

那位比丘任何好處。請大德受用自己的（淨資），不要失去您們自

                                                 
207 （a）此告知文是比丘親自告知施主呢？或比丘派遺使者時，指導使

者如此告知呢？在《比丘戒巴英譯 n》（頁 88）與《P＆K2003》（頁 35）中，

譯文無法被判分。《Janaka1960》認為兩者都可能。但是，若比較梵文本（《平

川彰 1994-5》Ⅱ頁 209）與漢譯本（《律藏會》頁 1172-3），再觀察告知文的

稱謂語與指渉語，應是使者來提醒施主，《ThAnissaro1994-01》就是如此翻

譯（I 頁 196）。 

（b）比丘派使者時，指導其往告的內容。告知文兼顧三方面的優點：

比丘既未渉入金錢運作、請守護自己的佈施物、善巧防止施主對淨人產生嫌

惡。可作為往告文的最佳典範。 

（c）本戒條中，僧俗使用各式的文句（段落 1.1b、2.1b、2.2b、3.1b、

3.2b、4bb、5.1b、8.2b）。綜合研究，善用之，則施主圓滿善願、出家人獲

得生活必需品、淨人橋度兩方並自修善業。若未適切使用，則共同違反佛陀

在《比丘戒．捨墮篇》的教導。理解這些文，必須兼顧語法、語意，若要判

別情境的語用與情態，更需要明確的律學知識與信解佛陀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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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 

《比丘戒四僧》：「汝先遣使送衣價與某甲比丘，是比丘竟不得

衣。汝還取，莫使失」。 

 

8.2c 指明宜告知施主  

aya½ tattha s±m²c². 

《巴華譯》：這（行動）在這裡是適宜的。 

《比丘戒四僧》：此是時。 

 

第三目  中道戒法之發微─以未來被動分詞為線索 

1  未來被動分詞所顯的第 1 個情境 

《比丘戒．捨墮第 10 條》中，第 1 個未來被動分詞是 vacanIyo，

呈現第一個情境的僧俗互動（段落 2.2a），本書譯作：「宜」說。 

戒條的最開始（段落 1），施主（dAyaka）發心佈施，但無緣

親手施。所以，派遺使者（dUta）去供養比丘。接著（段落 2），開

始第一個僧俗互動的情境。這時施主的代表已在比丘面前，表達要

供養買衣料的錢，勸請比丘接受金銀（段落 2.1）。戒條中，比丘回

答的內容是：「朋友，我們不接受衣料的資金，而衣料則我們在恰

當的時間接受清淨的」。回容的內容中，兩個梵本意旨同208。古代

                                                 
208 見《平川彰 1994》Ⅱ頁 207-8，《Prebish1975》頁 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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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譯諸戒本大致同於巴梵本209。至於藏譯本，《Pachow1955》註出

的藏譯特點中，沒有渉及這句戒文210；《平川彰 1994-5》未述及藏

譯本的根有律有何不同211。 

回答文中（段落 2.2b），前半句是「朋友，我們不接受衣料的

資金」，乃遮止的行為，規範比丘「必須」以某種方式表達不接受

錢。這種「必須」拒絕接受錢的行為，正是恰當地持守佛陀在《比

丘戒巴．捨墮第 18 條》的教誡：「若任何比丘（自己）接受金銀或

叫人接受或同意（為自己）存放金銀，犯捨墮」
212

。在這個情境中，

比丘（原則上，佛制的出家人都適用，沙彌的第十條戒意同）推委

或延遲，就落於缺乏正念正知，可能己生起貪心或悼舉，開始渉入

《比丘戒．捨墮第 18 條》。這條戒的兩個梵文本大體相同，只在最

後的「同意（為自己）存放」或明或缺213。九個漢譯版本戒條的意

旨同巴梵本214。《Pachow1955》215與《平川彰 1994-5》216都未註明

藏譯律有何不同。 

                                                 
209 《律藏會》頁 1172-3，《律藏五》缺後半句，《鼻奈》戒文不全。 
210 頁 107。 
211 Ⅱ頁 204-220 
212 《P＆N2003》頁 38-39。 
213 《平川彰 1994》Ⅱ頁 339，《Prebish1975》頁 70＆71。 
214（《律藏會》頁 1176-7。 
215 頁 112。 
216 Ⅱ頁 3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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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文中，後半句是「而衣料則我們在恰當的時間接受清淨

的」。這種說明的行為是佛陀對比丘的允許，主要是實踐《比丘戒

巴．捨墮第 1＆3 條》。適切說明可接受適時的清淨衣料，直接的效

果是領受居士的善願。有點類似台灣風俗的贈與中，接受對方的紅

包，但未接受紅包內的錢，或只撕紅包的封口。間接的效果則教導

居士如法的佈施，可能因此，接著 3.1b 的請問文，居士懂得只問淨

人的訊息，而不是問：把錢交給誰。 

總之，在這條戒中，第 1 個未來被動分詞是 vacanIyo，刻畫出

第一個情境的僧俗互動。比丘的回答中，「遮」的部份是必要的；「開」

的部份是佛陀允許的，不是必要的。所以，本書華譯作「宜」說：

「朋友，我們不接受衣料的資金，而衣料則我們在恰當的時間接受

清淨的」。恰好表達遮中有開的意味。這裡的「遮」中有「開」，正

是佛陀制戒的中道精神。「遮」止接受金銀，但是開許向施主說明：

「適時接受清淨的衣料」。確解佛制的中道戒法，隨順活用，則是

中道的持戒精神。居士理解其中分際，則可中道地護持僧眾。 

正確理解第一個情境的僧俗互動，就可進一步應用。若有施主

要供養（食、衣、住、藥等資具的）金錢，出家人必須拒絕。但是，

允許簡潔適切地向居士說明：可以接受清淨的物品（四資具為主）。

如果未拒絕，就很可能開始違犯佛陀的教誡。出家人可以只是「拒

絕（refusal）」，但如果都只是拒絕，就易變得太緊繃。如果正確理

解第一個情境的分際，出家人就可坦率地應用，避開落入極端，免

於引發另一類的過患：都只是拒絕，既難適切合理獲得維持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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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品，又因為過度嚴格，造成掉舉或巧變各種方式貪著資具。進

一步，人都必須正常維護生命，或處理生病等緊急或特別的狀況，

佛陀也教導解決之道，允許比丘主動地適度向居士告知自己的需要

（例如《比丘戒巴．僧殘第 6 條．捨墮第 6＆22＆24 條．波夷提第

39 條》）。佛陀如何教導比丘開緣及如法得到所需？綜合研究，適當

理解，有助遵循佛陀的慈悲開遮，自己安樂受用，又減少他人輕訶

戒法。 

 

2  初歩評比學者的名著與上座部的教學成果 

在這裡，以第一個情境的未來被動分詞為例，先粗略述評第一

至第九本書對此戒的譯文（與解說），一方面反顯戒文的真意，一

方面初步比較出上座部傳統的教學成果。 

第一本書《律藏巴英譯 h》（如此編號有助簡明地討論，請注

意），7 個未來被動分詞都直譯作「should」的意思。第二本書

《Prebish1975》217中，翻譯說出世間部與根本說一有部的梵本《比

丘戒》，也都直譯作「should」218。「should」的字意很多219，可以

包含巴（梵）未來被動分詞的大部份用法，除了沒有包含「必須

                                                 
217 頁 66-69。 
218 頁 67＆69。 
219 《英典 c＆l》頁 1341&頁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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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的意思。第三本書《平川彰 1994》220中，七個字都直譯作「べ

きである」。「べき」是「べし」文體的變化221，意思很豐富222，可

以包含巴利語的未來被動分詞。但是，第一至三本書都只是以單詞

直譯，完全沒有分析不同情境的分際，戒法易於變得很僵硬。再證

之於第三本書對戒條的說明與解釋223，既沒意識到七個字的不同意

涵，更未傳達出各情境的應用。 

這條戒乃《比丘尼戒》的共戒，可以旁證本戒直接根源於佛陀。

在巴利中，二部戒的內容相同224，只差在比丘與比丘尼，及其相對

的指稱語。在《Kabilsingh1991》225中，也將《比丘尼戒巴》的該

對應條文直譯作「should 應」。《Kabilsingh1984》的比較研究中，

還以偏概全地誤認為：違反《捨墮篇》的物，捨出該物與懺悔之後，

該物都還可重被接受226。因為，依戒文，如果比丘接受金錢，即犯

捨墮（所得的物品必須「捨」，行為也「墮」於犯戒之列）。如果捨

出該金錢與懺悔之後，該被捨出的金錢仍可再被接受，即同於可接

受金錢。所以，對於必須捨的一般資生物品（於懺悔之後可重再接

                                                 
220 Ⅱ頁 204-5。 
221 《日文法》最後的助動詞活用表。 
222  《日典》頁 2456。 
223 Ⅱ頁 217-220。 
224 《P＆N2003》頁 154-6。 
225 頁 20。 
226 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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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與金錢（於懺悔之後不可重再接受），有不同的處理方式。

《Heirman2002》中，詳細地譯註《律藏四》的比丘尼之對應戒文。

在校正等處理上，還透過比丘的部份來增補英譯文。對此戒的英譯

中，看到漢譯尼戒的缺失227，據比丘的部份補入三個「should」228。

所 以 ， 共 用 六 個 「 should 」， 一 個 用 假 設 語 氣 的 if 。 可 見 ，

《Heirman2002》的英譯中，稍微意識到未來被動分詞的重要性，

但仍不得其要。 

第四本書《Pachow1955》
229

中，譯文是根據漢譯的《十誦比丘

波羅提木叉》
230

。譯文的前四個未來被動分詞用「should」，後三個

用「let 讓或令…」。第五本書《律藏巴英譯 d＆o》則都譯作「let」

231。在第四本書的比較研究中，既未意識到未來被動分詞的問題，

且未注意到不同情境的分際232，明顯不得要旨。事實上，其根據

的《十誦比丘波羅提木叉》中，本條戒的漢譯就已不恰當，

《Pachow1955》的譯文與所據漢譯本的關係是另一問題。7 個詞的

                                                 
227 《Heirman2002》正確地解讀出漢譯只譯出兩未來被動分詞。 
228 《Heirman2002》頁 444＆496 的 43＆497 的註 48。但是，補入的第

三個「should」未加註明（頁 444 倒數第 4 行），最後一個「should」（頁 444

倒數第四行）則是誤解漢譯。 
229 頁 104-106。 
230 大 23 頁 472 上-中。 
231 I 頁 23-24。 
232 頁 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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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脈絡譯作：（1）「應語使」，（2）「比丘應示」，（3＆4）「須衣比

丘應到執事所索衣，作是言」，（5）「在執事前默然立」，（6＆7）「若

自去若遣使，應如是言」。這種問題至關戒法的落實，在其它的漢

譯本輕重強弱不一，值得疏解。第六本書《P＆N2003》233中，開

始略加合理地區分。用了 5 次「連續（is to…）」的意味；另兩處是

（3）codetabbo （4）sAretabbo，譯作「可以被敦促與提醒 may be 

prompted and reminded」234。這區分出第 3＆4 個字的正確意涵與生

活的實際應用。但是，第六本書仍存在明顯的不當翻譯。初步可見，

第一至第六本書的翻譯與解說中，既不得其要，且不未傳達出戒文

的真意。 

比起前面第六本書的譯文，接著的兩本書更恰當區分出字意與

實際應用。第七本書《比丘戒巴英譯》235中，用了四個「can 可以」

和三個「should 應」。書中譯作：（1）vacanIyo（should 應）, （2）

niddisitabbo （can 可以）, （3）codetabbo（可以）, （4）sAretabbo

（可以）, （5）ThAtabbaM（可以）, （6）gantabbaM（應）, （7） 

pAhetabbo（應）。第七本書《ThAnissaro1994-01》中236，譯文用了

三種意思。譯作：（1）vacanIyo（is to tell，表示連續的意味）, （2）

                                                 
233 頁 33-35。 
234 頁 33。 
235 頁 86-7。 
236 Ⅰ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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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ddisitabbo （may indicate 可以指出）, （3）codetabbo（may 可以

敦促）, （4）sAretabbo（may 可以）, （5）ThAtabbaM（should 應）, 

（6）gantabbaM（應）, （7）pAhetabbo（應）。第九本書《Janaka1960》

中，用了四個意思，譯出文法與實用的意思，確切抉擇不同脈絡的

分際237。譯文精湛，於諸作中最恰當。 

對於第一個情境的（1）vacanIyo，第一至六本書的譯文（與解

說）未考慮其中的問題。在第七至九本書中，有些差異。第七本書

中，譯作：（1）vacanIyo（should 應）。語氣略強，可能是著重在前

半句：遮止比丘「必須」拒絕接受金錢。若依持戒的精神，嚴守佛

陀遮止的不當行為，謹慎運用佛陀的慈悲開許。第七本書的譯法仍

值得隨喜。第八本書中，譯第 1 個字：「to be」，表達「連續」的意

味238。原因可能是，在該句子的脈絡是 assa（巴利語 be 動詞的願

望式）加上 vacanIyo。所以，第八本書才直譯「to be」，表達「連

續」的意味。但是，這種直譯不是必要的。例如，僧殘第 10 條中，

出現同樣的 assa vacanIyo，第八本書並未同樣使用「連續」的直譯

法，而是譯出情境的實際意思：比丘們「應訓誡 should admonish」

那位破僧的比丘239。第九本書中，譯作「合適或應該」240。其內涵

                                                 
237 頁 156-166）。 
238 《巴文英 w》頁 107＆235。 
239 I 頁 140。 
240 緬文的羅馬化是 taik，《緬語》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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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於本書的華譯:比丘「宜」說：「朋友，我們不接受衣料的資

金，而衣料則我們在恰當的時間接受清淨的」。恰好表達遮中有開

的中道精神。 

 

3  未來被動分詞所顯的第 2 個情境 

在本條戒，第二個情境的僧俗關係中，比丘的回應方式由（2）

niddisitabbo 呈現出來，本書譯作：「可以」指出。 

僧俗互動完第一個情境後，來佈施的人若未問（段落 3.1）：是

否有人代為處理淨資？就沒繼續戒文的第二個情境。施主若是施心

懇切，善巧人事，懂得護持戒法，可能會主動請問比丘：是否有人

代 為 處 理 淨 資 ？ 代 為 處 理 淨 資 的 人 ， 在 戒 法 上 稱 為 淨 人

（kapppiyakAraka）。當比丘被問：「是否有淨人」時，需要衣料的

比丘可以指出淨人（段落 3.2），可以不指出。是否指出，依實際的

因緣決定。例如，沒有適合的淨人，或施主的佈施善緣還不是很有

智慧，或接受佈施可能引發不良的副作用，不指出淨人就成為選

擇。所以，比丘對第二情境的回應譯作：「（2）可以指出 niddisitabbo」

適合擔任淨人的人。若將（2）niddisitabbo 譯作「應指出」（可能出

現在上述的第一至第六本書），就違反佛陀教導的真義，既難持戒，

又非守護自己，反倒可能造成僧俗隔閡。 

指出淨人的正確方法是：淨人是某人。為了讓施主確知淨人是

誰，當然可說明淨人的相關因緣。但是，若指使施主將錢交給淨人，

這就渉及運作金錢，即違反佛陀在《比丘戒巴．捨墮第 19 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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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誡：「如果任何比丘從事各種金錢交易，犯捨墮」241。佛陀的一

句簡潔教導，竟是如此切中事理，得諦聽，善加思維仔細辨析。可

見，熟悉任運佛陀的教誡，正確指出淨人，就是高度展現正念正知，

轉化遮止運作金錢的習慣。《比丘戒巴．捨墮第 19 條》與兩個梵本

相同242，漢譯本相同243。至於藏譯本，《Pachow1955》244與《平川

彰 1994》245未提到有何不同。 

在這條巴利的戒條中，施主問及處理淨資的人時，用到的字是

veyyAvacakara246。veyyAvacakara 的字意是作服務的人，實際內涵

乃是為比丘作淨與幫忙處理道場事務的在家人。古代漢譯常作「執

事人」247，可能會誤與僧團的執事人相混。比起現代華人佛教的用

語，近於道場的義工或志工或法工。原則上，好樂護持戒法又懂得

護持的在家人，都適合擔任淨人，最好又是正信的佛弟子（優婆塞

upAsaka 或優婆夷 upAsikA）。在這條戒的巴利語與梵語戒本中，淨

                                                 
241 《P＆N2003》頁 38-9。 
242 《平川彰 1994》Ⅱ頁 362，《Prebish1975》頁 70＆71。 
243 《律藏會》頁 1177。 
244 頁 112-3。 
245 Ⅱ頁 362-5。 
246 對應的梵語之討論可參見《平川彰 1994》Ⅱ頁 210，《BHS》Ⅱ頁

511b，《Prebish1975》頁 66＆69。 
247 《律藏會》頁 1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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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人選都用到 ArAmika 和優婆塞248。ArAmika 在此的字意是指：

服務道場的人，可華譯作「園丁」或「園役」；不是園林的主人249，

也不是守園人250。ArAmika 又出現在《律藏巴》中251，頻毘娑羅

（BimbisAro）王供養園役給比丘，以專職服務道場。所以，ArAmika

可能是指有責任專職服務道場的人。在佛陀的時代，「園役」的產

生很可能有特別的政教關係。但是，《平川彰 1964》將「ArAmika

園丁」推想為「農奴」252。這種用詞很容易引發不當的連想。據《律

藏巴》描述的生活狀253，就知：出家眾並未將快樂的「園丁」當作

農奴。猶如在現代，有些虔誠的佛教徒會說：在（佛教）道場任職

的保全人員很有福報。古代漢譯作「僧伽藍民」或「守園人」254，

亦不得真意255。 

 

4  未來被動分詞所顯的第三至五個情境 

接著的三個情境用到五個未來被動分詞，概述於下。 

                                                 
248 《Prebish1975》頁 67-69。 
249 《巴典英 ch》55 左、《BHS》Ⅱ頁 104 左與《巴典英 m》頁 330。 
250 ArAma-pAla，《巴典英 c》vol.Ⅱ頁 176 左。 
251 Ⅰ頁 207＆Ⅲ頁 247。 
252 頁 404。 
253 Ⅰ頁 207＆Ⅲ頁 247。 
254 《律藏會》頁 1172。 
255 《巴典英 c》vol.Ⅱ頁 177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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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條戒，第三個情境的僧俗關係中，比丘的回應是 （3）

codetabbo 與（4）sAretabbo，本書華譯作：（3）「可以」敦促、（4）

「可以」提醒。 

僧俗互動的第三個情境發生前，必須確定出家人有如法動用的

權力（段落 4）。確定的方式可由施主（或受到指導的淨人）向比

丘提出邀請256。邀請文的重點是確定淨人將會提供比丘適當的必需

品，而不是確定比丘接受該金錢（避免違反《捨墮第 18 條》而接

受金錢）。之後比丘有動用信施的權益，出家人可在需要時，到淨

人處（段落 5.1），就開始第三情境的僧俗互動：最多三次（3）「可

以敦促」、（4）「可以提醒」淨人需要什麼。若叫淨人去「買」什麼，

即違反佛陀的教誡（《比丘戒巴．捨墮第 19 條》）。佛陀的不凡教導，

精準地提醒習於買賣的俗心。如果比丘三次提醒，淨人帶來，那就

很好（段落 5.2）。如果淨人沒帶來，第四情境就可能發生。 

第二與第三情境中，用到第 2-4 個未來被動分詞，都是佛陀允

許比丘抉擇因緣。第九本書《Janaka1960》中，都譯作「可以」257。

本書與第七至九本書都相同，將第 2-4 個譯作：「can 可以」或「may

可以」或「nain 可以」，一致傳譯出：佛陀允許比丘「可以」隨緣

抉擇而做（第六本書的翻譯不一致），並非佛陀教誡比丘「應」該

                                                 
256 邀請文的重點是確定比丘可以動用信施，不是動用「金錢」，亦不是

接受該「金錢」。 
257 緬文的羅馬化是 nain，《緬語》頁 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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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第一至三、六本書都可能落入這個錯誤）。 

第四個僧俗互動的情境，本書華譯作：（5）ThAtabbaM「適合」

站立。 

第四個情境為何會發生？首先，前面的三次口頭提醒，淨人還

未帶來衣料（段落 6.1）。自己若仍有需要，佛陀允許可以再前往，

六次默然提醒。這是佛陀的慈悲開許。而提醒的方式若渉及指使人

從事金錢交易，同樣會違反不得從事金錢交易戒。其次，比丘有責

任適當維護施主的信施（參見下面的第五個情境）。再前往默然提

醒，可防止淨人不帶來衣料或變相使用施主的信施。但是，三次口

頭提醒與六次默然提醒後，比丘再用任何方式提醒（段落 7），就

不適當。若比丘超過三次口頭提醒與六次默然提醒，接受淨人因此

帶來的物品，則犯捨墮。所以，佛陀對第四個情境的教導是開中有

遮，中道的另一展現。 

第五個情境（段落 8）的因緣：比丘己三次口頭提醒與六次默

然提醒後，但是淨人沒有帶人物品。比丘須適加處理，維護施主的

信施。戒文中有一對片語，（6）sAmaM vA gantabbaM （7）duto vA 

pAhetabbo，本書的翻譯同於第九本書，譯作「自己必須前往或應

派遣使者」往告施主：該比丘未受用到施主託付的信施，請施主善

加愛護自己的信施。告知的內容不是叫施主去「取回金錢」；須細

心理解古代漢譯本，否則易落於指使金錢活動。告知的目的與態度

更宜避免令施主對淨人起嫌惡的想法。 

戒文的最後結論（段落 8.2c）：當淨人未帶來衣料，往告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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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適宜 sAmIci」的作法。《律藏巴註》中，註解說：自往或遺使

往告乃「責任（vatta）」，比丘若「破壞責任，犯惡作」
258

。古代漢

譯的《善見律》中，強化比丘的責任，譯作：「若不得衣，應自往

報衣主，不得使人往報。若使人報，犯突吉羅罪」
259

。但是，此譯

文有誤，既不同於《律藏巴註》
260

，更違反戒經本身（得以「使人

往報」）。所以，有必要精確區分執行「責任」的不同強度，本書採

取《Janaka1960》的譯法，譯出其分際：如果比丘想自己往告，就

「必須」前往
261

，或者比丘「應」派人往告
262

。 

 

第四目  結論與展望 

1 結論 

本附錄中，以《比丘戒．捨墮第 10 條》為核心，譯註與研究

佛陀在律典中的契機之教。《比丘戒．捨墮第 10 條》中，7 個未來

被動分詞活現五個情境的僧俗互動。我們對讀巴梵漢（藏）的戒本，

體察佛陀對各情境的教導，發微中道戒法，釐清其中的僧俗運作分

際。而佛陀教導的菩提正道之中，比丘（原則上包含所有出家人）

                                                 
258 SPmⅡ頁 254。 
259 大 24 頁 775 下。 
260 《B＆H1970》頁 428 註 3。 
261 緬文羅馬化是 ya mi。 
262 緬文羅馬化 ta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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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捉持（與貿買）金銀。細尋聖典，《比丘戒．捨墮第 10 條》是

最直接的典據，其中還充分應用不捉持金銀戒與不買賣金銀戒。 

解釋此戒，稍微補充本書戒學之乏，以明佛陀教示的菩提道之

根礎，及戒法的生活藝術如何導向於解脫。在第二與三目中，嘗試

重現佛陀教導的研究方法。釋學之學主要在第二目的註解；基於釋

律的進一步研究，主要在第三目。註解與研究中，引用國際學者的

名著與上座部的傳統教學成果，並加評比，證明後者的參考價值。 

從比較的研究方法來說，我們對讀了巴梵漢（藏）戒本的《捨

墮第 10 條》。其結構與意旨在巴利與兩個梵本幾乎完全同，古代的

漢譯本（與較晚的藏譯本）也大體皆同。 

從引釋文獻的方法來說。（1）戒條之間彼此支持與證明。《捨

墮第 10 條》中，段落 2 與 4 是不持金銀戒的案例，段落、3 與 5-8

是不從事金銀交易戒的案例。（2）佛陀對這三條戒的教導，也是尼

戒中的共戒。現存的各部尼戒中，《比丘尼戒巴》263與《比丘尼戒

梵》相同264，乃至所有尼眾戒本都是相同的265。即使各部尼戒中都

還相同，即可旁證這些戒法在《比丘戒》的原始共通性。（3）以經

分別為主，觀察施行的方式。其例子可見於《律藏巴》對段落 3＆

                                                 
263 《P＆Ｋ2003》頁 154-5。 
264 《Roth1970》頁 165＆183。 
265 《Kabilsingh1984》頁 76，《平川彰 1982》頁 194 註 9、頁 197 註 12、

頁 222 註 54，《平川彰 1998》頁 322。 



第 x 節 xxxx 
 

 

141

5 的說明。（4）以犍度為主，作為進一歩的案例。例如，淨人

（kappiyakAraka）的名稱未出現在《捨墮第 10 條》的段落 3，但

在犍度中佛陀允許比丘使用淨人（kappiyakAraka）266。（5）經律合

釋。例如，《長阿第 21 經》267與《D1》268都有共同教導：比丘不得

持有金錢。再例如，《雜第 911 經》269與《Ｓ42:10》270中，有位村

長力主釋迦子不得捉持金銀而與王臣辯論，佛陀讚美其「作獅子

吼」。（6）使用註解書，歸納實施方案。例如，如何確認淨人的形

成方式？《律藏巴註》又詳分為十種271。也可以澄清模糊或釋疑，

例如，段落 8.2c 中，「適宜 sAmIci」往告施主，《律藏巴註》註解

說：自往或遺使往告乃「責任（vatta）」，比丘若「破壞責任，犯惡

作」。 

透過比較研究巴梵的印度本與漢（藏）的古代譯本，並使用六

重引釋方法，可以證明《比丘戒．捨墮第 10 條》是佛陀教導不持

與不交易金銀的堅固教證。佛陀在世制定戒法，佛滅後停止制戒，

才由聖弟子編定，傳承為現今的各部《比丘戒》本。但是，時歷超

過二千五年，即使至今，世界各地見到的各部戒本條目要旨都極為

                                                 
266 《律藏巴》Ⅰ頁 244、《律藏五》大 22 頁 151 中。 
267 大 1 頁 89 上。 
268 DⅠ頁 5。 
269 《雜會下》頁 593-4。 
270 Ⅳ頁 325-7。 
271 SPmⅡ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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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不禁引人隨喜《印順 1971a》的讚說，同聲仰歎：《比丘戒》

（也稱作《波羅提木叉經》）乃佛弟子「半月半月誦說」，口誦傳承，

「部派那麼多，流行的區域那麼廣，時間又那麼久，而《波羅提木

叉經》的傳誦，實際只差三條──波逸提二條，眾學法一條。這是

不能不欽佩佛教的大德們，對於《波羅提木叉經》的尊重，及憶持

力的堅強」272。如果進一步研究巴梵戒本，學以致用，讚聲必當更

加堅實宏亮。 

在《比丘戒．捨墮第 10 條》中，佛陀的教授環環相扣，非常

巧妙。整個過程中，錢一直在居士的手中，出家人未渉入金錢交易，

出家人只受用居士供養的物資。七個未來被動分詞活現五情境的僧

俗互動，體現佛陀對各情境的智慧教導，展現中道戒法的生活藝術

以向於解脫，釐清其中的僧俗運作分際。在其中，僧俗如何完成互

動呢？比丘善加持守中道的戒法，居士以中道方法護戒，僧俗相

融，共同守護中道的教法。 

在佛陀啟動的教團中，在家居士的地位與角色為何？於整本

《比丘戒》，甚至在整部律藏中，《比丘戒．捨墮第 10 條》有直接

而豐富的展現。當代（台灣為主的）海外華語系佛教有很大的發展，

慈愛光照世人，居土的護持參與功德顯著。因此，值得依據《比丘

戒．捨墮第 10 條》，將居士的貢獻植根在佛陀的教導中。如果擴大

研究聖典中的居士（聖者）之護教行誼，建立居士的生命典範，必

                                                 
272 《印順 1971a》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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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汲取源頭活水，更加成長茁壯，護持教法，福蔭世間273。 

在註解與研究過程中，參考三本南傳上座部比丘的著作與六本

書國際著名學者的翻譯（與解說）。這六本學者的名著大多只是譯

出文法的字意，幾乎完全沒譯出實際情境的應用分際，更未傳達出

戒法的精神。如果讀者依之學戒或護戒，結果可想而知。第一、四

與五本書較早出版，未及參考第七至九本書。第二與三本書參考

Bhikkhu Banamoli 的 《 比 丘 戒 巴 英 譯 》， 第 六 本 書 還 參 考

《ThAnissaro1994-01》。但是，都未參考最好的譯註──緬文的

《Janaka1960》。 

第七本書的作者是 Bhikkhu Banamoli，乃在鍚蘭受戒的英國比

丘，對巴利佛典的現代英譯貢獻卓著。在南傳佛教國家語言之外的

同類著作中，第八本書可能是最高品質的，解說善巧，深入又實用。

踏實（ThAnissaro）長老不只熟悉巴利註疏，且通透泰文，並深入

其 戒 法 的 教 學 傳 承 。 第 九 本 書 的 作 者 是 緬 甸 當 代 大 學 僧

JanakAbhivaMsa，用緬文譯註研究巴利三藏、註疏及古典的文法

書，遇難便釋，逢異則評釋或抉擇，精細且系統。以《比丘戒．捨

                                                 
273 近來（佛教）非營利事業受到研究與關注（可參見《鄭志明 2000》），

確實是佛教在現代社會的弘化妙方。《Putuwar1991》中，以「理想社會的典

範」來詮釋「佛教僧團」。同理，若依佛陀在《比丘戒．捨墮第 10 條》的教

導，可以詮釋出「（佛教）非營利事業的典範」，由此設計出中道教團的弘法

利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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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第 10 條》的未來被動分詞為例，就可以看出它的參考價值。但

是，該書只是針對戒本的著作，如果進入他對《律藏巴註》的譯註，

就更精詳了。例如，譯註研究《律藏巴註》共有十餘冊；至《捨墮

篇》的部份，就有四大冊，約三千頁。第一至六本名著的作者包含

東西方的領導性學者，如果他們進一步參考上座部的教學成果，必

定促成學界不同的研究態度與成果，法施國際善心志士。 

 

2 展望 

在這裡，我們以《捨墮第 10 條》為主要題材，在律教中，參

與重現釋尊教的研究課題。其中，以譯註為主形成釋律之一滴。以

未來被動分詞為線索，略說佛陀教導的不持金銀戒之精義，發微中

道的戒法。 

戒海浩瀚，更嚴明與詳盡實用的研究，尚待諸方大德智士充

實。如果對讀巴梵（及漢藏譯的）戒本，擴大研究《比丘戒．捨墮

篇》的所有未來被動分詞，共有 14 條戒，出現過 28 個字（巴利與

說出世間部本相同，另一梵本筆者還未見到），並參考當代學者，

且及於南傳上座部的教學成果，進行綜合研究，就易洞察戒文，深

契戒法精義，透顯言中之意。 

其次，戒文有種定型片語，可以更傳神地表達中道戒法。在段

落 6.1.2 中 有 ：「 適 合 站 著 最 多 六 次  （ chakkhattuparamaM… 

ThAtabbaM）」，這個片語的結構是數詞（六 cha）+單位詞（次 kkhattu）

+ 代 表 極 限 的 最 多 （ paramaM ） + 未 來 被 動 分 詞 （ 適 合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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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abbaM）。這種定型片語的基本結構是代表極限的最多+未來被

動分詞。就《比丘戒巴．捨墮篇》，還出現的條文有第 1、3、7、

10、16、21、23、29。《比丘戒梵說出世》亦相同。 

第三，依法與律平衡的原則，在菩提道上定位戒法，出家人持

守戒法是隨緣應對世間，目的向於解脫。戒法的這種即世間而出離

的精神，明顯內在於比丘的持戒精神。在《比丘戒巴．捨墮篇第 3

＆16＆28》中，有一種定型的片語表達的入神：有某物品要給比丘

（分別是：bhikkhuno pan’eva akAlacIvaraM uppajeyya、bhikkhuno 

pan’eva… eLakalomAni uppajeyyuM 、 bhikkhuno pan’eva 

accekacIvaraM uppajeyya274
），而比丘接著應緣抉擇情境。第 3＆16

條的應緣中，還以未來被動分詞顯其中道態度，這正是佛制比丘的

「乞士」精神， 

第四，在家人與出家人的倫理是相待的。綜合研究相對的指稱

語275、態度與模式等，可以助益僧俗相融的中道教團276。綜合研究

                                                 
274 《P＆N2003》頁 28、38、42。 
275 〈Kawanami1990〉中，觀察在緬甸如何對出家人使用「宗教的敬稱

（religious honorifics）」，由之研究緬甸出家女眾的宗教地位。 
276 在基督宗教中，對教會的研究或可提供他山之石。在《教會發微》

的開宗明義就說：「今日外界人士對於教會雖眾說紛紜，但對教會究竟是什

麼，卻摸不著頭腦。如果一個人不認識教會的原始真相，就不會知道教會現

在應該有何面貌。這就是說，要想認識教會，必須閱讀福音」（上，頁 6）。

在佛教之內，認識僧團（乃至教團）的「原始真相」，就知道僧團（乃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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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可以用來疏解古代漢譯戒本的譯文，助成華語系佛弟子受

用佛陀教導的戒法，以期復歸佛陀的教導。 

如此的研究，值得專書從事。可期待的，恰當的研究態度與解

釋模式，法與律平衡，結合聖典的釋經之學，邁向佛教聖典的解釋

之學。依循適切的方法重現佛陀教導的真理，展現出家生活藝術，

活絡居士在教團的恰宜職分，潤澤華語系佛教。進而僧俗依律進修

止觀，證悟菩提；依中道的僧俗關係，共建正法律（saddhamma- 

vinaya）的教團，以復歸佛陀的教導。 

 

 

 

 

 

                                                                                                         
團）「現在應該」有的面貌。 



 
 

第二章 

《須深經》之研究 
──兼論印順法師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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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序論 

第一項《須深經》的段落大意與要旨 

《須深經》共有三個版本。它們是《雜第 347 經》277，《相 12:70》

278，《律藏僧》279也引述完整的經文280。此經特有的因緣是佛陀度

化外道須深（SusIma），所以本書將經名代稱為《須深經》。 

經文的次第，可以大致分為五段。各段大意，（1）外道羨慕

佛門供養豐富，選派須深前來出家盜法。（2）他進入僧團後，卻

驚訝地發現：有比丘是解脫的阿羅漢，但沒有世俗的神通與無色

                                                 
277 《雜會中》頁 60。 
278 S II pp.119-128。 
279 大 22 頁 362 中-363 中。《律藏僧》引入《須深經》，放在《比丘戒》

的制戒因緣中。這雖然暗示著較後期採編入律藏，但仍值得與《經藏》的經

文作比較。《律藏僧》引證此經，用意可能要說明：即使佛門供養豐富，而

「世尊厭世供養」（大 22 頁 363 中）；少欲、不妄求供養，才是修行的正道。

外道為利養而入佛門出家盗法，正可反顯佛門的正道。  
280 《大毘婆沙論》（大 27 頁 572 中-下）與異譯的《阿毘曇毘婆沙論》

（大 28 頁 407 下-408 中）也都引述《須深經》的大段經文。但是，這二處

的引述並不是全經，而且引文也有諸多問題。所以，本章的對比研究集中在

上述的三個版本。至於《大毘婆沙論》與《阿毘曇毘婆沙論》引文的問題，

本章的第三節會切要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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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以上的定（《雜》本還提到：不得初禪）。比丘為其釋疑，說明

自己是「慧解脫」的修證方式。（3）須深仍不解，去請教佛陀。

佛陀為了打破他的疑蓋，開宗明義即教示：「先知法住，後知涅槃」

的修證次第可以成就慧解脫阿羅漢。這裡的教示就是本經特有的

法要。本經中，「先知法住，後知涅槃」的修證次第及慧解脫所依

的定力，古今都有諸多的研究。 

（4）須深不解佛陀的簡略教導，佛陀就以問答的方式教導

他。（4.1）先教導五蘊的無常苦無我。這段文只出現在《相》本，

餘二本缺。（4.2）教導十二支緣起的生起系列，（4.3）最後教導十

二支緣起的滅去。（4.4）佛陀反問須深：你知道且看見了上述的

教導，但是，你得到那些禪定與神通否？須深回答未得。（4.5）

這就確認本經特有的法要：「先知法住，後知涅槃」的修證次第可

以成就慧解脫阿羅漢。須深尊者雖然未俱備那些定與神通，但也

體驗到：「先知法住，後知涅槃」。（5）須深尊者一聽完開示，立

刻向佛陀懺悔盜法的過失。佛陀勸慰他，並解釋盗法的嚴重過失。

本經中，法住智及其所知道的內容，也是古今研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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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本章的研究綱要 

第一目  研究主題 

1.《須深經》的特別思想 

《須深經》的要旨，佛陀用「先知法住，後知涅槃」的修證

次第，來說明慧解脫阿羅漢；沒有那些禪定與神通的須深也是如

此。「先知法住，後知涅槃」的修證原則，這是本經特有的思想。

而「法住智」也出現在《雜第 357 經》281與《相 12:34》282（可以

代稱為《七十七智經》）。「法住」也出現在《相 12:20》283與《雜

第 296 經》284（可以代稱為《緣起與緣已生經》）。所以，法住智

並非《須深經》特有的思想。如果綜合研究《須深經》與《七十

七七智經》，並以《緣起與緣已生經》為旁證，就可以研究法住智。 

與俱解脫成對的慧解脫阿羅漢，也不是本經特有的思想。但

是，在「慧解脫」的修證方式中，本經的直接特色：《雜》本的《須

深經》中，慧解脫者所依的定力未達初禪。間接特色：《相》本的

《相註與疏》認為：本經中慧解脫的修證方式是純觀行者（suddha- 

                                                 
281 《雜會中》頁 76。 
282 S II pp.59-60。 
283 S II p.25。 
284 《雜會中》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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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assakAyAnika）285。 

這些思想都是佛法的重點，古代聖弟子有豐富的詮釋，也深

刻影響當代的佛教潮流，並成為學者的研究課題286。 

 

2.印順法師的詮釋 

在當代，為了學習與研究釋尊的教導，已有廣大的宗教實踐

傳承與潮流。華語系佛教中，印順法師創建的「人間佛教」思想

體系，可稱為「華語系佛教的新典範」。新典範有其理想，致力將

實踐理想人物植根在原始聖典，《須深經》就是根本經證之一。1985

年的《空之探究》以前，對本經已有豐富的詮釋與應用287；《空之

探究》以來288，新詮《須深經》，形成理想人物的核心經據之一。

《須深經》在新典範的地位，除了作為（理想人物的）聖典根據，

更據之詮釋菩提正道。 

本書述及印順法師的思想時，有些特定的用詞。新典範對《須

深經》的「新詮」是指《空之探究》以來的詮釋，之前的都是「舊

詮」。《空之探究》中，對《須深經》的新詮大異舊詮，結合對《井

                                                 
285 本章第四節會進一步說明。 
286 《黃雪梅 1999》，以「慧解脫所依二智及定地」為題研究本經，是

研究本經兩項主題的專論。〈溫宗堃 2003a&2004〉分別研究《雜》的經論系

統與《相》的經註系統。 
287 例如《印順 12》頁 224。 
288 《印順 1985a》頁 15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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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喻經》(本書對《相 12:68》與《雜第 350 經》的代稱)的詮釋，

形成理想人物的支持架構，並促使其思想體系明顯發展。新發展

的線索是什麼呢？為了替理想人物的「血脈」，在原始佛教中尋找

「淵源」，並建立其支持的基礎架構。這結果可以方便稱為新典範

的「新體系」。因此，對照於華語系佛教的舊典範，印順法師的思

想可稱為華語系佛教的新典範。新典範對《須深經》有舊詮與新

詮，思想體系的內在發展有「舊體系」和「新體系」。 

新典範對《須深經》的舊詮與新詮有顯著的差異
289

，關鍵在於

「先知法住，後知涅槃」的修證次第。舊詮認為，這是從凡（法

住智）到聖（涅槃智）在慧學的次第；新詮認為，這是兩類阿羅

漢的先後次第。新詮的思想很特別，慧解脫阿羅漢以法住智得到

解脫，「雖然沒有禪定，但煩惱已盡，…知一切法寂滅，而沒有涅

槃的自證」290。《印順 1989》還發展到：（聖典中或原始佛教或佛

世中的）「佛弟子多數是不得根本定的，沒有神通，但以『法住智』

而究竟解脫」291。但是，《空之探究》又詳舉理由證明：「在解脫

道中，四禪是佛說定法的根本，這應該是無可懷疑的」292。 

                                                 
289 《Mun-keat2000》比較《雜》本與《相》本《須深經》的大要（頁

201-202）。該書雖是接繼印順法師之後的研究，但未引述或評論他的主張。 
290 《印順 1985a》頁 151。詳見本章五節第二項的引文。 
291 頁 35-6。 
292 《印順 1985a》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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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主張是否不相容或自相矛盾？是否正確解釋聖典？這些

主張曾引發其學眾的疑點293，也曾受到評論294。至於新詮中的俱

解脫阿羅漢，生前就以涅槃智證得涅槃，在古代被認為有滅盡定

的經驗295。總之，新詮在定學與慧學都有特別的主張。最特別的

是結合定學與慧學，對慧解脫阿羅漢作出新詮：不得禪定而單以

法住智斷盡煩惱，「知一切法寂滅，而沒有涅槃的自證」，《印順

1989》還認為是解脫者中的多數。這種特別的新詮是否契合經意？

「多數」之說是否符合史實？本章試論之。至於對《須深經》的

新詮，如何作為理想人物的經據，必須結合其對《井水喻經》的

詮釋才更明顯。接著的兩章才試論之。 

 

3.華語系佛教的新典範與南傳的純觀行者 

新典範歸本於人間佛陀，已成為華語系佛教的新面向。實踐

與弘揚人間佛陀的教導，這一直是巴利語系南傳佛教的宗旨。如

此今古相合，使得南傳與北傳（華語系）佛教有契機共同朝向人

                                                 
293 例如〈印順 2002〉頁 108、134、147。 
294 慧學的部份也有作品間接或直接評論，例如《莊春江 1992＆2003》

（頁 172＆631）與〈何孟鈴 2002〉（頁 225-230）。定學部份是其它相關的議

題引起論辯，例如《溫金柯 1994》（頁 15）與《如石 2002》（頁 174-177）

的批評，《世紀 2002》（頁 119）回應後一書。相關的論辯還可參見〈藍吉富

2002a〉（頁 4-5）。 
295 《印順 1985a》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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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佛陀的教導。另方面，在當代巴利語系南傳佛教的發展中，純

觀行者的實踐方式獲得高度的發揚，特別是馬哈西禪師（Mahasi 

Sayadaw）帶領的教學傳承
296

。在禪修原理上，純觀行者對解脫正

道有獨特的教導，與華語系新典範倡導的方式有些類似，也都以

《須深經》為重要經證。簡要地說，定學方面，華語系的新典範

傾向於鼓勵不得禪定的慧解脫，純觀行者也是不得禪定的修行方

式。在慧學上，兩者都是以真實五蘊的自相與共相為修觀的所緣，

而朝向斷惑離苦。這是歸本於釋尊的教導，南北傳佛教在當代的

遇合，值得我們綜合研究。 

本章第四節中，也向華語系佛友介紹純觀行者的修證原理。

另方面，綜合巴漢聖典、南北傳佛弟子的註解與論著，擴大來探

究純觀行者的典據與價值。 

 

4.南北傳佛教與西方的研究傳統 

純觀行者的修行方式已成為國際性的禪修潮流，學者也開始

反省純觀行者在原始（巴利）典籍的根據
297

，《須深經》就成為他

                                                 
296 居士方面，烏巴慶（U Ba Khin）和葛因卡（S.N.Goenka）的傳承也

有很大的發展，在亞洲與歐美建立非常多禪修中心（可參見 CSCD 的介紹）。

這個傳承有很多可貴的弘法活動。但是，筆者尚未見其（對外）說明禪修方

法與原理的專書。所以，本書未加研究。 
297 例如〈Cousins1984＆1996〉、《Gunaratana1985＆1988》等，華文著

作有〈溫宗堃 2003b＆2004〉。華語系的新典範若成為國際性宗教，必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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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研究焦點。當代學者對純觀行者的研究中，除了反省現代實

踐潮流的經據與淵源，更重要的是延伸西方的研究傳統
298

。早在

〈Poussin1936-7〉
299

中，將佛教的解脫道分成兩種「對抗的理論

（opposed theories）」。一種是慧學之路，一種是定學之路；慧學

的修觀與定學的修止被視為競爭的緊張關係。長久以來，這種方

向是西方（及部份日本
300

）學者的主流研究意識。就西洋學者的回

應與反省來說，〈Cousins1973〉
301

作了側面的回應；《Gethin1992》

詳細地說明修證菩提分的方法，算是更全面的反省。 

新典範讚美詮釋的慧解脫（及不修禪定之類的不嚴謹文詞或

通俗性文章），若未細心地理解，也可能會落入：與定學緊張的慧

學之路。這種細心的理解，也宜用在南傳的純觀行者。如果佛弟

子未加細心理解這兩大實踐潮流，而又接受〈Poussin1936-7〉的

研究方向，可能就會誤解佛法的修證原理
302

。隨著新典範在華語系

佛教內的成長，及純觀行者的修行方式傳播到華語系佛教圈，《須

                                                                                                         
會受到反省。〈Cousins1984〉的反省也可以應用到新典範。 

298 《Cousins1973＆1984＆1996》最為明顯。 
299 本書述及此文時，主要是參考《Gombrich1996》（特別是頁 96-97＆

133-134）。據《Lamotte1988》的引述（頁 61 的註 144）與《Gethin1998》的

述評（頁 198-201），〈Poussin1936-7〉可能是該研究主題的開創代表作。 
300 〈何孟鈴 2002〉回顧另一些日本學者的不同研究意識（頁 211-215） 
301 頁 116。 
302 〈自拙 2003〉也從「上座部佛教的觀點」回應此一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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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經》也影響到當代的華語系佛教。加以華語系佛教日漸國際化，

必會援引學者的研究。 

所以，本章第四節中，綜合研究這三大潮流，試加釐清止觀

的分際與結合的原理（下一章還會延續）。第四節第五項中，具體

分析「慧解脫所依的定力」之不同程度，消極澄清定學方面的疑

誤。第六項中，解釋「慧解脫的不同修行過程」。進一步積極說明

依不同的定力如何修觀，顯示止觀相資的修證次第，以明菩提之

道。透過整合研究與釐清可能的岐途，既可連結兩大佛教傳統，

又將華語系佛教與國際接軌，試著導引分流同飲釋尊教導的源泉。 

 
第二目  章節大要 

第二章的題目是「《須深經》之研究─兼論印順法師的詮釋」。

第二章是本書的基礎研究，對文獻、教義史、法義都有詳密的精

審。渉及的經論題材最豐富，主題是菩提之道的核心，又涉及三

大當代潮流，華語系印順法師的思想、南傳佛教純觀行者的修證

方式、國際學者對解脫道的研究。副標題是「兼論印順法師的詮

釋」。因為，印順法師的新典範對（台灣為主的）海外華語系佛教

影響最大，其對《須深經》的詮釋有新舊之別，內容至關修證菩

提的核心，又與本章的交渉較廣。 

本章的研究分成六節。 

第一節是「序論」。第一項中，概述《須深經》的段落大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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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經法義的要旨。第二項的第一目中，綜述「研究主題」，序論本

章對《須深經》的研究重點，並指出本經如何關渉華語系佛教新

典範、南傳的純觀行者、國際學者對解脫道的研究。第二目是「章

節大要」。 

第二節是「翻譯對照與註解」，翻譯巴利語本為華語，並與另

兩個漢譯本分段對照。正文中，只有經文對照；註解中，處理文

獻與版本的問題，以利正文直接研究本經的思想。註腳中，澄清

文獻疑誤，確認本經特有的思想是「先知法住，後知涅槃」。 

第三節中，研究《須深經》特有的思想：「先知法住，後知涅

槃」的修證原則。為了確定聖典對「法住智」的教導，本節也翻

譯研究《七十七智經》及討論《緣起與緣已生經》的要點，並結

合新典範對《須深經》的舊詮。為了確認佛陀教導的法住智是世

間智，在第四項的註腳中，徹底分析可能引發疑誤的文獻，包括

《瑜論》、《大毗婆沙論》與《大智度論》等對《須深經》（特別是

法住智）的詮釋。 

第四節中，研究與俱解脫成對的慧解脫阿羅漢，及慧解脫所

依的不同定力與不同的修行方式。其中並說明，南傳佛教中，純

觀行者的修行方式，及其在佛典的淵源。對慧解脫的研究中，綜

合研究三大潮流，試加釐清止觀的分際與結合的原理。第五項中，

具體分析「慧解脫所依的定力」之不同程度，消極澄清定學方面

的疑誤。第六項中，解釋「慧解脫的不同修行過程」。進一步積極

說明依不同的定力如何修觀，顯示止觀相資的修證次第，以明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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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之道。 

第五節中，基於上面的研究成果，評論新典範對《須深經》

的新詮。最後並說明，新典範新詮《須深經》對其既有思想體系

的理論效果，如何使得新典範的舊體系發展到新體系。附錄的內

容收集本章第三節第四項的幾條註腳，評析「法住智」的四筆相

關文獻。 

第六第是結論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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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翻譯對照與註解 

為利徹底研究，將巴利語本華譯，並分段科判對照三個經本。

因為有三個經本，古今又有眾多詮釋與研究，值得註解的很多（新

典範的詮釋另於它節討論）。文獻與版本的問題，儘量在附註作分

析，以利正文切中經要討論。為了方便討論，有時在經文下加底

線或反黑。 

 

《相華譯》：《相 12:70》《須深經》【119】 

《雜第 347 經》：《須深經》 

《律藏僧》303 

 

1 因緣
304

 

1.1  一般因緣
305

 

Eva½ me suta½ . eka½ samaya½ bhagav± r±jagahe viharati  

                                                 
303 大 22 頁 362 中-363 中。 
304 佛典大致上都可以判分為三重結構，類似現代的論文分成序言、正

文、結論。華人解經時，習貫分為「序分」、「正宗分」、「流通分」。這可以

稱為定型的全經結構。本書對於經文的分段，兼顧古來的解經方式，但採取

現代的簡明方法。 
305 本經的事緣情節，不同版本小有差異，但不影響本經主旨。本經的

細節對照，也可以參見〈溫宗堃 2004〉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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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¼uvane kalandakaniv±pe. 

 

《相華譯》：我這樣地聽說。 

某個時候，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子林，養松鼠的地方。 

《雜》：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蘭陀竹園。 

《律藏僧》：佛住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 

 

1.2  佛門供養多、外道供養缺
306

 

Tena kho pana samayena bhagav± sakkato hoti garukato  

m±nito p³jito apacito l±bh² c²varapiº¹ap±tasen±sanagil±na- 

ppaccayabhesajjaparikkh±r±na½. Bhikkhusaªghopi sakkato  

hoti garukato m±nito p³jito apacito l±bh² c²varapiº¹ap±tasen±-san

agil±nappaccayabhesajjaparikkh±r±na½.  Aññatitthiy±  

                                                 
306 （a）這段落，巴利本中，用五個詞表達對佛陀的崇敬。依《相註》

（SAm II p.114），這套詞可以詮釋成漸次增強崇敬的意味，不只是文學上的

綴詞。另方面敘述得到各種必需品，這也是套詞。這兩組套詞也出現在《律

藏巴》III 頁 88-89。如果理解兩組套詞，就可以析論兩個漢譯本的紛歧譯文。 

（b）「套詞」（成套出現的詞）有不同的類型。在聖典中，常是最生動，

又是最關鍵的文詞。但是，不容易翻譯。為暢其義，必須註解每個詞，並說

明詞與詞間的關係。在漢譯的《阿含經》中，套詞常是最難理解的。因此，

佛陀的生動教導也常變成艱澀的文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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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a paribb±jak± asakkat± honti agarukat± am±nit± ap³jit±  

anapacit±, na l±bhino c²varapiº¹ap±ta sen±sanagil±na- 

ppaccayabhesajjaparikkh±r±na½.  

《相華譯》：那時，世尊受到稱譽、尊重、崇仰、供養、致敬；獲

得各種必需品，諸如衣、食、住、病緣的藥。比丘僧團也受到稱譽、

尊重、崇仰、供養、致敬；獲得各種必需品，諸如衣、食、住、病

緣的藥。但是，外道的遊方者未受到稱譽、尊重、崇仰、供養、致

敬；沒得到必需品，諸如衣、食、住、病緣的藥。 

《雜》：若王、大臣、婆羅門、長者、居士及餘世人，所共恭敬、

尊重、供養佛及諸聲聞眾，大得利養─衣被、飲食、臥具、湯藥。

都不恭敬、尊重、供養眾邪異道衣被、飲食、臥具、湯藥。 

《律藏僧》：爾時，世人篤信恭敬尊重，供養衣、食、床臥、病瘦

醫藥。爾時，出家外道亦在舍衛城，世人不恭敬、供養、尊重衣、

食、床臥、病瘦醫藥。 

 

1.3  外道選派須深到佛門盜法 

Tena kho pana samayena susimo paribb±jako r±jagahe paµi- 

vasati mahatiy± paribb±jakaparis±ya saddhi½. Atha kho  

susimassa paribb±jakassa paris± susima½ paribb±jaka½ etad- 

avocu½ “ehi tva½, ±vuso susima, samaºe gotame brahma- 

cariya½ cara.Tva½ dhamma½ pariy±puºitv± amhe v±ceyy±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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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½ maya½ dhamma½ pariy±puºitv± gih²na½ bh±siss±ma.  

Eva½ mayampi sakkat± bhaviss±ma garukat± m±nit± p³jit±  

apacit± l±bhino c²varapiº¹ap±tasen±sanagil±nappaccaya- 

bhesajjaparikkh±r±nan”ti. 

《相華譯》：那時，遊方者須深與一大群遊方眾，一起住在王舍城。 

須深的遊方眾如此告訴他：「來，賢友須深！你到沙門喬達摩

處修梵行。學會了（他的）法後教我們。我們學會那種法之後，

就可說給在家人（聽）。如此，我們也將受到稱譽、尊重、崇仰、

供養、致敬；獲得各種必需品，諸如衣、食、住、病緣的藥。」 

《雜》：爾時，眾多異道，聚會未曾講堂，作如是論：「我等昔來，

常為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及餘一切之所奉事、恭敬，供養衣被、

飲食、臥具、湯藥，今悉斷絕。但恭敬、供養沙門瞿曇、聲聞大眾

衣被、飲食、臥具、湯藥。今此眾中，誰有智慧大力，堪能密往，

詣彼沙門瞿曇眾中出家，聞彼法已，來還廣說。我等當復用彼聞法，

化諸國王、大臣、長者、居士，令其信樂，可得還復供養如前」。 

時有人言：「有一年少，名曰須深，聰明、黠慧，堪能密往沙

門瞿曇眾中出家，聽彼法已，來還宣說」。 

時諸外道，詣須深所而作是言：「我今日大眾聚集未曾講堂，

作如是論：『我等先來為諸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及諸世人之所

恭敬、奉事，供養衣被、飲食、臥具、湯藥，今悉斷絕。國王、

大臣、長者、居士及諸世間悉共奉事沙門瞿曇、聲聞大眾。我此

眾中，誰有聰明、黠慧，堪能密往沙門瞿曇眾中出家學道，聞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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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已，來還宣說。化諸國王、大臣、長者、居士，令我此眾還得

恭敬、尊重、供養』。其中有言：『唯有須深聰明、黠慧，堪能密

往瞿曇法中，出家學道，聞彼說法，悉能受持，來還宣說』。是故

我等故來相請，仁者當行」！ 

《律藏僧》：時有眾多出家外道，集論議堂作如是論：「是沙門瞿曇

住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世人深信恭敬尊重，供養衣食床臥病瘦醫

藥。我等不得尊重，供養衣食床臥病瘦醫藥。誰能往沙門瞿曇法中

出家修梵行，誦習彼法已，還我法中，我等展轉相教，亦當還得供

養，與彼無異」。時外道作如是論已，皆言：「須深摩者，於我眾中，

最為第一，可遣到沙門瞿曇法中，出家受彼律儀，還來入此」。  

時彼外道語須深摩，作如是言：「沙門瞿曇在祇桓精舍，多人

供養尊重，我等不得此利。汝今可往沙門瞿曇法中出家修梵行，

受誦彼經已，還我法中展轉相教，亦當還得供養與彼無異」。 

 

1.4 須深請求出家
307

 

                                                 
307 原始聖典中，常有一些敘述史實的定型方式。例如，本段的《相》

本中，「…往詣大德阿難。詣已，與大德阿難喜悅地互相歡迎，問候悅人溫

馨的話後，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遊方者須深…」；下一段中，「…往詣世尊。

詣已，禮敬世尊後，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大德阿難…」。這類的固定情節

都可以稱為「定型情節」。情節中若渉及人際互動的方式，就可看出佛門的

禮儀制度，甚至呈現其在佛教中的相對身份。這些常是宗教生活與倫理的簡

潔刻畫，一但理解，常可確定該經如何契機教導。這些都是解釋經典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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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m±vuso”ti kho susimo paribb±jako sak±ya paris±ya 

paµissuºitv± yen±yasm± ±nando tenupasaªkami; upasaªka- 

mitv± ±yasmat± ±nandena saddhi½ sammodi.  

Sammodan²ya½ katha½  s±raº²ya½ v²tis±retv± ekamanta½  

nis²di. Ekamanta½ nisinno kho susimo paribb±jako ±yasmanta½  

±nanda½ etadavoca–“icch±maha½, ±vuso ±nanda, imasmi½  

dhammavinaye brahmacariya½ caritun”ti. 

《相華譯》：遊方者須深回答自己的會眾：「賢友！好。」便往詣大

德阿難。詣已，與大德阿難喜悅地互相歡迎，問候悅人溫馨的話後，

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遊方者須深，如此報告大德阿難：「賢友阿

難！我想在此法與律中修梵行。」 

《雜》：時彼須深默然受請，詣王舍城迦蘭陀竹園。時眾多比丘出

房舍外，露地經行。爾時，須深詣眾多比丘而作是言：「諸尊！我

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修梵行不」？ 

《律藏僧》：須深摩聞是語已，出舍衛城，往祇桓精舍。精舍門間，

見有諸比丘經行坐禪。須深摩即往諸比丘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

作是言：「我本是外道，今欲於如來法中出家受具足，此中應作何

等」？  

 

                                                                                                         
知識。例如《M41＆42 & 150》中，該經的對機眾見佛時的威儀即可看出其

非佛教徒，依此就可觀察佛陀如何契機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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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須深出家
308

 

Atha kho ±yasm± ±nando susima½ paribb±jaka½ ±d±ya yena  

bhagav± tenupasaªkami; upasaªkamitv± bhagavanta½ abhi- 

v±detv± ekamanta½ nis²di. Ekamanta½ nisinno kho ±yasm±  

±nando bhagavanta½ etadavoca–  

“aya½, bhante, susimo paribb±jako evam ±ha– ‘icch±maha½, ±vu

so ±nanda, imasmi½ dhammavinaye brahmacariya½  

caritun”ti. “Tenah±nanda, susima½ pabb±jeth±”ti. Alattha kho susi

mo paribb±jako bhagavato santike pabbajja½, alattha  

upasampada½.  

《相華譯》：然後，大德阿難帶遊方者須深往詣世尊。詣已，禮敬

世尊後，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大德阿難，如此報告世尊：「尊者！

                                                 
308 （a）依律制，外道想在佛門內出家，必須先經過四個月的試驗，觀

察其是否真心想作釋迦子。這段期間稱為「別住」（parivAsa）。經僧眾驗可

同意，才可出家。但是，本經的巴利本與《雜》本都沒有提到別住。對此問

題，《相註》說：佛陀預見到，須深只要幾天就可證得阿羅漢，所以叫阿難

度他出家（Sam II p.116）。《相英譯 b》進一步解釋：如果要他實行別住，可

能令其喪失解脫的機會（頁 784）。《律藏僧》是律本，經文中就直接提到四

個月的別住。 

（b）依《相》本，學習佛陀的教導，是「在法與律中修梵行」。佛陀教

導法與律，即使佛陀本人也依律來展現法，佛世的聖弟子更是依法與律修習

清淨的梵行。今日，研究原始佛教思想，也宜兼備法與律的知識。學習佛陀

的教導，更得平衡實踐正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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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遊方者須深如此說：『賢友阿難！我想在此法與律中修梵行』。」

「那麼，阿難！就度須深出家」。然後，遊方者須深在世尊面前得

到出家，受具足（戒）。 

《雜》：時眾多比丘將彼須深，詣世尊所，稽首禮足，退住一面。

白佛言：「世尊！今此外道須深，欲求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修梵

行」。爾時，世尊知外道須深心之所念，告諸比丘：「汝等當度彼外

道須深，令得出家」。 

《律藏僧》：諸比丘答言：「若本是外道，欲於如來法中出家者，當

試之四月。四月過已，得諸比丘意者，當與出家。時須深摩即受教，

行四月。過已，得諸比丘意，便與受具足。 

 

2. 須深驚訝慧解脫阿羅漢沒得到（色界以上的）禪定與神通
309

 

2.1  須深知道有人證得阿羅漢310 

                                                 
309 本經的慧解脫者所依的定力很特別，到底有多深？這是古今研究重

點之一，本章第四節會研究說明。依據《雜》本與《相註與疏》，定力未達

初禪。巴利本與《律藏僧》沒有說明是否得到初禪。本章第四節會討論此問

題。 
310 （a）「最後智」（aJJA＝A+JANa）意即知識或智慧（JANa）已達到

（A）最後了。《相註》：「阿羅漢智」（SAm II p.116）。為什麼許多比丘一起

來向世尊表示已證得阿羅漢？雨安居前，「這些比丘已從佛陀接受（禪修）

業處（的指導）。度過三個月的雨安居，在那三個月內持續精進，證得了阿

羅漢」。安居後，與共住的比丘互相懺悔勸勉，表達清淨（這稱做「自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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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a kho pana samayena sambahulehi bhikkh³hi bhagavato  

santike aññ± by±kat± hoti– “kh²º± j±ti, vusita½ brahmacariya½,  

kata½ karaº²ya½, n±para½ itthatt±y±ti paj±n±m±”ti. Assosi kho  

±yasm± susimo– “sambahulehi kira bhikkh³hi bhagavato santike a

ññ± by±kat±– ‘kh²º± j±ti, vusita½ brahmacariya½, kata½ kara- 

º²ya½, n±para½ itthatt±y±’ti paj±n±m±”ti. Atha kho ±yasm±  

susimo yena te bhikkh³ tenupasaªkami; upasaªkamitv± tehi  

bhikkh³hi saddhi½ sammodi. Sammodan²ya½ katha½  

s±raº²ya½ v²tis±retv± ekamanta½ nis²di. Ekamanta½ nisinno kho±

yasm± susimo te bhikkh³ etadavoca– “sacca½ kir±yasmantehi bh

agavato santike aññ± by±kat±– ‘kh²º± j±ti, vusita½ brahma- 

cariya½, kata½ karaº²ya½, n±para½ itthatt±y±’ti paj±n±m±”ti?  

“Evam±vuso”ti.  

《相華譯》：那時候，在世尊的面前，許多比丘表明（證得了）最

後智：「我們知道：『生命已盡，梵行已成，應作已作，不再為此（而

                                                                                                         
之後來向佛陀報告禪修的成果（SAm II p.116）。安居用功修學佛陀的教導，

這是佛世就有的好風範。 

（b）比丘來向佛陀報告禪修狀況，所以須深聽到了。依《律藏僧》，須

深是在現場聽到的。《相註》也隱約顯示，須深在現場「傾耳」（ohitasato）

注意聽（SAm II p.116）。原始佛教的史實，特別是經典的相關因緣，大量記

載於註解書中。註解書所述若與其它版本的原始經或律相符，可信度就大為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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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德須深聽到這樣的表明，往詣那些比丘。詣已，與他們

喜悅地互相歡迎，問候悅人溫馨的話後，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大

德須深，問說：「大德們在世尊的面前表明（證得了）最後智：『我

們知道：『生命已盡，梵行已成，應作已作，不再為此（而做）』。

這確實是真的嗎 』？「賢友！是真的」。 

《雜》：時諸比丘，願度須深出家，已經半月。有一比丘語須深言：

「須深！當知我等生死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作，自知不受後

有」。 

《律藏僧》：受具足已，往世尊所，頭面禮足，卻住一面。爾時有

眾多比丘來到佛所，頭面禮足，卻住一面，作是言：「我已得證，

我生已盡，梵行已立，更不受後有」。說是語已，頭面禮佛足而退。

是諸比丘去未久，須深摩頭面禮佛足已，詣彼比丘所，共相問訊。

問訊已，在一面坐，問諸比丘言：「長老！向在佛所自言我已得證：

『我生已盡，梵行已立，更不受後有』」。答言：「如是」。 

 

2.2 須深驚訝阿羅漢不得（色界四禪與）神通 

 “Api pana tumhe ±yasmanto eva½ j±nant± eva½ passant±  

anekavihita½ iddhividha½ paccanubhotha– ekopi hutv± bahudh± 

hotha, bahudh±pi hutv± eko hotha; ±vibh±va½, tirobh±va½,  

tirokuµµa½ tirop±k±ra½ tiropabbata½ asajjam±n± gacchatha,  

seyyath±pi ±k±se; pathaviy±pi ummujjanimujja½ karo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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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yyath±pi udake; udakepi abhijjam±ne gacchatha, seyyath±pi  

pathaviya½; ±k±sepi pallaªkena kamatha, seyyath±pi pakkh²  

sakuºo; imepi candimas³riye eva½mahiddhike eva½mah±nubh±

ve p±ºin± parimasatha parimajjatha, y±va brahmalok±pi k±yena v

asa½ vatteth±”ti? “No heta½, ±vuso”.  

 “Api pana tumhe ±yasmanto eva½ j±nant± eva½ passant±  

dibb±ya sotadh±tuy± visuddh±ya atikkantam±nusik±ya ubho  

sadde suº±tha dibbe ca m±nuse ca ye d³re santike c±”ti?   “No  

heta½, ±vuso”. “Api pana tumhe ±yasmanto eva½ j±nant± eva½  

passant± parasatt±na½ parapuggal±na½ cetas± ceto paricca  

paj±n±tha– sar±ga½ v± citta½ sar±ga½ cittanti paj±n±tha;  

v²tar±ga½ v± citta½ v²tar±ga½ cittanti paj±n±tha; sadosa½ v±  

citta½ sadosa½ cittanti paj±n±tha; v²tadosa½ v± citta½ v²tadosa½ 

cittanti paj±n±tha;samoha½ v± citta½ samoha½ cittanti paj±n±tha;

 v²tamoha½ v± citta½ v²tamoha½ cittanti paj±n±tha; sa½khitta½  

v± citta½ sa½khitta½ cittanti paj±n±tha; vikkhitta½ v± citta½  

vikkhitta½ cittanti paj±n±tha; mahaggata½ v± citta½ mahaggata½ 

cittanti paj±n±tha; amahaggata½ v± citta½ amahaggata½  

cittanti paj±n±tha sa-uttara½ v± citta½ sa-uttara½ cittanti  

paj±n±tha; anuttara½ v± citta½ anuttara½ cittanti paj±n±tha;  

sam±hita½ v± citta½ sam±hita½ cittanti paj±n±tha; asam±hita½  

v± citta½ asam±hita½ cittanti paj±n±tha; vimutta½ v± citta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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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mutta½ cittanti paj±n±tha avimutta½ v± citta½ avimutta½  

cittanti paj±n±th±”ti? “No heta½, ±vuso”.  

 “Api pana tumhe ±yasmanto eva½ j±nant± eva½ passant±  

anekavihita½ pubbeniv±sa½ anussaratha, seyyathida½– ekam- 

pi j±ti½ dvepi j±tiyo tissopi j±tiyo catassopi j±tiyo pañcapi j±tiyo  

dasapi j±tiyo v²sampi j±tiyo ti½sampi j±tiyo catt±r²sampi j±tiyo  

paññ±sampi  j±tiyo  j±tisatampi  j±tisahassampi  

j±tisatasahassampi, anekepi sa½vaµµakappe anekepi  

vivaµµakappe anekepi sa½vaµµavivaµµakappe– ‘amutr±si½ eva½- 

n±mo eva½gotto eva½vaººo evam±h±ro eva½sukhadukkha- 

paµisa½ved² evam±yupariyanto, so tato cuto amutra udap±di½; 

tatr±p±si½ eva½n±mo eva½gotto eva½vaººo evam±h±ro  

eva½sukhadukkhapaµisa½ved² evam±yupariyanto, so tato cuto  

idh³papanno’ti. Iti s±k±ra½ sa-uddesa½ anekavihita½  

pubbeniv±sa½ anussarath±”ti? “No heta½, ±vuso”.  

 “Api pana tumhe ±yasmanto eva½ j±nant± eva½ passant±  

dibbena cakkhun± visuddhena atikkantam±nusakena satte  

passatha cavam±ne upapajjam±ne h²ne paº²te suvaººe  

dubbaººe, sugate duggate yath±kamm³page satte paj±n±tha– 

 ‘ime vata bhonto satt± k±yaduccaritena samann±gat±  

vac²duccaritena samann±gat± manoduccaritena samann±gat±,  

ariy±na½ upav±dak± micch±diµµhik± micch±diµµhik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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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d±n±, te k±yassa bhed± para½ maraº± ap±ya½ duggati½  

vinip±ta½ niraya½ upapann±; ime v± pana bhonto satt± k±ya- 

sucaritena samann±gat± vac²sucaritena samann±gat± mano- 

sucaritena samann±gat±, ariy±na½ anupav±dak± samm±diµµhik±- 

samm±diµµhikammasam±d±n± te k±yassa bhed± para½ maraº±  

sugati½ sagga½ loka½ upapann±’ti, iti dibbena cakkhun±  

visuddhena atikkantam±nusakena satte passatha cavam±ne  

upapajjam±ne h²ne paº²te suvaººe dubbaººe, sugate duggate  

yath±kamm³page satte paj±n±th±”ti? “No heta½, ±vuso”.  

《相華譯》：這段經文是五神通的定型式，內容同於《長部第 2 經》

311。詳細內容與本書的研究沒有多大的闗係，故缺譯。 

《雜》：時彼須深語比丘言：「尊者！云何學離欲惡不善法，有覺有

觀，離生喜樂，具足初禪，不起諸漏，心善解脫耶」？比丘答言：

「不也，須深」！復問：「云何離有覺有觀，內淨一心，無覺無觀，

定生喜樂，具足第二禪，不起諸漏，心善解脫耶」？比丘答言：「不

也，須深」！復問：「云何尊者離喜，捨心住，正念正智，身心受

樂，聖說及捨，具足第三禪，不起諸漏，心善解脫耶」？答言：「不

也，須深」！復問：「云何尊者離苦息樂，憂喜先斷，不苦不樂，

捨淨念一心，具足第四禪，不起諸漏，心善解脫耶」？答言：「不

也，須深」！ 
                                                 

311 D I pp.77-82，此中還包含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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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藏僧》：時須深摩復問言：「長老！如是知如是見，得清淨天眼。

見眾生死此生彼，好色惡色，善趣惡趣。見眾生身行惡，口行惡，

意行惡，誹謗賢聖，自行邪見，教人行邪見；身壞命終，墮三惡道。

又見眾生身行善，口行善，意行善，自行正見，教人行正見；身壞

命終，生於善處天上人中。如是過人清淨天眼，長老得不」？答言

「不得」。復問：「尊者！如是知如是見，得宿命智。知過去一生、

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百生、千生，乃至劫成、劫壞，

名姓，種族，死此生彼，死彼生此。如是無數劫事，長老知不」？

答言「不知」？ 

 

2.3 須深驚訝阿羅漢不得無色界以上的定
312

 

 “Api pana tumhe ±yasmanto eva½ j±nant± eva½ passant± ye 

 te sant± vimokkh± atikkamma r³pe ±rupp±, te k±yena phusitv±   

viharath±”ti? “No heta½, ±vuso”.  

                                                 
312 在原始聖典中，慧解脫與俱解脫這對阿羅漢所依的定力有何不同？

這也是古來討論的重點。本經的這段落渉及此重點，宜細心理解這段文。關

鍵點在於「超越色的寂靜無色解脫」，這是定型的片語。這裡的「解脫」

（vimokkha）乃定學的範圍，住在定中，暫時解脫煩惱；不同於下面的慧「解

脫」（vimutti）屬阿羅漢以智慧永斷煩惱。依《相註與疏》，這個片語的內涵

是屬於定學八解脫的無色界定與滅受想定。這片語的直譯是：「寂靜解脫

（santA vimokkhA）超越色的無色（atikkammarUpe AruppA）」。依之，可以

理解餘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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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華譯》：「但是，大德您們如是知見313，親身觸證超越色的寂靜

無色解脫嗎」？「賢友！沒有」。 

《雜》：復問：「若復寂靜解脫，起色無色，身作證具足住，不起諸

漏，心善解脫耶」？答言：「不也，須深」！ 

《律藏僧》：復問：「離色過色，無色寂滅解脫，身證具足住。是諸

解脫，長老得不」？答言「不得」。 

 

2.4 須深驚訝慧解脫阿羅漢沒得到（色界以上的）禪定與神通
314

 

 “Ettha d±ni ±yasmanto idañca veyy±karaºa½ imesañca  

dhamm±na½ asam±patti; ida½ no, ±vuso, kathan”ti?  

“Paññ±vimutt± kho maya½, ±vuso susim±”ti.  “Na khv±ha½  

imassa ±yasmant±na½ sa½khittena bh±sitassa vitth±rena attha½ 

±j±n±mi. S±dhu me ±yasmanto tath± bh±santu yath±ha½ imassa 

±yasmant±na½ sa½khittena bh±sitassa vitth±rena attha½  

±j±neyyan”ti. “¾j±neyy±si v± tva½, ±vuso susima, na v± tva½  

±j±neyy±si atha kho paññ±vimutt± mayan”ti.  

《相華譯》：「現在，在這裡，大德：既有（阿羅漢的）這種表明，

                                                 
313 「如是知見」是指：以最後智而表明自己已知道：「生命已盡…」。 
314 《相》中，須深的質疑文，在段落 4.5 中，佛陀也用來反詰他。慧

解脫比丘最後回答須深的前段「不管你了不了解，賢友須深！但…」，佛陀

在段落 3.4 也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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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沒有這些等至。這種（表明）如何可能呢？」「我們是慧解脫，

賢友須深！」「我未廣解大德們的略說義。請大德們如此向我解釋，

由之，我若是廣解大德們的略說義；那就太好了。」「不論你了不

了解，賢友須深！但我們是慧解脫。」 

《雜》：須深復問：「云何尊者所說不同，前後相違？云何不得禪定

而復記說」？比丘答言：「我是慧解脫也」。作是說已，眾多比丘各

從座起而去。 

《律藏僧》：須深摩言：「向者所問諸法皆言不得，云何於世尊前自

言，我已得證：『我生已盡，梵行已立，更不受後有』。誰當信者？

諸比丘答言：「長老！我是慧解脫人」。須深摩言：「所說簡略，義

相未現，可更廣說」？比丘言：「雖義相未現，我自了知，慧解脫

人」。 

 

3 佛陀教導先知法住後知涅槃 

3.1 須深前往請教佛陀 

Atha kho ±yasm± susimo uµµh±y±san± yena bhagav±  

tenupasaªkami; upasaªkamitv± bhagavanta½ abhiv±detv±  

ekamanta½ nis²di.    Ekamanta½ nisinno kho ±yasm± susimo  

y±vatako tehi  bhikkh³hi saddhi½ ahosi kath±sall±po ta½  

sabba½ bhagavato ±rocesi.  

《相華譯》：然後，大德須深從座位上起來，往詣世尊。詣已，禮

敬世尊後，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須深，盡向佛陀報告與那些比丘

第 X 章 XXXXX 
 

 

- 176 -

間的所有對話。 

《雜》：爾時、須深知眾多比丘去已，作是思惟：「此諸尊者所說不

同，前後相違，言不得正受，而復記說自知作證」。作是思惟已，

往詣佛所，稽首禮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彼眾多比丘，

於我面前記說：『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作，自知不受後有』。

我即問彼尊者：『得離欲惡不善法，乃至身作證，不起諸漏，心善

解脫耶』？彼答我言：『不也，須深』！我即問言：『所說不同，前

後相違，言不入正受，而復記說自知作證』！彼答我言：『得慧解

脫』。作此說已，各從座起而去。我今問世尊：『云何彼所說不同，

前後相違，不得正受而復說言自知作證』」？ 

《律藏僧》：時須深摩聞諸比丘語已，作是念：「我當往詣世尊所，

問如是事，世尊有所解說，我當受持」。作是念已，從坐起，往詣

佛所，頭面禮足，卻住一面，具以上事廣白世尊：「是事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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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佛陀教導先知法住後知涅槃的修證次第315 

“Pubbe kho, susima, dhammaµµhitiñ±ºa½, pacch± nibb±ne ñ±ºan”

ti. 

《相華譯》：「須深！先有法住智，後有對涅槃的智。」 

《雜》：佛告須深：「彼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彼諸善男子，獨一靜

處，專精思惟，不放逸住，離於我見，不起諸漏，心善解脫。」 

《律藏僧》：佛告須深摩：「先法智，後比智。」 

 

3.3 須深不解再問316 

                                                 
315 法住智與涅槃智的先後次第，是本經教導的修證原則，本章第三節

會詳細研究。這個原則在三版本中，分別是，《相》：「先有法住智，後有對

涅槃的智」（Pubbe dhammaTThitiJANaM pacchA nibbAne JANaM）。《雜》：「先

知法住，後知涅槃」。《律藏僧》：「先法智，後比智」。對讀整體經文與相關

文獻（參見本章第三節），第三本的「比智」應該就是涅槃智。「知」（JANa）

與「智」（paJJA）在古代漢語或現代華語中很難明確區分。我們在翻譯與文

章的用字上，常視文脈而運用。 
316 （a）請求文是定型的套句，「尊者！我不廣解世尊的略說義。懇請

世尊如此向我解釋，由之，我可以廣解世尊的略說義的話；那就太好了」。

這套句也出現在段落.2.4，只是對象不同。   

（b）套句由多個句子（約兩至五個句子）組成。除了上述的請求文，

定型的套句有不同的種類。更長的定型式，可以稱為定型段落，其長度約超

過五個句子。聖典中，重要的主題法義大都由定型套句或定型段落組成，例

如本經 4.2 段與 4.3 段對緣起與緣滅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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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khv±ha½, bhante, imassa bhagavat± sa½khittena  

bh±sitassa vitth±rena attha½ ±j±n±mi. S±dhu me, bhante,  

bhagav±  tath± bh±satu yath±ha½ imassa bhagavat±  

sa½khittena bh±sitassa  vitth±rena attha½ ±j±neyyan”ti. 

《相華譯》：「尊者！我不廣解世尊的略說義。懇請世尊如此向我解

釋，由之，我可以廣解世尊的略說義的話；那就太好了」。 

《雜》：須深白佛：「我今不知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彼諸善男子，

獨一靜處，專精思惟，不放逸住，離於我見，不起諸漏，心善解脫」？ 

《律藏僧》：須深摩又白佛言：「世尊所說隱略，我猶未解」。 

 

3.4 佛陀重申修證的大原則與須深請求廣釋317 

                                                 
317 （a）佛陀在段落 4 的回答，應是解釋「先知法住，後知涅槃」的整

體原則。因為，三個版本中，在這最後請求之前的整個段落 3，都是針對二

智先後的原則而問答。更因為，在段落 4.5 中，佛陀確認整個問題的結論時，

在《雜》本，佛陀也告訴須深：「是名先知法住，後知涅槃」。所以，三本對

照之下，段落 4 中，佛陀的教導是說明了整個大原則，不是只針對法住智。

即使，段落 3.4 中，《律藏僧》只請求廣釋，《相》未再作最後請求，而《雜》

的最後請求文，須深只提到兩次「法住智」，沒提到涅槃智。《雜》的最後請

求文中，有可能是誤譯第二個法住智，或古代傳抄的錯誤。上述的分析說明，

可看出對讀精審經文的重要，常可確切抉擇出經意。 

（b）本書第二至四章的一份初稿中，已作上述的分析評論，並且被〈溫

宗堃 2003a〉所引用（頁 15 的註 23）。但是，有些佛友看過該稿子後，對上

述《雜》本《須深經》的經文（須深白佛：「唯願世尊為我說法，令我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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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住智，得見法住智」！）提供不同的解讀運用方式。認為這段文可以當作

第四份文證，支持：「法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佛弟子研習佛陀的教

導，熱心提醒，值得細加審思。這段法緣記述於本章第三節第四項的第一條

註解。為了感謝佛友的誠摯討論，值得以法相贈。下面再分析幾項資料，補

充說明本書上面對經文的抉擇。至於法友提供的另三筆文證，本章第三節第

四項會精審分析。 

（c）（1）依《大毘婆沙論》間接引述的《須深經》，法住智與涅槃智兩

次成對出現：「世尊告曰：『蘇尸摩！當知：先有法住智，後有涅槃智』。蘇

尸摩曰：『我不知何者法住智，何者涅槃智』」（大 27 頁 572 下）。這二智在

該段文的前後還有多次成對出現。（2）異譯的《阿毘曇毘婆沙論》的相當段

落中，這二智共三次成對出現：「佛作是答：『蘇尸摩！當知：『先有法住智，

後有涅槃智』。蘇尸摩復白佛言：『世尊！我今不知何者法住智何者是涅槃

智』。佛告：『蘇尸摩！汝知與不知，但法應如是：先有法住智，後有涅槃智』』

（大 28 頁 408 中）。這二智在該段文的前後也還多次成對出現。（3）《成實

論》引證本經時也是二智成對出現，如大 32 頁 361 上、362 下、368 上、368

下。（4），《大智度論》引述《須深經》時，也是成對出現：「如佛為須尸摩

梵志說：『先用法智分別諸法，後用涅槃智』」（大 25 頁 233 下）。該段文脫

落「法住智」的「住」而成為「法智」，這是另外的問題，詳細的分析參見

本章第三節第四項的註解。（5）《瑜論》對《須深經》的釋文中，也是針對

二智成對作釋（《雜會中》頁 64-65）。釋文另有一處以二智的先後次第為從

凡入聖的修證原則（《雜會上》頁 97-98）。釋文另三處單釋法住智時，也將

法住智限定在世間智（詳見本章第三節第四項的第二條註）。 

（d）結論。（1）綜合上述五項資料，應可更清楚證明：《須深經》的主

旨是「先知法住，後知涅槃」，《雜》本《須深經》的「得知法住智，得見法

住智」乃是不當的譯文。所以，《雜》本《須深經》的不當譯文不適合用來

支持：「法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2）《空之探究》引述《雜》本《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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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j±neyy±si v± tva½, susima, na v± tva½ ±j±neyy±si, atha kho  

dhammaµµhitiñ±ºa½ pubbe, pacch± nibb±ne ñ±ºa½”.  

《相華譯》：「不論你了不了解，但是，先有法住智，後有對涅槃的

智」。 

《雜》：佛告須深：「不問汝知不知，且自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彼

諸善男子，獨一靜處，專精思惟，不放逸住，離於我見，心善解脫」。 

                                                                                                         
深經》時，引述的兩句經文中，都是二智成對出現：「彼先知法住，後知涅

槃」；「不問汝知不知，且自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印順 1985a》頁 151）。

可見，《空之探究》並未看重「得知法住智，得見法住智」。或許，作者早已

看出此句子乃不當的譯文。但是，現在要用《雜》本《須深經》的這句不當

譯文來支持：「法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若是作者昔今所見不同，宜

適加解釋。若是作者契機的回答，這在宗教的教化是常用的善巧。但是，契

機也宜契理，明顯違反自己的重要立說也適合略作解釋。若是後學為師長尋

求證據，這在宗教上是合理的，正是佛陀教導的師徒倫理。但是，尋求這份

證據，不僅誤解經意，更明顯未理解《空之探究》如何引證《雜》本《須深

經》。（3）總之，若未精審這樣的譯文，反而當成經證，不僅落入斷章取義

之失，更令人不樂使用漢譯聖典。外國（乃至傳承古代華語系教區的其他）

學者不重視漢譯佛典，有其精審翻譯文獻的客觀原因（當然，印度系統的佛

典，即使巴利語佛典也不會不加審思地採用），值得我們華語系佛弟子用心

考慮。但是，華語系佛弟子想學習釋尊的教導，主要是透過漢譯（或現代英

譯等）佛典。只有少數人有緣直接研習巴利語（或梵語）的原始聖典，最好

將之譯成好的華譯本。所以，即使漢譯佛典有諸多翻譯等方面的缺失，仍然

值得我們採其優點，細心加以疏理。佛弟子為了弘揚釋尊的教導，透過精審

比對，加以疏通，彼此以法相贈，這是研習佛典的可貴價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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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深白佛：「唯願世尊為我說法，令我得知法住智，得見法住智」！ 

《律藏僧》：佛告須深摩：「汝雖未解故，先法智，後比智」。 

須深摩白佛言：「善哉！世尊！我猶未解，唯願世尊廣為我說」。 

 

4 佛陀教導須深 

4.1 五蘊無常苦無我318 

 “Ta½ ki½ maññasi, susima, r³pa½ nicca½ v± anicca½ v±”ti?  

“Anicca½, bhante”. “Ya½ pan±nicca½ dukkha½ v± ta½ sukha½  

v±”ti?   “Dukkha½, bhante”.   “Ya½ pan±nicca½ dukkha½ vi- 

pariº±ma-dhamma½, kalla½ nu ta½ samanupassitu½– ‘eta½  

mama, esohamasmi, eso me att±’”ti? “No heta½, bhante”.  

“Vedan± nicc± v± anicc± v±”ti?   “Anicc±, bhante”   “Ya½  

                                                 
318 （a）三版本中，《相》中特別教導五蘊的無常苦無我。《相疏》於此

的疏解順著經文而說明，認為：本經的法住智是知道有為法的無常苦無我（S 

T II p.214）。但是，《相 12:34》與對應的《相註》，及《清淨道論》等南傳佛

教的典籍中，法住智是知緣起的因果。這在本章第三節會詳細說明。

《Gombrich1996》認為《須深經》的段落 4.1 是巴利本增編進來的（頁

126-127）。 

（b）《相註》：至此大德須深證得阿羅漢（SAm II p.117）。《相》於段落

4.5 也暗示，大德須深已證得世尊的教導。段落 5.4，《雜》也提到須深是漏

盡的阿羅漢。《律藏僧》在段落 4.5，也提到須深證得「法眼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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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nicca½, dukkha½ v± ta½ sukha½ v±”ti? “Dukkha½, bhante”. 

“Ya½ pan±nicca½ dukkha½ vipariº±madhamma½, kalla½ nu ta½

 samanupassitu½– ‘eta½ mama, esohamasmi, eso me att±’”ti?  

“No heta½, bhante”. “Saññ± nicc± v± anicc± v±”ti?   “Anicc±,  

bhante…”pe… “saªkh±r± nicc± v± anicc± v±”ti? “Anicc±, bhante”.

 “Ya½ pan±nicca½ dukkha½ v± ta½ sukha½ v±”ti? “Dukkha½,  

bhante”. “Ya½ pan±nicca½ dukkha½ vipariº±ma-dhamma½,  

kalla½ nu ta½ samanupassitu½– ‘eta½ mama, esohamasmi,  

eso me att±’”ti? “No heta½, bhante”. “Viññ±ºa½ nicca½ v±  

anicca½ v±”ti? “Anicca½ bhante”. “Ya½ pan±nicca½ dukkha½ v± 

ta½ sukha½ v±”ti? “Dukkha½, bhante”. “Ya½ pan±nicca½  

dukkha½ vipariº±madhamma½, kalla½ nu ta½ samanupassitu½ 

‘eta½ mama, esohamasmi, eso me att±’”ti? “No heta½, bhante”.  

 “Tasm±tiha, susima, ya½ kiñci r³pa½ at²t±n±gatapaccuppanna½ 

ajjhatta½ v± bahiddh± v± o¼±rika½ v± sukhuma½ v± h²na½ v±  

paº²ta½ v± ya½ d³re santike v±, sabba½ r³pa½ neta½ mama  

nesohamasmi na meso att±ti; evameta½ yath±bh³ta½  

sammappaññ±ya daµµhabba½. Y± k±ci vedan± at²t±n±gata- 

paccuppann± ajjhatta½ v± bahiddh± v± o¼±rik± v± sukhum± v±  

h²n± v± paº²t± v± y± d³re santike v±, sabb± vedan± neta½ mama  

nesohamasmi na meso att±ti; evameta½ yath±bh³ta½ 

sammappaññ±ya daµµhabba½. Y± k±ci saññ± …pe… ye ke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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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ªkh±r± at²t±n±gatapaccuppann± ajjhatta½ v± bahiddh± v±  

o¼±rik± v± sukhum± v± h²n± v± paº²t± v± ye d³re santike v±, sabbe

 saªkh±r± neta½ mama nesohamasmi na meso att±ti; evameta½ 

 yath±bh³ta½ sammappaññ±ya daµµhabba½. Ya½ kiñci viññ±ºa½ 

 at²t±n±gatapaccuppanna½ ajjhatta½ v± bahiddh± v± o¼±rika½ v±  

sukhuma½ v± h²na½ v± paº²ta½ v± ya½ d³re santike v±, sabba½ 

viññ±ºa½ neta½ mama nesohamasmi na meso att±ti; evameta½ 

yath±bh³ta½ sammappaññ±ya daµµhabba½. 

  “Eva½ passa½, susima, sutav± ariyas±vako r³pasmimpi  

nibbindati, vedan±yapi nibbindati, saññ±yapi nibbindati,  

saªkh±resupi nibbindati, viññ±ºasmimpi nibbindati. Nibbinda½  

virajjati, vir±g± vimuccati, vimuttasmi½ vimuttamiti ñ±ºa½ hoti.  

‘Kh²º± j±ti, vusita½ brahmacariya½, kata½ karaº²ya½, n±para½  

itthatt±y±’ti paj±n±ti.  

《相華譯》：這經文是非常重要的句型式，教導五蘊的無常苦無我，

廣破對所有五蘊的我執，而達到解脫的過程與方法。詳細內容同於

《相 22:49 & 59》319。但這內容與此的研究沒有很直接的關係，故

缺譯。 

《雜》：缺 

《律藏僧》：缺 
                                                 

319 S III p.48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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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緣起十二支的生起320 

 “‘J±tipaccay± jar±maraºan’ti, susima, passas²”ti? “Eva½, bhante”.

 “‘Bhavapaccay± j±t²’ti, susima, passas²”ti? “Eva½, bhante”.  

“‘Up±d±napaccay± bhavo’ti, susima, passas²”ti? “Eva½, bhante”.  

“‘Taºh±paccay± up±d±nan’ti, susima, passas²”ti? “Eva½, bhante”.

 “Vedan±paccay± taºh±ti… phassapaccay± vedan±ti…  

sa¼±yatanapaccay± phassoti… n±mar³papaccay± sa¼±yatananti

… viññ±ºapaccay± n±mar³panti… saªkh±rapaccay± viññ±ºanti

… avijj±paccay± saªkh±r±ti, susima, passas²”ti? “Eva½, bhante”.  

《相華譯》：「須深！你看見：『緣生而有老死嗎』？」「是的，尊者」！

「須深！你看見：『緣有而有生嗎』？」「是的，尊者」！「須深！

你看見：『緣取而有 有嗎』？」「是的，尊者」！「須深！你看見：

『緣渴愛而有取嗎』？」「是的，尊者」！「須深！你看見：『緣受

而有渴愛嗎』？『緣觸而有受嗎』？『緣六處而有觸嗎』？『緣名

色而有六處嗎』？『緣識而有名色嗎』？『緣行而有識嗎』？須深！

                                                 
320 《相註》說，結束上段的教導時，須深已證得阿羅漢。為什麼佛陀

接著問十二緣起的問題？《相註》：「為了澄清這些比丘是無禪那的乾觀者

（sukkhavipassaka）。這裡的意涵，不單只有你是無禪那的乾觀者，那些比

丘也正是如此」（SAm II 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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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見：『緣無明而有行嗎』？」「是的，尊者」！ 

《雜》：佛告須深：「我今問汝，隨意答我。須深！於意云何？有生

故有老死，不離生有老死耶」？須深答曰：「如是，世尊！有生故

有老死，不離生有老死」。如是生、有、取、愛、受、觸、六入處、

名色、識、行、無明。「有無明故有行，不離無明而有行耶」？須

深白佛：「如是，世尊！有無明故有行，不離無明而有行」。 

《律藏僧》：佛告須深摩：「我還問汝，隨汝所解答我。須深摩！於

意云何？『緣生故，有老死』不」？答言：「如是，世尊」！佛言：

「善哉！須深摩！於意云何？『無明緣故，生諸行』不」？答言：

「如是」。 

 

4.3 緣起十二支的滅 

 “‘J±tinirodh± jar±maraºanirodho’ti, susima, passas²”ti? “Eva½,  

bhante” “‘Bhavanirodh± j±tinirodho’ti susima, passas²”ti? “Eva½, 

 bhante”. “Up±d±nanirodh± bhavanirodhoti… taºh±nirodh±  

up±d±nanirodhoti… vedan±nirodh± taºh±nirodhoti… phassanirod

h± vedan±nirodhoti… sa¼±yatananirodh± phassanirodhoti…n±ma-

r³panirodh± sa¼±yatananirodhoti… viññ±ºanirodh± n±mar³pa- 

nirodhoti… saªkh±ranirodh± viññ±ºanirodhoti… avijj±nirodh±  

saªkh±ranirodhoti, susima, passas²”ti? “Eva½, bhante”.  

《相華譯》：「須深！你看見：『生之滅而老死滅嗎』？」「是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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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須深！你看見：『有之滅而生滅嗎』？」「是的，尊者」！

「須深！你看見：『取之滅而有 滅嗎』？『渴愛之滅而取滅嗎』？

『受之滅而渴愛滅嗎』？『觸之滅而受滅嗎』？『六處之滅而觸滅

嗎』？『名色之滅而六處滅嗎』？『識之滅而名色滅嗎』？『行之

滅而識滅嗎』？須深！你看見：『無明之滅而行滅嗎』？」「是的，

尊者」！ 

《雜》：佛告須深：「無生故無老死，不離生滅而老死滅耶」？須深

白佛言：「如是，世尊！無生故無老死，不離生滅而老死滅」。「如

是乃至無無明故無行，不離無明滅而行滅耶」？須深白佛：「如是，

世尊！無無明故無行，不離無明滅而行滅」。 

《律藏僧》：佛言：「善哉！須深摩！於意云何？『生緣滅故，老死

滅』不？乃至『無明滅故，諸行滅』不」？答言：「如是」。「善哉！

須深摩！於意云何？『生緣滅故老死滅』不？乃至『無明滅故諸行

滅』不？答言：「如是」。「善哉！須深摩」！ 

佛告須深摩：「若比丘於此法中正觀正知，所應得者，盡皆得

不」？答言：「如是」。又問須深摩：「汝知『緣生故有老死』不」？。

答言「如是」。「『緣無明故，有諸行』不」？。答言「如是」。又

問：「『生緣滅故，老病死憂悲苦惱盛陰滅』不」？答言：「如是」。

「『無明滅故，諸行滅』不」？答言「如是」。 

4.4 確認須深未得（色界以上的）禪定與神通 

 “Api pana tva½, susima, eva½ j±nanto eva½ passanto ane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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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hita½ iddhividha½ paccanubhosi – ekopi hutv± bahudh± hosi,  

bahudh±pi hutv± eko hosi; ±vibh±va½, tirobh±va½, tirokuµµa½  

tirop±k±ra½ tiropabbata½ asajjam±no gacchasi, seyyath±pi ±k±se

; pathaviy±pi ummujjanimujja½ karosi, seyyath±pi udake; udakepi  

abhijjam±no gacchasi, seyyath±pi pathaviya½; ±k±sepi pallaª- 

kena kamasi, seyyath±pi pakkh² sakuºo; imepi candimas³riye  

eva½mahiddhike eva½mah±nubh±ve p±ºin± parimasasi pari- 

majjasi, y±va brahmalok±pi k±yena vasa½ vattes²”ti?  

“No heta½, bhante”.  

 “Api pana tva½, susima, eva½ j±nanto eva½ passanto dibb±ya  

sotadh±tuy± visuddh±ya atikkantam±nusik±ya ubho sadde suºasi 

 dibbe ca m±nuse ca ye d³re santike c±”ti? “No heta½, bhante”.  

 “Api pana tva½, susima, eva½ j±nanto eva½ passanto para- 

satt±na½ parapuggal±na½ cetas± ceto paricca paj±n±si–sar±ga½

 v± citta½ sar±ga½ cittanti paj±n±si …pe… vimutta½ v± citta½  

vimutta½ cittanti paj±n±s²”ti? “No heta½, bhante”.  

 “Api pana tva½, susima, eva½ j±nanto eva½ passanto aneka- 

vihita½ pubbeniv±sa½ anussarasi, seyyathida½– ekampi j±ti½ …

pe… iti s±k±ra½ sa-uddesa½ anekavihita½ pubbeniv±sa½  

anussaras²”ti? “No heta½, bhante”.  

 “Api pana tva½, susima, eva½ j±nanto eva½ passanto dibbena 

 cakkhun± visuddhena atikkantam±nusakena satte pass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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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vam±ne…pe…yath±kamm³page satte paj±n±s²”ti?  

“No heta½, bhante”.  

 “Api pana tva½, susima, eva½ j±nanto eva½ passanto ye te  

sant± vimokkh± atikkamma r³pe, ±rupp± te k±yena phusitv±  

viharas²”ti? “No heta½, bhante”.  

《相華譯》：此段經文，世尊反問須深得到五神通與無色界以上的

定嗎？須深回答沒有。 

《雜》：佛告須深：「作如是知、如是見者，為有離欲惡不善法，乃

至身作證具足住不」？須深白佛，「不也，世尊」！  

《律藏僧》：佛告須深摩：「汝知如是法者，汝得天眼宿命智，諸解

脫得不」？答言：「不得，世尊！」。 

  

4.5 佛陀責難作結
321

 

                                                 
321 （a）《相》這段經文完全同段落 2.4 中，須深對慧解脫阿羅漢的反詰。

這就暗示，佛陀認為須深已證阿羅漢。 

（b）本經佛陀對須深的善巧教導，表現在《相》中有兩重結構。第一

重結構展現在段落 2.4 與 3.4。段落 2.4 中，慧解脫的比丘結答須深時，說：

「不管你了不了解，但我們是慧解脫」。段落 3.4 中，佛陀結答須深時，也

使用慧解脫比丘回答須深的口氣，答說：「不管你了不了解，但是，先有法

住智，後有對涅槃的智」。佛陀的引用，就有支持慧解脫比丘的效果，促使

須深專心學習下面的詳細解釋。第二重結構呈現在段落 2.4 與 4.5。段落 2.4

中，須深對於慧解脫者沒有定學的成就，反詰說：「現在，在這裡，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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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tha d±ni, susima, idañca veyy±karaºa½ imesañca  

dhamm±na½ asam±patti, ida½ no, susima, kathan”ti?  

《相華譯》：「須深！現在，在這裡，既有這種表明，又沒有這些等

至。這種（表明）如何可能呢？」 

《雜》：佛告須深：「是名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彼諸善男子，獨一

靜處，專精思惟，不放逸住，離於我見，不起諸漏，心善解脫」。 

                                                                                                         
既有（阿羅漢的）這種表明，又沒有這些等至。這種（表明）如何可能呢」？

段落 4.5 中，佛陀用須深對慧解脫比丘的反詰，也反詰須深。段落 4.5 中的

反詰，間接提醒須深自我反省。接著，段落 5 中，須深懺悔盗法，結束本經。

如此的結束就回應本經開始的盗法因緣，扣緊了本經的序緣。所以說，貫穿

整經的理路有三重結構。序緣的盗法（《相註》：佛知須深意在盗法，但可度

他出家證得解脫）與結束的懺悔盗法，這是外在的一重結構。內部的核心結

構，佛陀順著須深與慧解脫比丘的問答，對須深的兩重善巧教導，這也是本

經更深的法義。外在的結構是戒學的必要前行，內部更深的法義是定學與慧

學。兩重善巧教導的文氣使用，還有法義的連結，就使得整經生動而嚴謹，

融貫又有理路。 

（c）精審分析整體經文，可以體會佛陀教導的善巧，學習全經的旨趣。

大部份的經典，即使兩三頁的短經，都會有明確的經旨結構。要理解經典的

文句，有必要順著文脈。進而說，如果沒有分析出經旨結構，就很容易割裂

經文或斷章取義。 

整體理解巴利聖典的經旨結構，還可賞析聖弟子傳誦的巴利文學，不只

是生硬的語言。更重要的，可以漸次心領神會言外之意，體會佛陀及聖弟子

的生命展現，朝向清淨安樂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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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說此經已322，尊者須深遠塵、離垢，得法眼淨。爾時，須

深見法，得法，覺法，度疑，不由他信，不由他度，於正法中心

得無畏。 

《律藏僧》：佛告須深摩：「汝自言知如是諸法，而復言不得是諸功

德。誰當信者」？ 

須深摩白佛言：「世尊！我為無明惡邪所纏縛故，生如是邪

見。我從世尊所，廣聞正法，滅惡邪見，得法眼淨」。 

 

5. 佛陀勸勉須深改過
323

 

                                                 
（d）上面對經旨結構的說明，是在菩提道次第定位全經，這是吸收《瑜

論》釋經常有的優點（參見本章第三節第四項的註腳）。至於註釋經典的方

向與目的，更基礎的原則是：扣緊經文引發讀者志向於覺悟之道。 
322 《雜》在此的譯文有：「佛說此經已」。這句話可以有兩種解釋。第

一種解釋，暗示本經至此已結束，下面的段落 5，可能是增編進來的。第二

種解釋，段落 5 須深懺悔，解釋了出家盜法的罪過。進一步思考，證果的聖

者於三寶有不動搖的淨信。須深聽完佛陀的教導後就證聖果，自知盗法是錯

誤的，加上佛陀的反詰提醒，自然地，須深會當場向佛求懺悔。若依第二種

解釋，《雜》在此的「佛說此經已」，可能意謂著佛在此經的教導已告一段落，

或是譯文不嚴謹。 
323 段落 5 中，佛陀勸勉懺悔者改過的過程是定型式，乃教導如何懺悔

的經典之作。這個定型的段落也出現在《相 16:6》（S II p.205）與《雜第 1138

經》（《雜會下》頁 574）、《中部第 140 經》（M III p.246）與《中阿第 163 經》

（大 1 頁 692 中）。不同經中的差異只在犯錯的事緣不同，而本經又加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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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須深向佛求懺悔 

 Atha kho ±yasm± susimo bhagavato p±desu siras± nipatitv± 

 bhagavanta½ etadavoca– “accayo ma½, bhante, accagam±  

yath±b±la½ yath±m³¼ha½ yath±-akusala½, yv±ha½ eva½  

sv±kkh±te dhammavinaye dhammatthenako pabbajito.  

Tassa me, bhante, bhagav± accaya½ accayato paµiggaºh±tu  

±yati½ sa½var±y±”ti.  

《相華譯》：那時，大德須深以頭禮敬世尊之足，如此報告世尊：「尊

者！我以幼稚、愚痴不善的樣子犯錯，而在如此善說的法與律中出

家盗法。請世尊寬恕我的過錯，以此過錯為未來的借鏡」。 

《雜》：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我今悔過！我於正法中盜密出

家，是故悔過」。佛告須深：「云何於正法中盜密出家」？須深白佛

言：「世尊！有眾多外道，來詣我所，語我言：『須深！當知我等先

為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及餘世人恭敬、供養，而今斷絕，悉

共供養沙門瞿曇、聲聞大眾。汝今密往沙門瞿曇聲聞眾中，出家受

法，得彼法已，還來宣說，我等當以彼聞法，教化世間，令彼恭敬

供養如初』。是故世尊！我於正法律中盜密出家，今日悔過，唯願

世尊聽我悔過，以哀愍故」！ 

                                                                                                         
落 5.3：喻說盗法的重罪。這個定型的段落也出現在《律藏巴》IV 頁 17-18，

懺悔者是引誘比丘行不淨行的女眾，不是佛門內的出家眾。由此可以見證，

這個定型段落經過了口誦傳承經典者的整理。 

第 X 章 XXXXX 
 

 

- 192 -

《律藏僧》：須深摩即頭面禮佛足，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於

如來正法中，賊心出家，為偷法故。世尊大慈，唯願受我悔過」！ 

5.2 佛責須深盜心出家 

 “Taggha tva½, susima, accayo accagam± yath±b±la½ yath±- 

m³¼ha½ yath±-akusala½, yo tva½ eva½ sv±kkh±te  

dhammavinaye dhammatthenako pabbajito. 

《相華譯》：「須深！你確實以愚痴不善而犯錯了，而在如此善說的

法與律中出家盗法」。 

《雜》：佛告須深：「受汝悔過。汝當具說：我昔愚癡、不善、無智，

於正法律盜密出家，今日悔過，自見罪、自知罪，於當來世律儀成

就，功德增長，終不退減。所以者何？凡人有罪，自見、自知而悔

過者，於當來世律儀成就，功德增長，終不退減」。 

《律藏僧》：佛告須深摩：「汝癡如小兒，於佛正法中為偷法故，賊

心出家。我受汝悔過」。 

 

5.3 佛喻說盜法的重罪324 

                                                 
324 （a）這個比喻，《雜》本與《相》本不同。《雜》本也出現在《雜第

373 經》（《雜會中》頁 93）。這項資料是課堂討論間，某位法師所提出的，

sAdhu。《雜第 373 經》說此譬喻時，只是略說幾句，而以「如前《須深經》

廣說」替代，或許在《雜》的傳承中，《須深經》是有名的。 

（b）《雜》本的譬喻包含了兩項內容，縛手遊街示眾與一日三次受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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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yyath±pi susima, cora½ ±guc±ri½ gahetv± rañño dasseyyu½– 

‘aya½ te, deva, coro ±guc±r², imassa ya½ icchasi ta½ daº¹a½  

paºeh²’ti. Tamena½ r±j± eva½ vadeyya– ‘gacchatha, bho, ima½  

purisa½ da¼h±ya rajjuy± pacch±b±ha½ g±¼habandhana½  

bandhitv± khuramuº¹a½ karitv± kharassarena paºavena  

rathiy±ya rathiya½ siªgh±µakena siªgh±µaka½ parinetv±  

dakkhiºena dv±rena nikkh±metv± dakkhiºato nagarassa s²sa½  

chindath±’ti Tamena½ rañño puris± da¼h±ya rajjuy± pacch±b±ha½ 

g±¼habandhana½ bandhitv± khuramuº¹a½ karitv± kharassarena  

paºavena rathiy±ya rathiya½ siªgh±µakena siªgh±µaka½ pari- 

netv± dakkhiºena dv±rena nikkh±metv± dakkhiºato nagarassa  

s²sa½ chindeyyu½. Ta½ ki½ maññasi, susima, api nu so puriso  

                                                                                                         
矛之苦。前項大致包含了《相》本《須深經》的遊街示眾，但《相》本的重

點還有被砍頭的苦。《雜第 373 經》對應於《相 12:63》，《相 12:63》的譬喻

只有後項的一日三次受三百矛之苦（S II p.100），《瑜論》的釋文也只提到三

矛之苦（《雜會中》頁 94）。這應該是因為，三百矛之苦是要比喻識食所受

的苦。《相註》：三百矛之苦猶如「結生識（paTisandhiviJJANa）」（ SAm II 

p.105），依生命開始的結生識而轉起眾苦；《瑜論》也釋作：識食的「識」

乃「能執諸根、大種」（《雜會中》頁 87），「諸食以識為依，多生過患」（同

上，頁 94）。《雜》本將《相》本的二喻相合，是強化了遭受的苦果，但可

能沒有照顧到《雜第 373 經》是比喻識食苦。如果只是為了強化苦果，《律

藏僧》最能警惕我們勿造惡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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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onid±na½ dukkha½ domanassa½ paµisa½vediyeth±”ti?  

“Eva½, bhante”. 

《相華譯》：「須深！譬如（臣屬）逮補到犯罪的盗賊後，帶來給國

王看。（報告說）：『皇上！這是犯罪的盗賊。聽任您的希望，請處

罰他』」。國王如此告訴屬下：『來人呀！用堅韌的繩索，反手在背

緊緊地綁住那個人，剃成光頭，以鼓聲帶著他到處遊街，從南門出

去，到城南砍頭』。國王的屬下用堅韌的繩索，反手在背緊緊地綁

住他，剃成光頭。以鼓聲帶著他到處遊街，從南門出去，到城南砍

頭。須深！你認為如何？那個人會由此因緣承受苦憂嗎」？「是的，

尊者！」 

《雜》：佛告須深：「今當說譬，其智慧者以譬得解。譬如國王，有

防邏者，捉捕盜賊，縛送王所。白言：『大王！此人劫盜，願王處

罪』。王言：『將罪人去，反縛兩手，惡聲宣令，周遍國中；然後將

出城外刑罪人處，遍身四體，劖以百矛』。彼典刑者，受王教令，

送彼罪人，反縛兩手，惡聲宣唱，周遍城邑；將出城外刑罪人處，

遍身四體，劖以百矛。日中，王問：『罪人活耶』？臣白言：『活』。

王復敕臣：『復劖百矛』。至日晡時，復劖百矛，彼猶不死」。佛告

須深：「彼王治罪，劖以三百矛，彼罪人身，寧有完處如手掌不」？

須深白佛：「無也，世尊」！復問須深；「時彼罪人，劖以三百矛因

緣，受苦極苦劇不」？須深白佛；「極苦，世尊！若劖以一矛，苦

痛難堪，況三百矛當可堪忍」！ 

《律藏僧》：佛告須深摩：「譬如，有人犯罪於王，王使人裂解支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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刵劓耳鼻，鋸解刀折，段段斫截，象蹈馬踏，如是種種若毒斷命。 

 

5.4  佛勸勉改過325 

 “Ya½ kho so, susima, puriso tatonid±na½ dukkha½ doma- 

nassa½ paµisa½vediyetha. Y± eva½ sv±kkh±te dhammavinaye  

dhammatthenakassa pabbajj±, aya½ tato dukkhavip±katar± ca  

kaµukavip±katar± ca, api ca vinip±t±ya sa½vattati. Yato ca kho  

tva½, susima, accaya½ accayato disv± yath±dhamma½ paµikarosi

 ta½ te maya½ paµiggaºh±ma. Vuddhi hes±, susima, ariyassa  

vinaye yo accaya½ accayato disv± yath±dhamma½ paµikaroti,  

±yatiñca sa½vara½ ±pajjat²”ti.  

《相華譯》：「須深！比起那個人由此因緣所受的苦憂，為了盗法而

                                                 
325 （a）須深為了利養而出家，佛陀呵責他的大過失。這因緣是本經特

有的，這裡的訓誡也就是本經特有的教導。在《律藏巴》，佛陀斥責：為利

養而出家是世間的「大賊（mahAcara）」（III 頁 88-89）。 

（b）怎樣才是恰當的懺悔呢？這個定型的段落最恰當。向當事人懺悔

錯誤的事實與原因，並決心改過，以利在聖教中成長。如果只是自心懺，或

向佛像懺，又不清楚錯誤的事實與原因，那就沒有看清楚過錯是過錯，不能

從懺悔中得到清淨，甚而只受到追悔所折磨。如果「看清了過錯為過錯，如

法改正」，就會如釋重負。既容易得到別人的原諒，更可能交到互信互諒的

朋友。因為，「任何人看清了過錯為過錯，如法改正，而且致力防護未來；

在聖者的律中，這是一種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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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善說的法與律中出家，有更多苦澀的果報，甚而淪落到幽冥

處。由於你看清了過錯為過錯，如法改正，因此我原諒你的過錯。

任何人看清了過錯為過錯，如法改正，而且致力防護未來；在聖者

的律中，這是一種成長」。 

《雜》：佛告須深：「此尚可耳。若於正法律盜密出家，盜受持法，

為人宣說，當受苦痛倍過於彼」。佛說是法時，外道須深漏盡意解。 

《律藏僧》：汝於佛法中，賊心出家，為偷法故罪過，於是我受汝

悔過。於賢聖法中得增長故，從今日後勿復更作」。 

 

5.5 結說 

《相華譯》：缺。 

《雜》：佛說此經已，尊者須深聞佛所說，歡喜奉行。 

《律藏僧》：缺。 

 
（全經結束） 



第 x 節 xxxx 
 

 

- 197 -

第三節  

《須深經》的要旨與印順法師的舊詮 

第一項 略釋本經要旨 

《須深經》的要旨，依《雜》本，是「先知法住，後知涅槃」

的修證原則。簡單地說，修行的過程是先修得法住智，知道緣起

因果系列中諸「法」的「住立」；其後才知道涅槃。好樂真理的人，

想要修得法住智，還得先思惟佛陀教導的解脫正道，生起真切的

信心。接著，以信戒為基，無悔無愧，過著清淨的生活。這樣的

生命有依靠，有方向。心獲得保護，變得穩定，足以進行敏銳堅

強的觀察。通過禪修，觀察諸法的各自樣相，看清楚諸法在因果

流轉中的住立，進而觀察諸法的無常苦無我，向於寂滅，最後才

證得涅槃智，開始成為聖者。這個修證的過程，就是從凡到聖的

必要次第。 

印順法師對本經的舊詮深得要旨。舊詮中，曾引用本經的《雜》

本，撰成頌文：「先得法住智，後得涅槃智」326。詮釋說：「法住

智是對於因果緣起的決定智327。…法住智知流轉，知因果的必然

                                                 
326 《印順 12》頁 224。 
327 對緣起的「決定智」，類同於《S 12:20》：「法的決定性（dhamman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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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涅槃智知還滅，知因果的空寂性」328。二智先後的「必然歷

程…決無例外」。依二智先後的修證原則，可以成就慧解脫，也是

證得阿羅漢的共同原則329。 

書中解釋完頌文後，接著切中經義發揮，評論華語系佛教舊

典範的要害330。（1）舊典範的錯誤在於不知修行的必然次第。「佛

教中，每有一種誤錯傾向，就是不求法住智，而但求涅槃智」。（2）

不知修行次第是因為忘失佛教的根本真 理：緣起與四聖諦。「對

於因果緣起的必然性，四諦的價值決定，常是並無希求；有的以

為這早都已經知道，而不知夢都沒有夢過」。（3）不知實踐的修行

次第，又忘失佛法的真理，下手修行的人，就脫離根本而「夢」

想開悟，「空談些心性，空有」。（4）夢想過多，開始即「誤」，更

嚴重的結果是佛門的「內外也不辨了」，走上了「儒佛融通」的歧

途。佛教門內有人誤以為，儒門的孔顏樂處就是祖師自印度西來

的大意。古代儒者也高唱，東方中國的聖人與西方印度聖人之心

本同。由於該書寫於儒門較興盛的時代，也兼批時人主張的「絕

對精神」331，警惕佛們人物，切勿「誤入歧途，自甘沈淪」。 
                                                                                                         
matA）」（S II p.25），《相註》：「緣決定法」（S A m II p.38）。對應的《雜第

296 經》也提到：緣起是「法定」（《雜會中》頁 35）。 
328 新典範對「涅槃智」的詮釋，有獨特的旨趣，本書會進一步討論。 
329 《印順 12》頁 224-225。 
330 《印順 12》頁 225-226。於下的引文據此。 
331 詳見《印順 20》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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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典範也深知中國佛教的道家玄學化，並痛斥其病。《中國禪

宗史》中，深入研究「從印度禪而成為中國禪的演化歷程」332，

印度傳來的「達摩禪的中國化，主要是老莊化，玄學化」333。新

典範也運用《須深經》的修行次第，批評中國禪宗「融攝老莊而

成為─絕對訶毀（分別）知識」334。沒有佛法的基礎知識，如何

以法住智來分別緣起因果？更不用說是開悟。另方面，「禪者不從

事學問」的研究，「只能就自己修持的內容去解說」經典，違反經

義法制，「對存在於人間的佛教，起著嚴重的破壞作用」335。中國

禪宗「給予中國佛教的創傷，到現在還無法恢復」336。 

總之，《中國禪宗史》評中了華語系佛教舊典範的精神特色。

這種「放膽而評的氣度，縱使在日本佛教學界尚不能不有所顧忌」

337。面對新典範的這樣批評，還有熱心舊典範的人士說：《中國禪

宗史》是對禪宗的頌揚338。舊典範的熱心人士為了維護自己的傳

統，不惜誤詮新典範。這更證明新典範受到重視，舊典範難以脫

                                                 
332 《印順 1971b》〈序〉頁 1。 
333 《印順 1971b》〈序〉頁 8。 
334 《印順 1971b》〈序〉頁 10。 
335 《印順 1971b》頁 170-172。 
336 《印順 22》頁 391。 
337 〈聖嚴 1987〉頁 315。 
338 參見〈禪中國化〉，特別頁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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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正視審思新典範的合理批判與課題，或許可能創造新機339。 

新典範在舊詮時代，除了成立自家體系，另方面也批判華語

系舊典範的兩大病340：既不知佛法的修證次第，又混融於中國儒

道的固有思想。舊詮對本經要旨的詮釋廣見於《妙雲集》，而且意

趣一致341。 

 

第二項 法住智與二智先後的修證原則342 

法住智是知道緣起的因果。這在原始聖典的直接經據還有《七

十七智經》，《緣起與緣已生經》也蘊含著「法住」的智慧。「先知

法住，後知涅槃」的先後修證次第，這也是《七十七智經》與《緣

起與緣已生經》共同尊奉的原則。以下先分析這兩經，最後才綜

合本項的結論。 

 

                                                 
339 例如，〈宣方 2003〉提出：「走向後印順時代的釋古主義」（頁 15）。 
340 當然，新典範也廣泛抉擇印度佛教思想。 
341 又如《印順 9 & 11》頁 238＆8。 
342 本項的內容少部份得自與一些法友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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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七十七智經》翻譯對照與註解 

《雜》與《相》中，另外只有一經直接教導「法住智」。它們

是《雜第 357 經》343與《相 12:34》344。依其內容，可以簡稱為《七

十七智經》345。本經中，佛陀教導「七十七智」，核心就在法住智。

七十七智是什麼呢？十二緣起中共有十一重因果系列，十一重因

果中各有七種智。所以，共有七十七智（11 x 7＝77）。《成佛之道》

解釋「法住智」，就是依《雜》的《七十七智經》與《須深經》346。 

本經很重要，先將巴利本華譯，與《雜》分段對照，以利徹

底研究。 

 

 ñ±ºavatthusutta½ 

《相華譯》：《智事經》【59】 

《雜第 357 經》：《七十七智經》 

                                                 
343 《雜會中》頁 76。 
344 《Ｓ12:34》S II pp.59-60。 
345 本經的內容教導七十七種智。直譯巴利本的經名，則為「智事」

（JANa-vatthUni）。本經的「智事就只是智」（S A m II p.62），因此說，經名

的實際意思是種種的智。重點是在七十七種智；當然，也可以分析七十七種

智的所知「事」。 
346 《Mun-keat2000》比較巴漢本《須深經》的大要（頁 201-202）；未

結合《七十七智經》來討論《因緣相應》的法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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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論 

S±vatthiya½ viharati …pe…  

“sattasattari vo, bhikkhave, ñ±ºavatth³ni desess±mi. Ta½  

suº±tha, s±dhuka½ manasi karotha; bh±siss±m²”ti. “Eva½,  

bhante”ti kho te bhikkh³ bhagavato paccassosu½. Bhagav±  

etadavoca–  

《相華譯》：…（世尊）住在舍衛城。 

「諸比丘！我要教你們七十七種智。好好地注意聽！我要說

了。」比丘們回答世尊：「是的，尊者！」世尊如此說：【60】 

《雜》：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

七十七種智。諦聽，善思，當為汝說」。 

 

2 解釋七十七智 

2.1 「緣生而有老死」為例的七智 

 “Katam±ni bhikkhave, sattasattari ñ±ºavatth³ni? J±tipaccay±  

jar±maraºanti ñ±ºa½ asati j±tiy± natthi jar±maraºanti ñ±ºa½;  

at²tam-pi addh±na½ j±tipaccay± jar±maraºanti ñ±ºa½, asati  

j±tiy± natthi jar±maraºanti ñ±ºa½; an±gatampi addh±na½  

j±tipaccay± jar±maraºanti ñ±ºa½, asati j±tiy± natthi jar±maraºanti 

ñ±ºa½; yampissa ta½ dhammaµµhitiñ±ºa½ tampi khaya-  

dhamma½ vayadhamma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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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adhamma½ nirodhadhammanti ñ±ºa½.  

《相華譯》：「諸多丘！什麼是七十七種智呢？ 

（1）知道『緣生而有老死』，（2）知道『若沒有生，就沒有

老死』；（3）知道『過去世中，也是緣生而有老死』，（4）知道『若

沒有生，就沒有老死』；（5）知道『未來世中，也是緣生而有老死』，

（6）知道『若沒有生，就沒有老死』。（7）知道『那種法住智也

即是盡（khaya）法、衰壞（vaya）法、消逝（virAga）法、滅去

（nirodha）法』。 

《雜》：「云何七十七種智？ 

（1）『生緣老死』智，（2）『非餘生緣老死』智；（3）『過去，

生緣老死』智，（4）『非餘過去 生緣老死』智；（5）『未來，生緣

老死』智，（6）『非餘未來 生緣老死』智。（7）及『法住智無常、

有為、心所緣生
347

、盡法、變易法、離欲法、滅法、斷』知智
348

。 

                                                 
347《雜》本描述法住智與諸法共有的特性，在《相》本應該是對應於《相

12:20》：「無常、有為、緣已生、盡法、衰壞法、消逝法、滅去法」（ＳⅡp.26）。

《相 12:34》的四個特性與這裡的七個特性，這兩組套詞值得另作研究。《雜》

本的「心緣生法」，在《相》本只是「緣已生」。〈雜整〉認為：「心所緣生」

容易與「大乘的唯心緣起」混淆，可能因為譯者是「唯心大乘師」（《雜會上》

頁 59）。〈雜整〉大略評論漢譯《雜》本受譯者「唯心大乘」的影響（〈雜整

上〉頁 58-60）。 
348 《雜》本這裡的第七種「知智」，應該如同前六種，譯作「智」。因

為，《雜》本的段落 2.3 也都譯成「智」，巴利語全都是 JANa，《相華譯》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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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間九重因果各有的七智 

 “Bhavapaccay± j±t²ti ñ±ºa½ …pe… up±d±napaccay± bhavoti  

ñ±ºa½… taºh±paccay± up±d±nanti ñ±ºa½… vedan±paccay±  

taºh±ti ñ±ºa½… phassapaccay± vedan±ti ñ±ºa½…sa¼±yatana-p

accay± phassoti ñ±ºa½… n±mar³papaccay± sa¼±yatananti  

ñ±ºa½… viññ±ºapaccay± n±mar³panti ñ±ºa½… saªkh±ra-  

paccay± viññ±ºanti ñ±ºa½;  

《相華譯》：知道『緣有而有生』…知道『緣執取而有 有』…知

道『緣渴愛而有執取』…知道『緣受而有渴愛』349…知道『緣觸

而有受』…知道『緣六處而有觸』…知道『緣名色而有六處』…

知道『緣識而有名色』…知道『緣行而有識』… 

《雜》：如是生……。有……。取……。愛……。受……。觸……。

六入處……。名色……。識……。行…。 

 

2.3 以「緣無明而有行」為例的七智 

avijj±paccay± saªkh±r±ti ñ±ºa½, asati avijj±ya natthi saªkh±r±ti 

ñ±ºa½; at²tampi addh±na½ avijj±paccay± saªkh±r±ti ñ±ºa½,  

                                                                                                         
作：「知道」。大正藏的版本與《雜會》，都只將「智」字繁複譯成為「知智」。 

349 此處的譯文原來誤植，經一位清淨的法師照亮文稿，才改正，sA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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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ti  

avijj±ya natthi saªkh±r±ti ñ±ºa½; an±gatampi addh±na½ avijj±- 

paccay± saªkh±r±ti ñ±ºa½, asati avijj±ya natthi saªkh±r±ti  

ñ±ºa½; yampissa ta½ dhammaµµhitiñ±ºa½ tampi khaya-  

dhamma½ vayadhamma½ vir±gadhamma½ nirodhadhammanti ñ

±ºa½.  

《相華譯》：（1）知道『緣無明而有行』，（2）知道『若沒有無明，

就沒有行』；（3）知道『過去世中，也是緣無明而有行』，（4）知

道『若沒有無明，就沒有行』；（5）知道『未來世中，也是緣無明

而有行』，（6）知道『若沒有無明，就沒有行』。（7）知道『那種

法住智也即是盡法、衰壞法、消逝法、滅去法』。 

《雜》：（1）『無明緣行』智，（2）『非餘無明緣行』智；（3）『過

去，無明緣行』智，（4）『非餘過去無明緣行』智；（5）『未來，

無明緣行』智，（6）『非餘未來無明緣行』智。（7）及『法住智無

常、有為、心所緣生、盡法、變易法、無欲法、滅法、斷』智。 

 

3 結論 

Im±ni vuccanti, bhikkhave, sattasattari ñ±ºavatth³n²”ti.   

《相華譯》：「諸比丘！這些被稱為七十七智」。 

《雜》：是名七十七種智」。 

佛說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說，歡喜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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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經結束） 

 
第二目  《七十七智經》研究解說 

本經中，佛陀教導「七十七智」，核心就在法住智。七十七智

是什麼呢？緣起的十一重因果系列各有七種智，所以，共有七十

七智。 

首先，分析巴利系統的經。以「緣生而有老死」的因果關係

為例，來解釋七種智。前兩種智針對現在世：第 1 種智是知道

（JANa）「緣生而有老死」，第 2 種智是知道「若沒有生，就沒有

老死」；第 3 與第 4 種智針對過去世：第 3 種智是知道「過去世中，

也是緣生而有老死」，第 4 種智是知道過去世中，「若沒有生，就

沒有老死」；第 5 與第 6 種智針對未來世：第 5 種智是知道「未來

世中，也是緣生而有老死」，第 6 種智是知道未來世中，「若沒有

生，就沒有老死」。依經文的脈絡與語法的使用350，經中以「那種

                                                 
350（a）「那法住智也即是…」是特別的句型，巴利語是「yampi …taM 

dhammaTThitiJANaM tampi…」，蘊涵重要法義，需作分析。首先，「那法住

智」（…taM dhammaTThitiJANaM …）（下加底線），經文在此第一次出現「法

住智」，為何加上指示代名詞的「那（taM）」呢？應該理解成：作為前六種

「智（JANa）」（正文譯成動詞的「知道」）的「那」種法住「智（JANa）」。

其次，這個句型是強調化的用法（yampi… taM dhammaTThitiJANaM 

tampi…），《相華譯》用「即」來表達。句型同於原始聖典常有的教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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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住智」來指渉前六種智。因此，《相註》說：「這六種智」都是

法住智351。所以說，法住智就是知道十二緣起的因果關係。第 7

種智所知道的內容是：「那種法住智也即是盡法…滅去法」。「法住

智也」，「也」（pi）字就代表：所知的內容除了法住智，另有其餘

                                                                                                         
是無常的，「無常的即是苦的（yad aniccam taM DukkhaM）」（《S22:15》III 

p.22）。在此，這種強調用法是要強化法住智的重要性。第三，「也（pi）」字。

經文在強調用法中，使用兩次的 pi（yampi…taM dhammaTThitiJANaM 

tampi…），這暗示：除了某種對象之外，另外也還有法住智。《舍利毘曇》

是同屬分別說系統的早期論典（《印順 1968》頁 66＆429f.、《水野弘元 1》

頁 407＆415f.、《EPI7》頁 317），其中也保留上述的分析。論中謂：「云何七

十七智？（1）無明緣行智，（2）無無明無行智；（3）如過去無明緣行智，（4）

無無明無行智；（5）如未來無明緣行智，（6）無無明無行智。（7）若法住智，

彼亦盡法、變法、離欲法、滅法。…若彼法住智，亦盡法、變法、離欲法、

滅法」（大 28 頁 606 上）。 

（b）綜合上述對《相》本的三點分析，合理的詮釋應是：第 7 種智除

了觀察法住智所知的十二緣起，另外也要觀察能知的法住智，這對所緣都是

無常而滅。這些語法上的用法，支持正文的解釋，也是《相註與疏》註疏經

文的基礎。問題是，為何要用這個特別的句型來表達第 7 種智？那是為了破

除修行過程的盲點，疏暢解脫道。下下一條註中，討論註解書的解說時，將

進一步分析。 
351 《相註》：法住智是「緣相之智」paccaya-AkAre JANaM） （SAm II 

p.63）。《相英譯 b》譯「緣相」為「緣的原則」（頁 755 的註 105）。《相註》：

「緣相是諸法轉起的住立（pavatti-TThiti）之因，所以被稱為法住」（SAm II 

p.63）。所以說，法住就是諸法在因果流轉中的住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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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依經文的脈絡，另有的內容是法住智所知的十二緣起。所

以說，第 7 種智所知道的內容應該是：法住智所知的十二緣起因

果與能知的「那種法住智也」都是無常而滅352。   

                                                 
352 （a）這種觀法，《相註與疏》與《清論》開展出完整的修證次第。《相

註》：第 7 種智被稱為「對於觀的反觀（vipassanA-paTivipassanA）」（S A m II 

p.63）。《相疏》：先有「弱的觀（taruNavipassanA）」，再進行「對於觀的反觀」

（STm II p.79）。《相註與疏》的簡要註疏，可透過《清論》作疏解。亦即是

屬於第五清淨與第六清淨，特別是第六清淨的「壞隨觀智」。第五清淨是「弱

的觀」，禪修者開始觀察諸行的無常苦無我。在修行道次第中，經過長時的

修習，才開始如實地觀察諸法無常。當觀智變得非常銳利、光明，禪修者可

能誤以為「開悟」，造成觀的種種雜染，所以說是「弱的觀」。因此，第六清

淨中，修習「壞隨觀智」時，特別加強「對於觀的反觀」，徹底破除自以為

「開悟」之類的執著，確立在正道上繼續修行，以平等心持續觀察諸行的無

常而滅，向於涅槃。壞隨觀的觀法分成兩階段，所觀的內容是成對相依的。

首先，「心」觀察諸行的無常衰壞；其次，「用後面的心（aparena cittena）」，

反過來觀察：「觀察諸行的無常衰壞」的那「心」也是無常而衰壞（《清論

21:11-13》頁 641-642）。 

（b）類同於這個原因，經文特別強調「也」要觀察：法住智是無常而

滅。目的是為了徹底破除對法住智的執著。因為，法住智完整地知道三世中

的緣起十二因果，心智也已經很銳利，禪修者也可能高估自己，而陷入「開

悟」的高慢。其實，高估自己的修行境界，這類的陷井是精進禪修時共通的。

即使精進聞思佛法時，也會有「狂慧」的類似病狀。所以，嚴重的狀況，必

須以律來引導與規範。《Janaka1960》在解釋《比丘戒》的「大妄語戒」時，

特別抉擇戒條中的「高估（adhimAna）」是指：精進的禪修者陷入於高估自

己的修行境界得到了定或慧，而不是一般人高估自己的修行境界（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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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經中的教導，本經以「法住智」為中心，教導向於解脫

的智慧。前 6 種智都是法住智，知道緣起的因果；第 7 種智觀察：

法住智的所知與法住智都是無常而滅，向於涅槃。十一重因果系

列都有七種智，所以，本經的七十七智就分成法住智的六十六種

觀察，餘十一種智觀察：諸法無常而滅，向於涅槃。簡單地說，

本經教導的修行次第：法住智觀察緣起，進而觀察諸法的無常而

滅，向於涅槃。這次第屬於修習智慧的成長過程。換言之，本經

的教導正是依循《須深經》的原則：「先知法住，後知涅槃」。 

於此開始分析《雜》本的經論系統。依上面對《相》本的分

析，本經的教導是從法住智向於涅槃智。可以如下標點《雜》本

《七十七智經》，難解的經意立刻判然分明：「云何七十七種智？

（1）『生緣老死』智，（2）『非餘生緣老死』智；（3）『過去

                                                                                                         
確然，對自己而言，這是精進禪修時的陷井。共住禪修時，也會造成團體的

大障礙。所以，恰當地理解這條戒，禪修時能保護自己，也可以適時守護法

友。《平川彰 1994》提到梵文本用「abhimAna」（Ⅰ頁 309f.），並說明多個

漢譯本譯作「增上慢」。長文提供豐富的資料，對於「增上慢」，解釋了字面

的部份意思：誤解「自己真實地悟了」（同上，頁 317）。可見，《Janaka1960》

的解釋正是揭開戒條對修行要點的教授，對於真心實踐的佛弟子，極有價值。 

（c）本經中，「那法住智也即是…」的特別句型，目的就是要教導修行

的切要處。《相英譯 b》頁 755 的註 105 認為：「對於觀的反觀」就是《清論》

的「壞隨觀智」，點出本處的要點。《相註與疏》與《清論》則清除障礙，疏

通解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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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緣老死』智，（4）『非餘過去生緣老死』智；（5）『未來生

緣老死』智，（6）『非餘未來生緣老死』智。（7）及『法住智

無常、有為、心所緣生、盡法、變易法、離欲法、滅法、斷』知

智」353。經意也是以法住智為中心，教導七種智而向於涅槃。 

《瑜論》對整經的主旨，也作出精確的解釋，意旨同於上面

的析論354。前 6 種智是觀察「三時」中的因果系列，屬於法住智；

                                                 
353 正文中的標點不同於《雜會》。《雜會中》的標點是：「生緣老死智，……

未來生緣老死智，非餘未來生緣老死智，及法住智無常、有為、心所緣生、

盡法、變易法、離欲法、滅法、斷知智」（頁 76）。在《相華譯》中，第 1

種智譯作：「知道『緣生而有老死』」（jAtipaccayA jarAmaraNanti JANaM）。

翻譯時，除了考慮華語的流暢，也顧及經意與語法。首先，將作為名詞的

JANaM（知或智）譯成動詞（jAnAti，知道），因為這兩個字源自相同的字

根。其次，用符號『』來確定所知道的內容，這符號正是巴利語的 ti（表示

引文）。 
354 《瑜論》釋文 （《雜會中》頁 77）可作如下分析。 

（a）引文如下：「此中後際所作老死，唯果非因；於其前際所發無明，

唯因非果；其餘有支，亦因亦果。三時遍智有差別故，如前所說決定遍智有

差別故；由法住智所攝能取智無常性有差別故。當知建立七十七種智事差

別。如是顯示歷觀諸諦一切行相，從此無間入諦現觀，漸次修習，乃至獲得

阿羅漢果」（《雜會中》頁 77）。 

（b）解釋。 

（b1） 「此中後際所作老死，唯果非因；於其前際所發無明，唯因非

果；其餘有支，亦因亦果」。這小段是解釋十二緣起支有十一重因果。（b2）

「三時遍智有差別故，如前所說決定遍智有差別故」。這小段是解釋六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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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種智是觀察：「法住智所攝能取智」是無常的。十一重因果各

有七智，總共就有七十七種智的差別。所以，《雜》本與《瑜論》

的釋文都認為，前六種智是法住智知道緣起的因果，第 7 種智是

知道：「能取」的「法住智」是無常而滅355。《瑜論》的釋文接下

                                                                                                         
三時（過、現、未）猶如決定遍智有三種觀察面向（內、外、內外俱），三

時又都有正逆二種觀，所以共有六種智。（b3）「由法住智所攝能取智無常性

有差別故」。這小段是第 7 種智：觀察能取的法住智是無常。上面六種因果

關係是六種法住智的所取，加上第 7 種智，所以共有 7 種智。（b4）「當知建

立七十七種智事差別」。十一因果都有 7 種智，結算之，共有 77 種智。（b5）

「如是顯示歷觀諸諦一切行相，從此無間入諦現觀，漸次修習，乃至獲得阿

羅漢果」。這是將《七十七智經》歸向現觀四聖諦，直至阿羅漢果。 

（c）結論：《瑜論》的本段釋文是將法住智限定在知緣起的世間智；並

在修行道次第中，教導依於法住智而向於現觀聖諦，乃至阿羅漢果。意趣完

全同於對《須深經》的解釋。 
355本條註將綜合分析經與論註對第 7 智的傳授。 

（a）巴利本中，第 7 種智所知道的是相依的一對：法住智所知的十二

緣起支和能知的「那種法住智也即」都是無常而滅。同屬分別說系的《舍利

毘曇》中，也傳承相同的觀法。同時也都觀察這一對內容的四個共同特相：

「盡法、衰壞法、消逝法、滅去法」。 

（b）北方的其餘傳承很複雜，可能也有錯亂的成分，分析如下。 

（b1.1）《雜》本、《瑜論》釋文與《成實論》（大 32 頁 373 中：「此六

種名法住智，餘名泥洹智」）中，都以前六智為法住智。（b1.2）對於第 7 智。

《雜》本與《瑜論》中，都只概要地提到觀察「能取」的法住智是無常而滅，

未提到法住智所取的十二緣起。《雜》本譯作：「『法住智無常、有為、心所

緣生、盡法、變易法、無欲法、滅法、斷』智」。《瑜論》釋文為：「由法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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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所攝能取智無常性有差別」。這在《成實論》的譯文比較不顯了，可能也

相同，論中謂：「是法住智，觀無常、有為、作起、從眾緣生，盡相、壞相、

離相、滅相亦如是觀」（大 32 頁 373 上-中）。但是，《成實論》誤將第 7 智

等同於「涅槃智」（論中譯作「泥洹智」）。 

（b2）有部的系統更不同，可能有錯亂的成分。 

（b2.1）先引文如下。早期漢譯的《八犍度論》引作：「如法界住智無

常、有為、心所因緣生、盡法、變易法、無欲法、滅法、散法」（大 26 頁

831 中，頁 837 中也幾近相同）。玄奘異譯的《發智論》作：「云何七十七智

事？謂（1）知生緣老死智，（2）知非不生緣老死智；（3）知過去生緣老死

智，（4）知彼非不生緣老死智；（5）知未來生緣老死智，（6）知彼非不生緣

老死智。（7）及法住智，遍知此事無常、有為、心所作、從緣生、盡法、滅

法、離法、滅法。…知生緣老死等前六智，…第七法住智是一世俗智」（大

26 頁 969 上）。《大毘婆沙論》乃對《發智論》的「大釋」，論中引釋作：「（7）

及法住智，遍知此是無常、有為、思所作、從緣生、盡法、減法、離法、滅

法。如依生緣老死起七智…知生緣老死等前六智，…第七法住智是一世俗智」

（大 27 頁 571 下），「問：何故第七名法住智？答：法者是果，住者是因。

知果法所住因故，名法住智。謂知三界下中上果所住之因，名法住智。此智

唯知因之別相，非聖行相，故唯世俗智攝」（頁 572 上-中）。 

（b2.2）解釋。 

有部的這三部論中，應都是將法住智當成第 7 智，屬世俗智。依引證的

經文，第 7 智所觀的是十二緣起支的「無常…滅法」。但是，《大毘婆沙論》

法住智的解釋並不一致，釋作：「知果法所住因，…知三界下中上果所住之

因」。這可能是受到《須深經》的影響，論中詮釋該經的二智為：「法住智是

知因智故，知三界下中上果法所住因故。…涅槃智是知滅智」（大 27 頁 547

上）。   

（b2.3）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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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七十七智經》的詮釋，有部的三論中，法住智是世俗智。這點完

全同於《相》的經與註（《舍利毘曇》有特別的說法，下面會分析），也同於

現存的《雜》本、《瑜論》釋文和《成實論》。但是，有部三論將法住智當成

第 7 智。這點完全不同於上引的其餘經與論註，可能是錯誤的經文。 

（c）就第 7 種智的所觀而論，《相》本與《雜》本有有廣狹之別。 

（c1）《相》本與《舍利毘曇》中，第 7 種智所知道的是相依的一對：

法住智所知的十二緣起支和能知的「那種法住智也即」都是無常而滅。詳細

觀察能取智的法住智與所知的十二緣起都是無常而滅，既可使智慧成熟，又

可避免誤以為已經「開悟」之類的雜染，破除對能觀智的我執，易於證得涅

槃智。從法住智到涅槃智是智慧的成長，從因果緣起到涅槃聖諦是被觀的所

緣的深化而到究竟真理。修行的歷程中，智慧的成長與所緣的向於究竟是相

互依待的。這是慧學在解脫道的核心。 

（c2） 但是，《雜》本與《瑜論》中，都只概要地提到觀察「能取」的

法住智是無常而滅，未提到法住智所取的十二緣起。這種簡化，可能是漢譯

《雜》本所依的（梵文）經本已經窄化了。（c2.1）巴利語本中，「那法住智

也即是」（yampi …taM dhammaTThitiJANaM tampi…）是特別的強化句型。

上面已解說，這個句型隱含著：前六種智是法住智，第 7 種智是觀察：法住

智的所知與能知的法住智也都無常而滅。但是，《雜》只譯作「及『法住智』」，

不再是強化的句型。（c2.2）巴利語本的「那法住智也」，「也」字用了連接

詞（pi）兩次。《雜》本的傳誦過程，如果是用連接詞 ca 而不是 pi（梵語與

巴利語的 ca 與 pi 是相同的），ca 的梵語有「和、也（and, also）」的意思（《梵

典英》頁 380a，也可參考《BHS》II p.220 左）。可能因此，漢譯的《雜》譯

作：「及」法住智…」。《瑜論》跟著簡化解釋第 7 種智：觀察「能取智無常

性」。（c2.3）結論。由於語言上，譯漢《雜》本沒有譯出強化句型，而且《雜》

的經本可能使用連接詞 ca。所以，現存《雜》的譯文是：「及『法住智無常…』。 

（c3）綜合語言與修行道次第來抉擇，《相》本的經文與《相註與疏》

 

第 X 章 XXXXX 
 

 

- 214 -

來指向涅槃智，證果解脫，結述經文旨趣。換言之，《雜》本《七

十七智經》中，佛陀是依「先知住智、後知涅槃」的原則來作教

導356。 

《成佛之道》中，對《雜》本《七十七智經》的難解經文，

解釋出大致相同的意思：「什麼是法住智？什麼是涅槃智？依七十

七智經：一切眾生的生死緣起，（1 & 2）現在如此，（3 & 4）過去

（5 & 6）未來也如此，都是有此因（如無明）而有彼果（如行）

的，決不離此因而能有彼果的，這是法住智。所以，此法住智是

對於因果緣起的決定智。…如依此而觀緣起法的從緣而生，依緣

而滅，是盡相、壞相、離相、滅相，（7）名涅槃智」357。但是，

經文中，第 7 種智還不能直接稱為「涅槃智」，只是從滅而向於涅

槃。 

總結巴漢經與論註在《七十七智經》的教導，法住智是知緣

起的因果。這也是《瑜論》對《雜》本《須深經》的詮釋：「緣起…

                                                                                                         
的詮釋系統是比較恰當的。 

356 《成實論》也結合解釋《須深經》與《七十七智經 》。《成實論》對

《須深經》的解釋作：「知諸法生起名法住智，…此法滅名泥洹智」（大 32

頁 368 下）。依「先知法智、後知涅槃」的原則，甚而解釋《七十七智經》

說：「此六種名法住智，餘名泥洹智」（大 32 頁 373 中）。但是，將第 7 智等

同於「涅槃智」（論中譯作：「泥洹智」），則已超過上引《相》與《雜》的修

行位階。 
357 《印順 12》頁 224，引文中的底線與數目是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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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安立法中所有妙智，名法住智」358。先法住智、後涅槃智是

解脫的共同修證次第，乃智慧的成熟過程。在上述《雜》本《須

深經》的經論、《七十七智經》的巴漢經論中，都共同遵奉這個修

證原則。《成佛之道》大體上也遵奉，只差在解釋《七十七智經》

時直接引入《須深經》的涅槃智。 

 
第三目  《緣起與緣已生經》 

《相 12:20》359與《雜第 296 經》360是更有名的經。依本經的

內容，可以簡稱為《緣起與緣已生經》361。本經雖未直接提到「法

住智」，但也教說：緣起是「法住」。本經中，佛陀教說：緣起是

法住，依緣而起的無明等緣已生法是無常而滅；以智慧觀察緣起

與緣已生法，成就聖弟子。 

「什麼是緣起（paTiccasamuppAda）？諸比丘！不管如來出

世或不出世，『緣生而有老死』。此界（dhAtu）仍然存在（ThitA） 

                                                 
358 《雜會中》頁 65。 
359 《S 12:20》Ⅱp.25。 
360 《雜會中》頁 34。 
361  針對本經的研究可參見《Mun-keat2000》頁 150-155（其中有比較

梵文本），《楊郁文 2000》（特別是頁 88ff.＆104ff.）。《呂凱文 2002》對此經

有豐富深入的研究（第三與四章），並及於日本的批判佛教（主旨是如來藏

非佛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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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是法住性（dhammaTThitatA）363，是法的決定性

（dhammaniyAmatA）364，此緣（彼）的特性（idappaccayatA）365」

366。對應的《雜第 296 經》是：「云何為因緣法？謂此有故彼有。...

若佛出世，若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367。《瑜論》對本

經「法住」的解釋，置於緣起的「稱理因果次第流轉」368。新典

範的舊詮依此經來解釋緣起時，也遵循經論，認為：「佛說緣起時，

加了『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形容詞，所以緣起是因果的必

然性」369。 

什麼是「緣已生（paTicaasamuppAnna）」法呢？《相註》：「所

謂緣已生是依緣所生的」370。所以《雜》說：「隨順緣起，是名

緣已生法，謂無明、行…」。《相》進而說明，無明等緣已生法的

                                                 
362 《相註》：此界是「緣的自性 paccayAsabhAva」，「沒有任何生不是老

死的緣」（S A m II p.38）。換言之，緣起的自性是因與果的必然性。 
363 《相註》：「由於緣，緣所生法住立。因此，緣就是法的住立性」（S A 

m II p.38）。 
364 《相註》：「緣決定法」（S A m II p.38）。 
365 《相註》：生是老死的緣，有是生的緣，十一重的此緣彼的緣起因果

（S A m II p.38）。 
366 《S 12:20》II p.25。 
367 《雜會中》頁 35。 
368 《雜會中》頁 35。 
369 《印順 8》頁 147。 
370 S A m II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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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是「無常、有為、緣已生、盡（khaya）法、衰壞（vaya）法、

消逝（virAga）法、滅去（nirodha）法」。後四個特性就是《七十

七智經》的第七智所觀諸法的特性。上來的修行過程中，已觀察

緣起與緣已生法。本經的最後導入：以聖者的「正智

（sammApaJJA）」371斷除我見與疑，成為聖弟子372。 

 
第四目  小結 

綜合上述《緣起與緣已生經》與《七十七智經》的經與論註，

共同的教導是：觀緣起的法住性成就法住智，觀察緣已生諸法的

無常壞滅，向於涅槃智。在《七十七智經》中，以法住智為中心，

教導在三世中觀察十二緣起。所以，強調禪修者「也」要觀察法

住智的無常而滅。在《緣起與緣已生經》中，教導緣起與緣已生

法的內容；兩者的關係是：隨順緣起而有緣已生法；兩者的不同

特性是：緣起乃法住、緣已生法乃無常而滅。所以，本經教導的

觀察次第是先觀緣起，再觀緣已生法。經中未強調觀察：法住智

也是無常而滅。但是，在最後導入聖位。  

再結合包含《須深經》的《雜》本與《律藏僧》本（查閱經

                                                 
371 《相註》：聖者的「道智 maggaJANa」（S A m II p.39）。 
372《瑜論》的旨趣也相同：「多聞諸聖弟子，於三世中如實了知，遠離

一切非理作意，於諸聖諦能入現觀」（《雜會中》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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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即知）、《瑜論》的解釋，都共同教導：法住智是知緣起的因果，

涅槃智是知寂滅涅槃。二智的先後次第是從凡到聖的解脫共法，

屬於慧學。至於二智所依定力的淺深，乃是另外的問題，下節將

會研究。 

即使法住智與涅槃智作為術語，北方的有部與南方上座部也

有共同的旨趣。有部的《大毘婆沙論》認為法住智是知緣起因果

之智373，「涅槃智是知滅智」374。南傳佛教的解釋明確一致。《無

礙解道》解釋法住智為知緣起的因果，「完全把握緣的智」

（paccayapariggahe paJJA，直譯為「緣遍攝智」）375，《清淨道論》

376與《解脫道論》377也隨之作釋。涅槃智當然是對涅槃的智。二

智是從凡到聖的先後次第，修行解脫在慧學的共同原則。 

舊詮中的《妙雲集》，詮釋法住智及二智先後的修證原則時，

                                                 
373 「知三界下、中、上果所住之因，名法住智」（大 27 頁 572 上），「法

住智是知因智，…知三界下、中、上果法所住因」（大 27 頁 547 上）。 
374 大 27 頁 547 上。 
375 ＰMⅠ頁 49-52 
376 《清論 7:20-22＆19:25-26》頁 200 & 604。 
377 《解脫道論》大 32 頁 454，《解脫道論英譯》頁 286。若依據《無礙

解道》的「緣遍攝智」（paccayapariggahe paJJA，或譯作「取緣智」），《解脫

道論》的「聖取因緣智」應作「取因緣智」。《Bapat1937》也去除「聖」字，

只還原作：「hetu（因）-paccaya（緣）-pariggahe（取） JANaM（智）」（頁

114），所以，《解脫道論英譯》應去除「Ariyan（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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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奉上述的巴漢聖典與註解，且同於南北兩大佛弟子的傳統。 

 

 

第三項 法住智在巴利本的《須深經》 

與《初大》的新增部份 

在巴利語的《須深經》中，法住智的用法有點不同。很可能

也影響到新典範在《初大》的詮釋。 

巴利本中，佛陀先教導須深觀察五蘊的無常苦無我，廣破對

所有五蘊的我執，而達到解脫（段落 4.1）378。接著才教導緣起的

生滅與還滅。所以《相註》解說：法住智是觀察五蘊無常苦無我

的世間「毗婆舍那智」（vipassanA-JANaM）379；《相疏》進而疏解：

「法住是諸法的住立性（dhammAnaM ThitatA），它們的自性 

（taMsabhAvatA）：無常苦無我的特性（anicca-dukkha-anattatA）」

380。《瑜論》在釋《雜第 61 經》時，也認為：法住智「能了知諸

行自相種類差別」，「及能了知諸行共相」的無常苦無我。可見，《相

                                                 
378 內容同於《相 22:49 & 59》（S III p.48 & 66）。《相 22:59》在巴利傳

統被稱為《無我相經》，對應於《雜第 34 經》（《雜會上》頁 139）。 
379 S A m II p.117。 
380 S T II 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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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與《瑜論》的釋文中，法住智還未完全術語化。結合《相註》

與《瑜論》的釋文，法住智能了知的範圍，總共包含了：有為諸

行的自相、緣起因果相、諸行法的共相381。但是，這些都是世間

智的範圍。持續廣觀五蘊無常而滅，最後才能證得成聖的涅槃智。 

《初大》對《須深經》的解釋還屬於舊詮，只有稍微擴大「法

住智」了知的範圍。在《初大》中，法住智了知緣起因果之外，

還觀察無常苦無我。但是，這些範圍都屬於世間智，還未登聖域；

                                                 
381（a）《帕奧 2》頁 140，解釋《須深經》中法住智所知的範圍時，作

了廣狹的解釋。狹的範圍同於《相註與疏》，書中說：「法住智指的是：透視

所有行法或有為法（saGkhAra-dhamma）無常、苦、無我本質的觀智」。廣

的範圍同於這裡的「五蘊的自相、緣起因果相、諸行法的共相」，書中說：「透

視名色、名色的因緣與它們無常、苦、無我本質的觀智稱為法住智」。然而，

據 2003 年《帕奧英 3》的英文修訂版頁 185，並沒有廣的解釋。但是，在中

譯本（《帕奧 2》）內，廣的範圍正好說明了《相註》提到的：須深聽完無我

法門後，得到阿羅漢。 

（b）2003 年的英文版中，依《相註與疏》，將巴利語的法住智

（dhammaTThitiJANa），作內涵式的翻譯，譯作：「the knowledge of standing 

on phenomena」。《帕奧 4》頁 388，解釋這個內涵式的譯法，「法住智的『法』

是指諸行法及其無常、苦、無我三相；『住』意指『立足於』」；『智』即指智

慧。所以，法住智指的是：立足於諸行法無常、苦、無我三相的觀智」。《相

英譯 b》依巴利語經本的語意，對於《須深經》與《七十七智經》的「法住

智」，都譯作「the knowledge of the stability of the Dhamma」，「法住性」譯作

「stableness of the Dhamma」（頁 755 註 105）。基本上，《相英譯 b》以經為

原則的，《帕奧 2＆ 4》與《帕奧英 3》深入註疏來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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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智才是聖道修習。《初大》對「先知法住，後知涅槃」解釋如

下：「知緣起法，有無、生滅的依緣性，觀無常苦非我，是法住智；

因滅果滅而證入寂滅，是涅槃智」382。上引的詮釋，對法住智的

解釋增加了「觀無常苦無我」。增加的部份，正同於《須深經》巴

利語本的諸行無常苦無我。所以說，《初大》很可能已進一步吸收

巴利語佛典的日譯本，才略有不同，但都還在舊詮之內。 

 

第四項 結論 

「先知法住，後知涅槃」，這個修行次第在《須深經》是用在

解釋慧解脫阿羅漢。但，並不是說：只用在慧解脫阿羅漢。事實

上，這個次第是修證解脫在慧學的共同原則，也應用在俱解脫阿

羅。本章第四節才研究定學在修行道次第中的地位，及定學與慧

學的結合。本節的研究，可得到如下的結論。 

（1）法住智的修證位階是在見聖道之前，世間道智，不是出

                                                 
382 《印順 1981a》頁 235-236，接著說：「…正見苦果的由集因而來，

集能感果；如苦的集因滅而不起了，就能滅一切苦；這是法住智。這是要以

慧為根本的聖道修習而實證的；依道的修習，就能知苦，斷集而證入於寂滅，

就是知涅槃」。這段文可能會引起不同的解釋方式，但還不是《空之探究》

的新詮。 

第 X 章 XXXXX 
 

 

- 222 -

世間道智，更未證聖果383。巴漢聖典、《瑜論》的釋文384 385與《相

                                                 
383 （a）本書第二至四章的一份初稿中，已詳細引述經與佛弟子的註解

與論著，解釋「法住智是修慧的世間智」。但是，一些法友看過該份初稿後，

好樂法論，熱心地分享不同的見解。他們認為：「法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

四果，並提供四筆支持的典據（根據呂勝強居士 2003 年 11 月 14 日寄來的

e-mail）。 

（b）典據的來源有殊勝的法緣，值得略加記述。因緣是來自沙巴智者

開印法師，他「懇請厚觀院長趁印公導師在福嚴趕快請示有關《空之探究》

裡一段：『慧解脫聖者沒有涅槃智』的敘述。我想，這既然涉及導師著作，

由老人家親自來回答是最為妥當。幸運的，離臺之前就得到院長告知請示導

師後的『結果』」（據開印法師 2003 年 11 月 29 日發出的 e-mail）。開印法師

啟請的問題是：「慧解脫聖者沒有涅槃智」，有所不同於呂居士傳來的主張：

「法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開印法師之啟請，可能是因為筆者提供該

份初稿時，請其惠賜法論。再遠的因緣可能源自一次難得的法談。約於 2000

年間，曾與開印法師討論《空之探究》的相關主題。其時他的弘論也述及不

同佛弟子對該主題的評述，並鼓勵：綜合巴漢聖典與註解進一步研究該主

題。或許，這又源自這一代華語系佛弟子修習佛法的一些共同經驗。如上略

記這段寶貴的法緣。若因該文稿而勞駕福嚴佛學院的厚觀院長請示《空之探

究》作者，若因此造成驚擾，至感不安，實非文稿所願。但是，熱心研討法

義，這正是延續佛世（或入滅後）的佛弟子就有的精神（如本書下一章將研

究的《井水喻經》）。為了學習佛陀的教導，弘傳純正的佛法，佛弟子的用心

研討法義，值得慶喜。 

（c）相關段落，將更詳細精審分析前三筆「論」據。至於另一筆文證，

已於本章第二節第 4.5 段的註腳中詳加分析。精審分析這些文證，都在註腳

中進行。因為，對這些文獻與法義的評析都相當詳密，置於正文恐不適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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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讀者的閱讀。為了方便好樂此主題的法友，相關的註腳將重覆地收編為本

章的附錄。 
384（a）《瑜論》對《雜阿含經》的釋文中，共有五個段落解釋到法住智，

都將法住智定位於凡夫地的世間智。在本書第二章的初稿，於不同脈絡中，

已分析過其中的四個段落（除了未解釋《雜會》中頁 75 的出處）。但是，看

過該文稿的法友認為《瑜論》對《須深經》的釋文可以作為第三份文證，支

持：「法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真誠地互相分享提醒，這有助於研習

人間佛陀的教導。為了確認《瑜論》釋文的註解，為了感謝法友的誠摯討論

與提醒，以下綜合討論《瑜論》釋文渉及法住智的五個段落。另方面，最後

也歸納出《瑜論》釋文常有的特色與優點，以利大家適切使用釋文。以下的

討論先引用釋文，再加析論。 

（b）（1）先引《瑜論》釋文的第一個段落：「有二智，能令見清淨及見

善清淨，謂法住智及此為先涅槃智。法住智者，謂能了知諸行自相種類差別，

及能了知諸行共相過患差別。謂於隨順若苦、若樂、不苦不樂三位諸行，方

便了知三苦等性。涅槃智者，謂於如是一切行中，先起苦想，後如是思：即

此一切有苦諸行，無餘永斷，廣說乃至名為涅槃，如是了知名涅槃智。即此

二智，令見清淨及善清淨」（《雜會上》頁 96-97）。（2）解釋。（2.1）此段文

中，法住智的所知是有為諸行的自相與共相，很顯然是世間智；而涅槃智的

所知才及於涅槃。（2.2）本段釋文的道次第包含有：以法住智觀察自相與共

相，接著才有聖出世間智的涅槃智。《瑜論》在修行道次第中定位二智的先

後順序，說明法住智到涅槃智由凡入聖的次第。（3）結論：這意趣完全同於

對《須深經》的釋文，先修世間的法住智，後證聖者的涅槃智。 

（c）（1）先引《瑜論》釋文的第二個段落：「有諸沙門、若婆羅門，於

貪、瞋、癡無餘斷滅真沙門義、婆羅門義，全未證得。而諸世間起沙門想、

婆羅門想，彼亦自稱是真沙門、真婆羅門。世間於彼雖起是想，然彼但是世

俗沙門及婆羅門，非第一義。若第一義諸有沙門及婆羅門，皆不忍許彼為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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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及婆羅門。所以者何？由彼不能如實了知諸雜染法，雜染法因，亦不如實

了知彼滅，趣彼滅行（案：代表四聖諦）。雜染法者，謂老死支所攝眾苦及

以生支。雜染法因，復有二種；一、愛所作，二、業所作。愛所作者，謂由

緣起逆次道理，有、取、愛支，若無明觸所生諸受，若無明觸及無明界所隨

六處。業所作者，謂由緣起逆次道理，名色、識、行，及即於彼不如實知。

如法住智尚未能了，況當如彼諦現觀（案：現觀聖諦成聖）時能遍了知！或

如修道未遍了知，如無學地未能超越」（《雜會中》頁 75）。（2）解釋。（2.1）

此段文中，法住智的所知是「雜染法」的「因」（亦即四聖諦的集諦），也就

是「緣起逆次道理」，例如：「無明觸所生諸受」。顯然，這裡的法住智是世

間智。（2.2）《瑜論》在修行道次第中定位住智是世間智。該釋文的最後中，

如果還不能以世間的法住智了知雜染法因（集諦），怎麼會現觀且遍了知四

聖諦呢（釋文作：雜染法、雜染法因、彼滅、趣彼滅行）！未現觀四聖諦，

就還不是聖位的真沙門。（2.3）本段釋文的道次第包含有：以世間的法住智

了知緣起法，才能進一步成聖現觀四聖諦，接著「修道」，最後達到「無學

地」，完全證得真沙門義。（3）結論：這意趣同於對《須深經》的釋文，先

修世間的法住智，後證聖者對聖諦的現觀（涅槃智在這道階）。 

（d）（1）先引《瑜論》釋文的第三個段落：「由三種相，於諸行中應知

無我遍智及斷。何等為三？一、於內遍智，二、於外遍智，三、於內外遍智。

斷亦如是，隨其所應。所謂諸行都無有我，無有我所，亦無有餘互相繫屬，

當知如是於內、外、俱遍智及斷。此中由法住智，得決定遍智，數習此故，

捨彼相應所有隨眠，得畢竟斷。當知此中，為於諸行未得遍智者，令得遍智

故，如來大師說正法要。若於諸行已得遍智而未永斷者，為令唯於如先所得

遍智數習得永斷故，復加勸導」（《雜會上》頁 26-27）。（2）解釋。（2.1）無

我遍智於三種觀察面向（內、外、內外俱）修三種相（諸行無我、無我所、

不相繫屬），捨斷煩惱必須經由無我遍智。但是，這裡的觀察諸行無我還不

是聖出世間智本身。再更基本的修行位階是法住智，「由法住智，得決定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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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數數修習決定遍智觀無我，才以聖出世間智斷煩惱。（2.2）本段釋文

的道次第包含有：由法住智得決定遍智（觀無我），再以聖出世間智斷煩惱。

（3）結論：《瑜論》的釋文是將法住智當作世間智，而且在修行道次第中定

位法住智。這也完全同於對《須深經》的釋文。 

（e）（1）第四個段落是《瑜論》對《七十七智經》的釋文。引文如下：

「此中後際所作老死，唯果非因；於其前際所發無明，唯因非果；其餘有支，

亦因亦果。三時遍智有差別故，如前所說決定遍智有差別故；由法住智所攝

能取智無常性有差別故。當知建立七十七種智事差別。如是顯示歷觀諸諦一

切行相，從此無間入諦現觀，漸次修習，乃至獲得阿羅漢果」（《雜會中》頁

77）。（2）解釋。（2.1） 「此中後際所作老死，唯果非因；於其前際所發無

明，唯因非果；其餘有支，亦因亦果」。這小段是解釋十二緣起支有十一重

因果。（2.2）「三時遍智有差別故，如前所說決定遍智有差別故」。這小段是

解釋六種智。三時（過、現、未）猶如決定遍智（參見上面的第三個段落）

有三種觀察面向（內、外、內外俱），三時又都有正逆二種觀，所以共有六

種智。（2.3）「由法住智所攝能取智無常性有差別故」。這小段是第 7 種智：

觀察能取的法住智是無常。上面六種因果關係是六種法住智的所取，加上第

7 種智，所以共有 7 種智。（2.4）「當知建立七十七種智事差別」。十一因果

都有 7 種智，結算之，共有 77 種智。（2.5）「如是顯示歷觀諸諦一切行相，

從此無間入諦現觀，漸次修習，乃至獲得阿羅漢果」。這是將《七十七智經》

歸向於歷觀四諦的一切行相（可能關渉到有部的四諦十六行相），從此現觀

四聖諦，進修直至阿羅漢果。（2.6）本段釋文的道次第包含有：先修習作為

前六智的法住智，再修習第 7 智（觀察法住智之無常），進而歷觀諸諦一切

行相再以聖出世間智現觀聖諦，最後達到阿羅漢。（3）結論：《瑜論》的本

段釋文是將法住智限定在知緣起的世間智；並在修行道次第中，教導依於法

住智而向於現觀聖諦，乃至阿羅漢果。意趣完全同於對《須深經》的解釋。 

 （f）《瑜論》釋文的第五個段落，亦即對《須深經》的解釋。這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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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些法友視為支持：「法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1）先引文如下：「若

有苾芻具淨尸羅，住別解脫清淨律儀；增上心學增上力故，得初靜慮近分所

攝勝三摩地以為依止；增上慧學增上力故，得法住智及涅槃智。用此二智以

為依止，先由四種圓滿，遠離受學轉時，令心解脫一切煩惱，得阿羅漢，成

慧解脫。此中云何名法住智？謂如有一，聽聞隨順緣性緣起無倒教已，於緣

生行因果分位，住異生地，便能如實以聞、思、修所成作意如理思惟，能以

妙慧悟入信解：苦真是苦，集真是集，滅真是滅，道真是道。諸如是等，如

其因果安立法中所有妙智，名法住智。又復云何名涅槃智？謂彼法爾，若於

苦、集、滅、道，以其妙慧悟入信解，是真苦、集、滅、道諦時，便於苦、

集住厭逆想，於滅涅槃起寂靜想，所謂究竟、寂靜、微妙、棄捨一切生死所

依，乃至廣說。如是依止彼法住智，及因於苦若苦因緣住厭逆想，便於涅槃，

能以妙慧悟入信解為寂靜等，如是妙智名涅槃智」（《雜會中》頁 64-65）。（2）

解釋。（2.1）法住智的所知是「緣性緣起」，乃是「住異生地」的世間智。

涅槃智才能於「滅涅槃起寂靜想」。在修行道次第中，戒學上住於清淨的生

活，定學依止初禪的近分定，慧學先後修證法住智與涅槃智，從凡夫異生地

到達聖地，最後證得慧解脫阿羅漢。（2.2）整段釋文合看，顯然法住智只限

於世間智，涅槃智才是聖出世間智本身。如果法住智就可以成就四果聖者，

為何還要依止初禪的近分定修證涅槃智？綜合上述的五段《瑜論》釋文，再

就《須深經》本身來看，都是以二智的先後成就慧解脫。（2.3）本段釋文的

道次第包含完整的三增上學。戒學，定學，慧學先以法住智觀察緣起、後以

涅槃智登入聖地。（3）結論。《瑜論》本段釋文都將法住智定位在世間智，

而且在修道次第說明法住智。這段釋文待研討點是在：用初禪「近分」定（聖

典之外的術語）來解釋經文的「不得初禪」，詳見本章第四節。（4.1）可能

引起法友誤解的是這段釋文：「…以妙慧悟入信解：苦真是苦，集真是集，

滅真是滅，道真是道。諸如是等，如其因果安立法中所有妙智，名法住智。

又復云何名涅槃智？謂彼法爾，若於苦、集、滅、道，以其妙慧悟入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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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苦、集、滅、道諦時，便於苦、集住厭逆想，於滅涅槃起寂靜想，所謂

究竟、寂靜、微妙、棄捨一切生死所依，乃至廣說。如是依止彼法住智，及

因於苦若苦因緣住厭逆想，便於涅槃，能以妙慧悟入信解為寂靜等，如是妙

智名涅槃智」。（4.2）二智都被《瑜論》讚為「妙智」，可能對法住智會有一

些想法。對於二智都用到「妙慧悟入信解」，可能加強推想。法住智確實對

四諦能「以妙慧信解」而形成某種了知，即使未得法住智的正信凡夫也對四

聖諦得到某種信解。細察釋文對二智所知的區別，只有在涅槃智所知的部份

才有：「便於苦、集住厭逆想，於滅涅槃起寂靜想，所謂究竟、寂靜、微妙、

棄捨一切生死所依」。所以，修證解脫必須先「依止彼法住智，及因於苦若

苦因緣住厭逆想」，最後「便於涅槃，能以妙慧悟入信解為寂靜等，如是妙

智名涅槃智」。（4.3）這樣疏解被誤詮的釋文，有多種教證與理證，一則基

於對多種版本《須深經》的共同教導，二則基於不同的註解與論典對《須深

經》的共同解釋，三則基於綜述《瑜論》五段釋文對法住智的解釋，四則基

於法義的合理疏解。（4.4）如果再引用《瑜論．攝事分》之外的文句，看其

對法住智的解釋，這已經是對《瑜論》的不同引證使用方式。但是，於下再

引用二段，以助理解。第一段：「問應以幾智知緣起耶？答二，謂以法住智

及真實智。云何以法住智？謂如佛施設開示，無倒而知。云何以真實智？謂

如學見跡觀甚深義」（大 30 頁 327 中）。《瑜論》接著引用《緣起與緣已生經》

提到「法住、法界」的段落，應該就是要說明法住智。第二段：「由二因緣

入如來教。一者由法住智深了別故，二者由真實智善決定故」（大 30 頁 746

下）。這兩段也都在道次第中定位法住智為世間智。 

（g）總結上五段釋文。（1）上五段釋文都將法住智定位在異生地的世

間智，從法住智到涅槃智是從凡到聖的次第。綜合這五段釋文的修行道次

第，就是三增上學。以戒學為基修定學，依定修習慧學，慧學的次第詳分為

世間智、見道、修道、無學道，慧學修觀的所緣之次第是：自相、緣起的因

果、共相、四諦的一切行相（可能關渉到有部的四諦十六行相）、見道以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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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間智現觀四諦。（2）《瑜論》釋《雜阿含經》有其特色與優點，常在修

行道次第上安立經文，確解經文的深意，其目的是以攝要義為主。本章第二

節第 4.5 段的註腳，就是運用《瑜論》釋文的這優點，疏解《須深經》的法

義結構與次第。在本章第四節第六項第三目中，將運用上面綜合整理出來的

道次第，再結合經與論（《清論》與《俱舍論》），綜述南北傳佛弟子共承的

解脫之道。（3）《瑜論》釋文的常有優點與特色可證之於上述的五段釋經文，

還有對《緣起與緣已生經》的釋文（《雜會中》頁 37-38）、對《井水喻經》

的釋文（《雜會中》頁 70-72，參見本書第三章的詳釋），本書還說明了很多

釋文。（4）《瑜論》釋文常有的特色與優點似乎尚未受到認識，也未受到妥

善使用。善知《瑜論》釋文的特色與優點，我們就很容易對照《相註與疏》

的特色與優點。常有的特色是隨經引釋、以註解經文為主要目的。常見的優

點是豐富多樣、註疏文句與關鍵環節、適加抉擇法義與發揮修行方法，將全

經整全入修行道次第。其特色與優點已初歩呈現在本書對《須深經》、《井水

喻經》與《七十七智經》的譯註。認識《瑜論》釋文與《相註與疏》的風格，

綜合他們的優點，遇異時再引其它經（與論）為據，就可以適加存異或融會

或抉擇經文與法義。 

（h）《瑜論》對《雜阿含經》的解釋，已獲得一些運用。最明顯的成果

是印順法師據之整編《雜阿含經》（參見《雜整》）。這個成果已獲進一步應

用。《天襄 1996》中，使用《瑜論》釋文是用來「抉擇《雜阿含經》經意」，

由之「分析解了《雜阿含經．受相應》之經文，逐經逐經進行分科與解析，

以明其微言大意」（頁 22）。這是以論釋來引導解釋經文。《Mun-keat2000》

與《呂凱文 2002》中，使用《瑜論》釋文是為了支持《雜阿含經》的編輯

結構，作為研究法義的文獻學基礎。換言之，這兩本書都預設印順法師的研

究成果，另行開展對經意的研究，並未渉入《瑜論》釋文的法義。 

（i）《瑜論》解釋《雜阿含經》的特色與優點值得進一步研究。如果要

研究，有幾項重點值得注意。（1） 漢譯《雜阿含經》所依經本與《瑜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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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依本的同異（〈雜會〉頁 58 已略提到）。（2）《瑜論》對關鍵詞的解釋，例

如上面分析的法住智。（3）對定型式的解釋，這常可用來整理《雜》本的經

文。（4）綜合對每經的全段解釋，分析其中的特色與優點。這是很重要的部

份。「逐經逐經進行分科與解析」是基礎工作，如《天襄 1996》所作。並舉

例證，經論對編，說明如何正視釋文的特點與與使用釋文的優點。（5）區隔

開佛陀在原始聖典的教導與釋文中的大乘唯識學思想。如果徹底進行這項研

究，或許可以消除一些高度守護聖典教法的佛友之疑慮，讓這些佛友可以受

用《瑜論》釋文的優點。畢竟，《瑜論》釋文是對《阿含經》的唯一漢譯註

解書。（6）《瑜論》釋文應該是承襲某種佛弟子的解釋傳承，其間的關係可

以適加探討。《瑜論．聲聞地》則明顯被置於大乘唯識學的架構，從《聲聞

地》發展到《菩薩地》。當然，《聲聞地》中也繼承某種古代佛弟子的傳承，

論文直接提到「長老頡隸伐多」傳來的佛說（大 30 頁 427）。（7）理解《瑜

論》釋文的特色與優點，就可以對照出《相註與疏》的特色與優點。認識《瑜

論》釋文與《相註與疏》的風格，綜合他們的優點，遇異時再引其它經（與

論）為據，就可以適加存異或融會或抉擇經文與法義。先比較《瑜論》釋文

與《相註與疏》，華語系佛教就有更大機緣受用巴利語系整套註解書的勝妙

傳授。（8）《Bond1982》更廣地研究巴利註解書與三藏的關係。佛教的聖典

釋經之學，巴利藏內的《導論》受到很大的重視（可參見

〈Vanhaelemeersch2000〉）。而《導論》與《藏論》中（內容大要可參見《水

野弘元 3》頁 137f，《EIP7》頁 381-416），對於佛法的「詮釋學進路

（hermeneutical approach）」，採取修行「道次第（gradual path）」（Bond1988）。

這個「道次第」的詮釋學進路類同於《瑜論》釋文常有的特色與優點，而《清

論》則是最有名的「清淨道」次第之論。（9）進一步，可以省察歸納古代佛

弟子解釋經典的特色與優點。這些研究有助形成適當的解經之學，作為今日

重現釋尊教導的參考指南。如此一來，我們就可依循古代賢聖佛弟子的指

引，復歸佛陀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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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a）《大智度論》大 25 頁 232 下-233 下，也渉及到《須深經》的這

原則。這筆資料最初是一位佛友供獻的，善哉（sAdhu）。這筆資料也可以用

來間接支持：法住智是世間智。但是，有些佛友看過本書（第二至第四章）

的一份初稿後，提出不同的解讀，認為這段文可以作為第二份文證，支持：

「法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佛弟子熱心研習佛陀的教導，引據資料互

相分享提醒，這有助於學習釋尊教導。為了感謝佛友的誠摯討論與提醒，再

作一些分析，澄清這筆資料的內涵。 

（b）先引文如下：「《經》：十一智，法智比智…如實智。《論》：法智者

欲界繫法中無漏智，欲界繫因中無漏智，欲界繫法滅中無漏智，為斷欲界繫

法道中無漏智。比智者於色無色界中無漏智亦如是。…復次，有人言：法智

者知欲界五眾無常苦空無我，知諸法因緣和合生，所謂『無明因緣諸行』，

乃至『生因緣老死』。如佛為須尸摩梵志說：『先用法智分別諸法，後用涅槃

智』。比智者知現在五受眾無常若空無我，過去未來及色無色界中五受眾無

常苦空無我亦如是」。 

（c）這段論釋十分複雜，略作分析如下。（1）法智等十一種智來自有

部阿毘達摩的十種智（《品類論》大 26 頁 393 下、《俱舍論》大 29 頁 134 下）。

但是，《大智度論》所依的經中，加上最後的「如實智」，變成十一種智。（1.2）

上引《大智度論》對法智的釋文有兩段，法義也分成兩種詮釋。（2）先討論

第一段釋文。（2.1）第一種詮釋應是源自《品類論》：「法智云何？謂緣欲界

繫諸行、諸行因、諸行滅、諸行道諸無漏智」（大 26 頁 693 下）。這段文的

法智是有部現觀欲界四諦，相對於類智（《大智度論》譯作「比智」）現觀色

界與無色界四諦（《品類論》續上）。《大智度論》對比智的解釋應該也是源

自《品類論》。因此，《大智度論》對法智的第一種詮釋渉及現觀四諦，所以

法智是「無漏智」。（2.2） 這種「無漏」的法智不同於三種版本《須深經》

中的法住智。《大智度論》也沒有將第一段釋文與《須深經》等同起來，而

是用「復次，有人言」。所以，若用此段釋文來連結《須深經》，而作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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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與疏》的意趣也都相同。即使法住智作為一般的術語，北方有

部《大毘婆沙論》的正統解釋與南傳佛教也作如此的解釋。這些

                                                                                                         
的推廣應用，不是合理的根據。（3）《大智度論》對法智的第二種詮釋與《須

深經》有關，詮釋文有多重法義，必須更小心分析。（3.1）法智與比智分別

欲界與色無色界五眾（即是五蘊的異譯）的無常苦空無我，都屬於世間智的

修行位階（應該包含於有部的世間修慧），不屬於初果以上的聖位。所以，

這裡的法智與比智不同於第一段釋文的無漏智，論釋才說：「復次，有人言」。

（3.2）法智的部份還有「知諸法因緣和合生，所謂『無明因緣諸行』，乃至

『生因緣老死』。如佛為須尸摩梵志說：『先用法智分別諸法，後用涅槃智』」。

法智的這部份解釋與《須深經》有關。如果從內容來看：「知諸法因緣和合

生，所謂『無明因緣諸行』，乃至『生因緣老死』」，這正好同於《雜》本與

《律藏僧》本的《須深經》，這種智就是知道緣起的因果，屬於世間智，不

是無漏智。（3.3）但是，《大智度論》引用《須深經》時，用了「法智」的

詞，而不是「法住智」。這可能是脫落了「法住智」的「住」字，所以才會

「法智」與「比智」成對並用。《大智度論》這種引用（或翻譯）的脫落（或

誤會），現代研究者若作精審比對，就可能避免更進一步的不當應用。（3.4）

綜合《大智度論》對這種智的解釋，這種智的所知包含緣起與無常苦空無我，

幾乎等同於《相註與疏》對《相》本《須深經》的註疏，完全屬於世間智，

不是無漏智。 

（d），綜合上面的分析，《大智度論》引證的《須深經》的用詞雖有疑

誤，但也可以間接支持：法住智是世間智。《大智度論》所說的法智通於無

漏，不適用於《須深經》的法住智。如果將這段文當作（第二份文證）支持：

「法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值得重加審思。這是渉及對原始聖典的詮

釋問題。至於《大智度論》本身的其它思想（例如從十智變成十一智），則

非本書的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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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與論註的共同傳授386，應是源自佛陀的親自教導。新典範對法

                                                 
386 有三筆資料值得再討論。 

（a）《成實論》中，法住智的位階也在見道之前，未見涅槃。《成實論》

解釋《須深經》（大 32 頁 368 下：「知諸法生起名法住智，…此法滅名泥洹

智」）與《七十七智經 》（頁 373 中：「此六種名法住智」）時，都作相同的

解釋。 

（b）《大毘婆沙論》記載一種很特異的解釋。如何使用該段文？下面渉

及二智次第所依的定力時，將精審分析。 

（c）《舍利毘曇》中，法住智的位階也在見道之前，未見涅槃。 

（c1）先引文如下：「云何法住智？若智聖有為境界，是名法住智。云

何涅槃智？若智聖涅槃境界，是名涅槃智。復次法住智，除緣如爾，若餘法

如爾，非不如爾，非異非異物，常法實法，法住法定，非緣，是名法住智。

復次涅槃智，彼涅槃寂靜，是舍是護，是證是依，是不沒是度，是不熱是不

燋，是無憂是無惱，是無苦痛及餘行，觀涅槃若智生，是名涅槃智」（大 28

頁 591 下-2 上）。 

（c2） 引文的法義很複雜，於此只作大略解釋。（1）對法住智的第二

種詮釋渉及該論九種無為法的「法住」。論中說：「何謂法住法？除緣如爾，

若餘法如爾，不變不異非異物，常法實法，法住法定，非緣，是名法住法」

（大 28 頁 663 下）。所以，對法住智的第一種詮釋才說是「若智聖有為境界」。

但還不是現見涅槃（涅槃智才是智聖涅槃境界），還在見道位之前。（2）該

論曾引用《七十七智經》，引文述及：「若法住智，彼亦盡法變法離欲法滅法。…

若彼法住智。亦盡法變法離欲法滅法」（大 28 頁 606 上）。但是，上面渉及

無為法的法住時，對法住智的特別解釋是否就是符合《須深經》與《七十七

智經》？甚而審思：是否符合聖典的教導？這已是該論發展出來的特別詮

釋。可參見《印順 1971a》、《水野弘元 1》頁 389f.（特別是頁 404）、《水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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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智的舊詮，也符合這個教導。 

                                                                                                         
弘 2》頁 515f.（特別是頁 525）。（3）聖典對「無為」的教導是「滅盡貪、

滅盡瞋、滅盡痴」（《Ｓ43:1》Ⅳ頁 359、《雜第 890 經》《雜會下》頁 550）。

「滅盡貪、滅盡瞋、滅盡痴」，正同於聖典對「涅槃」的教導（《S 43:1》IV

頁 359），《雜第 890 經》也教導說：「如無為，…涅槃亦如是說」（《雜會下》

頁 550）。詳見《水野弘元 2》頁 517f.。（4）對涅槃智的詮釋是否符合《須

深經》？可能是符合《須深經》的經旨。「觀涅槃若智生，是名涅槃智」，這

就支持涅槃智是以涅槃為所緣。（5）對法住智與涅槃智的詮釋是否就是符合

《須深經》？有部份應已是該論特有的詮釋。如果是在指渉《須深經》，二

智成對二次被解釋，就可以印證本章第二節段落 3.4 對《雜》本《須深經》

的經文（須深白佛：「唯願世尊為我說法，令我得知法住智，得見法住智」！）

之疏辨。（6）該論的這種法住智很特別，很可能就是被《印順 11》詮釋為：

「見道以前，從聞思修慧得見法住理性，已經不是凡夫，也可以說是無漏的，

即初果向的聖者」，這種「初果向的時間拉長，不像有部的局在十五心」（頁

221）。這種修行位次在聖典的根據值得探究。本書第四章將討論到一群經，

《雜第 61 & 892 經》（《雜會上＆下》頁 96＆553），《S 25:1 & 10》III p.225 & 

227、《S 55:24 & 25》V p.377＆379。這群經可能關渉此法義。但是，這群經

是討論「正性離生」「超凡夫地」，而不是「法住無為」或「法住理性」。《Gethin 

1992》對此的討論（頁 128-133）與《印順 11》有關，可以一併思考。 

（c3）結論。《舍利毘曇》中，法住智的位次在見道之前，還不是涅槃

智「觀涅槃」，還不是出世間聖道智；屬於世間道智，所緣應是「法住理性」。

雖即使這種法住智被詮釋為「初果向的聖者」，但也不能支持：「法住智」可

以成就初果或四果。亦即，不同於《空之探究》對法住智的新詮（頁 151）。

《空之探究》將法住智新詮為慧解脫的解脫智（頁 151），完全脫離聖典與

論註，本章第五節將詳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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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巴漢聖典中，法住智的所知主要是緣起的因果系列。但

是，巴利本的《須深經》加入更深的法門：觀察五蘊無常苦無。

源於經的淺深教導，《相註與疏》對法住智的解釋也有兩種層次；

《瑜論》的釋文中，法住智的所知還未術語化，也包含這兩種層

次。可能因為《相》本《須深經》，《初大》也加入無我法門。 

（3）涅槃智是聖者超越世間的智慧，由此成就解脫。這是佛

陀教導的目的。涅槃智所知的是緣起的寂滅，「對涅槃的知」

（nibbAne JANaM）387。這是南北經論的共同傳統388。舊詮時代

的《印順 15》直接說到：「涅槃是親切的體證了」389。但是，《印

順 12》則主張：「涅槃智知還滅，知因果的空寂性」。涅槃智的相

關問題，下一章還會進一步研究。 

（4）從法住智到涅槃智是從凡入聖的修證次第，在《須深經》

的特別因緣是解釋慧解脫阿羅漢。但是，這個次第是解脫的共同

原則，當然也是成就俱解脫阿羅漢的過程。《七十七智經》與《緣

起與緣已生經》也依此共同原則來教導，並未區分慧解脫或俱解

脫。這個原則應該就是佛陀的教導，佛弟子接續而載於經論的共

同傳承390。新典範的舊詮也完全繼承這個原則。 

                                                 
387 《相》本《須深經》，在本章第二節經文對照的 3.2 段。 
388 又可參見《性空 2003b》頁 74-76。 
389 頁 227。 
390《舍利毘曇》中，將法住視作「無為」，法住智被詮為特別的初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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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從法住智到涅槃智的修證原則，這是慧學的高層原則

391，不在解釋定學是否完整，更不是修行解脫的完整次第。慧解

脫與俱解脫的區分不在這原則，是在定學。但是，在《大毘婆沙

論》中，記載了一種錯誤的解釋，誤以定力的淺深界分二智的先

後392。至於，修證解脫必須有多深的定力？如何結合定學與慧學

                                                                                                         
但是，這在聖典的根據顯然有問題，應是該論的新發展。 

391 《相註與疏》所屬的南傳佛教，也以之為慧學的高層原則。依《清

論》，修慧的第一階段是「見清淨」（diTThi-visuddhi），要點是觀察五蘊的自

相；法住智是屬於第二階段的度疑清淨。止行者與純觀行者的區分渉及到定

學，放在法住智之前的「見清淨」（《清論 18:3-5》頁 587-588）。《俱舍論》

中，修慧的第一階段也是先以四念住觀五蘊的自相（大 29 頁 118 下），並不

是法住智。《瑜論．聲聞地》引據古說（大 30 頁 427 下），解釋安那般那念

時，從修止禪轉到修觀禪的第一階段就是先觀五蘊的自相（「悟入諸蘊」大

30 頁 431 下），第二階段才是「悟入緣起」（續上）。 
392 （a）這個錯誤的解釋是：定學的「近分地智是法住智，根本地智是

涅槃智」（大 27 頁 572 中-下）。該主張的另一奇特面向渉及「法住智」的智

力強度。事實上，該主張引證《須深經》時，引證的經文已有諸多問題。姑

且不論該引文的種種問題，單就被引證的經文與該主張的關係而論，也還待

討論。有些佛友看過本書第二至第四章的一份初稿後，提供不同的思考，認

為這種主張可以作為第一份文證（可能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支持：「法住智」

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這些精細且重要的法義，若非佛弟子熱心研習佛陀的

教導，殊難認真詳加辨析。為了學習釋尊的教導，佛弟子探究佛法的論義有

著光輝的歷史，值得好樂真理者共預斯事。以下先引文，再作討論（經的部

分只論渉及關鍵處，不澄清所有的疑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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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依《大毘婆沙論》的引述，該主張所見到的《須深經》起末

為：「有諸外道…蘇尸摩言：『仁者所證依何定耶？為初靜慮，為乃至無所有

處耶？』諸苾芻言：『我等所證不依彼。…我等皆是慧解脫者』。…世尊告曰：

『蘇尸摩！當知：先有法住智，後有涅槃智』。…佛言：『隨汝知與不知，然

法應爾』。時蘇尸摩不果先願」（大 27 頁 572 中-下）。接著，該主張依自己

見聞的經文，推論說：「然彼五百應真苾芻，依未至定得漏盡已後，方能起

根本等至。由此故知：近分地智是法住智，根本地智是涅槃智」。（2）異譯

的《阿毘曇毘婆沙論》中，相當段落譯作：「有眾多異學梵志…蘇尸摩便問

諸比丘言：『汝等依於初禪得漏盡耶』？答曰：『不也』。…『我等是慧解脫』。…

佛作是答：『蘇尸摩！當知：先有法住智，後有涅槃智』。佛告蘇尸摩：『汝

知與不知，但法應如是：先有法住智，後有涅槃智』」。（大 28 頁 407 下-408

中）接著，該主張依自己見聞的經文，推論說：「彼諸比丘，先依未至禪漏

盡，後起根本禪。以是事故，知：諸邊中智是法住智，根本中智是涅槃智」

（續上）。 

（c）這種奇特的主張若比較於另三本《須深經》、《瑜論》釋文與《相

註與疏》與南北佛弟子的教學傳統（乃至《大智度論》的引釋），我們必須

高度精審上述的引文，因為上述的新奇主張極細巧地誤詮經文。（1）這經文

屬於《雜》本《須深經》的系統，慧解脫者未得初禪的定力，修證的次第：

先有法住智，後有涅槃智。但是，該主張卻綜合經意為：「然彼五百應真苾

芻，依未至定得漏盡已後，方能起根本等至。」（這裡的綜合或許也可以標

點為被引述的經文，若如此，則將自己的意思插入經文），或「彼諸比丘，

先依未至禪漏盡，後起根本禪。」（這裡的綜合或許也可以標點為被引述的

經文）。（2）這樣的綜合明顯將未得初禪修改為：「未至（sk. anAgamya）」

定或「未至禪」。「未至定」（與南傳的「近行定」等）並不是巴漢原始聖典

的術語，乃是後代不同部派的各自詮釋，相關的討論可參見本章第四節的第

四項。可見，在定學上，該主張於原始聖典中並沒有適合的根據。即使是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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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初禪而漏盡的經文，於原始聖典的位置也還受到學者省察。（3）被引述的

經文，經意明確是：不依初禪而「先有法住智，後有涅槃智」，慧學上修證

二智而斷盡一切煩惱膿漏。這同於《雜》本《須深經》。修證這二智而漏盡

解脫，這是三本《須深經》、古代所有註解與論典（除了這裡的主張）和佛

弟子傳統的共同教導。這項共通的修證原則，值得信受為佛弟子傳承佛陀的

教導。（4）但是，該主張在綜合經意時，卻明顯轉移（或誤解而謬詮經意）

為：「依未至定得漏盡已後，方能起根本等至。」或「先依未至禪漏盡，後

起根本禪」。其轉移誤詮經意的過程可分成四個步驟。第一步，在定學上，

以自己的「依未至定得漏盡」立場詮釋不得初禪而漏盡。第二步，修證智慧

上，遺缺「先有法住智，後有涅槃智」的必要次第。第三步，錯誤地以自己

的想法填補造出來的遺缺，誤以定學的「近分地」與「根本地」之次第對應

慧學的「法住智」與「涅槃智」。第四步，達到自己所要的主張：「近分地智

是法住智，根本地智是涅槃智」。（5）造成的錯誤結論是：近分地智即是法

住智，依近分地而修證法住智即可漏盡解脫；不依涅槃智而漏盡解脫，涅槃

智只是所依的定力深化為禪定的根本地智。經過四個步驟的轉移經說，才造

成誤詮經意，成為一家之言的經證。 

（d）透過高度精審上述的引文，我們已很清楚看到其中的誤轉經意。

所以，不值得佛弟子依循這種巧立自說的主張。因為，這種奇特的主張違反

其餘《須深經》與相關論釋的共同教授，也違反《七十七智經》與相關論釋

對法住智的教導，因而也可以說是違反佛陀的教導。另方面，因為這種奇特

的主張明顯地出於自己細巧誤轉經意。不僅僅佛弟子不值得依循這種巧立自

說的主張。甚而，必須高度精審之，適加導正，如此才能發揚人間佛陀的教

導。如果佛弟子考察過這些分析，就不得值得以這種奇特主張為（第一筆）

「論」據，來支持：「法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 

（e）據聞，上面評述的奇特主張是《空之探究》成立「法住智阿羅漢」

的「新」的「論」據。現行的書中，並未標明引據這筆資料。本章第五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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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開始專門評析《空之探究》所說的二類阿羅漢等主題（《印順 1985a》頁

150-153）。這裡只順著上來的分析，略作評析。（1）《空之探究》認為：依

「法住智…得解脫智…沒有禪定」（頁 151）。《空之探究》明言是依《雜》

本《須深經》。沒有禪定的「法住智阿羅漢」也不等同於上面評述的新奇主

張：「依未至定得漏盡，…近分地智是法住智。」即使作者已改變書上的典

據，但仍與「新」的「論」據有差異。（2）《空之探究》認為：「俱解脫者有

涅槃智，是入滅盡定而決定趣向涅槃的」（頁 152）。《空之探究》對涅槃智

與定力之連結方式不同於上面評述的主張：「根本地智是涅槃智」。（3）修證

慧解脫與俱解脫所依的定力為何？可參見本書本章第四節第二項的研究。簡

要地說，原始聖典與古代佛弟子的註疏與論著中，修證慧解脫所依的定力可

以高至色界四禪，有些主張甚而高至無色界定。可見，《空之探究》的主張

若結合上「根本地智是涅槃智」，結果更是混亂。（4）即使《空之探究》改

成依據「依未至定得漏盡，…近分地智是法住智」，而主張：「法住智」可以

成就初果或四果。但是，如何看待後半句的「根本地智是涅槃智」呢？如果

真的是依據「近分地智是法住智，根本地智是涅槃智」的奇特主張，可以只

選取前段的「近分地智是法住智」而不顧後段的「根本地智是涅槃智」？這

種引據文獻的方式不僅違反該書的寫作原則：「引述經論來說明，沒有自己

的發揮」（〈序〉頁 2），也不是華語系佛教新典範重視的求真精神，更不可

能被任何學者所接受。（5）即使片面割取別人論議的方式還是被認為是「新」

的「論」據。若是作者昔今所見不同，宜適加解釋。若是作者契機的回答，

這在宗教的教化是常用的善巧。但是，這樣子重塑自己的重要主張，也適合

略作解釋。（6）若是後學為師長尋求證據，這在宗教上是合理的，正是佛陀

對師徒倫理的教導。但是，這份文獻明顯不能支持《空之探究》的主張，於

正法更難有助益。佛陀篤切教導師徒倫理。以佛為導師，是真實的師徒倫理，

建立佛弟子共同的師承。以法為尊，是珍貴的師資相合，保護佛弟子的見和

同解。（7）總之，本書的提醒是：以這奇特主張為《空之探究》的「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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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修證解脫？本章第四節將研究。 

華語系佛教的新典範在舊詮期間，依循佛陀及聖弟子的傳

統，以二智先後的共同原則，恰當地批判華語系佛教的舊典範之

病。但是，過度高揚這個慧學的高層原則，若又套在依不得初禪

的定力而修證慧解脫，這是修行解脫的常軌嗎？如果是偏重的發

展，明其界限，自然可以減少流弊。下一節試明其界限，以降低

不必要的疑慮。 

                                                                                                         
據，這是不當使用文獻的方式。如何看待這筆文獻，本書的建議是：該文獻

轉移誤詮經意，不值佛弟子依循。適加評述，才是回歸釋尊教導之路。 

（f）佛陀教導的態度是「如實」，值得作為世間的共依原則。在《雜第

110 經》記載著，佛陀曾與一位聰慧明哲的人辯論。佛陀為了遮止對方轉移

論據，導引回到如實的論究，佛陀要求對方說：「且立汝本論，用引眾人為！」

（《雜會上》頁 205）對應的《中部第 35 經》是：「KiM hi te Aggivessana mahatI 

janatA karissati, iGgha tvaM Aggivessana sakaM yeva vAdaM nibbeThehi」（《M 

I 頁 230》），《中部英譯 n》譯為：「What has this great multitude to do with you, 

Aggivessana? Please confine yourself to your own assertion alone」（頁 325）。

佛陀的這種如實精神，值得佛弟子沈思。如何審思該筆文獻？如何運用該筆

文獻？精審（漢譯）文獻，疏通文獻的字句與法義，與華語系佛友分享珍貴

的佛法；顯揚優點，除去缺失，善加運用。本書的意趣，本著佛弟子求真的

態度，循前賢精神，上求古聖，不落入宗派徒裔；與國際接軌，不拘蔽於民

族情感；復歸佛陀的教導，迎向時代。 

第 X 章 XXXXX 
 

 

- 240 -

第四節  慧解脫及其所依的定力 

人有不同的根性，佛陀用不同的方法調教。相對地，達到解

脫的過程會強調不同的重點，佛陀也用不同的語詞來說明解脫或

解脫者。即使「慧解脫」，也還有不同的使用脈絡393。以下對慧解

脫的說明，主要是與俱解脫相對而論。慧解脫和俱解脫，這對詞

是聖典對阿羅漢的主要分類方式 

解脫的關鍵是智慧，修習智慧的高層原則就是先法住智後涅

槃智。《須深經》中，佛陀正是以這個次第來教導慧解脫。但是，

本經中教導的慧解脫阿羅漢，明顯特色是所依定力的深淺。解脫

必須依靠某種程度以上的定力。但是，淺深的層次何在？依不同

深度的定力如何在慧學上修觀，可以開展什麼修行方式呢？ 

本節除了研究上述的主題，並吸收回應當代佛教的潮流。其

中，說明南傳佛教中純觀行者的修行方式，及其在佛典的淵源。

第五項中，具體分析「慧解脫所依的定力」之不同程度，消極澄

清定學方面的疑誤。第六項中，解釋「慧解脫的不同修行過程」。

進一步積極說明依不同的定力如何修觀，顯示止觀相資的修證次

第，以明菩提之道。透過整合研究與釐清可能的岐途，既可連結

南北佛教傳統，又將華語系佛教與國際接軌，試著導引分流同飲

釋尊教導的源泉。至於印順法師《須深經》的整體新詮，第五節

                                                 
393 《楊郁文 1993》分類標示相關文獻（頁 43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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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作評論。 

 

第一項 俱解脫與慧解脫在聖典中的位置 

佛陀最讚歎佛弟子成就什麼樣的解脫者？俱解脫阿羅漢。他

的定力圓滿四禪八定與滅受想定，慧力斷諸煩惱，定慧兩全，俱

得解脫。如果成就三明六通，又更殊勝。 佛陀對俱解脫的讚歎，

廣見於四部阿含與南傳的五部尼柯耶。例如，在《雜第 1212 經》

394與《相 8:7》395，佛陀分類五百位解脫的阿羅漢，依次分為：得

三明（六通）者、俱解脫者、慧解脫者。本經漢譯有很多異本，

可見高度受到重視396。《雜第 653 & 936 經》397中，佛陀也是以俱

解脫阿羅漢為聖者的最上。《第 936 & 1212 經》中，慧解脫阿羅

漢僅鄰於俱解脫。在原始聖典中，不同根性的人證得聖者的優級

程度，有「七補特伽羅」（七種聖者）的分類方式，最上是俱解脫

阿羅漢，其次則是慧解脫阿羅漢398 。 
                                                 

394 《雜會下》頁 201。 
395 《S 8:7》 I p.191。 
396 《雜會下》頁 201，大 2 頁 457 下，大 1 頁 610 中，大 1 頁 862 上。

據《四部錄》頁 187，還有一個梵文本，另有三個漢譯本據此經而改編。 
397 《雜會中 & 下》頁 298 & 頁 632。 
398 可參見下一目的討論。七種聖者依次是指：俱解脫阿羅漢、慧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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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最讚歎俱解脫弟子。但是，證得解脫的人，慧解脫者可

能最多。根據《雜第 1212 經》與《相 8:7》，佛陀對五百位阿羅漢

的分類。《雜》等漢譯本399：得三明與俱解脫者共 180 人，餘為慧

解脫。《相》：得三明六通與俱解脫者共 210 人，餘為慧解脫。慧

解脫者已斷盡煩惱，沒有障礙禪定的五蓋，又俱足最勝妙的出世

間定。如果慧解脫者好樂佛陀對弟子的教導，或為了度化眾生的

方便，或想要受用禪定的現法樂，而致力於圓滿修畢定學，他們

要修證俱解脫可能不是很困難。但是，依據這組經的分類，慧解

脫者確實多數。就佛世的解脫者而言，慧解脫者也可能是多數。 

 

                                                                                                         
阿羅漢、身證（kAya-sakkhI）、見至（diTThi-patta）、信解脫（saddhA-vimutta）、

隨法行者（dhammAnusArI）、隨信行者（saddhAnusArI）。七種聖者的大要

與經據可參見《楊郁文 1993》頁 451。經據還有《M 65》（I pp.439-440）、《A 

2:5:7》（I pp.73-74）、《A 8:22》（IV p.215）。《Gombrich1996》第四章，對七

種聖者作出很奇特的分析。但是，《Gethin1998 & 2001》或明或暗評上書的

分析不當（頁 200 & 頁 XIV）。 
399 《雜會下》頁 201，大 2 頁 457 下，大 1 頁 610 中，大 1 頁 86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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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俱解脫與慧解脫的同異 

第一目  序論 

佛陀最讚歎俱解脫，而在佛世的解脫者中，慧解脫可能是多

數。但是，這一對阿羅漢的同異是什麼？ 

俱解脫與慧解脫都相同地「以智慧看見而斷盡諸漏」400。漢

譯雖有不同的譯文，但意思相同401。俱解脫與慧解脫的不同在於

定力的強度402。簡單地說，聖典的區分判準：慧解脫不俱足全分

的定力。在北方有部的教學傳統上，依循聖典的字面意思；但也

曾提到：慧解脫不俱足全分的定力，只到色界四禪。南傳佛教的

修證傳統上，明確抉擇：慧解脫可以有色界四禪，俱解脫開始無

色界禪。以下，依次討論。 

                                                 
400 《M70》（I p.477），這也是 Pug（頁 14）的共同用法。《長部第 15

經》（D II p.71）的描述是用不同的定型式，但意思相同。這三處的經論說明

這對阿羅漢的差異時，實際內涵也相同。下面的正文會詳細分析。 
401 《雜第 936 經》譯作「以智慧見有漏斷」、「知見有漏斷」（《雜會下》

頁 632）。《中阿第 195 經》（對應於《M 70》）譯作「以慧見諸漏已盡已知」

（大 1 頁 751 中）。 
402 當然，這對阿羅漢所依的定力不同，也會引生其它的不同。例如，

修習慧學時所觀的範圍不同（本節第六項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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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區分的判準 

俱解脫與慧解脫的區分判準是什麼？ 

首先，聖典上的判準。《雜第 936 經》與《中阿第 195 經》中

有明確的判準：是否俱備定學的八解脫（aTThavimokkha）403。八

解脫可以包含色界四禪與四無色界定，最深的還有「滅受想解脫

（saJJAvedayitanirodhavimokkha）」404，也簡稱為「滅盡定」。但是，

在《相應部》中，這對阿羅漢的區分較不明顯。「七補特伽羅」（七

種聖者）的分類方式中，《雜第 936 經》與《中阿第 195 經》都是

這主題的根本典據。《相 48:12-18》，也從五根（信、精進、念、

定、慧）來討論聖者的優級程度405，但不等同於七種聖者。《雜第

653 經》很接近《相 47:12-18》，內容更接近七種聖者的主題406；《雜

                                                 
403 《雜會下》頁 632，大 1 頁 751 中。 
404 D II pp.70-71，《增部 8:66》 IV p.306。 
405 《S 48:12-14》中，列舉五種聖者，五根圓滿俱足的程度依次是：阿

羅漢、三果阿那含（anAgAmI）、二果斯陀洹（sagadAgAmI）、隨法行者、

隨信行者。這組經最接近《雜第 652 經》。《S 48:15-17》中，區分的程度是：

阿羅漢、五種三果聖者、二果聖者、初果聖者、隨法行者、隨信行者。這組

經最接近《雜第 653 經》。《S 48:18》中，依五根圓滿俱足的程度，判分四種

人為證得四種聖果而修行。《雜會中》頁 298 的註 1 與 2 中，說明《雜》與

《相》的對應，可據上述分析重作考慮。 
406 有部七論之一的《識身論》引證此經時，就變成以五根的品質、銳

利度、圓滿來區分七種聖者的優級程度（大 26 頁 535 中-下）。這也見證，

 



第 x 節 xxxx 
 

 

- 245 -

第 936 經》則完全是七種聖者的主題。其次，兩類的區分並未受

到很高的重視，例如《相 48:12-18》 & 《相 55:24-25》407分類聖

者時，阿羅漢都合成一類，未分成俱解脫與慧解脫。第三，《相應

部》中，這對阿羅漢在定學上的區分判準也未明顯提出，只是隱

約存在的，例如《相 8:7》。 

《中部第 70 經》討論七種聖者時，提出這對阿羅漢的判準：

「超越色的寂靜無色解脫」（santAvimokkhA atikkamma rUpe 

AruppA）」408。這正是《須深經》段落 2.3 中，須深對慧解脫阿羅

漢的反問。但是，《長部第 15 經》中409，兩類阿羅漢的區分判準

則同於《雜第 936 經》與《中阿第 195 經》的判準：是否俱備「八

解脫」。這兩種判準的實際內涵相同嗎？ 

聖典區分兩類阿羅漢的判準，在於是否俱足全分的定力。但

是，慧解脫所依的定力多深呢？聖典沒有進一步明確分析。有部

的《大毘婆沙論》將慧解脫分成二種410。「全分慧解脫」是完全沒

有初禪以上的定。「少分慧解脫」是有少部分的禪定，有初禪，乃

                                                                                                         
有部所知道的經本與漢譯《雜》本有著不同。 

407 S V pp.200-202 & pp.376-379。 
408 M I p.477。 
409 D II p.71。此經的漢文異譯有多本，《長阿第 13 經》大 1 頁 62 中，《中

阿第 97 經》大 1 頁 582 中，大 1 頁 246 上，大 1 頁 846 中，也都用八解脫

為判準。 
410 大 27 頁 56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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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無色界定，但未得到滅盡定。若得滅盡定，必是俱解脫411。這

樣的區分符合經典的字面意義412。 

但是，聖典中的定學，色界的四禪有重要的地位413。在《雜》

與《相》的《根相應》中，佛陀對「定根」的具體解釋都說是四

禪414。在《力相應》中，佛陀解釋「定力」提到四禪415。《覺支相

                                                 
411 《俱舍論》：「諸阿羅漢得滅定者，名俱解脫，由慧定力解脫煩惱解

脫障故。所餘未得滅盡定者，名慧解脫」（大 29 頁 131 中）。《順正理論》：「 謂

依唯慧離煩惱障者，立慧解脫。依兼得定，離解脫障者，立俱解脫」（大 29

頁 724 上）。 
412 這可能是《成佛之道》頁 246 的根據。 
413（a）《空之探究》羅列諸多理由與資料證明：「四禪是佛說定法的根

本，這應該是無可懷疑的！」（頁 13-14）。最近諸多學者也從不同角度研究

聖典與相關的佛教內外文獻，相繼肯定：在早期佛教禪修思想中，四禪是主

流。例如《Bronkhorst1986》，《Vetter1988》，〈Cousins1996〉頁 56-58（此說

很接近上引的《空之探究》），《Gethin1992》頁 347-350。 

（b）《Gethin1992 & 1998》並批評：《Winston1980》誤將色界四禪與無

色界定視為正統上座部之外（頁 347&頁 200）。〈Cousins1996〉更廣泛地裡

暗指：現代諸多詮釋者受某種禪修方法的影響，將不得禪定的修觀方法視為

主流。但是〈Cousins1996〉（頁 56-58）非常傾向於：在聖典中，四禪是解

脫必備的。《Winston1980》的說法是一個極端，〈Cousins1996〉的傾向是否

是另一個極端？ 
414 《雜第 646、647、655 經》（《雜會中》頁 294、295、299），《S48:10》 

V p.198。 
415 《雜第 698 經》（《雜會中》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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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道品相應》也有用四禪詳釋定覺支416與正定417。佛陀教

導定學時，強調色界四禪的重要性。這對於與佛同世的弟子而言，

當然會好樂修習。再就實際修行而言，修色界禪與無色界禪有不

同的方式。成就初禪後，直到第四禪是捨禪支的方式；修四無色

界禪的方式則是改變所緣，禪支都相同。就修定的次第，色界禪

與無色界禪是可以分成段落的。從尊崇好樂佛陀對定學的教導而

言，再就定學本身的內部區分而論，色界四禪適合作相對穩定的

判準。因此，在聖典上，依色界的四禪而修慧得到解脫，應該就

是主流。《大毗婆沙論》兩類慧解脫的分析，照顧到聖典的字面意

義。但是，該論也曾進一步區分：「少分慧解脫於四靜慮能起一、

二、三；全分慧解脫於四靜慮皆不能起」418。如果是這種區分，

則同於南傳的註解書。 

依《中註》對《中部第 70 經》的註解，則有明確分析419。首

                                                 
416  《雜第 715 經》（《雜會中》頁 341 與 342）。 
417 《S 45:8》 V p.10，整個巴利《相應部．禪那相應第 34》都在鼓勵

修習禪那，整個巴利《相應部．禪那相應第 53》都在教導色界四禪及四禪

於解脫的重要性。《雜》與《相》之外，又如《M 141》 III p.252，《D 22》

II p.313。 
418 大 27 頁 564 中。該論接著也說：「由此少分慧解脫者，乃至能起有

頂等至，但不得滅定」。 
419 M A m III p.131。《相 8:7》依次提到了俱解脫與慧解脫；對此，《相

註》的說明不夠詳盡（S A m I p.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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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慧解脫是指「以慧而解脫」。他有五種定力，不得初禪的高級

定420與色界四禪。其次，俱解脫是指：「以無色界的等至解脫色身

（rUpakAya），以（阿羅漢）道解脫名身（nAma-kAya）」。所以，

俱解脫是定學與慧學都俱足，解脫色法與名法。俱解脫者還有更

深的五種定力，四無色界定或滅受想定。第三，《中註》註解七種

聖人時，都引用南傳阿毗達摩的《人施設論》421。論中的區分判

準是「八解脫」，正好是長部第 15 經》、《雜第 936 經》與《中阿

第 195 經》的區分判準。八解脫中可以包含九種定，色界四禪、

無色界四定與「滅受想解脫」422；加上屬於不得初禪的高級定，

共有十種。慧解脫只到前五種，俱解脫者還有後五者。第四，當

《中註》註釋「超越色的寂靜無色解脫（santA vimokkhA atikkamma 

rUpe AruppA）」，註文中引進八解脫之判準。這就可以用來確定《相

註與疏》對《須深經》的註疏。《相註》：「由於（禪）支寂靜性與

所緣寂靜性故，寂靜無色解脫」423。《相疏》：「所謂無色解脫是無

                                                 
420 M A 是指：純觀行者所依的定力。本書所謂「不得初禪的高級定」

是指未得初禪之定力，而且依這種高級定又足以修觀而證慧解脫。這個名稱

在聖典中沒有明文，在後代的註解與論典中，有不同的命名。本節第五項會

進一步分析。 
421 Pug（頁 14）。 
422 D II pp.70-71，《增部 8:66》IV p.306。 
423 S A m II p.117。S T m II p.124：禪支的寂靜性是「由於遠離障礙等

違逆的法」，無色界的禪支都是捨，而沒有尋、伺、喜、樂等的不安靜；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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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禪那（arUpajjhAna）與想解脫（saJJA-vimokkha）」424。後面的

「想解脫」很可能就是八解脫的「滅受想解脫」。依《中註》與《相

註與疏》的註疏，巴利聖典中的兩類判準都指向八解脫，同於《雜

第 936 經》與《中阿第 195 經》425。第五，「超越色的寂靜無色解

脫」是什麼？《中註》與《相註與疏》解釋為無色界定與滅受想

定。這種解釋與《須深經》的段落 2.3 有相互支持的效果。因為，

段落 2.2 中，《雜》認為沒有四禪，《相》與《律藏僧》認為沒有

世俗的（五）神通，段落 2.3 進而確認缺少無色界定與滅受想定426。 
                                                                                                         
色界禪的所緣都已超越色法，所以說，緣的寂靜性是「由於離開色的對反成

份」。 
424 S T m II p.124。 
425 《舍利毘曇》也將這兩種判準視為同一內涵，甚而在相同的脈絡中，

一起用來區分這對阿羅漢。「云何二分解脫人？若人學時得八解脫滅盡定，

後無學時亦得八解脫滅盡定，是名二分解脫人。…云何慧解脫人？若人寂靜

解脫過色無色，彼非身觸行，見慧斷有漏，是名慧解脫人」（大 28 頁 588 上）。

該論以這兩種判準區分七種聖者，更明顯地見應用在區分最後的四種聖者。

例如對信解脫人的解釋，「云何信解脫人？若人寂靜解脫過色無色，彼非身

觸行…。非慧見斷有漏。…是名信解脫人。…云何信解脫人？若人得堅信，

上正決定。…未得八解脫滅盡定，是名信解脫人」（大 28 頁 588 中）。但是，

《田中教照 1991》依典籍的文字，認為：《人施設論》與《中部第 70 經》

是相違的兩類判準（頁 332）。 
426 《M6》也在四禪之後提到「超越色的無色寂靜解脫」（M I 頁 33）。

在對應的《中阿第 106 經》（大 1 頁 596 上），未相續地教導這兩種層次的定

學，但其陳述的整體次第中，也肯定這兩種層次的區分與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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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要而說，區分俱解脫與慧解脫的判準是什麼？原始聖典的

字面意思是慧解脫不俱足八解脫。但是，實際上可能傾向於：慧

解脫只可到色界禪、不俱無色界以上的定。北傳的《大毘婆沙論》

既同於聖典的字面主張，也曾提出同於聖典的實質傾向。巴利的

《相註與疏》與《中註》所屬的註疏則主張：慧解脫所依的定力

只到色界四禪427，俱解脫才俱備無色界以上的定。 

 

第三項 《相》本《須深經》中慧解脫所依的定力─

─附帶說明南傳的純觀行者 

巴利語系統的《須深經》中，慧解脫所依的定力為何？《相》

的經文提到：沒有五神通與無色界以上的定。未說明是否俱備色

界禪；《相註與疏》更認為沒有色界的定力。但是，《相註與疏》

提到一種特別的修行方式，被稱為「純觀行者

（suddha-vipassakA-yAnika）428，修行人純修觀，產生某種不得初

禪的高級定作為車乘，運載到慧解脫。這在現代南傳佛教有很大

發展429，對華語系佛教來說比較陌生，近來也影響到華語系佛教。

                                                 
427 《相英譯 b》：南傳註疏的慧解脫共有上述的五種（頁 785 註 210）。 
428 《清論 18:5》頁 588。 
429參見《Wiston1980》，〈Cousins1996〉pp.36-37，《觀淨 2001》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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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略加介紹。 

佛陀教導我們修習戒定慧而解脫，這是共通的原則。依南傳

佛教的傳授，區分為兩種不同的走法430。第一種是「止行者」

（samatha-yAnika，直譯為奢摩他行者）431，修行人以止為車乘，

運載到解脫。這種修行過程是戒定慧三學次第增上，原始聖典和

古來的教授以此為主432。依正信與淨戒，修習止禪，成就欲界的

近行定或色界以上的安止定；再依定修觀，證得解脫。當代的緬

甸帕奧禪師，主要是依循此方式而教授禪法433。 

第二種方式就是純觀行者，《須深經》乃重要典據。《相註》

註明該經中的阿羅漢是：「沒有禪那的乾觀者（nijjhAnakA sukkha- 

                                                                                                         
〈溫宗堃 2003b〉。 

430 《清論 18:3-5》頁 587-588。或許在巴利經典的系統內，很早就注意

到這兩種傾向的調和之道。在《A6:46》記載著：一群「有禪那者（jhAyiI）」

與一群「法瑜伽者（dhammayogA）」（AAm III 頁 117：「法論者

dhammakathika」）彼此自讚眨他。但是，大純陀（MahAcunda）尊者鼓勵兩

群比丘相互讚嘆，因為前者親身觸證了「不死」（A A m III 頁 117：「涅槃」），

後者「以智慧（paAJJA）」（A A m III 頁 117：「以伴隨觀的道智 sahavipassanAya 

magga- paJJAya」）穿透湛深義句而看見。但是《增部註》並未說後者是純觀

行者。本經在漢譯的《阿含經》並沒有對應經典。 
431 《清論漢譯》頁 609。 
432 〈Cousins1973〉頁 65-66，《Gethin2001》頁 347。 
433 參見《帕奧 1 & 2》。他的中英著作中，也都讚揚並解釋純觀行者的

修行次第。例如《帕奧 1》頁 1-12，譯自《帕奧英 1》頁 9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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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assakA），只以智慧而解脫者（paJJAmattenava vimuttA）」434。

「乾觀者」（sukkha-vipassakA）「在觀之中沒有禪那的滋潤，因為

未被滋潤的特性，所以是乾燥」修觀的人435。《相疏》也提到：「所

謂的甚至沒有禪定，是就觀行者（vipassanA-yAnika）而說」436。

「乾（sukkha）觀者」（與「觀行者」）就是《清論》的「純（suddha）

觀行者」437。純觀行者達到解脫的過程，禪修時不先修習定學，

純粹以觀作為車乘而行，在觀成就的同時也達到某種定，最後達

到解脫。現代的緬甸馬哈西禪師（Mahasi Sayadaw）是最具代表

性的弘揚者。 

依馬哈西禪師的指導438，純觀行者的修行過程，依著正信與

淨戒，先修觀，並未修止禪達到近行定或安止定，依靠修觀時所

產生的定力就足以達到解脫。這種定被稱為「剎那定」

（ khaNika-samAdhi）439，簡言之：「只持續剎那的定

（khaNamattaTThitiko samAdhi）」。分析之，（1）觀察的心

（sallakkhaNacitta）「不斷地出現在所緣上（ArammaNe nirantaraM 

                                                 
434 S A m II p.117。 
435 V M Tm II 頁 474。 
436 S T m II p125。 
437 V M T m II 頁 474：「未得禪那的純觀行者就是乾觀者」。 
438 參見《Mahasi1985》頁 52 & 5-6；對純觀行者的定義是：「凡未令生

起近行定或安止定，從一開始就觀察五取蘊，這稱純觀行者」（頁 50 & 2）。 
439 〈溫宗堃 2003b〉詳盡討論古今的主張（頁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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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attanaM）」440，意即：心相續不斷地觀察所緣。（2）觀察的心

「以一個行相而出現（ ekAkArena pavattanaM）」，意即：應觀察

的無量所緣雖無間地相異變現，但觀察的心有「相同等持的行相

（samAhitAkAro ekasadiso）」。（3）觀察的心「不被違逆的成分所

征服（paTipakkhena anabhibhUto）」，意即：剎那定的相續觀察心

不被五蓋所征服。（4）相續的觀察心「猶如安止 （appito viya）」，

意即：剎那定的力量猶如達到安止定441。但是，這種力量變得明

                                                 
440 「不斷地出現在所緣上（ArammaNe nirantaraM pavattanaM）」，一般

上也將「nirantaraM」譯作「無間地」，容易相混於二十四緣的「anantara
無間」緣（《達摩精解》頁 303，中譯本頁 300）。本書譯作「不斷地」，乃因

某位法師提醒一個有啟發性的問題：依南傳阿毗達摩的傳統，欲界的速行心

路，在同一心路中，最多只有七個速行心；安止速行心路，才可以無間

（anantara）出現超過七個速行心。屬於欲界，「只持續剎那的定（khaNamatta- 

aTThitiko samAdhi）」如何可能「不斷地出現在所緣上（ArammaNe nirantaraM 

pavattanaM）」？從南傳阿毗達摩的傳統來反省上述的禪法，很有助於恰當

地理解。此處的「不斷地」是使用 nirantaraM，不是使用二十四緣的「無間

anantara」緣。或許，所謂「不斷地出現」只是強調：這時的欲界高級定已

達到最穩定的狀態，一次又一次心路歷程的速行心可以不斷地有效觀察。如

果只是根據《Mahasi1985》，這是一本很簡要的入門禪修手冊，可能難以適

用精密的阿毗達摩來審察。 
441 由此可見，Mahasi Sayadaw 教授的方法重視：證得聖道之前，定力

的強度必須穩如安止定。為了證得聖道，這種定力是最淺的。但是，對於一

般的禪修者還是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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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只當禪觀達到很高的「行捨 （saGkhAra- upekkhA）」智442時，

不是一般禪修者就有的。所以說，觀察而生的剎那定被包含在欲

界「近行定」。依靠觀察而相續生起的剎那定，就可以深刻觀察對

象，以證悟寂滅涅槃。 

隨著南傳禪法傳佈到西方，純觀行者與本經的研究也在學界

受到重視。華人佛教圈的因緣則還有人間佛教的新典範，實踐面

與研究面稍有不同。如果有人詳細翻譯馬哈西禪師所教導的禪

法，說明純觀行者的修行方式，再綜合古今而研究。這樣的法佈

施可以更完整提供實踐方法，利益更多華語系的法友。相對地，

新典範所提倡的人間佛教，若能確認典據與詳明修證次第443，也

會更加利益有心學習者444。 

                                                 
442（a）「行捨智」的字意是對有為的諸行法保持捨的智。經過長時觀察

諸行的無常苦無我，才能對諸行「無關心而中立」（udIsIno majjhatto）（《清

論 21:61》頁 656）。行捨智已到了解脫門的前面，觀智再往上提昇，無間地

相續生起隨順智、種姓智、道智，這時證得涅槃，開始成為聖者。可參見《觀

淨 2001》頁 144-145 的表解。 

（b）《Mahasi1985》於正文有用到「行捨」的巴利語 saGkhAra-upekkhA

（頁 52）。但是，英譯本在正文（頁 6）及註 21（頁 36）中，都沒有出現這

個關鍵術語，很容易造成誤解。如果使用中譯本，得更加細心。 
443 對於新典範的禪修思想，《呂勝強 1998》是摘要為主的編輯，《性廣

2001》是闡述為主的說明，《溫金柯 2001》有專文評後書（頁 9-44）。 
444 關於純觀行者在巴利聖典中的根據，《Gunaratana1985》有所研究（頁

146-150）。在本章本節第五項中，會擴大到巴漢聖典與論註作研究。至於，

 



第 x 節 xxxx 
 

 

- 255 -

 

第四項  小結《須深經》之研究 

第一目  慧解脫所依的定力 

《須深經》中，慧解脫所依的定力為何？ 

《相》本明文提到：沒有神通與無色界以上的定力，但未確

定是否俱色界禪。 

《律藏僧》採編的《須深經》，同於《相》本。詳細分析經文，

慧解脫不得世俗的二種神通。但所依的定力為何？段落 2.3 中，

須深問慧解脫的長老：「離色過色，無色寂滅解脫，身證具足住。

是諸解脫，長老得不」？這應如《中註》：慧解脫者不俱無色界定

與滅受想定。但是，段落 4.4 中，佛陀也反問須深：「汝知如是法

者，汝得天眼宿命智，諸解脫得不」？ 其中的「諸解脫」可能有

兩種解釋。第一種，當作是段落 2.3 的省略文。第二種，當成是

整個八解脫。若取第二種，就等同於《雜》與《相註與疏》。但是，

第二種比較不可能。因為，段落 4.4 的《雜》與《相》，都是針對

慧解脫所依的定力而整體結問。很可能是第一種，如此一來，就

同於《相》。 

                                                                                                         
華語系佛教的新典範在聖典上的根據，本書的第二至四章會逐層加以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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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系統的《雜》本《須深經》中，慧解脫者並沒有初禪的

經驗445。有部依之為經證，主張：依初禪的「未至」定成就慧解

脫446。《瑜論》也釋作：依「初靜慮近分」定成就慧解脫447。《相

註與疏》詮釋為不得禪定的純觀行者。 

綜和而論，《須深經》中，慧解脫阿羅漢所的定力為何？南傳

分別說部的《相》本明文紀載：沒有神通與無色界以上的定。但

是，並未提到：本經的慧解脫者是否俱有色界禪。直到大眾部的

《律藏僧》採編《須深經》的時代448，該經的主張仍同於《相》

本。有部系統的《雜》本認為沒有初禪以上的定力。《須深經》在

《相》本未被其它經引用，在《雜》本卻被另一有名的經引用：「如

前《須深經》廣說」449。或許，在《雜》本的傳承中，《須深經》

相當重要。這個重要性更明顯表現在有部系統的論典。《大毘婆沙

論》中，有某種主張引用本經的不得初禪而證慧解脫，支持自己

                                                 
445 《大毘婆沙論》紀錄某種傳承的《須深經》，其中的引述也是不得初

禪（大 27 頁 572 中）；異譯也相同（大 28 頁 408 上）。 
446 《順正理論》大 29 頁 765 下，《顯宗論》大 29 頁 970 下。 
447 《雜會中》頁 64。 
448 《律藏僧》是在制戒因緣中引證《須深經》（大 22 頁 362 中-363 中），

其餘的廣律未引證此經。因此，這很可能是較後代見到的經本。 
449 《雜第 373 經》（《雜會中》頁 93），相當於《相 12:63》（S II p.100）。

此經是教導「四食」的關鍵經，其中還提到「食子肉」的有名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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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張「依未至定而漏盡」450。後代的《順正理論》也用此經來

證明「未至」定451。《成實論》據本經而主張：「依欲界定亦得漏

盡」452。《瑜論》也釋為初禪的近分定。《雜》本的經論系統中，

經文明載著不得初禪而證慧解脫，論典詮釋為「未至定」或「近

分定」；分別說部的《相註》也註釋為不得初禪的純觀行者453。古

上座部間應有共同的傳承，而且不直接矛盾於大眾部本。而三本

《須深經》都紀載著：須深尊者驚訝慧解脫。這種「驚訝」應暗

示著：本經慧解脫所依的定力很特別。所以，佛陀才特別教導「先

知法住，後知涅槃」的慧學原則，解釋本經特有的慧解脫。所以

說，古上座的共傳應有更早的傳承。 

現存漢譯《雜》本明文記載：不得初禪而證慧解脫。這種經

文，不只在三本《須深經》中很特別，在整個巴漢聖典中更是獨

                                                 
450 大 27 頁 572 中-下。《大毘婆沙論》也用本經來區分「少分慧解脫」

與「滿分慧解脫」（大 27 頁 564 中）。 
451 大 29 頁 765 下。 
452 大 32 頁 324 中，又 339 上。 
453 《相註》與《雜》本的論典系統有共同的解釋，很可能代表著上座

部的古老傳統。進一步思考，若《相註》的註解與《雜》本的經文有同類的

法義，這就有很多解釋角度。如果，這種相同的現象很多，就可以重估註解

書的地位。另方面也可研究，《相》本的教導不見於《雜》本，但是同於有

部的論書或《瑜論》的釋文。交叉對讀巴漢經典、巴利註解書與有部論書（乃

至《瑜論》）的釋經文，很可能有助於評估巴漢古典文獻（特別是南傳註解

書）的地位。至於，註解書與聖典的阿毘達摩之關係，乃另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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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454

。本節第二項已初步顯示，《雜》本的慧解脫比起《相》本更

確定。這是否代表：《雜》本《須深經》的不得初禪是後代的發展？ 

 
第二目  總結 

總結對《須深經》的研究。 

首先，就慧解脫所依的定而言，南傳分別說部的《相》本與

大眾部的《律藏僧》本有相同的記載。不能說《相》本與有部的

《雜》本同源於古上座部；但是，《相註與疏》類同於《雜》本的

                                                 
454 綜合巴利與（梵文）漢譯的古典文獻研究《須深經》，自然顯出，不

使用漢譯文獻的偏失，單依漢譯文獻也是不足為證的。就學習人間佛陀的真

實教法而言，首先得結合巴利與漢譯的原始聖典，作為第一序的經據，進行

比較研究。巴漢佛典可以作不同角度的研究。但是，漢文佛典譯自不同語系，

原始聖典的部份又非精善的譯本，在使用上自然要小心又善巧。《Gombrich 

1996》提倡巴漢對讀研究（頁 10）。但該書研究《須深經》時，未直接使用

漢譯的《雜》本，也未明確交代用了什麼《雜》的西方語言譯本。其對巴漢

《須深經》的主張，受到〈溫宗堃 2004〉（頁 6-7）批評：《Gombrich1996》

頁 123 草率地將《雜》本《須深經》當作「原本」，頁 111 視巴利本為「偽

作（forgery）」。〈Gombrich 1990〉對於解釋聖典的方式，主張：為了透過聖

典認識佛陀的教導，（巴利）佛教傳統的「詮釋值得最嚴肅的考慮」（頁 11- 

12）。但是《Gombrich 1996》只參考《相註》對《須深經》的註解（頁 125）。

如果該書將巴漢對讀的研究方式延申到論典與註解書，很可能就可防止上述

的誤解。可見，對讀巴漢經典是最重要的第一序研究，南北傳的論典與註解

書是重要的參考指南。在下一章研究《井水喻經》時，會再說明其中的問題。 



第 x 節 xxxx 
 

 

- 259 -

經論系統455。 

其次，法住智是世間智。這是上引的古典經論的共同教導。

法住智的所知是緣起的因果，這見於《須深經》的《雜》與《律

藏僧》、《七十七智經》。《相》本的《須深經》，法住智的所知是諸

行的無常苦無我，這也被包含於新典範的《初大》中。 

第三，法住智與涅槃智是由世間智到出世間智的先後次第。

這在巴漢聖典的三本《須深經》都相同，也是《七十七智經》與

《緣起與緣已生經》所依的原則。這個修行次第應該就是整個《因

緣相應》的共同原則，也可視為佛弟子親承佛陀教導的共傳原則。

新典範的舊詮也同於此，但是新詮則另有異趣。 

 

第五項  慧解脫所依的定力 

修證解脫，要有定學的基礎456。依聖典的教導，俱解脫俱有

                                                 
455 三本《須深經》對照之下，我們雖知其可能的方向，沒辨法完全確

定它們的發展與隸屬關係。這很可能顯示：古代文獻間的相互影響與分流是

很複雜的，不一定依部派的分屬來判定。 
456 （a）在整個《雜．陰 & 入處相應》與《相．蘊 & 六入處相應》

中，非常集中在教導慧學的高階修觀得解脫。但是，仍有一群經典強調依定

修觀的原則，《雜第 65-68 經》（《雜會上》頁 107-110）與《S 22:5-6》（III 

pp.13-15）、《雜第 79-80 經》（《雜會上》頁 251-252）與《S 35:99-100 & 159-160》

 

第 X 章 XXXXX 
 

 

- 260 -

很深的定力，慧解脫也必須依靠堅固的定力。本項研究：慧解脫

依靠的定力，特別是至少必備的定力。第一目中，分析「不得初

禪的高級定」457。研究的結論中，附帶澄清印順法師對於證悟菩

                                                                                                         
（IV pp.80-81 & 143-144）。《雜第 80 經》的「無量三摩提」之重點應是指「三

摩提」，不是要強調慈悲等的「無量三味」，這可證之於《瑜論》的釋文（《雜

會上》頁 252-253：依「三摩地所發」的如實智）、《S 35:99 & 159》（IV p.801 

& 143）和《相註》（S A m III p.31 & 48）。 

（b）但是，因為某些經文重於禪定、某些經文只教導觀慧，可能導致

讀者忽略：依定修觀的原則與止觀相資的原則。〈Poussi1936-7〉強調禪定與

觀慧在修證解脫過程的緊張性，甚至認為是兩種不同的解脫方法。

〈Cousins1973〉（頁 116-117）就已批評其過度強調禪定與觀慧的緊張。 

《Gethin1998》列舉出落入此偏向的研究者（頁 200），《Gethin1992》

全書的旨趣之一應是糾正此一偏向，並呈現出止觀相資而解脫之道（頁

346-350）。本項討論此一課題。 
457 （a）本書所謂「不得初禪的高級定」是指未得初禪之定力，而且依

這種高級定又足以修觀而證慧解脫。這個名稱在聖典中沒有明文，在後代的

註解與論典中，有不同的命名。有部使用「未至（sk. anAgamya）」定或「近

分（sk.sAmantaka）」定（《俱舍論》大 29 頁 40 上與 145 下，《佛語典》頁

431b）。《成實論》指出：原始經典沒有「近地」的名稱（大 32 頁 368 上），

這可能是批評有部的「近分」。《成實論》也提到「依欲界定亦得漏盡」（大

32 頁 324 中，頁 339 上，頁 367 下-368 上）。《瑜論》對《雜》本《須深經》

的釋文中，提出初禪的「近分」定（《雜會中》頁 64）。南傳的止行者可以

依欲界「近行（upacAra）」定而修觀，純觀行者也依欲界的剎那定而證慧解

脫。 

（b）〈Cousins1973〉也認為：南傳上座部的「近行（upacAra）」定與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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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所依定力的主張受到的疑慮。第二目分析「純觀行者所依的定

力」，第三目綜合說明「初禪以上的定力」。了知所依的不同定力，

下一項接著說明：依不同的定力如何修觀，證「慧解脫的不同修

行過程」。 

 
第一目  不得初禪的高級定 

1 聖典根據 

現存的巴漢聖典內，有一些經典明指或蘊涵著：不得初禪可

以修證慧解脫。這個主張在論典與註解書都獲得進一步發展。 

《雜》本《須深經》明文傳授：不得初禪可以修證慧解脫。

在《雜》本系統的論釋中，因此成立「未至定」或「近分定」之

詮釋；《相註》的方向相同。這種解釋也未直接矛盾於《律藏僧》

的《須深經》。 

聖典在區分俱解脫與慧解脫時（參見本節第二項），也蘊涵

著：不得初禪可以修證慧解脫。論典與註解書也都如此詮釋。 

還有一群巴漢經典可能支持這項教導。在《增部 4:92-94》中，

                                                                                                         
傳有部的「近分（sAmantaka）」定是後代部派的共同新主張（頁 118）。但

該文也傾向於相信：這個共同的新主張似乎有更老的來源或被經典所蘊涵

（頁 118）。大眾部的明確主張不知為何。但是，依「不得初禪的高級定」

而修觀得解脫，這不違反《律藏僧》的《須深經》，至少應是部派的共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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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都教導四種修行者458。《增部 4:170》中，阿難尊者也作相近

的分類459。在《增部 4:92》，其中的一對修行者是：「得到內心奢

摩他（ajjhattaM cetosamatha，samatha 亦即是止），未得對法的增

上慧觀（adhipaJJAdhammavipassanA）」、「得到對法的增上慧觀，

但未得內心奢摩他」460。「對法的增上慧觀

（adhipaJJAdhammavipassanA）」是指：對諸行法遍知遍分析的「觀

智（vipassanAJANa）」461。接著的《增部 4:93-94》中，佛陀還教

導這對修行者，得止者如何依止修得觀，得觀者如何依觀修得止；

更而依止與觀，滅盡諸漏。 

《增部 4:92-94》的這對修行者可能是類同於《增部 4:170》

的一對修行方式：「修習以止為先的觀（samathapubbaGgamaM 

vipa- ssanaM），當他修習以止為先的觀，道被生起」、「修習以觀

為先的止（vipassanApubbaGgamaM samathaM），當他修習以觀為

先的止，道被生起」462。如是修習，多修習，斷盡煩惱結。 

小結《增部 4:92-94 & 170》的教導。這對修行方式中463，「修

                                                 
458 A II pp.92-93。又可參見《增部英譯 n & b》頁 103。 
459 A II p.157。 
460 A II pp.92-93。 
461 A A m II p.325。又可參見《增部英譯 n & b》頁 293 註 46 & 47。 
462 A II p.157。又可參見《增部英譯 n & b》頁 114。 
463 有位熱心的佛友提供《法句經》的一首頌文，可能渉及到這種支持

闗係，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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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以觀為先的止」的修行方式很可能支持：依不得初禪的高級定

而修證慧解脫。 

《增部 4:92-94 & 170》的四種修行者，很類似於《雜第 560

經》464。《雜第 560 經》是阿難所說，經中未明文教導：「以止為

先的觀」、「以觀為先的止」。但是，《雜第 560 經》也提到這一對

修行方式：「如是住心、善住心、局住心、調伏心，止觀一心等受，

分別、於法度量，修習，多修習已，得斷諸使」、「於法選擇、思

                                                                                                         
（a）在《Dhp》中，第 372 頌教導：「無智者無禪，無禪者無智；禪智

於中者，彼實近涅槃」（頁 105）。頌文簡潔有力，有益勸修。但是，頌文可

隨教導的機緣作各種詮釋，很難明確建立直接的支持關係。《Dhp A m》（II

頁 347）與《Dhp 英譯 1》（頁 152 的註）都沒有直接渉及這種支持關係。 

（b）該頌文的後半被《清論》引用（《清論 1:6》頁 3），《清論疏》的

疏解中提到：「其人作了禪為基礎，建立觀」（VM T m I 頁 11）。所以，《清

論疏》應是理解為止行者的修行方式。就在《清論》引證《Dhp》第 372 頌

的後半之前，先引用第 277 頌（《Dhp》頁 78），證明是「唯以觀

（vipassanAmatta）」就可達到清淨解脫（《清論 1:5》頁 2）。《清論疏》就疏

解成純「觀行者（vipassaAyAnika）」（VM T m I 頁 11），雖然《法句經註》

未特明渉及純「觀行者（vipassaAyAnika）」的修行方式（《Dhp A m》II 頁

254-256）。 
464 《雜會下》頁 452。《雜第 560 經》是阿難所說，事緣相當於《增部

4:170》，但四種修行方式比較類同於《增部 4:92-94》。加上《雜第 464》（見

下文的討論），這一組經群的對照方式，宜據此而考慮《會編下》頁 459 的

註九、《四部錄》頁 298。這一組經群在後代有重要的影響，本節第五項進

一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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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住心、善住、局住、調伏，止觀一心等受，如是正向多住，

得離諸使」465。 

另外，在《雜第 464 經》中，更簡要地教導：修習止觀以證

解脫的次第。「當以二法專精思惟，所謂止、觀。…修習於止，終

成於觀。修習觀已，亦成於止。謂聖弟子止、觀俱修，得諸解脫

界。…若斷界，無欲界，滅界，是名諸解脫界。…斷一切行，是

                                                 
465 （a）《雜會下》頁 452。「住心、善住、局住、調伏」是描述定學的

套詞，「分別、於法度量」與「於法選擇、思量」是指修觀。《增部 4:94 & 170》

與《M20》都有定學的這個套詞，《增部 4:94》以義務分詞的方式出現。《M 

20》：「停住、坐下、一（心）、等持（sanTThitati sannisIdati ekodi hoti 

samAdhiyati）」（M I p.119）。與《M 20》對應的《中阿第 101 經》譯作：「常

住…、止息、一意、得定」（大 1 頁 585 上）。可據《增 4:94》與《M 20》整

理這個套詞。 

（b）《增註》對《A4:94》的註解：用初禪等來解釋這裡的定力（MAm 

II 頁 325）。有部七論之一的《集異門論》也用色界四禪來解釋《A4:92-94》

的「得內心止」。《集異門論》並完整解釋這四種方式：「（1）何等補特伽羅

得內心止、不得增上慧法觀？答：若補特伽羅得世間四靜慮、不得出世聖慧。

（2）何等補特伽羅得增上慧法觀、不得內心止？答：若補特伽羅得出世聖

慧、不得世間四靜慮。（3）何等補特伽羅不得內心止、亦不得增上慧法觀？

答：若補特伽羅不得世間四靜慮、亦不得出世聖慧。（4）何等補特伽羅得內

心止、亦得增上慧法觀？答：若補特伽羅得世間四靜慮、亦得出世聖慧」（大

26 頁 375 下）。《A4:92-94》以「內心止」和「增上慧法觀」來分類四種修行

方式，這並不出現在《雜第 560 經》的經文。《A4:92-94》在古代的傳承值

得再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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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斷界；斷除愛欲，是無欲界；一切行滅，是名滅界」466。         

在上述這群巴漢聖典中，《雜第 464》很特別。首先，經中的

要旨只教導：止與觀的先後與助成，而修得解脫。第二，此經的

要旨是佛陀及五佰餘位阿羅漢的共同教導，阿難還因此讚美：「奇

哉，世尊！大師及諸弟子，皆悉同法、同句、同義、同味」467。

第三，廣被論典引證或作釋468。因此，在《雜》本中，本經可說

是廣泛流傳的教法。 

小結《雜第 464 & 550 經》的教導。修習觀而成止以至於解

脫的方式，很可能支持：依不得初禪的高級定可修證慧解脫。 

                                                 
466 《雜會中》頁 182。本經的經論系統有特別的發展，於下會討論。《瑜

論》以五相來註釋本經的解脫。《瑜論》的前二相是解釋經文的修止成觀與

修觀成止，後三相是解釋經文的三項解脫界（斷界、無欲界、滅界）。整段

釋文如下：「若知苾芻專樂寂靜，勤修止觀，略由五相，當知其心，名得解

脫。一者，奢摩他熏修其心，依毘鉢舍那解脫奢摩他品諸隨煩惱。二者，毘

鉢舍那熏修其心，依奢摩他解脫毘鉢舍那品諸隨煩惱。三者、二者等運，離

心隨惑，解脫一切見道所有諸行。四者、即由此故，解脫一切修道所斷所有

諸行，住有餘依槃涅槃界。五者，解脫一切苦依諸行，住無餘依槃涅槃界」

（《雜會中》頁 183-184）。 
467 《雜會中》頁 183。 
468 《瑜論》之外，《大毘婆沙論》（大 27 頁 319 上：「有止熏心，依觀

得解脫；有觀熏心，依止得解脫」）與《成實論》（大 32 頁 358 下：「以止修

心，依觀得解脫。以觀修心，依止得解脫」）引證的經文中，都有《瑜論》

釋文的前二相。這些內容下面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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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說《增部 4:92-94 & 170》與《雜第 464 & 560 經》的教導。

先修觀而成止，以至於解脫，這種修行方式是這群經的共同教導。

但是，問題的闗鍵在於：聖道生起前，是否進入初禪？從現存的

經文來看，只確定：修觀而成止或依觀而修止。並未說明：聖道

生起前是否得到初禪。先修觀而成止的方式中，也未教導：特別

再修習止禪以至初禪。換言之，先修觀的方式中，提供詮釋空間

給：依不得初禪的高級定而修證慧解脫。註解書與論典都發展這

個空間469。 
                                                 

469（a）下一目會詳細解釋，於此只作略釋。（1）《集異門論》中，有一

種聖者是：「何等補特伽羅得增上慧法觀、不得內心止？答：若補特伽羅得

出世聖慧、不得世間四靜慮」（大 26 頁 375 下）。這對關鍵詞出現在《增部

4:92》，未見於《雜第 560 經》。（2）南傳對《增部 4:170》的註疏也認為：

有一種不得色界初禪的聖者（ATm II p.344，MTm I p.204））。《大毘婆沙論》

與《成實論》應該也引用《雜第 464 經》。但是，這兩部論的引經只渉及《瑜

論》釋文的前二相。（3）《大毘婆沙論》提到：「有阿羅漢以止修心，依觀得

解脫；有阿羅漢以觀修心，依止得解脫」（大 27 頁 527 中）、「有止熏心，依

觀得解脫；有觀熏心，依止得解脫」（大 27 頁 319 上）。（4）《成實論》引證

經文：「以止修心，依觀得解脫。以觀修心，依止得解脫」（大 32 頁 358 下）。 

（b）《瑜論》釋文、《大毘婆沙論》與《成實論》中，在此段經句所依

的經本應是相同的。若要詮釋漢譯《雜》本的這經句，可能較適合依這三部

論。若如此詮釋，《雜第 464》的標點當如本書的正文所示。《成實論》中，

這經句中的這對修行方式都被詮釋成聖道成就（「生緣滅智」與「得緣滅止」，

同上）。另兩部論也適合如此詮釋。這種詮釋正好同於巴利系統對《增部 4: 

170》的註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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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論 

總結本目的研究。《雜》本《須深經》明文傳授：不得初禪而

證慧解脫。區分慧解脫與俱解脫的聖典中，還有《增部 4:92-94 & 

170》與《雜第 464 & 560》中，也都蘊涵相同的傳授。這主張被

註解書與論典共同發揚，並且不相違於大眾部的《律藏僧》本《須

深經》。直到今日的南傳上座部，還以《須深經》與《增部 4:170》

的註疏為證，活現驗證這個方式。可以相信的，佛滅後教導這種

修行方式的聖弟子更是活的傳統。 

因此，「不得初禪而證慧解脫」，這符合佛陀教導的諦理。現

存巴漢聖典中，只《雜》本《須深經》如此明文傳授。《雜》本的

慧解脫又比《相》本明確且重要，即使《雜》本的經文可能有著

後代的發展，《雜》本的明文正是點出這個共同的發展方向。 

《雜》本《須深經》不得初禪的經文，被印順法師的《空之

探究》作為經據，證明「雖沒有禪定」，仍可證得慧解脫470。若將

其主張表述為：欲得慧解脫，定學至少必須成就不得初禪的高級

定471。如此的經證與表述，就可澄清諸多疑慮。因此，佛弟子可

視自己的根機與對法的好樂傾向，隨順同行，依於此定，進修圓

滿的慧學，證悟菩提。 

                                                 
470 《印順 1985a》頁 151。 
471 舊詮時代，《印順 12》也認為：初禪的近分定是發真慧的最淺定（頁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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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南傳的純觀行者  

「不得初禪而證慧解脫」，這符合佛陀教導的諦理。現存的巴

漢聖典、註解書與論典都傳承這個修行方式。南傳的純觀行者正

是這傳承中的一種方式，北傳的論典也有類似的傳授。以下，依

《增部 4:92-94 & 170》與《雜第 464 & 560 經》的南北經與論註

為線索，探討南傳純觀行者的典據與特色472。 

上一目中，確定聖典教導「不得初禪而證慧解脫」，已可以初

步回應〈Poussi1936-7〉：強調禪定與觀慧在修證解脫過程的緊張

性，甚至認為是兩種不同的解脫方法。本目的研究，則可進一步

澄清：真正的修觀必備堅固的定力，止觀相資才能證悟菩提。 

 

1  南傳巴利系統的傳授 

上一目討論的《增部 4:92-94 & 170》與《雜第 464 & 560》中，

都教導幾近於相同的一對方法。這對方法提供典據給南傳的純觀

行者。 

                                                 
472 〈溫宗堃 2003b〉比較南傳的純觀行者與北傳的《成實論》，可能是

最早的專文，在此類同的線索中研究南傳純觀行者的典據與價值。

《Wiston1980》、《Gunaratana1985》、《Cosins1984 & 1996》與《Gombrich 1996》

的研究中，都以巴利系統（的經）為主。 



第 x 節 xxxx 
 

 

- 269 -

依《增 4:170》，這對方法是：「修習以止為先的觀（samatha- 

pubbaGgamaM vipassanaM），當他修習以止為先的觀，道被生

起」，「修習以觀為先的止（vipassanApubbaGgamaM samathaM），

當他修習以觀為先的止，道被生起」473。依巴利的註疏，這對方

法就是：「止行者」（samatha-yAnika）」，直譯為奢摩他行者，可能

也會被譯作「止行」或「奢摩他行」；與「觀行者

（vipassanA-yAnika）」，直譯為毘婆舍那行者474，可能也會被譯作

「觀行」或「毘婆舍那行」。這對方式就是《清淨道論》相提並論

的的「止行者」與「純觀行者」475。北傳的《大毘婆沙論》與《成

實論》中，傳授一對幾乎同於《增部 4:170》的這對修行方式476。  

在《增部 4:92-94》，用到一雙關鍵詞：「內心奢摩他 ajjhattaM 

ceto-samatha（可直譯作內心止）」與「對法的增上慧觀 adhipaJJA- 

dhammavipassanA（可直譯作增上慧法觀）」，教導四種修行者。其

                                                 
473 A II p.157。 
474 （a）ATm II p.344，MTm I p.204。《中註與疏》有引證本經，說明

這對修行方法。又可參見《增部英譯 n & b》頁 294 註 65 & 67。 

（b）《相註》對《須深經》的註釋與《中註與疏》對《增部 4:170》的

註釋，就是《Mahasi1985》的典據（頁 49-50&2）。 
475 《清論 18:3-5》頁 587-588。《Gunaratana1985》就以巴利系統的《增

部 4:92-94 & 170》為經據，主張：止行者與純觀行者「似乎是直接衍自（draw 

from）巴利聖典」（頁 148）。 
476 詳見本目的第三與四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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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對修行者類似於《增部 4:170》，這對修行者是：「得到內心

奢摩他，未得對法的增上慧觀」、「得到對法的增上慧觀，但未得

內心奢摩他」477。《增註與疏》中，並未就此明確提出止行者與觀

行者478。 

巴利論藏的《人施設論》中479，傳授同於《增部 4:92-94》的

四種修行者，並進一步定義這對一雙關鍵詞。該論如何進一步定

義這對修行者？「得到內心奢摩他，未得對法的增上慧觀」的第

一種修行者是得到色界與無色界的定、未得「出世間的道或果」。

「得到對法的增上慧觀，但未得內心奢摩他」的第二種修行者是

得到「出世間的道與果」、未得色界與無色界的定480。《人施設論

註》中，就將第二種修行者定義為「乾觀（sukkhavipassaka）的

聖弟子」481，亦即是（純）觀行者 。另有一種修行者是既得色無

色界定、亦得出世間的道果，亦即是止行者。換言之，在這裡的

巴利經與論註系統中，傳授止行者與觀行者的成對修行方式。這

些經與論註的傳授不只出現在南傳佛教，恰好也幾近相同地傳授

                                                 
477 A II pp.92-93。 
478 《增部註》對《增部 4:92-94》的「內心奢摩他（ajjhattaM cetosamatha）」

註解為：「心的安止定（appanAcittasamAdhi）」，例如初禪等。這是屬於世間

的，不是出世間 的。 
479 Pug 頁 61。 
480 Pug 頁 61。 
481 PugAm 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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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北傳有部的《集異門足論》482中。該論也用這一雙關鍵詞（內

心止與增上慧法觀）解釋一對聖者：「何等補特伽羅得增上慧法

觀、不得內心止？答：若補特伽羅得出世聖慧、不得世間四靜慮。…

何等補特伽羅得內心止、亦得增上慧法觀？答：若補特伽羅得世

間四靜慮、亦得出世聖慧」483。 

集有部大成的《大毘婆沙論》中，在一段文中匯集上述法義。

論中提到：「有阿羅漢是奢摩他行；有阿羅漢是毘缽舍那行。…有

阿羅漢修止為先，而入聖道；有阿羅漢修觀為先，而入聖道。…

有阿羅漢以止修心，依觀得解脫；有阿羅漢以觀修心，依止得解

脫。…有阿羅漢得內心奢摩他，亦得增上慧法觀」
484

。值得注意的，

描述這對聖者的這雙關鍵詞（內心止與增上慧法觀）出現在《增

部 4:92》，未出現在《雜第 464 & 560 經》。 

北傳系統的《雜第 464 & 560 經》教導類似的一對方法，後

                                                 
482 傳統上認為，《集異門足論》乃有部七論之一，例如《印順 1968》

頁 117、《EIP7》頁 101。但是，據莊國彬 2004 年 3 月 23 日在中華佛研所的

演講，學者的最新研究認為：《發智論》與《大毗婆沙論》確定是歷史傳統

中的有部文獻，至於餘六論與部派的關係還有討論的空間。 
483 大 26 頁 375 下。 
484 大 27 頁 527 中。其間還提到：「有阿羅漢得內心奢摩他，不得增上

慧法觀」。阿羅漢得止不得觀，這譯文可能有問題。有部的《集異門論》中，

對「得內心止，不得增上慧法觀」的定義是「得世間四靜慮，不得出世間聖

慧」（大 26 頁 37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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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論釋的註解方向類同於南傳的觀行者與止行者。或許可以說，

南傳的純觀行者正是這個共同發展的代表。於下，更完整地綜和

比較南北傳的經與論註，確認其法源與價值。 

 

2 《瑜論》釋文的傳授 

《雜第 560 經》大致對應於《增部 4:92-94》。經中，這對修

行方式是：「如是住心、善住心、局住心、調伏心，止觀一心等受，

分別、於法度量，修習，多修習已，得斷諸使」、「於法選擇、思

量，住心、善住、局住、調伏，止觀一心等受，如是正向多住，

得離諸使」485。但是，《瑜論》的釋文只包含《雜》本修多羅的部

份，沒有包含《雜第 560 經》所屬的部份。 

在《雜第 464 經》中，這對方法是：「當以二法專精思惟，所

謂止、觀。…修習於止，終成於觀。修習觀已，亦成於止。謂聖

弟子止、觀俱修，得諸解脫界。…若斷界，無欲界，滅界，是名

諸解脫界。…斷一切行，是名斷界；斷除愛欲，是無欲界；一切

行滅，是名滅界」486。《瑜論》以五相來註釋本經的解脫：「略由

五相，當知其心，名得解脫」487。前二相渉及這對修行方式，後

                                                 
485 《雜會下》頁 452。 
486 《雜會中》頁 182。 
487 《瑜論》的前二相是解釋經文的修止成觀與修觀成止，後三相是解

釋經文的三項解脫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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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解釋《雜》本特有的三種解脫界。 

進一歩分析《瑜論》的釋文。前二相是：「一者，奢摩他熏修

其心，依毘鉢舍那解脫奢摩他品諸隨煩惱。二者，毘鉢舍那熏修

其心，依奢摩他解脫毘鉢舍那品諸隨煩惱」。其的意思可以配合《大

毘婆沙論》與《成實論》來理解。《大毘婆沙論》提到：「有阿羅

漢以止修心，依觀得解脫；有阿羅漢以觀修心，依止得解脫」488。

《成實論》引證經文：「以止修心，依觀得解脫。以觀修心，依止

得解脫」489。可見，這三部論在此段經句所依的經本應是相同的。

漢譯《雜》本中，可能未適切翻譯這經句。若設想漢譯《雜》本

與這三部論所依的印度本不同，問題將會很複雜。 

綜和一經三論作解釋，可能是較好的方式。《成實論》中，這

對修行方式的結果都被詮釋成聖道成就：「生緣滅智」與「得緣滅

止」490。《大毗婆沙論》中，這對方式為成就阿羅漢。《瑜論》釋

                                                                                                         
（斷界、無欲界、滅界）。整段釋文如下：「若知苾芻專樂寂靜，勤修止

觀，略由五相，當知其心，名得解脫。一者，奢摩他熏修其心，依毘鉢舍那

解脫奢摩他品諸隨煩惱。二者，毘鉢舍那熏修其心，依奢摩他解脫毘鉢舍那

品諸隨煩惱。三者、二者等運，離心隨惑，解脫一切見道所有諸行。四者、

即由此故，解脫一切修道所斷所有諸行，住有餘依槃涅槃界。五者，解脫一

切苦依諸行，住無餘依槃涅槃界」（《雜會中》頁 183-184）。  
488 大 27 頁 527 中。 
489 大 32 頁 358 下。 
490 大 32 頁 358 下。下面渉及《成實論》時，會詳釋。 

第 X 章 XXXXX 
 

 

- 274 -

文的意思是：由這二相「知其心，名得解脫」。這裡的「解脫」，

可能同於另二部論的聖道成就491。如此解釋的方向也同於巴利系

統對《增部 4:170》的註疏492。 

因此說，在《瑜論》的釋文，有類似南傳的止行者與觀行者

的區分。但是，《瑜論》釋文對觀行者的說明很簡略。在《瑜論》

的釋文，先觀而止的方式中，在見道前是否已得止？依觀而得的

「止」，在得止的方式與止的性質上，是否完全等同於《瑜論》對

《雜》本《須深經》的詮釋：「依初靜慮近分所攝勝三摩地」493？ 

  

3 有部的傳授 

3.1《集異門論》的傳授與巴利系統 

有部系統對這組經群的解釋與巴利系統的關係很特別，值得

細加討論。「內心奢摩他」與「對法的增上慧觀」這雙詞未出現在

《雜第 560 經》中，反而在《增部 4:92-94》與《人施設論》中傳

授。相同地，有部七論的《集異門足論》中，以這雙詞完整傳授

                                                 
491 《瑜論》對這二相的釋文，有可能被解釋為只成就世間止觀，先修

觀所得的止是世間的。但是，若作此解釋，《雜》本經論系統的發展關係，

將變得極為複雜，甚至相衝突。 
492 ATm II p.344，MTm I p.204。 
493 《雜會中》頁 64。《瑜論》釋文的脈絡是戒學、「增上心學」、「增上

慧學」的次第，應屬於止行的修行方式，而非觀行的修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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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部 4:92-94》的四種修行方式：「（1）何等補特伽羅得內心止、

不得增上慧法觀？答：若補特伽羅得世間四靜慮、不得出世聖慧。

（2）何等補特伽羅得增上慧法觀、不得內心止？答：若補特伽羅

得出世聖慧、不得世間四靜慮。（3）何等補特伽羅不得內心止、

亦不得增上慧法觀？答：若補特伽羅不得世間四靜慮、亦不得出

世聖慧。（4）何等補特伽羅得內心止、亦得增上慧法觀？答：若

補特伽羅得世間四靜慮、亦得出世聖慧」494。其中的第 4 種與第 2

種，可以分析出類同於南傳的「止行者」與「觀行者」。《大毘婆

沙論》中，就進一步提出這對修行方式：「奢摩他行」（止行）與

「毘婆舍那行」（觀行）。 

 

3.2 《大毘婆沙論》集南北傳之大成 

《大毘婆沙論》提到：「有阿羅漢是奢摩他行；有阿羅漢是毘

缽舍那行。…有阿羅漢修止為先，而入聖道；有阿羅漢修觀為先，

而入聖道。…有阿羅漢以止修心，依觀得解脫；有阿羅漢以觀修

心，依止得解脫。…有阿羅漢得內心奢摩他，亦得增上慧法觀」
495

。

                                                 
494 大 26 頁 375 下。 
495 大 27 頁 527 中。其間還提到：「有阿羅漢得內心奢摩他，不得增上

慧法觀」。阿羅漢得止不得觀，這譯文可能有問題。因為，有部的《集異門

論》中，對「得內心止，不得增上慧法觀」的定義是「得世間四靜慮，不得

出世間聖慧」（大 26 頁 37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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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中還說：「有奢摩他為先而入聖道，有毘缽舍那為先而入聖

道…。復次，有多愛樂希求於止，有多愛樂希求於觀…。復次，

有止增上，有觀增上…。復次，有止熏心，依觀得解脫；有觀熏

心，依止得解脫…。復次，有得內心止，不得增上慧法觀；有得

增上慧法觀，不得內心止」
496

。 

《大毘婆沙論》的這兩段文須細加分析。（1）論中明確區分

出「止行」（即「奢摩他行」）與「觀行」（即「毘婆舍那行」），這

對詞應該完全同於巴利系統。（2）有幾次渉及止與觀的先後及助

成，所依的經應包含《雜第 464》（例如，論中說：「以止修心，

依觀得解脫；…以觀修心，依止得解脫」），可能也包含《增部 4:170》

（例如，論中說：「修止為先，而入聖道；…修觀為先，而入聖道」）。

（3）論中提到「內心奢摩他」與「增上慧法觀」，這正是直譯《增

部 4:92-94》的一雙闗鍵詞：「內心奢摩他（ajjhattaM cetosamatha）」

與「對法的增上慧觀（adhipaJJAdhamma- vipassanA）」。對應的《雜

第 560 經》沒有出現這雙關鍵詞，論文也沒有解釋《雜第 560 經》

的「住心、善住心、局住心、調伏心」。（4）這應該是延續《集異

門足論》的解釋。《集異門論》該段釋文的「內心止」是「九住心」

的修習過程，不是《雜第 560 經》的「住心、善住心、局住心、

調伏心」。可見，就此課題，上述的有部系統論典並未解釋《雜第

560 經》，或許也可能不知道此經。但是，有部系統論典卻解釋巴

                                                 
496 大 27 頁 31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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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系統的《增部 4:92-94》。 

 

3.3 北傳有部與南傳的關係 

上引有部論典對於止行與觀行的詮釋，與巴利系統有何關

係？（1）所依的契經幾乎是相同的。《增部 4:92-94 & 170》幾乎

成為根本的依據。（2）兩者都主張可以「修觀為先，而入聖道」。

（3）《雜第 464 經》有廣泛的影響，對應的巴利經典卻編在《增

部》。又是一例佐證，慧解脫在漢譯《雜》本比巴利《相》本的地

位重要。（4）《集異門論》與《大毘婆沙論》都依巴利的《增部

4:170》，未依《雜第 560 經》。或許也可以作為例證，支持現存漢

譯《雜》本比較後起的497。（5）論藏中，巴利的《人施設論》與

有部的《集異門論》對四種修行者的傳授幾乎相同。可見承自古

老的共同教授。（6）集北方論義大成的《大毘婆沙論》中，也集

大成上述經與論註的法義。 

有部與南傳的教授中，對於修觀的過程都依「先知法住，後

知涅槃」的原則。兩者的不同在於定學。南傳佛教中，止行者可

以依戒先修止禪的所緣，得到初禪的近行定（乃至更深的定），再

修觀得解脫。觀行者依戒先修觀，得到（觀）剎那定498，持續依

                                                 
497 〈水野弘元 1988〉頁 13、頁 31、頁 34、頁 37。 
498 對此，古今的論師有一些不同的解釋，可參見〈溫宗堃 2003b〉頁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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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剎那定修觀而解脫。近行定與（觀）剎那定都是不得初禪

的高級定。有部的《大毘婆沙論》中，止行與觀行也成對出現。

止行的方式可以先修止禪而成就初禪的近分地定。但是，觀行先

修觀，所成就的止是什麼？同於修止行所成就的初禪近分地定

嗎？以什麼做為所緣？《須深經》的慧解脫是止行還是觀行呢？

南傳巴利系區分止行者與純觀行者，正是澄清這些法義。 

依巴利註疏對《增部 4:170》的說明499：「修習以止為先的觀，

當他修習以止為先的觀，道被生起」是止行者的修行方式。修行

過程中，首先修成「近行定」或「安止定」，後來才觀察諸法的無

常苦無我500，而證入聖道。「修習以觀為先的止，當他修習以觀為

先的止，道被生起」是觀行者的修行方式。修行過程中，未先修

得近行定或安止定。「不是沒有剎那定」而修觀，而是依於修觀所

生起的「剎那定」，觀察五取蘊的無常苦無我；在聖道生起時，以

涅槃為所緣，證得於聖「道正定」501。這就同於《相註與疏》對

《須深經》中慧解脫的解說。南傳佛教的這些說明，澄清法義的

分際。北傳的《成實論》也作出相類的澄清。 
                                                 

499 ATm II p.344，MTm I p.204。《中註與疏》有引證本經，說明這對修

行方法。 
500 在 MAm I p.112 與 MTm I p.204 中，簡單地傳授：只切要地觀察與

那些定「相應諸法的無常等」。 
501 MAm I p.112，MTm I p.204。這時的定力是出世間的初禪（《達摩精

解》頁 72，中譯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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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實論》的傳授502 

4.1 兩類行者的區分 

北傳《成實論》對止觀的傳授，比起有部《大毘婆沙論》所

傳授的「止行」與「觀行」，更接近南傳上座部。《成實論》對《雜

第 464 經》的解釋說： 

問曰：經中說「以止修心，依觀得解脫。以觀修心，依止得

解脫」。是事云何？ 

答曰：行者若因禪定，生緣滅智，是名「以止修心，依觀得

解脫」。若以散心分別陰界入等，因此得緣滅止，是名「以觀修心，

依止得解脫」。503  

《成實論》將修「行者」分成兩類。第一類是依「因禪定」，

證得「緣滅」諦的聖「智」。這很接近南傳的「止行者」。第二類

修「行者」，定學上是始於依「散心」，「分別」觀察五蘊等，最後

證「得緣滅」諦的出世間「止」。這很接近南傳的「觀行者」。 

 

                                                 
502 以下的討論，可參考〈溫宗堃 2003b〉頁 25-36。 
503 大 32 頁 358 下。論中，下接：「若得念處等達分攝心，則俱修止觀」。

這可能是解釋《雜第 464 經》接著的：「謂聖弟子止觀俱修，得諸解脫界」

（《雜會中》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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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第一類行者 

4.2.1 《成實論》的傳授及與南傳止行者的關係 

《成實論》中，解釋第一類行者所依的禪定共有「七依」：「依

初禪，得漏盡；乃至依無所有處，得漏盡」504。為了滅盡一切煩

惱膿漏，定學上有「有七依」，即是：色界四禪與前三種無色界定。

但是，不可以依非想非非想處而修觀得解脫。對於第一類行者修

證得解脫的過程，論中依經作釋（案語乃筆者的說明）： 

問曰：云何依此禪定得盡諸漏？ 

答曰：佛說：行者隨以何相、何緣入初禪（案：行者要修止

入初禪，可適用當的不同所緣，例如呼吸）。是行者不復憶念是相、

是緣（案：成就初禪後，離開該修止入定的所緣與相），但觀初禪

中所有諸色、若受想行識（案：依定修觀的所緣是以五蘊為對象），

如病、如癰、如箭、痛、惱、無常、苦、空、無我（案：真正的

修慧是觀察五蘊的無常等）。如是觀時，心生厭離，解脫諸漏（案：

依定修觀，長時精進，終於漸次解脫一切膿漏）。 

乃至無所有處，亦如是（案：依色界第二禪乃至無所有處定，

也可以如上述的過程，依定修觀得解脫）。 

但，三空處，無色可觀（案：但是，依無色界的空無邊處等

前三定，沒有色法可觀，只能觀名法）。… 

                                                 
504 大 32 頁 33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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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曰：非想非非想處何故不說依耶？ 

答曰：彼中不了，定多慧少。故不說有依（案：第一類行者

所依的定力不包含無色界的即非想非非想處。因為，其中「定多

慧少」，依之不能覺「了」觀察諸法的無常等）505。 

 

上面是《成實論》對第一類行者的傳授，與南傳的止行者之

間的明顯差異只在：《成實論》否認有「初禪未到地」定506或「初

禪近地」507，而南傳佛教主張止行者可依欲界近行定修觀得解脫。 

 

4.2.2 《成實論》的經據及與南傳巴利經典的關係 

《成實論》在此所據的經典可能不是漢譯的《阿含經》，可能

是同於巴利語系的經典。該經典確實很適合作為修止行的重要經

據，值得細加討論。 

《中阿第 205 經》與《M64》都教導508：依色界四禪與無色

界的前三定（即《成實論》所謂的「七依」）修觀慧，成就解脫。

但是，《成實論》所據的經典可能是巴利系統的《M64》。因為，（1）

《成實論》中傳授的依止修觀是：依前四禪觀其中的五蘊之無常

                                                 
505 大 32 頁 338 下-9 上。 
506 大 32 頁 339 上。 
507 大 32 頁 367 下-8 上。 
508 大 1 頁 778 下與 M I 頁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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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八相。這正好是《M64》對修觀的核心教導：「隨觀就在其中（案：

例如初禪乃至第四禪）俱行的色受想行識之諸法，乃無常、苦、

病、癰、箭、惱、疾、敵、壞、空、無我」509。《中阿第 205 經》

則只教導：「彼依此處，觀覺（案:：應是「受」的古譯510）興衰」

511。（2）論中接著傳授：依前三無色界定時，只觀其中的受想行

識、不觀色法。這正好同於《M64》對觀無色定的教導：「隨觀就

在其中（案：無色界的前三定）俱行的受想行識之諸法，乃無常、

苦、病、癰、箭、惱、疾、敵、壞、空、無我」512，不觀色法。《中

阿第 205 經》則作：「彼依此處（案：只無色界的前二定），觀覺

興衰」513。《中阿第 205 經》中，修觀的重點是觀「覺」受，並未

指明：不觀色法。（3）論中的整體教導的方式是：由此「七依」

一一作觀成解脫。這正好同於《M64》。《中阿第 205 經》則是：

依初禪修觀成解脫，若不得解脫，次第提昇，直到依無色界的第

三定修觀成解脫。所以，依無色界的第三定時，觀「覺」受的無

常等：「彼觀此覺無常、觀興衰、觀無欲、觀滅、觀斷、觀捨」514。

依上述分析的三點理由，據經與論的實際內容作判斷，《成實論》

                                                 
509 M I 頁 435。 
510 《Minh-Chau1964》頁 103 譯作「feeling」，即是「受」。 
511 大 1 頁 779 下。 
512 M I 頁 436。 
513 大 1 頁 780 上。 
514 大 1 頁 78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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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授第一類行者的修法時，所據的經典同於巴利系統的《M64》，

不是現行漢譯的《中阿第 205 經》。 

還有一經教導相近的修行方法，在《M52》515（還被編在

《A11:17》516）與《中阿第 217 經》517（還有單經異譯本518）。巴

利系統的《M52》中，共有十一個證悟寂滅涅槃的「甘露門

（amatadvAra，或直譯不死門）」，定學是色界四禪、慈等四無量

的世俗「心解脫」（cetovimutti，依之再反觀無量心解脫的禪支，

所以是屬於世間定）與無色界的前三定。所以，實際上同於

《M64》：依七定，再修觀而解脫。《中阿第 217 經》與異譯本都

傳授「十二」個甘露門，增加的是無色界的第四定（即非想非非

想處）519。綜合巴利系統的《M52 & 64》、《A11:17》與漢譯的《中

阿第 205 & 217》與單經異譯本，必須審思：《中阿第 217 經》與

異譯本對非想非非想處定的教導是否恰當？《成實論》在上面的

傳授就已指出：非想非非想處定不是依處，亦即不成為甘露門。 

非想非非想處定在修觀上有什麼作用呢？《M111》520（沒有

                                                 
515 M I 頁 349。 
516 A V 頁 342。 
517 大 1 頁 802 上。 
518 大 1 頁 916。 
519 大 1 頁 802 中，頁 916 應是指「無想處正受」。 
520 M III 頁 25。本經是南傳阿毘達摩的最直接經據，可參見

《Nyanaponika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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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漢譯本）也教導：依初禪等定力，有系統地逐一詳觀相應

諸名法的生滅。次第增上，乃至無色界的第三定，都相同地逐一

詳觀。但是，直至非想非非想處定時，並未逐一詳觀、只概括觀

察該「正受諸法（tAya samApattiyA… ye dhamme）」的整體都是

生滅的521。《中註》解釋說：這種觀法適用於佛弟子，稱為「整體

觀（kalApavipassanA，直譯作「聚合觀」）」；佛陀仍可以逐一詳觀

相應諸名法522。《中疏》疏解：佛弟子只能作「整體觀」，乃因為

「微細」，「難可被識別之故，不能了別而把握」523。《中註與疏》

的解釋正同於《成實論》的解釋：「彼中不了，定多慧少」，所以

不成為甘露門。 

總之，經典上依巴利的《M52 & 64 & 111》與《A11:17》、漢

譯的《中阿 205》，佛弟子的解釋依《中註與疏》與《成實論》524，

合理的抉擇是：《中阿第 217 經》與異譯經的第十二個方法不成為

甘露門，只適合佛弟子作整體觀；佛陀才能作逐一詳觀而成為甘

露門。另方面，《中阿第 205 經》中，教導契入寂滅涅槃的過程是

從初禪至第七依的逐次提昇作觀，類似《M111》。《M111》還教導

                                                 
521 M III 頁 28。 
522 MAm IV 頁 61。 
523 MTm II 頁 280。 
524 這是一般性的教導。例如《印順 12》未引據任何典籍，直接作相同

的解釋（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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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盡定，最後才「以智慧看見而斷盡諸漏」525。這就是俱解脫阿

羅漢，止行者的最高成就，佛陀最讚美的佛弟子。 

總結而論，《成實論》的第一種行者所依的經證，實質內容應

同於巴利語系統，不同於現存漢譯的《中阿》。《成實論》的論主

見聞廣博，「不依宗派門戶」之見，，直探三藏中的真實義526，所

依的經證就是現存的巴利語經典嗎？或其它北方印度傳承的經本

呢？或因為，現存漢譯本是後代的發展或譯文不善巧。巴利的《中

部》與漢譯的《中阿》同源於古代的上座部，值得研究其同異與

流變。如果結合佛弟子的論註，會有更多重的角度，也可適時抉

擇內在法義527。 
 

4.3 第二類行者與南傳的純觀行者 

《成實論》中，第二類行者是先觀後止而得解脫。經據應同

於是《雜第 464 經》，其引據的經文是：「以觀修心，依止得解脫」。

簡要的過程是：「若以散心分別陰界入等，因此得緣滅止」。進一

步的傳授，這類行者初修觀時，以「散心」分別五蘊；觀成就時，

                                                 
525 M III 頁 28。 
526 《印順 1968》頁 575 & 580。 
527 《Minh-Chau1964》在經的層次，比較研究巴利《中部》與漢譯《中

阿》之間的同與異。對上述經群渉及的四無色界定有不同的理解（頁 103- 

104）。如果進一步對讀南北傳的論註，或許會抉擇出與本書相同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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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欲界定」
528

，續依「欲界定」修觀，得緣寂滅涅槃的出世間

「止」，進而解脫。但是，這種「欲界定」不同於「初禪未到地」

定，也不同於「初禪近地」。論中提出的理由是：「能得未到地」

就沒有因緣「不入初禪」，「能入近地」就沒有因緣「不能入初禪」

529。這些主張應是針對有部530；還引《須深經》作經據531，這可

能也是延續有部的傳統。《成實論》提出的理由雖然不足以證成自

說，也無法完全否證有部。但是，該論在此脈絡詮釋《須深經》

的不得初禪而證解脫，這就類同於《相註與疏》所詮釋的觀行者。 

《成實論》的第二類行者與南傳的觀行者有一些相同處。首

先，二者都是依「欲界定」而得漏盡。第二，二者都以五蘊作為

修觀的所緣。第三，二者所依的經證相同，《須深經》、《雜第 464

經》與《A4:170》。二者的明顯不同是所依定力的名稱：前者所依

                                                 
528 大 32 頁 324 中，頁 339 上，367 下-368 上。 
529 大 32 頁 339 上 & 368 上。 
530 有部使用「未至（sk.anAgamya）」定或「近分（sk.sAmantaka）」定

（《俱舍論》大 29 頁 40 上與 145 下，《佛語典》頁 431b）。 
531 《須深經》在《雜》本的經論系統中應是非常重要的。《大毘婆沙論》

也用本經來區分「少分慧解脫」與「滿分慧解脫」（大 27 頁 564 中）。《大毘

婆沙論》中，有某種主張引用本經的不得初禪而證慧解脫，支持自己的主張

「依未至定而漏盡」（大 27 頁 572 中-下）。後代的《順正理論》也用此經來

證明「未至」定（大 29 頁 76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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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欲界定特別稱為「如電三昧」
532

，後者稱為「剎那定」。依《成

實論》的傳授：欲證慧解脫至少必「有如電三昧，因是三昧，得

盡煩惱」533。論中引經為例，說明如電三昧的狀況。「如經中說：

我見比丘欲取衣時，有煩惱。取衣已，即無煩惱」534。但是，不

知此經證存在何處。從上例可知，生起如電三昧的時間可能很短。

論中說：短至「少時攝心，乃至一念。如經中佛說：比丘取衣時，

有三毒。著衣已，則滅。無有經說：散亂心中能生真智。皆說：

攝心生如實智」535。「少時攝心，乃至一念」雖然很短，但是堅固

「如金剛」536。所以，第二類行者依「如電三昧」，得盡煩惱。 
 

4.4 《成實論》的二類行者及與巴利南傳佛教的關係 

《成實論》傳授二類行者的區分，止觀的原理很類同於南傳

                                                 
532（a）本書初撰時，有幸讀到（〈溫宗堃 2003a〉的待刊稿）。受用其成

果後，在自己的初稿試論用《成實論》的「如電三昧」，述評有誤。在新發

表的〈溫宗堃 2003b〉中，已得到適切分析扶正（頁 28）。今又吸收新作，

助益本處的撰述，sAdhhu！ 

（b）〈溫宗堃 2003b〉（頁 28、34）還廣引慧遠的《大乘義章》（大 44

頁 718 下-9 上）與天台智者的《釋禪波羅蜜次第法門》（大 46 頁 481 上-中），

證明自己的解釋。 
533 大 32 頁 339 下。 
534 大 32 頁 339 下。 
535 大 32 頁 368 上-中。 
536 大 32 頁 33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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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止行者與觀行者，典據也有依巴利系統而非北傳的漢譯經典。

首先，《成實論》傳授的第一類行者中，修行方法很接近南傳的止

行者，最大不同只在：《成實論》否認有「初禪未到地」定或「初

禪近地」，而南傳佛教主張止行者可依欲界近行定修觀得解脫。《成

實論》所據的經典同於巴利系統的《M64》，不是漢譯《中阿第 205

經》。其次，《成實論》傳授的第二類行者中，修行方法的原理類

同於南傳的觀行者。所依據的經典，都依分別依漢巴的《須深經》、

《雜第 464 經》與《增部 4：170》。   

《成實論》的二類行者與巴利南傳佛教也有差異。在修行原

理上，最大的不同是：南傳的欲界定分成止行者的近行定與觀行

者的剎那定；《成實論》不承認止行者的欲界定（論中只提到有部

的「初禪未到地」定或「初禪近地」），但是傳授如電三昧的欲界

定近於觀行者的剎那定。在經證方面，《成實論》又引經的取依喻，

證明第二類行者。但是，不知此經的出處何在。 

 

5 結論 

5.1 古典經論中的純觀行者 

上一目的結論指出：「不得初禪而證慧解脫」，這符合佛陀教

導的諦理。《雜》本《須深經》如此明文傳授，正是點出經典的蘊

涵與佛弟子共傳的發展方向。 

本目在南北傳的經與論註之脈絡下，探討南傳純觀行者的典

據與特色。聖典的《增部 4:92-94 & 170》與《雜第 464 & 56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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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涵著止行者與觀行者的區分。佛弟子的論註就或隱或顯進一步

說明。《瑜論》對《雜第 464 經》的釋文中，隱約解釋出這「二相」

537。北傳有部的《集異門論》與南傳《人施設論》中，引用《增

                                                 
537 （a）《大智度論》可能也有類似的區分。論中提到不得禪定而修觀

的方式：「雖有智慧，不得禪定水，則不能得道，故名乾慧地」（大 25 頁 586

上）。但是，見道成聖之前已得禪定，「性地者，聲聞人從煖法，乃至世間第

一法；於菩薩，得順忍，愛著諸法實相，亦不生邪見，得禪定水」（同上）。

再修習，則是見道、證果。 

 （b）（1）《大智度論》解釋《般若經》中的「乾慧地」為：「雖有智慧，

不得禪定水，則不能得道，故名乾慧地」。不得禪定水之滋潤而乾乾地修觀，

這正類同於《清論疏》對「乾觀者」的解釋：「乾觀者」（sukkha-vipassakA）

「在觀之中沒有禪那的滋潤，因為未被滋潤的特性，所以是乾燥」修觀的人

（VMTm II 頁 474），也就是南傳的純觀行者（VMTm II 頁 474：「未得禪

那的純觀行者就是乾觀者」）。（2）《般若經》的「乾慧地」引據為何？若依

《大智度論》的解釋，內涵類同於南傳的純觀行者，不同於《毘尼母經》在

「白骨觀地」修定學的「不淨觀而得白骨淨觀」（大 24 頁 850，《印順 1981a》

頁 711）。若說《般若經》的「乾慧地」引據《毘尼母經》（《印順 1981a》頁

711），這只取其名、未取其意。 

（c）（1）上述《大智度論》解釋的這段文很特別，既不同於北傳系統

的《大毘婆沙論》、《成實論》與《瑜論》釋文（如果將先修觀所得的止，解

釋成聖道成就的出世間定），也異於南傳的解釋。（2）如果《瑜論》釋文的

先修觀所得的止，解釋成世間定。這就與上述的《大智度論》相同。即使《瑜

論．聲聞地》與《俱舍論》中，也沒有特別傳授類同於《大毘婆沙論》、《成

實論》與南傳的觀行者。依之進一步發展的《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大

16 頁 697 下，大 30 頁 723 中）與《大乘莊嚴經論．教授教誡品》（參見《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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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4:92-94》的一雙關鍵詞作解釋時，都蘊涵這對修行方法。《大

毘婆沙論》中，更明確提出「止行（奢摩他行）」與「觀行（毘缽

舍那行）」。《成實論》未使用這對修行方式，但區分依禪定與依如

電三昧的欲界定而解脫的二類行者，實際內容更接近南傳的止行

者與觀行者。 

聖典的《須深經》中，《雜》本明言：不得禪定而解脫。《瑜

論》釋文詮釋成初禪的「近分」定，論中並未結合到觀行的修證

方式。但其解釋的脈絡是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的次第

538
，應屬於止行的修行方式。有部論典也據此經提出「未至」定，

但未說明是觀行或止行的所依。《成實論》反對據《須深經》成立

初禪「近地」的名稱。但，據此經主張：「依欲界定亦得漏盡」，

並結合《雜第 464 經》的：「以觀修心，依止得解脫」。《成實論》

                                                                                                         
敏 & 關 1997》）中，也沒有這種觀行者。被視為成立唯識學系統的《攝大

乘論》以理論思想見長，更是沒有（參見《印順 6》，《長雅尾人 1982》）。印

度之外的發展，西藏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廣論》（參見《Wayman1979》）

與印順法師的《成佛之道》（參見《印順 12》）中，也沒有。即使印順法師

的龐大佛教史論述中，也未曾注意（參見《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 CD》）。可

見，聖典中，先修觀而得止以解脫的方式，還保留在《大毘婆沙論》、《成實

論》，南傳佛教則進一歩發揚。至於中後期印度佛教的主流典籍中，則已不

見。反倒是，智顗的《釋禪波羅蜜次第法門》中，可能是根據《成實論》而

提到：「或有聲聞，從初發心即修慧行，發電光三昧，得四果，未具初禪」

（大 46 頁 481 中）。 
538 《雜會中》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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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兩經的解釋，就同於巴利註疏的純觀行者，又不直接違反《律

藏僧》的《須深經》。但是，《成實論》又據不可知名的經，提及

其中的取衣著衣間滅煩惱的例證，成立經上無文的「如電三昧」。

南傳純觀行者所依的「剎那定」也不見於經文。《成實論》二類行

者的區分與南傳的止行者與純觀行者之關係，就止觀的原理而

言，幾乎相同。南傳則明確區分出：止行者所依的欲界近行定與

觀行者所依的欲界剎那定。 

總之，在南北經論的發展中，南傳巴利系統明確區分止行者

與觀行者，這點明經與論註或隱或顯的共同傳承。這說明：南傳

的純觀行者乃被聖典所蘊涵，是對南北經論共同傳承的合理說明。 

 

5.2 慧解脫在當代南北傳佛教與西方學者的研究 

南北共傳修證觀行的方式也確立慧解脫必依的最淺定。《成實

論》中，依如電三昧得慧解脫，可能是所依的最淺定。這種定力

屬於欲界定，「少時攝心，乃至一念」雖然很短，但是堅固「如金

剛」539。依《Mahasi1985》的傳授，純觀行者證得慧解脫所依「剎

那定」，堅固猶如「安止定」。所以說，即使《成實論》與南傳佛

教傳授的純觀行者，仍然都是依止修觀得解脫。至此，就已證明，

聖典、論註與南北的佛弟子傳統都教授：止觀相資而證菩提。如

                                                 
539 大 32 頁 33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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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可徹底回應〈Poussi1936-7〉：強調禪定與觀慧在修證解脫過

程的緊張性，甚至認為是兩種不同的解脫方法。 

進一步，這裡的研究可以更加支持印順法師在《空之探究》

的主張：可以依不得初禪的高級定修觀證慧解脫。但是，該書並

未區分止行者與觀行者，可能屬於止行者。該書中，很新奇地詮

釋慧解脫的「法住智」等法義，則是另外的問題，本章第五節才

綜合評論。 

 
第三目  初禪以上的定力 

色界四禪是佛陀教導定學時的重點。依南傳註疏的解釋，慧

解脫所依的定力最高達於第四禪。這可能也是巴漢聖典的實際傾

向，有部的《大毘婆沙論》也曾如此分析。所以，依四禪而得慧

解脫，可能是佛世慧解脫的主要方式。慧解脫所依的定力，依聖

典的字面意思，可達到無色界禪。但是，依《M52 & 64 & 111》

與《中阿 205 經》，與《中註與疏》及《成實論》，非想非非想定

不是佛弟子成就解脫所依的定。進一歩，得滅盡定者必是俱解脫。

依此而說，慧解脫所依的定力很廣很深，應是聖典中解脫者的多

數。但是，佛陀最讚歎的佛弟子是俱解脫阿羅漢。 

慧解脫是否俱有世俗的五神通？《雜第 1212 經》與《相 8:7》

中，佛陀分類五百位解脫的阿羅漢，依次分為：得三明（六通）

者、俱解脫者、慧解脫者。這組經典中的慧解脫與俱解脫，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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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不俱有世俗的五神通540。但是，就慧解脫與俱解脫成對作區分，

聖典上區分的判準是八解脫，並未提到神通。而神通是依色界第

四禪而起的作用，關鍵不在滅盡定。所以，就這兩類解脫者成對

作區分，俱四禪以上的慧解脫就可能有神通，俱解脫更可能有神

通。慧解脫是否俱有神通，這不是慧解脫所依定力的核心問題，

但影響到不同的修行過程。 

 

第六項 慧解脫的不同修行過程 

第一目  導論 

解脫之道，聖典上有各種德目式的條舉541。簡要地攝持，佛

陀教導的核心是以三學來綜攝八正道542。學習者即使根性有不同

                                                 
540 SAm I p.255：慧解脫不俱「三明等」（tevijjAdi）。但未提到俱解脫是

否俱備三明等。 
541 參見《楊郁文 1993》頁 33-34。 
542 〈Bucknell1984〉分類整理巴漢聖經中，教導解脫道的五套方式，認

為其「本質相同」（頁 26），都可完成解脫道（頁 32）。該文並以信學的位階

（頁 34），作為三增上學的基礎。《楊郁文 1993》中，則在信學之前點出必

要的「增上善學」第一，將慧學的解脫部份獨立為「正解脫學」第六（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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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現，要成就解脫都是精持戒律，依著必要程度的定力，修習

智慧而解脫。在修習止與觀的階段，依聖典與論註的共同教導，

可分成以止為先的止行者與以觀為先的觀行者。很多經典都教授

止行者依止修觀的原則543，這應是佛陀教導的主要方法。在《M52 

& 64 & 111》與《中阿第 205 & 217 經》，有比較詳細的修行次第

544。至於觀行者的方法，明顯出現在《增部 4:92-94 & 170》與《雜

第 464 & 560》的經群。但是，這群經中，教授的方法很簡要，佛

弟子的論註才有詳細的傳授。所以，本項明說觀行者的修行方式

時，依佛弟子的傳授。 

在上一節的結論指出，解脫在慧學的高層修習原則都是：先

法住智後涅槃智。但是，除了這個高層原則，修慧還有更完整的

基本共通原則。至本節的第五項已研究：慧解脫者所依的不同定

力。最淺的基本定力可以比喻作水壩，開始修觀才是蘊育智慧的

美水。第五項中，做好了水壩；第六項中，要開始積蓄智慧水，

說明止與觀在菩提道的不同結合方式。 

                                                 
543 《雜．陰 & 入處相應》與《相．蘊 & 六入處相應》中，教導的核

心是慧學的修觀得解脫。但是，仍有一群經典強調依定修觀的原則，《雜第

65-68 經》（《雜會上》頁 107-110）與《S22:5-6》（ III pp.13-15）、《雜第 79-80

經》（《雜會上》頁 251-252）與《S 35:99-100 & 159-160》（IV pp.80-81& & 

143-144）。 
544 在本節第五項第四目中，說明《成實論》的第一類行者之經據時，

曾分析這個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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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止觀相資的修行過程中，觀行者比較特別，本項的第二目

先行獨立說明。止行者所依的定力雖有很大的範圍，在止與觀的

修行次第上，仍然相同。所以，本項的第三目先說明止行者在修

習止觀的更完整次第。接著依定力由淺而深，說明：止行者修證

慧解脫的不同過程。 

 
第二目  觀行者 

就修習觀得止的過程而論，《成實論》是始於「以散心分別陰

界入等」。但是，「無有經說：散亂心中能生真智」。所以，必須修

觀成就「欲界定」。最後，依「欲界定」的如電三昧，持續平穩修

觀，證慧解脫。但是，始於「散心」，如何到達「欲界定」？到達

「欲界定」時的修行位階為何？ 

當代南傳馬哈西禪師傳授的純觀行者之修行過程，近於《成

實論》，而又有進一步的說明。（1）依馬哈西禪師的傳授，首先在

「基本修習」時545，以注意腹部的起降為引導546，注意行住坐臥，

動靜語默，乃至飲食便利，及其間在身體產生的觸受。這種「基

                                                 
545 《Mahasi1971》頁 5-19。本書於下的說明，參考《Mahasi1971 & 1985》。

馬哈西禪師的著作中，還有二冊緬文書專論毗婆舍那觀，另有《清淨道論》

及《大疏》的緬文譯註（《Mahasi1985》頁 45）。在其中應會詳釋相關的問

題。 
546 這是馬哈西禪師施設的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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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修習」，可以作為散心分別五蘊的前方便，應該是對《大念處經》

的應用547。（2）接著伴隨某種程度的「心清淨」（即《清論》七清

淨的第二清淨），正式分別身心五蘊548。修行的大要有兩方面，保

持正念，知道：色身威儀的起降坐觸等，確立這些「被觀察的色

（sallakkhitarUpAni）」為色身。保持正念，知道：對色身威儀等

的「知」，確立這些「觀察的心（sallakkhaNacittAni）」為名法。

透過這兩方面，了知五蘊，建立「名色遍分別智

（nAmarUpa-pariccheda- JANa）」，亦即是《清論》的「見清淨」

第三。（3）接著是《清論》的度疑清淨第四、道非道知見清淨第

五。直至行道知見清淨第六中，達到「行捨」智時，發生真正的

「剎那定」，定的力強猶如「安止定」549。這時，對照於《成實論》，

應該是如電三昧。（4）接著，再依「剎那定」，平等地觀察五蘊的

無常苦無我。（4）在知見清淨第七，生起初道智時，第一次親知

寂滅涅槃，證得出世間的初禪550。這時，在《成實論》中，稱為

「緣滅止」551。依次修證四道智四果智，斷盡煩惱，盡除煩擾生

命的重擔。 
                                                 

547 主要是身念處的四威儀與正知，還有受念處。參見《D22》 II 頁

292-293、298，《長部英譯 w》頁 336-7、339。 
548 《Mahasi1985》頁 53、頁 7。 
549 《Mahasi1985》頁 52、頁 6。 
550 《達摩精解》頁 72，中譯本頁 54。 
551 大 32 頁 35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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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馬哈西禪師傳授的純觀行者與《成實論》第二類行者的

關係。（1）馬哈西禪師依據《大念處經》，詳細教導「初步修習」

的方便。《成實論》中，這階段未清楚整合在修道次第中。（2）開

始分別五蘊時，馬哈西禪師的傳授是依某種程度的心清淨，還不

需要堅如安止的「剎那定」。這種定力的強度，可能也通於《成實

論》的「以散心分別陰界入等」。但是，馬哈西禪師的傳授中，這

時的剎那定可能已少時發生，只是尚未堅如安止定。所以，力量

也可能高於《成實論》的「散心」。（3）馬哈西禪師的傳授依《清

論》的階次，尚未到達行捨智之前，所依的定力、所觀的內容與

修觀的次第等，也會部份通於《成實論》。（4）行捨智時發生的「剎

那定」，應很近同於《成實論》的如電三昧。兩種定都是欲界定，

發生時的修行位次可能也很接近。（5）依之觀察五蘊的無常苦（空）

無我，都可以現觀寂滅涅槃552。 

《成實論》的第二類行者，與當代的緬甸帕奧禪師對純觀行

者的詮釋差異較大。差異的關鍵是，帕奧禪師依《清論疏》，分析

詮釋純觀行者所依的定：修止的心清淨時是剎那定，修觀所依的

定力是「觀剎那定」
553

。進一步分析如下。（1）依帕奧禪師對心清

淨的剎那定所作的詮釋，它的所緣是色法的四界，成就時的剎那

                                                 
552 《清論 22:6》頁 673。 
553 帕奧禪師依《清疏》而作的解釋（《帕奧英 1》頁 97、107，《帕奧 1》

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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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力量強如欲界的近行定。《成實論》中，以四界為所緣，修成

定的方法不清楚。雖然，《成實論》很可能不會承認這種欲界近行

定，也可能會認為：這是必然證入初禪的止行者。但是，《成實論》

並未證明：達到初禪近分地必然會進入初禪。更未解說證明：修

色法為所緣可以進入初禪或必然進入初禪。帕奧禪師則依《清論

疏》明確說明：這種修法的過程
554

及如何達到剎那定。（2）依帕奧

禪師的傳授，純觀行者開始觀察五蘊（十八界與十二入處）時，

所依的定力就是心清淨的剎那定，不同於《成實論》的以散心分

別陰界入等」。（3）帕奧禪師依照南傳阿毗達摩的禪修方法，傳授

《清論》的見清淨第三，乃至行道知見清淨第六時，觀察五蘊的

無常苦無我。對這些所緣的清楚說明，不同於《成實論》的修行

系統。（4）依帕奧禪師的詮釋，純觀行者何時達到「觀剎那定」

呢？或許，純觀行者的觀剎那定應該開始於成就見清淨的色分智

時，真正的觀剎那定發生於成熟地觀察有為法的無常苦無我，直

至行捨智時最堅固
555

。觀剎那定的力量可能同於《成實論》的如電

三昧，但《成實論》未說明如電三昧如何發生在修觀過程。（5）

觀剎那定的所緣是勝義的有為法，這也是止行者的所緣。所以，

                                                 
554 詳見《帕奧英 1》頁 16-30，《帕奧 1》頁 97-107。 
555 《帕奧英 1》頁 106-107，《帕奧 1》頁 10-11。帕奧禪師五鉅冊的套

書《趣向涅槃之道》，餘四千多頁，綜述「趣向涅槃之道」（《帕奧 1》〈帕奧

禪師簡介〉）。其中應會詳細說明。據聞，第一冊已完成英譯，但未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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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奧禪師指出：如實觀察五蘊的無常時，所產生的觀剎那定，都

發生在純觀行者與止行者。基於所緣的特性來說明觀剎那定，這

是帕奧禪師詮釋論據的特色，但《成實論》未從所緣來分析如電

三昧的特色。 

總結而論，對於經典所蘊涵的觀行者之修行方式，《成實論》

與馬哈西禪師的傳授很接近，與帕奧禪師的傳授較有距離。明顯

的不同是，帕奧禪師以所緣的特性來分析「（觀）剎那定」。因此，

止觀的內容清楚呈現，止觀在修行道次第的結合也較清楚。 

 
第三目  止行者修習止觀的共同原則 

在《雜第 200 經》556，佛陀教導其子羅睺羅解脫的方法。佛

陀知道他解脫的因緣未成熟，先漸次教導觀察五蘊、六入處與因

緣的方法。待因緣成熟時557，教導觀察無常苦無我的方法，以證

解脫。在《M52 & 64 & 111》與《中阿第 205 & 217 經》558中，都

教導：先修成初禪等前七定（色界四禪與無色界的前三定，應除

                                                 
556 《雜會上》（頁 323）。 
557 以下的段落也出現在《相 35:121》（S III 頁 105）與《M147》（M III 

頁 277）。依巴利系統，其詳細內容是觀察十八界的「不是我的、不是我、

不是我的自我（netaM mama, nesohaM asmi, na me so attA） 」（S III 頁 106

與 M III 頁 278）。 
558 在本節第五項第二目的段落 4.2.2 中，已詳細分析這群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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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阿第 205 經》誤加上的第八定），再依該定力，例如依初禪，

反觀初禪相五蘊的無常苦無我，最後導入不死的涅槃，究竟解脫。

結合《雜第 200 經》、《M52 & 64 & 111》與《中阿第 205 & 217

經》，還有佛弟子在論典的共同詮釋，可以試著說明：止行者修習

止觀的主要共同次第。 

在《M64》中，若依色界四禪，修觀的核心是：「隨觀就在其

中（案：例如初禪乃至第四禪）俱行的色受想行識之諸法，乃無

常、苦、病、癰、箭、惱、疾、敵、壞、空、無我」559，再導入

涅槃。《中阿第 205 經》則只教導：「彼依此處，觀覺（案:：可能

是整體的名法）興衰」560。依前三無色界定，則「隨觀就在其中

（案：無色界的前三定）俱行的受想行識之諸法，乃無常、苦、

病、癰、箭、惱、疾、敵、壞、空、無我」561，不觀色法562。《中

阿第 205 經》則作：「彼依此處（案：只無色界的前二定），觀覺

                                                 
559 M I 頁 435。 
560 大 1 頁 779 下。 
561 M I 頁 436。 
562 《中阿第 205 經》則作：「彼依此處（案：只無色界的前二定），觀

覺興衰」（大 1 頁 780 上），並未指明：不觀色法。《中阿第 205 經》最後作：

依初禪修觀成解脫，若不得解脫，次第提昇，直到依無色界的第三定修觀成

解脫。所以，依無色界的第三定時，觀名法的多相：「彼觀此覺無常、觀興

衰、觀無欲、觀滅、觀斷、觀捨」（大 1 頁 78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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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衰」563，並未指明：不觀色法。《M52》564教授更詳盡的觀察次

第與內容：「這個初禪就是有為的、思所造的（abhisaJcetayitaM））。

又，任何有為的、思所造的就是無常的、滅法」
565

。如此修習，多

修習，就可滅盡諸漏。如何詮釋這些修觀的次第呢？或許可以結

合有部的《俱舍論》、南傳的《清淨道論》
566

與《瑜論》的釋文，

來綜合說明。 

依據《俱舍論．分別賢聖品第六》、《瑜論》解釋《安那般那

相應》等釋文567與《清論》的道次第，可以整理出共通的修行道

                                                 
563 大 1 頁 780 上。 
564 還被編在《A11:17》（A V 頁 342）。 
565 M I 頁 350，《中部英譯 n》頁 454-455。《中阿第 217 經》的對應經

文是：「彼依此處，觀法如法。彼依此處，觀法如法，住彼得漏盡者」（大 1

頁 802 中）。 
566 〈森章司 1979〉比較南傳上座部（含及《無礙解道》、《解脫道論》

和《清淨道論》）與有部的修行道論（頁 97-109）。 
567 《瑜論》對安般念的釋文是直接引用《聲聞地》的解釋（大 30 頁

430 下-433 中，《雜會中》頁 403-411），可參見《惠敏 1994》的研究（頁

191-247）。在本章第三節第四項中，已綜合《瑜論》五段釋文，歸納出其修

行道次第，就是三增上學。以戒學為基修定學，依定修習慧學，慧學的次第

詳分為世間智、見道、修道、無學道，慧學修觀的所緣之次第是：自相、緣

起的因果、共相、四諦的一切行相（可能關渉到有部的四諦十六行相）、見

道以聖出世間智現觀四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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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清論》依《M24》（《瑜論》依對應的《中阿第 9 經》）568，

將解脫的過程分成七清淨，戒學的戒清淨第一，定學的心清淨第

                                                 
568（a）《瑜論》與《清論》都解釋七清淨，前者應是根據《中阿第 9 經》

（經名《七車經》），後者是根據《M24》。兩論的經據都值得研究，可參見

《中部英譯 n》頁 1212 的註 288、《楊郁文 1993》頁 362。但是，〈印順 2002〉

同意一個問題：「要質疑《清淨道論》」對聖典中七清淨的解釋（頁 146-147）。

《印順華 2》也依據《瑜論》的釋文來解釋聖典的七清淨（頁 22-23）。《瑜

論》的釋文（《雜會中》頁 85-86）與《清論》的解釋，何者比較契合經意？

何種解釋有益引導禪修者呢？ 

（b）（1）兩部大論中，對於第一清淨的戒學與第二清淨的定學，大原

則上沒有大的不同。差別是在慧學。（2）《瑜論》釋文中，解釋第三、四與

五清淨為初果向；依《印順華 2》的詮釋，第六清淨為初果到四果的四通行，

第七清淨是阿羅漢道斷盡煩惱。換言之，《瑜論》是將慧學完全放在出世間

智，初果向就包含三清淨。但是，《清論》著重在世間智到出世間智的修證

過程。書中詳細解釋第三至六清淨為世間智的修習過程，這階段正是《清論》

對修行道最重要的分析；第七清淨才是出世間。顯然，兩論的關鍵差異在於

慧學的著重處不同。（3）依《中阿第 9 經》與《M24》，七清淨是次第接續

的過程，不是並列。但是，《瑜論》的第三至五清淨顯然不是次第接續，而

是同時在初果向上，以三種清淨斷三結：見、疑、（戒禁取的）邪道（參見

《印順華 2》頁 23）。《清論》的七清淨是接續的過程。所以說，對第三至五

清淨的解釋，《瑜論》的釋文並不契合經文，《清論》的解釋與經文並不矛盾。

（4）修行的真正困難是什麼？應該是從世間智到達出世間智的過程，《清論》

解釋的重點在此。但是，《瑜論》的解釋則是開始於出世間智，越過世間智

的修習過程，重於開悟後的經驗。佛弟子想修行，什麼樣的詮釋適合作為修

學指南？（5）結論。依於教證與理證，《清論》的解釋較值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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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慧學的整體修習過程有五清淨：「見清淨」第三、「度疑清淨」

第四、「道非道知見清淨」第五、「行道知見清淨」第六、「知見清

淨」第七。聖典與上述三論中，傳授解脫的次第都是以戒學和必

要的定學為基礎。 

至於慧學的次第，可以綜合上述三論來詮釋聖典的教導。（1）

《清論》的見清淨第三中，觀察色法與名法的自相；《俱舍論》中，

以四念住觀五蘊的自相569；《瑜論》的釋文中，從安般念「悟入諸

蘊」的自相570。這階段的共同傳授應同於《雜第 200》的教導：觀

察五蘊與六處，《M52 & 64》的教導：反觀初禪等之五蘊。（2）進

一步是觀察緣起。《瑜論》從安般念「悟入緣起」，觀察緣起因果

的緣性571。原則同於《清論》的度疑清淨：觀察緣起名色法的因

果緣相。非常多經典教導這階段的觀察緣起，本書研究的《須深

經》與《七十七智經》就是如此。《M52》接著教授：初禪是有為

的、「思所造的」，就是業果緣起。《雜第 200 經》也接著教授因緣

法門。但是《俱舍論》的道次第，在修觀的段落，未明確說觀察

緣起572，或宜參考另二論，據聖典補入573。（3）再進一步，《俱舍

                                                 
569 大 29 頁 118 下。修習安般念的六妙門中，開始修觀的第一階段也是

「觀五蘊以為境界」（118 中）。 
570 《雜會中》頁 406。這個階段也見於《雜會上》頁 96-97。 
571 《雜會中》頁 406-407。這個位階也見於《雜會中》頁 64-65。 
572 《俱舍論英譯》亦未註解其中的因由（ III 頁 XIV 、頁 925f.、頁

1049 的註 99 起）。莊國彬的博士論文研究有部的修行道，已通過口試，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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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是由四念住觀五蘊的共相、四諦十六行相。《瑜論》是依安般

念修諸行的共相（無常苦無我）、四諦一切行相574。這是導向解脫

的重要過程，在《清論》判分為兩階段，先修習道非道知見清淨，

觀察名色與緣法的無常苦無我，屬次弱的毘婆舍那觀。《清論》接

著修習行道知見清淨，觀察生滅法的即是滅去，而朝向寂滅涅槃，

也可以說是觀察諸法即滅的滅相。在《M52》教授：「任何有為的、

思所造的就是無常的、滅法」。《雜第 200 經》教授：觀六處的無

常苦無我。據此，觀察無常而滅的關鍵過程，《清論》分成第五與

第六清淨，《俱舍論》應是總相念住與「四善根」575，《瑜論》釋

文也傳承相同的方向。（4）最後階段是現觀聖諦，親知無相的涅

槃，證得聖果，於此階段證得涅槃智。最後階段，在《俱舍論》

與《瑜論》的釋文都分成見道、修道與無學；《清論》則修習知見

                                                                                                         
最後定稿，可能就有緣看到詳盡的分析。 

573 〈森章司 1979〉將《清論》的度疑清淨對應於《俱舍論》的「別相

念住」之內（頁 105 & 106）。但，該文未詳說理由。 
574 《瑜論》釋文傳授的方式：從緣起而觀緣已生法的無常苦無我。再

入苦諦的四相（無常、苦、空無我）、集、滅、道諦（《雜會中》頁 407）。《瑜

論》對《七十七智經》的釋文提到：「由法住智所攝能取智無常性有差別故。

當知建立七十七種智事差別。如是顯示歷觀諸諦一切行相，從此無間入諦現

觀，漸次修習，乃至獲得阿羅漢果」（《雜會中》頁 77）。 
575 〈森章司 1979〉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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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576，將四道與四果簡分成道智與果智，並修習十九種省察智。

（5）總結而論，若依上述的經與論，綜合整理慧學的修證次第，

共有五種德目的昇進歷程，觀察力有清淨的培育歷程。隨著觀智

的提昇，相應的所緣也有成長的歷程，依次可以方便稱為自相、

緣相、共相、滅相、無相577。因此說，就菩提道上修習止觀的原

理及修觀的次第，古來經論的基本原理是相同的。不同的核心在

於阿毗達摩對勝義法的詳細分析，及如何在道階上觀察所緣。 

非想非非想處定並不是修觀得解脫的所依。但是，仍可依之

修觀。據《M111》教導的方法：未逐一詳觀該定的相應名法、只

觀該「正受諸法（tAya samApattiyA… ye dhamme）」的生滅578。《中

註》解釋說：這種觀法適用於佛弟子，稱為「整體觀

（kalApavipassanA，直譯作「聚合觀」）」；佛陀仍可以逐一詳觀相

應諸名法579。《中疏》疏解：因為「微細」，「難可被識別之故，不

能了別而把握」580。《中註與疏》的解釋正同於《成實論》的解釋：

                                                 
576 《水野弘元 1978》中，指出《清淨》的知見清淨第七與有部的見道、

修道、無學道之相關（頁 930）。但是，未進一步分析《清論》的第三至六

清淨與有部的內在關係，只強調「兩派之說全相違」（頁 930）。 
577 《觀淨 2001》曾分析《清論》的修道次第（頁 197-199），其中的所

緣提昇歷程必須據此的五相作修正。 
578 M III 頁 28。 
579 MAm IV 頁 61。 
580 MTm II 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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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非想非非想處時，「彼中不了，定多慧少」，所以不成為甘露門。 

《M111》還教導滅盡定，最後「以智慧看見而斷盡諸漏」581。

這就是俱解脫阿羅漢，止行者的最高成就，佛陀最讚美的佛弟子。 
第四目  止行者依不得初禪的高級定 

止行者依定修觀而解脫，可依各層次的定力，觀的共同次第

則如上一目。 

若依不得初禪的高級定修觀而解脫，其修行過程與純觀行者

（所依的定也不得初禪）略有不同。（1）核心的不同點當然是止

觀的先後次第。（2）修止的所緣不同。定學的部份若依《清淨道

論》的傳授，該論兼備原理與實踐方法，詳細整理了四十個修定

的業處（意即：心工作的地方，意思同於禪修的所緣）。每個業處

都至少可以成就欲界近行定582。若依《清論》，止行者可隨根性選

擇禪修的所緣，而觀行者以色法為首修習止觀。止行者隨著各自

選用的所緣，先修成欲界定，再轉修色法。當然，止行者也可從

分別色法的方法而達到欲界定，接著以色法修觀禪。（3）定力達

到穩定的時間可能不同。若依《成實論》的傳授，觀行者可能達

到高階的觀禪才有穩固的欲界定。依馬哈西禪師的傳授，剎那定

可能在觀禪的初階就已經驗到；行捨智時，剎那定的力量同於安

                                                 
581 M III 頁 28。 
582 《楊郁文 1993》有表解（頁 206），要義可參見《清論導讀》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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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依帕奧禪師的傳授，心清淨時的剎那定就已力如近行定，觀

禪時的定力則是觀剎那定。 

止行者與觀行者的共同點，（1）都以信戒為基。（2 在生活中

或禪修中都會修四種保衛業處（佛隨念或慈悲心或不淨觀或死隨

念）583。這些是修行者的共同準備，所以他們都非常柔軟親和。

但是，觀行者修慈悲等，不是以成就定為目的，而是作為保護業

處。（3）修觀時都以色法為主要的所緣，不易以名法為所緣。因

為名法無形無對，微妙難察。不得初禪的高級定之名法雖同於初

禪，但定力經常是不若初禪穩固。如果循此方式而修的人，有極

強的波羅蜜，慧根利，觀察敏銳，最多也只能觀察欲界的名法與

初禪的名法，不能觀察二禪以上的名法。（4）他們也都先得法住

智後得涅槃智，詳細的修觀次第如上所說的五相。 

 
第五目  初禪以上的定力 

初禪以上的方式，可以簡分成兩段落。第一段落最高達到色

界第四禪；第二段落達到無色界定，但是非想非非想處定不可作

為甘露門。《M52 & 64 & 111》與《中阿第 205 & 217 經》可作明

顯的經據。     

                                                 
583 例如《Mahasi1971》中，將四種保護業處當作「準備階段」（頁 5-7），

在基本修習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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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方式，依四禪而修觀得解脫，可能只到第一禪或第二

禪或第三禪。修定上，選擇適合的業處成就定力。如果使用安住

在呼吸的方法（AnApAnasati，又直譯作：安那般那念，或簡稱作：

安般念），則可以直接修到第四禪。如果使用的業處不能成就初

禪，則須轉修其它足以成就初禪的業處，例如安那般那念或遍處

禪。修觀時，可以從色法下手，這同於上兩種方式；也可以從禪

那的名法下手，但所觀的範圍都只到第四禪的名法，不能觀無色

界的名法。觀察確定名色法各自的特相後，接著就是從法住智到

涅槃智的共同原則。 

第四種方式，有無色界定者，依無色界的前三定修觀得解脫。

與第三種方式有些不同。在定學方面，第三種方式修到第四禪，

但不一定修遍處。但是，無色界禪是依遍處而修584，所以第四種

方式必須修成遍處。再者，修習無色界禪的方法是依次超越所緣，

而修色界禪是依次捨去粗的禪支。在修觀方面，俱無色界禪者還

可以觀察無色界的名法，除了非想非非想處的名法。 

 

                                                 
584 依《清論 10:1》頁 326，修空無邊處定是依前九種遍而修。《清論》

十遍的第九是光明遍（Aloka-kaSina）、第十是限定虛空（parichinna-AkAsa）

遍。而原始經典的第九是虛空（AkAsa）遍、第十是識（viJJANa）遍（《A10:26》 

V p.47，《雜 549 經》《雜會下》頁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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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目  結語 

綜合而論，依定學為主來區慧解脫的不同修行方式，共有上

述四種。第一種是觀行者，第二至四種是止行者。第三種依不得

初禪的高級定，第三種依色界禪，第四種依無色界的前三定。他

們在慧學上，都遵循先法住智後涅槃知的共同原則，詳細的修觀

次第也都可開展成五階段。 

在四種證得慧解脫的方式中，第三種方式很可能是最多的。

因為，佛陀教導的定學以四禪為核心，對於與佛同世的弟子而言，

這是教導、鼓勵。佛弟子總是好樂跟隨大善知識的指引，更何況

是佛陀大導師呢！ 

依聖典的紀載，慧解脫可能是兩類阿羅中的多數，依色界的

四種禪而修可能是慧解脫中的多數。慧解脫在佛世以後有漸受發

揚的趨勢；這個時代，不修四禪式的慧解脫有其契機的一面。但

是，契機而引向解脫道後，什麼方式才易真正達到解脫？沒有四

禪，如何廣觀名法色呢？觀智沒有廣大微妙的所緣來修習培育，

如何銳利精準，切斷煩惱絲，契入最微妙難知的涅槃呢？ 

有人修得無色界禪與神通而執著，這確然必須破斥。但是無

色界禪與神通（除了神足通）真的對解脫沒有幫助嗎？佛陀讚美

俱解脫，他們完俱定學，可能也會有很多完俱神通。佛陀會單因

定學與神通之故，而鼓勵修行無色界定與神通嗎？在很多經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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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佛陀教導，解脫道的核心：從「過去現在未、內外、粗細、

勝劣、遠近」來廣破對一切五蘊的我執。這在定學要有什麼基礎

呢？ 

俱有神通而（慧）解脫者，修行的方式為何？佛陀讚美的俱

解脫者如何修習滅盡定？結合這兩種方式，與定學有關而解脫的

方式，可以簡分成六種。 

 

                                                 
585佛弟子也有說。例如《陰（蘊）相應》中，《雜第 22 & 23 & 24 & 30 & 

31 & 32 & 261 & 264 & 265 & 269 & 82 & 83 & 85 & 86 & 87 & 33 & 34 & 58 

& 109 & 110 經》（《雜會上》頁 30 & 31 & 32 & 39 & 42 & 43 & 52 & 63 & 65 

& 75 & 134 & 135 & 136 & 137 & 138 & 138 & 139 & 175 & 200 & 207）），

《相 22:49 & 59 & 79 & 83 & 84 & 86 & 87 & 88 & 91 & 92 & 93 & 158》（S 

III p.49 & 67 & 88 & 105 & 108 & 118 & 120 & 125 & 136 & 136 & 138 & 

187）。《雜》中，主要是觀五蘊的非我、異我、不相在；但是，《相》中，觀

五蘊的「不是我的、不是我、不是我的自我（netaM mama, nesohaM asmi, na 

me so attA） 」。兩本的不同，值得深入研究。這個極重要的定型段落也出

現在《相．六處相應》與《雜．入處相處》，《相》本《須深經》（本章第二

節的段落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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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項  結論 

第一目  慧解脫及其在《雜》本的發展 

依聖典的記載，俱解脫必得滅盡定，俱解脫也是佛陀最讚美

的。這應是佛陀的親自教導。依聖典，俱解脫與慧解脫的判準在

字意上是八解脫。但是，實際上可能傾向於：慧解脫只可到色界

禪、不俱無色界以上的定。北傳的《大毘婆沙論》中，既同於聖

典的字面主張，也曾同於聖典的實質傾向。巴利的註疏則主張：

慧解脫所依的定力只到色界四禪。 

慧解脫所依的最淺定是什麼？《雜》本《須深經》明文紀載：

不得初禪而證慧解脫。現存巴漢聖典中，只《雜》本《須深經》

有此明文。但是，區分慧解脫與俱解脫的聖典中，還有《增部

4:92-94 & 170》與《雜第 464 & 560》中，都蘊涵相同的傳授。這

主張被註解書與論典共同發揚，並且不相違於大眾部的《律藏僧》

本《須深經》。因此，「不得初禪而證慧解脫」，這是佛陀教導的諦

理。《雜》本的明文，正是點出經典的蘊涵與佛弟子共傳的發展方

向。 

對於慧解脫的傳載，《雜阿含經》與《相應部》作比較，有幾

項特點。（1）《雜》本慧解脫的地位較明確，這表現在對慧解脫與

俱解脫的區分。（2）《雜》本慧解脫所依的定力可能發展向較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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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最明顯表現在《須深經》（不得禪定而解脫的經文），這在《雜》

本的論註系統獲得高度發展。另外，《雜第 464 與 550 經》的對應

經不在《相》本、而在《增支部》。《雜第 464 經》在其經論系統

又很重要。（3）《雜第 560 經》的流傳或許可作旁證，支持現行漢

譯的《雜》本可能較後編成。早在有部七論的《集異門論》中，

解釋《增部 4:92-94》的一雙闗鍵詞，未解釋可能對應的《雜第 560

經》。或許是因為《雜》本推重慧解脫，《雜》本的《須深經》就

明文紀載：不得初禪者修證慧解脫，明確點出後代的共同發展。

巴利系統的經與註解中，對《須深經》與《增部 4:170》的註解，

顯揚純觀行者的修證方式。 

在當代，（《雜》本）《須深經》受到印順法師重視，不得禪定

式的慧解脫有被讚美的味道586，成為華語系佛教新典範的重要內

涵。《雜》本《須深經》不得初禪的經文，還被印順法師的《空之

探究》作為經據，證明「雖沒有禪定」，仍可證得慧解脫587。若將

其主張表述為：欲得慧解脫，定學至少必須成就不得初禪的高級

定588。如此的經證與表述，就可澄清對其定學的一些疑慮。因此，

                                                 
586 《印順 1989》甚而說：「佛弟子多數是不得根本定的，沒有神通，

但以『法住智』而究竟解脫」（頁 5-6）。但是，這種主張還待找尋事實根據。 
587 《印順 1985a》頁 151。 
588 舊詮時代，《印順 12》也認為：初禪的近分定是發真慧的最淺定（頁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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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弟子可視自己的根機與對法的好樂傾向，隨順同行，依於此定，

進修圓滿的慧學，證悟菩提。 

 
第二目 南傳的純觀行者 

在南北傳的經與論註都或隱或顯區分止行者與觀行者的修行

方式。南傳的純觀行者正是點出這個共同方向。直到今日的南傳

上座部，還以《須深經》與《增部 4:170》的註疏為證，活現驗證

這個方式。可以相信的，佛滅後教導這種修行方式的聖弟子更是

活的傳統。觀行者修證解脫所依的定是最淺的，止觀相資而證解

脫。這個結論，可以通於《Gethin1992》對《Poussin1936-7》（將

佛教的解脫道分成兩種「對抗的理論（opposed theories）」。一種

是慧學之路，一種是定學之路；慧學的修觀與定學的修止被視為

競爭的緊張關係）等人的回應。 

南傳的純觀行者在原始聖典上沒有明文記載，但是點出慧解

脫受到重視的方向。巴利註解書（aTthkathA）的時代，純觀行者

已成為一股修行方式。覺音尊者整理的《清淨道論》中，更正式

地並列：止行者與純觀行者589。但是，可能成於西元第六或七世

紀的《達摩攝義》590，書中解釋定學的「心清淨」，並未提到純觀

                                                 
589 《清論 18:3-5》頁 587-588。 
590 依據《W & G 2002》（頁 XIV ）。《Norman1983》推想為第十一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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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者的（觀）剎那定591。約西元十二世紀的《達摩攝義疏》592，

解釋「心清淨」時，也沒有提到（觀）剎那定593。可見，到這段

期間，純觀行者尚未受到發揚。直到 20 世紀初，純觀行者的修行

方式才獲得大力推動。六七十年代以後，成為南傳佛教禪法的主

流，更發展為國際性禪修潮流594。九十年代中葉，止行者為主的

弘揚者也詮釋純觀行者的修行方式595。目前，純觀行者還是主流。

以東方宗教面臨西方思潮，及二十一世纪的時尚生活方式而言，

純觀行者的方式有其契機的優點，仍會廣弘教法而成為多數。 

事實上，佛世以後，慧解脫的修行方式就更受重視與發揚。

佛陀時代的森林禪修生活，於後代可能早就不是佛教徒的主流。

依不得初禪的高級定而修證慧解脫，這種方法不是佛陀最讚歎

的，也不是佛陀最常教導的。但是，仍會契合現代人的希望，成

                                                                                                         
世紀之交（頁 151）。 

591 《W & G2002》頁 348。 
592 《W & G2002》頁 XVI。 
593 《W & G2002》頁 349。 
594 〈Cousins1996〉pp.36-37，《觀淨 2001》頁 219。S.G.Goenka 所指導

的內觀中心，近來似乎有更廣的發展（參見 CSCD 的道場介紹）。 
595 緬甸的帕奧禪師的中英文著作，肯定南傳佛教中兩種車乘的修行方

法，對純觀行者的思想提出更精確的說明，例如《帕奧 1》頁 1-12（譯自《帕

奧英 1》頁 9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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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流。任何修行者，由之嘗到禪修的美味596，都是功德。佛弟

子若能修學佛陀常有的教導，成就聖道，乃至成為佛陀最讚歎的

弟子。這更能光顯佛法，自然會復歸佛陀的教導。 
 

                                                 
596 依《清論 12:8》的描述，成就不得初禪的高級定對一般人已相當殊

勝。《清論》曾描述：或百或千個初修禪定的人之中，只有一人能得到「遍

作（parikamma）」；或百或千個得到遍作的人之中，只有一人能得到禪「相

（nimitta）」；或百或千個得到禪相的人之中，只有一個人能得到「安止

（appanA）」定（頁 375、中譯本頁 379）。或許是誇張了，或許是為了鼓勵

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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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析論印順法師對《須深經》的新詮597 

第一項 從舊詮到新詮 

第一目  從舊詮到新詮 

1981 年出版的《初大》是印順法師生平的最大鉅著。若非《空

之探究》新詮《須深經》，《初大》應是華語系佛教新典範的蓋頂

之作。但是，《空之探究》新詮了《須深經》，這就開啟新典範的

思想發展。 

撰寫《初大》時，附帶寫成兩部書598。第一部書對《須深經》

的解釋還在舊詮的範圍內。簡單地說，法住智是世間智，「正知緣

                                                 
597 本書討論到《空之探究》時，是依 1985 年出版的現書進行評論。但

是，有佛友看過本書第二至四章的一份初稿，曾因該文稿的研究評論，當面

請示《空之探究》的作者本人（據開印法師 2003 年 11 月 29 日傳來的 e-mail）。

作者開示補充了該書的「新」證據，共有四筆文獻（據呂勝強居士 2003 年

11 月 14 日傳來的 e-mail）。為了感謝佛友的分享法義，珍惜共同研習佛法的

殊勝因緣，在本章第三節第四項的註腳中，已修補初稿，詳細分析這四筆文

獻。為了方便好樂辨析法義的佛友，相關的註腳將集中收為本節的附錄。  
598 《印順 1985b》頁 37 & 39，書名是《如來藏之研究》與《空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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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果的安住不亂」599。修學的「先後性」是「先知緣起，次第

涅槃」。所以，完全合於經上的教導：「先知法住，後知涅槃」600。 

1983 年 7 月出版《雜阿含經論會編》，〈序〉的開宗明義是：

「《雜阿含經》（即《相應阿含》，《相應部》），是佛教界早期結集

的聖典，代表了釋尊在世時期的佛法實態。…在流傳世間的佛教

聖典中，這是教法的根源」601。該書依《瑜論．攝事分》，整編了

《雜阿含經》。先經後論，比對合編，並附有專文說明如何整編。

《瑜論》如何隨經作釋呢？會編者應是瞭若指掌。雖然，新典範

的《妙雲集》很少引用《瑜論》的釋文，會編者仍可以由之確認：

《須深經》的舊詮完全符合《瑜論》。 

1985 年 8 月初版《空之探究》。這是撰寫《初大》附帶寫成

的第二部書。但是，書中對《須深經》提出新詮，就已超出《初

大》的範圍，進一步推動鑄成新思想體系。舊詮與新詮都認為：

法住智與涅槃智是先後的次第。在舊詮中，二智的次第性是從凡

入聖。新詮中，二智的次第性轉成慧解脫與俱解脫。這種新詮幾

乎完全更新長時以來的舊詮，而且異於古來的經論（詳見本章第

三節的研究）。自《空之探究》的新詮起，法住智與涅槃智所依的

                                                 
599 《印順 1981b》頁 33。 
600 《印順 1981b》頁 33。 
601 《雜會上》〈序〉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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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力602也有些轉變。所以說，新詮中，定學與慧學都有新的意旨，

亦即新詮菩提正道的核心。這正是本章研究的重點，本節將析論

其新詮。    

《初大》是新典範的最大鉅著，《空之探究》是附帶寫成的第

二部書。從「教法的根源」找到理想人物的經據，應是最理想的。

比起《初大》，對《須深經》的新詮可以提供「更確切的證明」嗎

603？延續《初大》在原始佛法中接通的「血脈」與汲取的「淵源」

嗎？ 還是切斷長期架築的「血脈」「淵源」呢？新詮對其既存的

體系有何影響呢？本節第三項會略作說明，下兩章才正試評論。 

 
第二目  引述新詮的內容 

新詮開始於《空之探究》。先引文如下（引文中的羅馬字是原

著所用的梵文），引用者略加分段，以利確實討論。 

 

阿羅漢中，有不得深定的，有得深定的，這才方便的分為慧

解脫，與（心慧）俱解（ubhayatobhAga-vimukta ）的二類。我要

                                                 
602 法住智與涅槃智「所依的定力」是指所依的世間定，不是指聖出世

間定。 
603 《印順 1985a》：《空之探究》的旨趣是對新典範在原始佛法的根據「給

予更確切的證明」（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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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說，因為要解說一項事實。 

《雜阿含經》中，長老比丘們告訴須深（SusIma）比丘，他

們是阿羅漢，但不得四禪（《相應部》說不得五通）及無色定。須

深覺得難以信解，佛告訴他說： 

「彼先知法住，後知涅槃」；「不問汝知不知，且自先知法住，

後知涅槃」。 

這是說，阿羅漢有先後層次，也可說有二類。 

一、法住智（dharma-sthitatA-jJAna）知：緣起被稱為法性

（dharmatA）、法住（dharma-sthitatA），所以法住智是從因果起滅

的必然性中，於五蘊等如實知，厭，離欲，滅，而得解脫智：「我

生己盡，梵行已立，所作己辦，不受後有」。雖然沒有禪定，但煩

惱已盡，生死已了。這是以慧得解脫，知一切法寂滅，而沒有涅

槃的自證。 

二、涅槃智（nirvANa-jJAna）知：生前就能現證涅槃的絕對

超越（即大乘的證入空性），絕諸戲論；也類似一般所說的神秘經

驗，名為得現法涅槃（dRSTadharma- nirvANa）；在古代，被稱為

得滅盡定（nirodha-samApatti）的俱解脫（不過滅盡定， 論師的

異解紛紜）。這可能是二類阿羅漢，也可能是先後契入的層次。（頁

150-151）… 

慧解脫聖者是沒有涅槃智的；俱解脫者有涅槃智，是入滅盡

定而決定趣涅槃的。（頁 152）… 

慧解脫阿羅漢沒有深定，所以沒有見法涅槃（dRSTidharmanir- 

第 X 章 XXXXX 
 

 

- 320 -

vANa）的體驗，但正確而深刻的知道：「有無明故有行，不離無

明而有行」；「無無明故無行，不離無明滅而行滅」（餘支例此）。

這是正見依緣起滅的確定性──法住智，而能得無明滅故行

滅，……生滅故老死滅的果證。（頁 221-222） 

 

第二項  析論新詮 

第一目  引論 

在新詮中，最明顯的「新」是什麼？法住智從舊詮的世間智

提昇到新詮的慧解脫之「解脫智」。整體要旨是「阿羅漢有先後層

次，也可說有二類」。二類阿羅漢的主要內容與次第是：慧解脫的

阿羅漢以法住智得解脫（所依的定力可能意味著不得初禪）；俱解

脫的阿羅漢以涅槃智得解脫，成就滅盡定。法義是菩提正道的核

心，包含定學與慧學，及解脫者之分類。 

新詮與《須深經》的關係是什麼？舊詮將二智的先後次第視

為從凡到聖，新詮轉為二類阿羅漢的先後次第。就二智的先後次

第，屬於慧學的部份，乃《須深經》特有的法義。新詮的內容也

渉及二智所依的定力，關渉到定學，乃《須深經》的間接要旨。

但是，《雜》本《須深經》主張：不得禪定而證慧解脫。這就結合

定學與慧學，乃現存巴漢聖典中特有的法義。《空之探究》也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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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詮慧解脫。   

以下，依本章第三節的研究，先述評論：法住智從舊詮的世

間智轉成新詮的慧解脫之解脫智。其次，評論新詮的二智先後次

第。最後，依本章第三與四節的研究，評論新詮對二智所依定力

的詮釋，集中在慧解脫所結合的定學與慧學。 

新詮的法義多面且複雜，須逐層詳細分析。本節著重於直接

涉及釋經的部份。至於新詮的進一步推廣，須與其對《井水喻經》

的詮釋一併析論。因為，《空之探究》對這兩經的詮釋形成特別的

思想架構，支持其理想人物。因之，形成嵩夀期的新思想體系。 

 
第二目  法住智的舊詮與新詮 

新詮的法住智是最明顯的「新」，從舊詮的世間智變成慧解脫

的解脫智。試論如下。 

（1）舊詮中，法住智是世間智，並不是聖出世間智。這正是

佛陀的教授，完全符合巴漢聖典的《因緣相應》（不只是《須深

經》）、註解書（《瑜論》與《相註與疏》）與南北的兩大教學傳統，

本章第三節已詳加研究。《瑜論》對《須深經》的釋文中，特別用

了法住智「住異生地」604。「住異生地」亦即還是凡夫、不是聖者。

《須深經》的《相註》也說：世間「毘婆舍那觀進行到結束時，

                                                 
604 《雜會中》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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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智被轉（pavattamaggaJANaM）」605。而新詮的核心，法住智可

以是慧解脫阿羅漢的解脫智，不是世間智，而是聖出世間智。這

種新詮，既異於自己的舊詮，更完全違反佛弟子在經與論註共承

的佛陀教導。 

（2）法住智所知的範圍，舊詮與新詮的差異何在？《妙雲集》

中，法住智是知緣起的因果；《初大》中，加入了法住智可以觀察

無常苦無我。舊詮的內容完全在聖典、論典與註解書的範圍之內。

新詮的法住智之所知是什麼呢？依於緣而起的因果（例如：緣無

明故有行）、於五蘊等如實知（這應是觀察五蘊的無常苦無我），

到此還在舊詮的範圍內。新詮的起點是，於五蘊「厭，離欲，滅」，

「知一切法寂滅」（先不詳論此中的法義），這已超過異生地，入

於聖地。這就達到舊詮的涅槃智：「契入法性寂滅」「緣起寂滅」606。

發展成新詮竟有如此大的變革。 

上述的《瑜論》也提到：俱足法住智的人可以信解四諦，有

某種知的方式，但非聖者的現觀聖諦。若因為《須深經》中出現

過緣起的寂滅，新詮就詮釋此經的法住智：如阿羅漢般地契入寂

滅。這種詮釋應作必要的說明。舉例來說。《雜》中，佛陀教導須

深時，先說緣的集起，再說緣的滅。佛也因此結說：「先知法住，

後知涅槃」。依此經對這個先後次第的教說，如果詮釋：先說緣起

                                                 
605 SAm II p.117。 
606 《印順 12》頁 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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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先得法住智、後說緣的滅即是後得涅槃智607。這是契合經文，

也符合《瑜論》對本經的釋義。但是，若依《空之探究》對緣起

的進一步詮釋：「依我的理解，如來或說因，或說緣等，只是說明

依因緣而有（生），也就依因緣而無（及滅），從依緣起滅，闡明

生死集起與還滅解脫的定律。…為了闡明起滅依緣，緣性的安定、

決定性，才有緣起與緣已生的相對安立，而說『緣起甚深』」608。

這樣的「理解」，確實使得自己的思想體系更一致。但是，不適合

因此就說：《須深經》中的法住智知緣起的因果，五蘊的無常苦無

我，甚而直到厭，離欲，一切寂滅。過度自由新詮《須深經》，直

接違反了《成佛之道》所依的《七十七智經》之聖典與論註系統：

法住智是知道緣起的因果。 

 
第三目  二智的先後次第 

新舊詮內都認為阿羅漢有二類：慧解脫與俱解脫。這是聖典

常有的分類方式。舊詮中，「約得到定慧的全分離障說，稱為俱解

脫阿羅漢。如慧證究竟而解脫定障，就稱為慧解脫阿羅漢。生死

                                                 
607 《楊郁文 1993》頁 324，在「緣起法門」的章節引證《雜》本《須

深經》，就用符號標示出這樣的詮釋。 
608 《印順 1985a》頁 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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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果，依慧證法性而得解脫，所以定力不得究竟，也沒有關係」609。

新詮中，《空之探究》也認為：「阿羅漢中，有不得深定的，有得

深定的，這才方便的分為慧解脫，與（心慧）俱解脫」610。對於

二類阿羅漢的區分，新舊都用到了定力的淺深。 

但是，《空之探究》的新詮又用智慧來區分二類阿羅漢：以法

住智與涅槃智的先後次第對應到二類阿羅漢（的次第）。這就有別

於古來的經論，值得細加評論。 

（1）新詮認為：法住智是慧解脫阿羅漢的解脫智。經文並未

以法住智為解脫智。本經的巴漢聖典與論註系統都一致教導：慧

解脫是先知法住後知涅槃，以涅槃智而解脫。 

（2）新詮認為：法住智的所知及於「知一切法寂滅」。這違

反於巴漢的《須深經》與註解，也背離巴漢的《七十七智經》與

註解。新詮認為：法住智能「知一切法寂滅」。這應該等同於舊詮

在《成佛之道》的「涅槃智」：「契入法性寂滅。…知因果的空寂

性」611。新舊詮的轉變或不相容如此之大。 

（3）新詮認為：「涅槃智…現證涅槃的絕對超越」。這修正舊

詮在《成佛之道》的解釋（舊：契入法性寂滅，新：現證涅槃）。

俱解脫阿羅當然有涅槃智。但是，新詮認為：涅槃智只屬於俱解

                                                 
609 《印順 12》頁 246。 
610 《印順 1985a》頁 150。 
611 《印順 12》頁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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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阿羅漢。這不符合《須深經》的經文。本經的宗旨是以法住智

和涅槃智的次第，來詮釋慧解脫阿羅漢。並非以涅槃智來成立俱

解脫阿羅漢，「俱解脫」根本未出現在經文。《相疏》在疏解《相

註》的「只以智慧而解脫」時，更特別指明：「不是俱解脫」（na 

ubhatobhAgavimuttA）612。 

（4）新詮認為：法住智與涅槃智的先後次第（可能）是指二

類阿羅漢先後契入的層次。這是新詮的核心錯誤，嚴重違反巴漢

聖典、註解書及佛弟子的明確傳承，甚而違反佛陀的教導。在聖

典中，佛陀的教導是：二智的先後次第是從凡入聖，修行解脫在

慧學的共同原則，不是阿羅漢的先後次第。  

（5）新詮認為：法住智的慧解脫阿羅漢「知一切法寂滅，而

沒有涅槃的自證」。阿羅漢「沒有涅槃的自證」，這種詮釋在新體

系中有其獨特的用法613。下一章研究《井水喻經》時，才一併析

論。 

 

                                                 
612 STm II p.214。 
613 與舊詮的差異是另外的問題。其學眾亦引用《印順 15》（頁 227）與

《雜阿含經》呈疑，作問：「慧解脫阿羅漢：『沒有涅槃的自證』，似與《雜

阿含經》不符」（〈印順 2002〉頁 108-109）？ 《印順 15》頁 227 還提到：「涅

槃是親切的體證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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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二智所依的定力 

新詮還渉及定學的部份，焦點是二智所依的定力。核心問題

是慧解脫所結合的定學與慧學。 

（1）新詮認為：慧解脫「雖然沒有禪定，…以慧得解脫」。

如果這只限於漢譯的《須深經》，完全可以成立。若散發出一般化

的意味，就嚴重窄化慧解脫所依的定力。在《印順 1989》中，正

式的主張：（聖典中或原始佛教或佛世中的）「佛弟子多數是不得

根本定的，沒有神通，但以『法住智』而究竟解脫」614。書中並

未提供證據支持「多數」之說。但是，這種「多數」之說顯然違

反《空之探究》的主張：「在解脫道中，四禪是佛說定法的根本，

這應該是無可懷疑的」615。在《空之探究》中，詳舉四項理由支

持「四禪是佛說定法的根本」，也被本章第四節第二項引證。慧解

脫「但以『法住智』而究竟解脫」，這脫離聖典的教導，本項的上

兩目已詳細評述。 

（2）結評《空之探究》對慧解脫的解釋。在定學上，偏向地

重視不得初禪616；《印順 1989》（書名是《契理契機的人間佛教》，

該書流通相當廣）的「多數」之說不符合「四禪是佛說定法的根

                                                 
614 頁 35-6。引文的底線是筆者所加。 
615 《印順 1985a》頁 14。 
616 新典範對定學的主張曾引發論辯，可參見〈藍吉富 2002a〉（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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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617。在慧學上，不當地將法住智當成解脫智，又誤指慧解脫

者沒有涅槃智。新詮的慧解脫相違於自己在《空之探究》的研究

結論：「佛法的解脫道，是依止四禪，發真實慧，離欲而得解脫的」

618，遠離佛說的解脫道。 

（3）新詮認為：俱解脫阿羅漢在定學上成就滅盡定。這不違

反經典的字意。在慧學上，俱解脫以涅槃智現證涅槃。這符合聖

典的教導。但是，新詮誤認為：涅槃智不屬於慧解脫阿羅漢。依

新詮對二類阿羅漢在定學與慧學的整體詮釋，修證涅槃智所依的

定力似乎極深。這就違反《空之探究》所依的《雜》本《須深經》：

不得初禪就可修證涅槃智。 

依據佛陀在聖典中的教導，慧解脫所依的定力有很大的範

圍。本章第四節的研究結論是：依聖典的字面意思，未得滅盡定

的解脫者都屬慧解脫；聖典的實際意涵，可能是以四禪為主；北

傳有部也曾如此主張，南傳的註解書以四禪為慧解脫所依的最深

定；不得初禪而得慧解脫，經典的明文只見於《雜》本《須深經》，

在部派應為共說。 

不得初禪而證慧解脫，在聖典上應是少數。後代漸次有人推

                                                 
617《印順 1985a》頁 14。有位真情的法師，討論間提醒筆者：應確切說

明「多數」之說違反《空之探究》在此的合理主張。他並想與佛友們分享：

這種「多數」之說造成很大影響，宜重歸佛陀教導的常道。 
618 《印順 1985a》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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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發揚，以各種方式呈現。慧解脫聖者就是應受供養者，值得禮

讚，更值得佛弟子修證。但是，佛陀最讚歎的解脫者是俱解脫阿

羅漢。 
 

第五目 結評 

總結而言，新詮既未真詮《雜》本《須深經》，也不符合三本

《須深經》，更違反古來的經與論註傳統，書中也未引其餘經論為

證。依單一經證來成立自己的思想，這必須非常謹慎。《空之探究》

在說明《般若經》的「緣起甚深」時，也是依據單一處的經據。

書中不禁感言：「在文句繁廣的《般若經》中，這樣的緣起深義的

明文，只是這樣的一點而已！」619。如果依靠單一經據，對經據

的詮釋又背離經與論註，確然會造成新典範的危機。新詮的特別

詮釋，弘揚者久思不解，一再呈問請益，新詮出處的最後答案是：

「就當成是我說的好了」620。 

佛陀是開放的，接受別人的問難，也尊重任何人的言論自由。

但若佛弟子誤詮教導，佛陀也會指正、訶責621，甚而制戒遮止622。

                                                 
619 《印順 1985a》頁 224。 
620 〈印順 2002〉頁 147。在 2003 年 11 月間，因本書的初稿，另有啟

問與回答，已是另外的發展。 
621 例如《M64》（M I 頁 433-34），《中阿第 205 經》（大 1 頁 778 下） 
622 例如佛陀制戒遮止誤詮「婬欲非障道法」的比丘（參見《律藏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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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佛法，自然會評論各種詮釋。佛陀也徹底地批判當時的其餘

宗教思想623。但，我們不是佛陀，而是學習佛陀的教導，敬重參

照佛弟子相傳的註解與論著。依著教證與理證，析論不同的詮釋，

意不在個人的主張。於佛法的真理，值得好樂而敬慎以求，並與

僧眾法友分享討論；於法友的人格，值得相互維護，且擇優而效

仿之。 

新典範對《須深經》的新詮確實有不同的新思想。但，相違

於巴漢聖典與註解，相逆於上座部的南北兩大教學傳統與大眾部

的經本。定學與慧學都違反經論的共同原則。這樣自由地詮釋經

意與名詞並不恰當。正如人間佛教的新典範華語系佛教舊典範的

批評：「觀心釋」經典的方式「對存在於人間的佛教，起著嚴重的

破壞作用」624。「禪宗的超脫名相，給予中國佛教的創傷，到現在

還無法恢愎」625。創建華語系佛教舊典範的古代大德，依漢譯佛

典來開宗立派，著實不易。如何能避免望文生義呢？這樣的問題

確實困難。即使《大智度論》引釋《長阿含經》的頌文，以證成

                                                                                                         
下》頁 1206，《平川彰 1994》 IV 頁 67f.，《律藏巴》 III p.134）。這件事，

《中部第 22 經》（M I p.130）與《中阿第 200 經》（大 1 頁 736 上）有更廣

更深的教導。 
623 最系統、完整的是《長部第 1 & 2 經》與《長阿第 21 & 27 經》。 
624 《印順 1971b》頁 172。 
625 《印順 22》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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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亦應有無量佛」、「十方佛」時，也是望文生義626。將《長

阿含經》的意思誤認為：今時今地的釋迦佛以外還有其他的現在

佛。《長阿含經》與《長部》提到今時的佛時，只提到今地人間的

釋迦牟尼佛627。現存於人間的佛教，確然是今時今地的人間釋尊

                                                 
626 （a）《長阿》與《長部》是並舉過去諸佛、未來諸佛與今現在的一

尊釋迦佛。依梵語或巴利語的語法，前二字須用單數，最後一詞必須用複數。

所以，巴利語作：atIta（過，單數）-anAgata（未，單數）-paccuppannesu（現，

複數） buddhesu（諸佛）（D III 頁 100）。《大智度論》引頌文：「過去未來

今諸佛」，婉轉誤詮：「十方現在佛」（大 25 頁 126 上）。 

（b）這種不嚴謹詮釋聖典的情形，很容易出現在古代的論典。又例如

該論援引《須深經》而對「法智」的詮釋（大 25 頁 232 下-233 下），可參見

本章第三節第四項的註解。古代佛典離佛世較近，有其接近的優點。現代雖

然去佛世遠，但可以綜合研習不同的佛典。吸收古今的優點，或許可以避免

一些不當的進一步應用，而歸向佛陀的教導。 
627 （a）詳見〈觀淨 1999〉頁 363。本論文於研討會時，口頭報告中補

充評析了一些相關資料。但是，至今還沒有因緣增訂該論文。2003 年初冬

之間，與某位法師於電話中討論時，法師提到其它法友議論本書初稿對此的

分析。為了讓此問題更客觀地討論，以法相贈，再舉一筆資料討論。 

（b）趙宋施護所譯的《佛說大集法門經》，以散文的方式提到：「過去

諸佛，未來諸佛，現在諸佛」（大 1 頁 228 上）。但是，這些內容並沒有出現

於早期譯出的《長阿含．眾集經第九》（大 1 頁 50 上-中），也未見於《集異

門論》（大 26 頁 376 中-391 中，特別是頁 390，本論是有部對《眾集經》的

解釋）。同樣地，也未見於巴利《長部》的對應經（D III 頁 214-220，特別

是頁 220）。《眾集經》與《集異門論》的梵語本資料可參見《梵佛典 III 》

（頁 58-59）。據《EPI７》的解說，也沒有施護譯本的那段資料（頁 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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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轉起的。《初大》不加抉擇而引用《大智度論》的釋經文，最

後結論出：「佛法就進入大乘佛法的時代」628。這裡對法住智的新

詮，也是誤解經意與名相。我們的時代去佛已遠。但是，巴漢原

始聖典及古代聖弟子的註釋與傳承，依然有跡可尋。好學深思的

佛弟子自然會如理抉擇629。 

對新詮更完整的詳細評述，須待下兩章。但是，於此簡單地

顯明佛陀在經典的教導，作為結評與展望。三本《須深經》共同

教導：依法住智與涅槃智的先後次第成就慧解脫。二智的先後次

第是修證菩提在慧學的共同原則，俱解脫也適用。至於所依的定

力，《雜》本《須深經》是不依初禪而證慧解脫，《相》本與《律

                                                                                                         
205-207，特別是頁 207）。總之，這個後期譯本的奇特資料並未見於上述的

其餘版本，不適合據以主張：《長阿含經》教示「現在諸佛」。L.S.Cousins

教授（曾任 PTS 的會長）正在整理新出土的梵語《長阿含經》，這份資料也

可能提供新的佐證（〈越 & 黃 2003〉頁 90）。另外，《楊郁文 1993》也提供

多筆相關文獻（頁 77-78）。但是，如何解釋其中的文獻呢？對讀精審相關的

資料應是基礎研究，《楊郁文 2000》對南北傳「十八愛行」的精審研究是很

值得參考的方法（頁 117-160）。 
628 《印順 1981a》頁 157-158。 
629 早在 1983 出版的《雜佛 2》依尋古傳（頁 605）。《楊郁文 1993》頁

324，在「緣起法門」的章節引證《雜》本《須深經》，也用符號標示：「先

知法住」是指知道緣起的因果。還有《莊春江 1992 & 2003》頁 172 & 631。

前書頁 174 還質疑：「初期大乘的風格，常常直從涅槃著手，而不是『先知

法住，後知涅槃』。不知道對佛法的發揚，是有利還是不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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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僧》本是不得神通與無色界以上的定。在解脫者中，佛陀讚美

俱解脫。若論數目，慧解脫可能是多數。在慧解脫中，依四禪而

證解脫的可能是多數，定力高至無色界定可能也包含在慧解脫，

證滅盡定必屬俱解脫。 

新典範對慧解脫有讚美的傾向，值得佛弟子同聲隨喜讚美。

在這個時代的華語系佛教中，若有慧解脫聖者駐錫，必是我們的

大福報。只要任何聖者駐錫，就是聖法現前，必然法澤佛弟子，

照亮華語系教區，結合正信正行的佛弟子，就可復歸佛陀的教導。 
 

第三項 從舊體系過渡到新體系 

為何《空之探究》會大改舊詮，提出新詮呢？新詮有整套的

新思想要支持新典範。對《須深經》的新詮：慧解脫者的法住智

「沒有涅槃的自證」，俱解脫者的涅槃智「現證涅槃的絕對超越，…

名為現法涅槃」。該書中，這二類先後的阿羅漢之外，還詮釋《井

水喻經》，提出了第三類聖者：「正知見『有滅涅槃』而不證得阿

羅漢」630。這是新典範初詮《井水喻經》。第三類聖者很特別，「正

是初期大乘，觀一切法空而不證實際的菩薩模樣」，大乘菩薩是第

                                                 
630 《印順 1985a》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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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類聖者的「發揚」631。在新典範的新思想中，相較從原始聖典

中詮釋出來的三類聖者，初期大乘無生法忍菩薩乃新典範所讚揚

的理想人物，可以方便稱作第四類聖者。至此，《空之探究》從原

始佛典詮釋出來三類聖者，以三類聖者的間架支撐起第四類聖

者。或許，這是新詮《須深經》的真正原因。如此一來，就近於

改造《初大》的核心主張，形成新的思想體系。 

新詮中的三類聖者，為第四類聖者提供的新法源與新架構，

可說是改造了舊體系的核心，隱約形成新體系。《空之探究》1984

年 12 月脫稿之前，就在 9 月先脫稿《遊心法海六十年》：綜合「敘

述自己的學思歷程與寫作」632。1988 年，《印佛史》就了卻「心願」，

「綜合聯貫的說明」「印度佛教演變的某些關鍵問題」633，圓融地

綜貫成作最後的新體系。隔年 1989 年 3 月，為示「弘揚的宗趣」，

撰寫《契理契機的人間佛教》，簡練出「思想核心」634，以解「讀

者迷惘」635。但是讀者還是迷惘，乃至有志弘揚者還是一再呈疑

請益636。     

在《空之探究》中，新的思想系統是：三類聖者有三種智，

                                                 
631 《印順 1985a》頁 152-153。 
632 《印順 1994》頁 166。 
633 《印順 1988》〈自序〉頁 1、《印順 1994》頁 166-167。 
634 《印順 1994》頁 168。 
635 《印順 1989》頁 1。 
636 〈印順 2002〉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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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智有三種對象或所緣（亦即三種與涅槃的關係）。1988 年的

《印佛史》中，又連結上三種見聖諦得道的方式。二種智可以相

合於二種見諦的方式，「以法住智見道的，與次第見四諦得道相

合；以涅槃智而證初果的，與一念見滅得道相合」637。第三類聖

者並未相合於見諦方式的第三種折衷派。第三類聖者與大乘無生

法忍菩薩的關係極為密切，前者是後者的「模樣」，後者是前者的

「發揚」。所以，第三類聖者未有明確的見道方式，第四類聖者的

道階也跟著落空而模糊了。第四種聖者是新典範的理想人物，竟

然沒有明確的道階。這是新典範的內在危機，對於有心修學的人

是難以忍受的。學習者為了解除危機，一再呈問請教。面對申問

請教，2002 年同意，無生法忍菩薩的道階可以合上另一種見道的

「綜合說」638。若可以應用到關係密切的第三類聖者，第三類聖

者的見道方式就可以有對應的方式。 

總結來說，新典範形成的新體系中，至今的最後融貫是四類

聖者的四項對應方式：四類聖者有四種智，四種所緣，三種見諦

的方式。其中可研究的很多。本書的下一章接著研究《井水喻經》，

再評析新典範對第三類聖者的詮釋。再下一章會說明新體系的形

成史，分析第四類聖者的血脈淵源與內涵，評論三類聖者的支持

架構。在最後一章中，綜合結評新典範。 

                                                 
637 《印順 1988》頁 72。 
638 〈印順 2002〉頁 144、《呂勝強 2003》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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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記錄一段法緣 

述評《空之探究》中「法智阿羅漢」的「新」

典據 

 

說明：這裡的記述重覆收編本章的五條註腳。一條在第二節

（段落 3.4），四條在第三節第四項。這裡的附錄中，原擬一併記

錄提出「新」典據的相關信函。因緣不俱足，所以只附錄本書的

述評。 
 

序言 

（a）二至第四章的一份初稿中，已詳細引述經與佛弟子的註

解與論著，解釋「法住智是修慧的世間智」。但是，一些法友看過

該份初稿後，好樂法論，熱心地分享不同的見解。他們認為：「法

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並提供四筆支持的文證（根據呂勝

強居士 2003 年 11 月 14 日寄來的 e-mail）。 

（b）文證的來源有殊勝的法緣，值得略加記述。因緣是來自

沙巴智者開印法師，他「懇請厚觀院長趁印公導師在福嚴趕快請

示有關《空之探究》裡一段：『慧解脫聖者沒有涅槃智』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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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既然涉及導師著作，由老人家親自來回答是最為妥當。

幸運的，離臺之前就得到院長告知請示導師後的『結果』」（據開

印法師 2003 年 11 月 29 日發出的 e-mail）。開印法師啟請的問題

是：「慧解脫聖者沒有涅槃智」，有所不同於呂居士傳來的主張：「法

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開印法師之啟請，可能是因為筆者

提供該份初稿時，請其惠賜法論。再遠的因緣可能源自一次難得

的法談。約於 2000 年間，曾與開印法師討論《空之探究》的相關

主題。其時他的弘論也述及不同佛弟子對該主題的評述，並鼓勵：

綜合巴漢聖典與註解進一步研究該主題。或許，這又源自這一代

華語系佛弟子修習佛法的一些共同經驗。如上略記這段寶貴的法

緣。若因該文稿而勞駕福嚴佛學院的厚觀院長請示《空之探究》

作者，若因此造成驚擾，至感不安，實非文稿所願。但是，熱心

研討法義，這正是延續佛世（或入滅後）的佛弟子就有的精神（如

本書下一章將研究的《井水喻經》）。為了學習佛陀的教導，弘傳

純正的佛法，佛弟子的用心研討法義，值得慶喜。 

（c）相關段落，將更詳細精審分析前三筆「論」據。至於另

一筆文證，已於本章第二節第 4.5 段的註腳中詳加分析。精審分

析這些文證，都在註腳中進行。因為，對這些文獻與法義的評析

都相當詳密，置於正文恐不適合多數讀者的閱讀。為了方便好樂

此主題的法友，相關的註腳將重覆地收編為本章的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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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本經文 

（a）佛陀在段落 4 的回答，應是解釋「先知法住，後知涅槃」

的整體原則。因為，三個版本中，在這最後請求之前的整個段落

3，都是針對二智先後的原則而問答。更因為，在段落 4.5 中，佛

陀確認整個問題的結論時，在《雜》本，佛陀也告訴須深：「是名

先知法住，後知涅槃」。所以，三本對照之下，段落 4 中，佛陀的

教導是說明了整個大原則，不是只針對法住智。即使，段落 3.4

中，《律藏僧》只請求廣釋，《相》未再作最後請求，而《雜》的

最後請求文，須深只提到兩次「法住智」，沒提到涅槃智。《雜》

的最後請求文中，有可能是誤譯第二個法住智，或古代傳抄的錯

誤。上述的分析說明，可看出對讀精審經文的重要，常可確切抉

擇出經意。 

（b）本書（第二至四章）的一份初稿中，已作上述的分析評

論，被〈溫宗堃 2003a〉所引用（頁 15 的註 23）。但是，有些佛

友看過該稿子後，對上述《雜》本《須深經》的經文（須深白佛：

「唯願世尊為我說法，令我得知法住智，得見法住智」！）提供

不同的解讀運用方式。認為這段文可以當作第四份文證，支持：「法

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佛弟子研習佛陀的教導，熱心提醒，

值得細加審思。這段法緣記述於本章第三節第四項的第一條註

解。為了感謝佛友的誠摯討論，值得以法相贈。下面再分析幾項

第 X 章 XXXXX 
 

 

- 338 -

資料，補充說明本書上面對經文的抉擇。至於法友提供的另三筆

文證，本章第三節第四項會精審分析。 

（c）（1）依《大毘婆沙論》間接引述的《須深經》，法住智

與涅槃智兩次成對出現：「世尊告曰：『蘇尸摩！當知：先有法住

智，後有涅槃智』。蘇尸摩曰：『我不知何者法住智，何者涅槃智』」

（大 27 頁 572 下）。這二智在該段文的前後還有多次成對出現。（2）

異譯的《阿毘曇毘婆沙論》的相當段落中，這二智共三次成對出

現：「佛作是答：『蘇尸摩！當知：『先有法住智，後有涅槃智』。

蘇尸摩復白佛言：『世尊！我今不知何者法住智何者是涅槃智』。

佛告：『蘇尸摩！汝知與不知，但法應如是：先有法住智，後有涅

槃智』』（大 28 頁 408 中）。這二智在該段文的前後也還多次成對

出現。（3）《成實論》引證本經時也是二智成對出現，如大 32 頁

361 上、362 下、368 上、368 下。（4），《大智度論》引述《須深

經》時，也是成對出現：「如佛為須尸摩梵志說：『先用法智分別

諸法，後用涅槃智』」（大 25 頁 233 下）。該段文脫落「法住智」

的「住」而成為「法智」，這是另外的問題，詳細的分析參見本章

第三節第四項的註解。（5）《瑜論》對《須深經》的釋文中，也是

針對二智成對作釋（《雜會中》頁 64-65）。釋文另有一處以二智的

先後次第為從凡入聖的修證原則（《雜會上》頁 97-98）。釋文另三

處單釋法住智時，也將法住智限定在世間智（詳見本章第三節第

四項的第二條註）。 

（d）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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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綜合上述五項資料，應可更清楚證明：《須深經》的

主旨是「先知法住，後知涅槃」，《雜》本《須深經》的「得知法

住智，得見法住智」乃是不當的譯文。所以，《雜》本《須深經》

的不當譯文不適合用來支持：「法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 

（d 2）《空之探究》引述《雜》本《須深經》時，引述的兩

句經文中，都是二智成對出現：「彼先知法住，後知涅槃」；「不問

汝知不知，且自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印順 1985a》頁 151）。

可見，《空之探究》並未看重「得知法住智，得見法住智」。或許，

作者早已看出此句子乃不當的譯文。但是，現在要用《雜》本《須

深經》的這句不當譯文來支持：「法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

若是作者昔今所見不同，宜適加解釋。若是作者契機的回答，這

在宗教的教化是常用的善巧。但是，契機也宜契理，明顯違反自

己的重要立說也適合略作解釋。若是後學為師長尋求證據，這在

宗教上是合理的，正是佛陀教導的師徒倫理。但是，尋求這份證

據，不僅誤解經意，更明顯未理解《空之探究》如何引證《雜》

本《須深經》。 

（d 3）總之，若未精審這樣的譯文，反而當成經證，不僅落

入斷章取義之失，更令人不樂使用漢譯聖典。外國（乃至傳承古

代華語系教區的其他）學者不重視漢譯佛典，有其精審翻譯文獻

的客觀原因（當然，印度系統的佛典，即使巴利語佛典也不會不

加審思地採用。），值得我們華語系佛弟子用心考慮。但是，華語

系佛弟子想學習釋尊的教導，主要是透過漢譯（或現代英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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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典。只有少數人有緣直接研習巴利語（或梵語）的原始聖典，

最好將之譯成好的華譯本。所以，即使漢譯佛典有諸多翻譯等方

面的缺失，仍然值得我們採其優點，細心加以疏理。佛弟子為了

弘揚釋尊的教導，透過精審比對，加以疏通，彼此以法相贈，這

是研習佛典的可貴價值之一。 

 

《瑜伽師地論．攝事分》的釋文 

（a）《瑜論》對《雜阿含經》的釋文中，共有五個段落解釋

到法住智，都將法住智定位於凡夫地的世間智。在本書第二至四

章的初稿中，已於不同章節中分析過其中的四個段落（除了未解

釋《雜會》中頁 75 的出處）。但是，看過該文稿的法友認為《瑜

論》對《須深經》的釋文可以作為第三份文證，支持：「法住智」

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真誠地互相分享提醒，這有助於研習人間

佛陀的教導。為了確認《瑜論》釋文的註解，為了感謝法友的誠

摯討論與提醒，以下綜合討論《瑜論》釋文渉及法住智的五個段

落。另方面，最後也歸納出《瑜論》釋文常有的特色與優點，以

利大家適切使用釋文。以下的討論先引用釋文，再加析論。 

（b）（1）先引《瑜論》釋文的第一個段落：「有二智，能令

見清淨及見善清淨，謂法住智及此為先涅槃智。法住智者，謂能

了知諸行自相種類差別，及能了知諸行共相過患差別。謂於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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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苦、若樂、不苦不樂三位諸行，方便了知三苦等性。涅槃智者，

謂於如是一切行中，先起苦想，後如是思：即此一切有苦諸行，

無餘永斷，廣說乃至名為涅槃，如是了知名涅槃智。即此二智，

令見清淨及善清淨」（《雜會上》頁 96-97）。（2）解釋。（2.1）此

段文中，法住智的所知是有為諸行的自相與共相，很顯然是世間

智；而涅槃智的所知才及於涅槃。（2.2）本段釋文的道次第包含

有：以法住智觀察自相與共相，接著才有聖出世間智的涅槃智。《瑜

論》在修行道次第中定位二智的先後順序，說明法住智到涅槃智

由凡入聖的次第。（3）結論：這意趣完全同於對《須深經》的釋

文，先修世間的法住智，後證聖者的涅槃智。 

（c）（1）先引《瑜論》釋文的第二個段落：「有諸沙門、若

婆羅門，於貪、瞋、癡無餘斷滅真沙門義、婆羅門義，全未證得。

而諸世間起沙門想、婆羅門想，彼亦自稱是真沙門、真婆羅門。

世間於彼雖起是想，然彼但是世俗沙門及婆羅門，非第一義。若

第一義諸有沙門及婆羅門，皆不忍許彼為沙門及婆羅門。所以者

何？由彼不能如實了知諸雜染法，雜染法因，亦不如實了知彼滅，

趣彼滅行（案：代表四聖諦）。雜染法者，謂老死支所攝眾苦及以

生支。雜染法因，復有二種；一、愛所作，二、業所作。愛所作

者，謂由緣起逆次道理，有、取、愛支，若無明觸所生諸受，若

無明觸及無明界所隨六處。業所作者，謂由緣起逆次道理，名色、

識、行，及即於彼不如實知。如法住智尚未能了，況當如彼諦現

觀（案：現觀聖諦成聖）時能遍了知！或如修道未遍了知，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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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地未能超越」（《雜會中》頁 75）。（2）解釋。（2.1）此段文中，

法住智的所知是「雜染法」的「因」（亦即四聖諦的集諦），也就

是「緣起逆次道理」，例如：「無明觸所生諸受」。顯然，這裡的法

住智是世間智。（2.2）《瑜論》在修行道次第中定位住智是世間智。

該釋文的最後中，如果還不能以世間的法住智了知雜染法因（集

諦），怎麼會現觀且遍了知四聖諦呢（釋文作：雜染法、雜染法因、

彼滅、趣彼滅行）！未現觀四聖諦，就還不是聖位的真沙門。（2.3）

本段釋文的道次第包含有：以世間的法住智了知緣起法，才能進

一步成聖現觀四聖諦，接著「修道」，最後達到「無學地」，完全

證得真沙門義。（3）結論：這意趣同於對《須深經》的釋文，先

修世間的法住智，後證聖者對聖諦的現觀（涅槃智在這道階）。 

（d）（1）先引《瑜論》釋文的第三個段落：「由三種相，於

諸行中應知無我遍智及斷。何等為三？一、於內遍智，二、於外

遍智，三、於內外遍智。斷亦如是，隨其所應。所謂諸行都無有

我，無有我所，亦無有餘互相繫屬，當知如是於內、外、俱遍智

及斷。此中由法住智，得決定遍智，數習此故，捨彼相應所有隨

眠，得畢竟斷。當知此中，為於諸行未得遍智者，令得遍智故，

如來大師說正法要。若於諸行已得遍智而未永斷者，為令唯於如

先所得遍智數習得永斷故，復加勸導」（《雜會上》頁 26-27）。（2）

解釋。（2.1）無我遍智於三種觀察面向（內、外、內外俱）修三

種相（諸行無我、無我所、不相繫屬），捨斷煩惱必須經由無我遍

智。但是，這裡的觀察諸行無我還不是聖出世間智本身。再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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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修行位階是法住智，「由法住智，得決定遍智」，數數修習決

定遍智觀無我，才以聖出世間智斷煩惱。（2.2）本段釋文的道次

第包含有：由法住智得決定遍智（觀無我），再以聖出世間智斷煩

惱。（3）結論：《瑜論》的釋文是將法住智當作世間智，而且在修

行道次第中定位法住智。這也完全同於對《須深經》的釋文。 

（e）（1）第四個段落是《瑜論》對《七十七智經》的釋文。

引文如下：「此中後際所作老死，唯果非因；於其前際所發無明，

唯因非果；其餘有支，亦因亦果。三時遍智有差別故，如前所說

決定遍智有差別故；由法住智所攝能取智無常性有差別故。當知

建立七十七種智事差別。如是顯示歷觀諸諦一切行相，從此無間

入諦現觀，漸次修習，乃至獲得阿羅漢果」（《雜會中》頁 77）。（2）

解釋。（2.1） 「此中後際所作老死，唯果非因；於其前際所發無

明，唯因非果；其餘有支，亦因亦果」。這小段是解釋十二緣起支

有十一重因果。（2.2）「三時遍智有差別故，如前所說決定遍智有

差別故」。這小段是解釋六種智。三時（過、現、未）猶如決定遍

智（參見上面的第三個段落）有三種觀察面向（內、外、內外俱），

三時又都有正逆二種觀，所以共有六種智。（2.3）「由法住智所攝

能取智無常性有差別故」。這小段是第 7 種智：觀察能取的法住智

是無常。上面六種因果關係是六種法住智的所取，加上第 7 種智，

所以共有 7 種智。（2.4）「當知建立七十七種智事差別」。十一因

果都有 7 種智，結算之，共有 77 種智。（2.5）「如是顯示歷觀諸

諦一切行相，從此無間入諦現觀，漸次修習，乃至獲得阿羅漢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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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將《七十七智經》歸向於歷觀四諦的一切行相（可能關渉到

有部的四諦十六行相），從此現觀四聖諦，進修直至阿羅漢果。

（2.6）本段釋文的道次第包含有：先修習作為前六智的法住智，

再修習第 7 智（觀察法住智之無常），進而歷觀諸諦一切行相再以

聖出世間智現觀聖諦，最後達到阿羅漢。（3）結論：《瑜論》的本

段釋文是將法住智限定在知緣起的世間智；並在修行道次第中，

教導依於法住智而向於現觀聖諦，乃至阿羅漢果。意趣完全同於

對《須深經》的解釋。 

（f）《瑜論》釋文的第五個段落，亦即對《須深經》的解釋。

這段文被一些法友視為支持：「法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1）

先引文如下：「若有苾芻具淨尸羅，住別解脫清淨律儀；增上心學

增上力故，得初靜慮近分所攝勝三摩地以為依止；增上慧學增上

力故，得法住智及涅槃智。用此二智以為依止，先由四種圓滿，

遠離受學轉時，令心解脫一切煩惱，得阿羅漢，成慧解脫。此中

云何名法住智？謂如有一，聽聞隨順緣性緣起無倒教已，於緣生

行因果分位，住異生地，便能如實以聞、思、修所成作意如理思

惟，能以妙慧悟入信解：苦真是苦，集真是集，滅真是滅，道真

是道。諸如是等，如其因果安立法中所有妙智，名法住智。又復

云何名涅槃智？謂彼法爾，若於苦、集、滅、道，以其妙慧悟入

信解，是真苦、集、滅、道諦時，便於苦、集住厭逆想，於滅涅

槃起寂靜想，所謂究竟、寂靜、微妙、棄捨一切生死所依，乃至

廣說。如是依止彼法住智，及因於苦若苦因緣住厭逆想，便於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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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能以妙慧悟入信解為寂靜等，如是妙智名涅槃智」（《雜會中》

頁 64-65）。（2）解釋。（2.1）法住智的所知是「緣性緣起」，乃是

「住異生地」的世間智。涅槃智才能於「滅涅槃起寂靜想」。在修

行道次第中，戒學上住於清淨的生活，定學依止初禪的近分定，

慧學先後修證法住智與涅槃智，從凡夫異生地到達聖地，最後證

得慧解脫阿羅漢。（2.2）整段釋文合看，顯然法住智只限於世間

智，涅槃智才是聖出世間智本身。如果法住智就可以成就四果聖

者，為何還要依止初禪的近分定修證涅槃智？綜合上述的五段《瑜

論》釋文，再就《須深經》本身來看，都是以二智的先後成就慧

解脫。（2.3）本段釋文的道次第包含完整的三增上學。戒學，定

學，慧學先以法住智觀察緣起、後以涅槃智登入聖地。（3）結論。

《瑜論》本段釋文都將法住智定位在世間智，而且在修道次第說

明法住智。這段釋文待研討點是在：用初禪「近分」定（聖典之

外的術語）來解釋經文的「不得初禪」，詳見本章第四節。（4.1）

可能引起法友誤解的是這段釋文：「…以妙慧悟入信解：苦真是

苦，集真是集，滅真是滅，道真是道。諸如是等，如其因果安立

法中所有妙智，名法住智。又復云何名涅槃智？謂彼法爾，若於

苦、集、滅、道，以其妙慧悟入信解，是真苦、集、滅、道諦時，

便於苦、集住厭逆想，於滅涅槃起寂靜想，所謂究竟、寂靜、微

妙、棄捨一切生死所依，乃至廣說。如是依止彼法住智，及因於

苦若苦因緣住厭逆想，便於涅槃，能以妙慧悟入信解為寂靜等，

如是妙智名涅槃智」。（4.2）二智都被《瑜論》讚為「妙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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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對法住智會有一些想法。對於二智都用到「妙慧悟入信解」，可

能加強推想。法住智確實對四諦能「以妙慧信解」而形成某種了

知，即使未得法住智的正信凡夫也對四聖諦得到某種信解。細察

釋文對二智所知的區別，只有在涅槃智所知的部份才有：「便於

苦、集住厭逆想，於滅涅槃起寂靜想，所謂究竟、寂靜、微妙、

棄捨一切生死所依」。所以，修證解脫必須先「依止彼法住智，及

因於苦若苦因緣住厭逆想」，最後「便於涅槃，能以妙慧悟入信解

為寂靜等，如是妙智名涅槃智」。（4.3）這樣疏解被誤詮的釋文，

有多種教證與理證，一則基於對多種版本《須深經》的共同教導，

二則基於不同的註解與論典對《須深經》的共同解釋，三則基於

綜述《瑜論》五段釋文對法住智的解釋，四則基於法義的合理疏

解。（4.4）如果再引用《瑜論．攝事分》之外的文句，看其對法

住智的解釋，這已經是對《瑜論》的不同引證使用方式。但是，

於下再引用二段，以助理解。第一段：「問應以幾智知緣起耶？答

二，謂以法住智及真實智。云何以法住智？謂如佛施設開示，無

倒而知。云何以真實智？謂如學見跡觀甚深義」（大 30 頁 327 中）。

《瑜論》接著引用《緣起與緣已生經》提到「法住、法界」的段

落，應該就是要說明法住智。第二段：「由二因緣入如來教。一者

由法住智深了別故，二者由真實智善決定故」（大 30 頁 746 下）。

這兩段也都在道次第中定位法住智為世間智。 

（g）總結上五段釋文。（1）上五段釋文都將法住智定位在異

生地的世間智，從法住智到涅槃智是從凡到聖的次第。綜合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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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釋文的修行道次第，就是三增上學。以戒學為基修定學，依定

修習慧學，慧學的次第詳分為世間智、見道、修道、無學道，慧

學修觀的所緣之次第是：自相、緣起的因果、共相、四諦的一切

行相（可能關渉到有部的四諦十六行相）、見道以聖出世間智現觀

四諦。（2）《瑜論》釋《雜阿含經》有其特色與優點，常在修行道

次第上安立經文，確解經文的深意，其目的是以攝要義為主。本

章第二節第 4.5 段的註腳，就是運用《瑜論》釋文的這優點，疏

解《須深經》的法義結構與次第。在本章第四節第六項第三目中，

將運用上面綜合整理出來的道次第，再結合經與論（《清論》與《俱

舍論》），綜述南北傳佛弟子共承的解脫之道。（3）《瑜論》釋文的

常有優點與特色可證之於上述的五段釋經文，還有對《緣起與緣

已生經》的釋文（《雜會中》頁 37-38）、對《井水喻經》的釋文（《雜

會中》頁 70-72，參見本書第三章的詳釋），本書還說明了很多釋

文。（4）《瑜論》釋文常有的特色與優點似乎尚未受到認識，也未

受到妥善使用。善知《瑜論》釋文的特色與優點，我們就很容易

對照《相註與疏》的特色與優點。常有的特色是隨經引釋、以註

解經文為主要目的。常見的優點是豐富多樣、註疏文句與關鍵環

節、適加抉擇法義與發揮修行方法。其特色與優點值得深入研究，

已初歩呈現在本書對《須深經》、《井水喻經》與《七十七智經》

的譯註。認識《瑜論》釋文與《相註與疏》的風格，綜合他們的

優點，遇異時再引其它經（與論）為據，就可以適加存異或融會

或抉擇經文與法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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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瑜論》對《雜阿含經》的解釋，已獲得一些運用。最

明顯的成果是印順法師據之整編《雜阿含經》（參見《雜整》）。這

個成果已獲進一步應用。《天襄 1996》中，使用《瑜論》釋文是

用來「抉擇《雜阿含經》經意」，由之「分析解了《雜阿含經．受

相應》之經文，逐經逐經進行分科與解析，以明其微言大意」（頁

22）。這是以論釋來引導解釋經文。《Mun-keat2000》與《呂凱文

2002》中，使用《瑜論》釋文是為了支持《雜阿含經》的編輯結

構，作為研究法義的文獻學基礎。換言之，這兩本書都預設印順

法師的研究成果，另行開展對經意的研究，並未渉入《瑜論》釋

文的法義。 

（i）《瑜論》解釋《雜阿含經》的特色與優點值得進一步研

究。如果要研究，有幾項重點值得注意。（1） 漢譯《雜阿含經》

所依經本與《瑜論》所依本的同異（〈雜會〉頁 58 已略提到）。（2）

《瑜論》對關鍵詞的解釋，例如上面分析的法住智。（3）對定型

式的解釋，這常可用來整理《雜》本的經文。（4）綜合對每經的

全段解釋，分析其中的特色與優點。這是很重要的部份。「逐經逐

經進行分科與解析」是基礎工作，如《天襄 1996》所作。並舉例

證，經論對編，說明如何正視釋文的特點與與使用釋文的優點。（5）

區隔開佛陀在原始聖典的教導與釋文中的大乘唯識學思想。如果

徹底進行這項研究，或許可以消除一些高度守護聖典教法的佛友

之疑慮，讓這些佛友可以受用《瑜論》釋文的優點。畢竟，《瑜論》

釋文是對《阿含經》的唯一漢譯註解書。（6）《瑜論》釋文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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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襲某種佛弟子的解釋傳承，其間的關係可以適加探討。《瑜論．

聲聞地》則明顯被置於大乘唯識學的架構，從《聲聞地》發展到

《菩薩地》。當然，《聲聞地》中也繼承某種古代佛弟子的傳承，

論文直接提到「長老頡隸伐多」傳來的佛說（大 30 頁 427）。（7）

理解《瑜論》釋文的特色與優點，就可以對照出《相註與疏》的

特色與優點。認識《瑜論》釋文與《相註與疏》的風格，綜合他

們的優點，遇異時再引其它經（與論）為據，就可以適加存異或

融會或抉擇經文與法義。先比較《瑜論》釋文與《相註與疏》，華

語系佛教就有更大機緣受用巴利語系整套註解書的勝妙傳授。（8） 

佛教的聖典釋經之學，巴利藏內的《導論》受到很大的重視（可

參見〈Vanhaelemeersch2000〉） （9）進一步，可以省察歸納古代

佛弟子解釋經典的特色與優點。這些研究有助形成適當的解經之

學，作為今日重現釋尊教導的參考指南。如此一來，我們就可依

循古代賢聖佛弟子的指引，復歸佛陀的教導。 
 

《大智度論》的釋文 

（a）《大智度論》大 25 頁 232 下-233 下，也渉及到《須深經》

的這原則。這筆資料最初是一位法友提供的，善哉（sAdhu）。這

筆資料也可以用來間接支持：法住智是世間智。但是，有些佛友

看過本書（第二至第四章）的一份初稿後，提出不同的解讀，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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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段文可以作為第二份文證，支持：「法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

四果。佛弟子熱心研習佛陀的教導，引據資料互相分享提醒，這

有助於學習釋尊教導。為了感謝佛友的誠摯討論與提醒，再作一

些分析，澄清這筆資料的內涵。 

（b）先引文如下：「《經》：十一智，法智比智…如實智。《論》：

法智者欲界繫法中無漏智，欲界繫因中無漏智，欲界繫法滅中無

漏智，為斷欲界繫法道中無漏智。比智者於色無色界中無漏智亦

如是。…復次，有人言：法智者知欲界五眾無常苦空無我，知諸

法因緣和合生，所謂『無明因緣諸行』，乃至『生因緣老死』。如

佛為須尸摩梵志說：『先用法智分別諸法，後用涅槃智』。比智者

知現在五受眾無常若空無我，過去未來及色無色界中五受眾無常

苦空無我亦如是」。 

（c）這段論釋十分複雜，略作分析如下。（1）法智等十一種

智來自有部阿毘達摩的十種智（《品類論》大 26 頁 393 下、《俱舍

論》大 29 頁 134 下）。但是，《大智度論》所依的經中，加上最後

的「如實智」，變成十一種智。（1.2）上引《大智度論》對法智的

釋文有兩段，法義也分成兩種詮釋。（2）先討論第一段釋文。（2.1）

第一種詮釋應是源自《品類論》：「法智云何？謂緣欲界繫諸行、

諸行因、諸行滅、諸行道諸無漏智」（大 26 頁 693 下）。這段文的

法智是有部現觀欲界四諦，相對於類智（《大智度論》譯作「比智」）

現觀色界與無色界四諦（《品類論》續上）。《大智度論》對比智的

解釋應該也是源自《品類論》。因此，《大智度論》對法智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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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詮釋渉及現觀四諦，所以法智是「無漏智」。（2.2）這種意思的

法智不同於三種版本（及《大毘婆沙論》引述）的《須深經》中

的法住智。《大智度論》也沒有將第一段釋文與《須深經》等同起

來，而是用「復次，有人言」。所以，若用此段釋文來連結《須深

經》，而作進一步的推廣應用，不是合理的根據。（3）《大智度論》

對法智的第二種詮釋與《須深經》有關，詮釋文有多重法義，必

須更小心分析。（3.1）法智與比智分別道欲界與色無色界五眾（即

是五蘊的異譯）的無常苦空無我，都屬於世間智的修行位階（應

該包含於有部的世間修慧），不屬於初果以上的聖位。所以，這裡

的法智與比智不同於第一段釋文的無漏智，論釋才說：「復次，有

人言」。（3.2）法智的部份還有「知諸法因緣和合生，所謂『無明

因緣諸行』，乃至『生因緣老死』。如佛為須尸摩梵志說：『先用法

智分別諸法，後用涅槃智』」。法智的這部份解釋與《須深經》有

關。如果從內容來看：「知諸法因緣和合生，所謂『無明因緣諸行』，

乃至『生因緣老死』」，這正好同於《雜》本與《律藏僧》本的《須

深經》，這種智就是知道緣起的因果，屬於世間智，不是無漏智。

（3.3）但是，《大智度論》引用《須深經》時，用了「法智」的

詞，而不是「法住智」。這可能是脫落了「法住智」的「住」字，

所以才會「法智」與「比智」成對並用。《大智度論》這種引用（或

翻譯）的脫落（或誤會），現代研究者若作精審比對，就可能避免

更進一步的不當應用。（3.4）綜合《大智度論》對這種智的解釋，

這種智的所知包含緣起與無常苦空無我，幾乎等同於《相註與疏》

第 X 章 XXXXX 
 

 

- 352 -

對《相》本《須深經》的註疏，完全屬於世間智，不是無漏智。 

（d）綜合上面的分析，《大智度論》引證的《須深經》的用

詞雖有疑誤，但也可以間接支持：法住智是世間智。《大智度論》

所說的法智通於無漏，不適用於《須深經》的法住智。如果將這

段文當作（第二份文證）支持：「法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

值得重加審思。這是渉及對原始聖典的詮釋問題。至於《大智度

論》本身的其它思想（例如從十智變成十一智），則非本書的研究

範圍。 

 

《大毘婆沙論》中的記載 

（a）這個錯誤的解釋是：定學的「近分地智是法住智，根本

地智是涅槃智」（大 27 頁 572 中-下）。該主張的另一奇特面向渉

及「法住智」的智力強度。事實上，該主張引證《須深經》時，

引證的經文已有諸多問題。姑且不論該引文的種種問題，單就被

引證的經文與該主張的關係而論，也還待討論。有些佛友看過本

書（第二至第四章）的一份初稿後，提供不同的思考，認為這種

主張可以作為第一份文證（可能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支持：「法

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這些精細且重要的法義，若非佛弟

子熱心研習佛陀的教導，殊難認真詳加辨析。為了學習釋尊的教

導，佛弟子探究佛法的論義有著光輝的歷史，值得好樂真理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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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斯事。以下先引文，再作討論（經的部分只論渉及關鍵處，不

澄清所有的疑誤）。 

（b）（1）依《大毘婆沙論》的引述，該主張所見到的《須深

經》起末為：「有諸外道…蘇尸摩言：『仁者所證依何定耶？為初

靜慮，為乃至無所有處耶？』諸苾芻言：『我等所證不依彼。…我

等皆是慧解脫者』。…世尊告曰：『蘇尸摩！當知：先有法住智，

後有涅槃智』。…佛言：『隨汝知與不知，然法應爾』。時蘇尸摩不

果先願」（大 27 頁 572 中-下）。接著，該主張依自己見聞的經文，

推論說：「然彼五百應真苾芻，依未至定得漏盡已後，方能起根本

等至。由此故知：近分地智是法住智，根本地智是涅槃智」。（2）

異譯的《阿毘曇毘婆沙論》中，相當段落譯作：「有眾多異學梵志…

蘇尸摩便問諸比丘言：『汝等依於初禪得漏盡耶』？答曰：『不

也』。…『我等是慧解脫』。…佛作是答：『蘇尸摩！當知：先有法

住智，後有涅槃智』。佛告蘇尸摩：『汝知與不知，但法應如是：

先有法住智，後有涅槃智』」。（大 28 頁 407 下-408 中）接著，該

主張依自己見聞的經文，推論說：「彼諸比丘，先依未至禪漏盡，

後起根本禪。以是事故，知：諸邊中智是法住智，根本中智是涅

槃智」（續上）。 

（c）這種奇特的主張若比較於另三本《須深經》、《瑜論》釋

文與《相註與疏》與南北佛弟子的教學傳統（乃至《大智度論》

的引釋），我們必須高度精審上述的引文，因為上述的新奇主張極

細巧地誤詮經文。（1）這經文屬於《雜》本《須深經》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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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解脫者未得初禪的定力，修證的次第：先有法住智，後有涅槃

智。但是，該主張卻綜合經意為：「然彼五百應真苾芻，依未至定

得漏盡已後，方能起根本等至。」（這裡的綜合或許也可以標點為

被引述的經文，若如此，則將自己的意思插入經文），或「彼諸比

丘，先依未至禪漏盡，後起根本禪。」（這裡的綜合或許也可以標

點為被引述的經文）。（2）這樣的綜合明顯將未得初禪修改為：「未

至（sk.anAgamya）」定或「未至禪」。「未至定」（與南傳的「近行

定」等）並不是巴漢原始聖典的術語，乃是後代不同部派的各自

詮釋，相關的討論可參見本章第四節的第四項。可見，在定學上，

該主張於原始聖典中並沒有適合的根據。即使是不得初禪而漏盡

的經文，於原始聖典的位置也還受到學者省察。（3）被引述的經

文，經意明確是：不依初禪而「先有法住智，後有涅槃智」，慧學

上修證二智而斷盡一切煩惱膿漏。這同於《雜》本《須深經》。修

證這二智而漏盡解脫，這是三本《須深經》、古代所有註解與論典

（除了這裡的主張）和佛弟子傳統的共同教導。這項共通的修證

原則，值得信受為佛弟子傳承佛陀的教導。（4）但是，該主張在

綜合經意時，卻明顯轉移（或誤解而謬詮經意）為：「依未至定得

漏盡已後，方能起根本等至。」或「先依未至禪漏盡，後起根本

禪」。其轉移誤詮經意的過程可分成四個步驟。第一步，在定學上，

以自己的「依未至定得漏盡」立場詮釋不得初禪而漏盡。第二步，

修證智慧上，遺缺「先有法住智，後有涅槃智」的必要次第。第

三步，錯誤地以自己的想法填補造出來的遺缺，誤以定學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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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與「根本地」之次第對應慧學的「法住智」與「涅槃智」。

第四步，達到自己所要的主張：「近分地智是法住智，根本地智是

涅槃智」。（5）造成的錯誤結論是：近分地智即是法住智，依近分

地而修證法住智即可漏盡解脫；不依涅槃智而漏盡解脫，涅槃智

只是所依的定力深化為禪定的根本地智。經過四個步驟的轉移經

說，才造成誤詮經意，成為一家之言的經證。 

（d）透過高度精審上述的引文，我們已很清楚看到其中的誤

轉經意。所以，不值得佛弟子依循這種巧立自說的主張。因為，

這種奇特的主張違反其餘《須深經》與相關論釋的共同教授，也

違反《七十七智經》與相關論釋對法住智的教導，因而也可以說

是違反佛陀的教導。另方面，因為這種奇特的主張明顯地出於自

己細巧誤轉經意。不僅僅佛弟子不值得依循這種巧立自說的主

張。甚而，必須高度精審之，適加導正，如此才能發揚人間佛陀

的教導。如果佛弟子考察過這些分析，就不得值得以這種奇特主

張為（第一筆）「論」據，來支持：「法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四

果。 

（e）據聞，上面評述的奇特主張是《空之探究》成立「法住

智阿羅漢」的「新」的「論」據。現行的書中，並未標明引據這

筆資料。本章第五節才會開始專門評析《空之探究》所說的二類

阿羅漢等主題（《印順 1985a》頁 150-153）。這裡只順著上來的分

析，略作評析。（1）《空之探究》認為：依「法住智…得解脫智…

沒有禪定」（頁 151）。《空之探究》明言是依《雜》本《須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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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禪定的「法住智阿羅漢」也不等同於上面評述的新奇主張：「依

未至定得漏盡，…近分地智是法住智。」即使作者已改變書上的

典據，但仍與「新」的「論」據有差異。（2）《空之探究》認為：

「俱解脫者有涅槃智，是入滅盡定而決定趣向涅槃的」（頁 152）。

《空之探究》對涅槃智與定力之連結方式不同於上面評述的主

張：「根本地智是涅槃智」。（3）修證慧解脫與俱解脫所依的定力

為何？可參見本書本章第四節第二項的研究。簡要地說，原始聖

典與古代佛弟子的註疏與論著中，修證慧解脫所依的定力可以高

至色界四禪，有些主張甚而高至無色界定。可見，《空之探究》的

主張若結合上「根本地智是涅槃智」，結果更是混亂。（4）即使《空

之探究》改成依據「依未至定得漏盡，…近分地智是法住智」，而

主張：「法住智」可以成就初果或四果。但是，如何看待後半句的

「根本地智是涅槃智」呢？如果真的是依據「近分地智是法住智，

根本地智是涅槃智」的奇特主張，可以只選取前段的「近分地智

是法住智」而不顧後段的「根本地智是涅槃智」？這種引據文獻

的方式不僅違反該書的寫作原則：「引述經論來說明，沒有自己的

發揮」（〈序〉頁 2），也不是華語系佛教新典範重視的求真精神，

更不可能被任何學者所接受。（5）即使片面割取別人論議的方式

還是被認為是「新」的「論」據。若是作者昔今所見不同，宜適

加解釋。若是作者契機的回答，這在宗教的教化是常用的善巧。

但是，這樣子重塑自己的重要主張，也適合略作解釋。（6）若是

後學為師長尋求證據，這在宗教上是合理的，正是佛陀對師徒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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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的教導。但是，這份文獻明顯不能支持《空之探究》的主張，

於正法更難有助益。佛陀篤切教導師徒倫理。以佛為導師，是真

實的師徒倫理，建立佛弟子共同的師承。以法為尊，是珍貴的師

資相合，保護佛弟子的見和同解。（7）總之，本書的提醒是：以

這奇特主張為《空之探究》的「新」證據，這是不當使用文獻的

方式。如何看待這筆文獻，本書的建議是：該文獻轉移誤詮經意，

不值佛弟子依循。適加評述，才是回歸釋尊教導之路。 

（f）佛陀教導的態度是「如實」，值得作為世間的共依原則。

在《雜第 110 經》記載著，佛陀曾與一位聰慧明哲的人辯論。佛

陀為了遮止對方轉移論據，導引回到如實的論究，佛陀要求對方

說：「且立汝本論，用引眾人為！」（《雜會上》頁 205）對應的《中

部第 35 經》是：「KiM hi te Aggivessana mahatI janatA karissati, 

iGgha tvaM Aggivessana sakaM yeva vAdaM nibbeThehi」（《MⅠ頁

230》），《中部英譯 n》譯為：「What has this great multitude to do with 

you, Aggivessana? Please confine yourself to your own assertion 

alone」（頁 325）。佛陀的這種如實精神，值得佛弟子沈思。如何

審思該筆文獻？如何運用該筆文獻？精審（漢譯）文獻，疏通文

獻的字句與法義，與華語系佛友分享珍貴的佛法；顯揚優點，除

去缺失，善加運用。本書的意趣，本著佛弟子求真的態度，循前

賢精神，上求古聖，不落入宗派徒裔；與國際接軌，不拘蔽於民

族情感；復歸佛陀的教導，迎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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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結論 

本章依教法的傳承，試明佛陀教導的菩提正道，法義的重點在

於止觀之學，及於解脫者之分類。綜合運用古代南北佛弟子傳承的

教典，溝通今日的南北傳佛教議題，接軌國際研究潮流，迎向時代。 

第二節中，譯註對讀《須深經》。由此，確立佛陀的教導是「先

知法住，後知涅槃」。註解中，提出很多理解經典的角度，如果如

此譯註大量的經，並結合本書所謂的解經模式，可以朝向更合理的

佛典解經之學。註解中，還處理兩筆重要文獻，第一筆是《律藏僧》

的「先法智，後比智」，第二筆是《雜》本《須深經》的經文（須

深白佛：「唯願世尊為我說法，令我得知法住智，得見法住智」！）。 

第三節中，研究「先知法住，後知涅槃」。討論《七十七智經》

的關鍵經文（即：知道『那種法住智也即是盡（khaya）法、衰壞

（vaya）法、消逝（virAga）法、滅去（nirodha）法』）時，疏理《雜》

本經論系統的發展，並由綜合南北的經與論註，適度抉擇出經意。

研究二智的先後次第時，確定佛陀的教導：法住智是世間智，二智

的先後是從凡入聖的次第。其中的解經模式，運用南北傳的經群與

相關的論註。 

第四節中，研究菩提之道的止觀之學，及於不同解脫者的修證

過程。（1）佛陀最讚美的佛弟子是俱解脫阿羅漢。而在佛世（或聖

典）中，慧解脫可能是解脫者的多數。（2）研究慧解脫與俱解脫的

區分時，確定：兩者的判準是定學的八解脫，實質內涵可能傾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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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界四禪為判準。慧解脫所依的定力以四禪為主流。（3）在《雜》

本《須深經》中，明文紀載：不得初禪的慧解脫。透過巴漢經群與

南北傳論註，確定：這經文契合佛陀的教導，載明經與論註的共同

發展方向，也顯出《雜》本比《相》本重視慧解脫。（4）研究《增

部 4:92-94 & 170》與《雜第 464 & 560 經》的經群及其在南北論註

的共同傳承，確定：南傳的純觀行者乃契合聖典的教導，當代的發

展在教理與實踐都有重要價值。結合《成實論》的傳授，畫下修證

解脫的最淺定，確立止觀相資才能證得解脫。這即回應《Poussin 

1936-7》將佛教的解脫道分成兩種「對抗的理論（opposed theo- 

ries）」。（5）研究《M52 & 64 & 111》與《中阿第 205 & 217 經》及

其部份論註，確定：止行者成就解脫所依的定是色界四禪與無色界

的前三定，《中阿第 217 經》的非想非非想處定乃錯誤的經文。

《M111》教授俱滅盡定的解脫脫，亦即是俱解脫阿羅漢的修證方

式。（6）研究《雜第 200 經》《M52 & 64 & 111》與《中阿第 205 & 

217 經》，並參考南北論典，詮釋修觀的五個共同次第。（7）因此

說，本節綜合了止行者與觀行者，止觀相資的原則及修行次第，慧

解脫與俱解脫的修證過程。 

第五節中，運用第二至四節的研究結論，析論印順法師對《須

深經》的新詮。印順法師創建的人間佛教，形成（海外）華語系佛

教的新典範，對台灣為主的華語系佛教有重大貢獻，引領佛弟子詠

懷釋尊，響往釋尊的教導。印順法師對《須深經》的新詮可以作為

例子，反思如何解釋經典，以重現佛陀的教導。對於其新詮的評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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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成五點。（1）新典範（的新詮）對慧解脫有讚揚的味道，值得

隨喜讚揚。（2）新詮認為：依不得初禪（的高級定）可以修證慧解

脫。這主張符合聖典的教導。對於這主張的理解，當可適加表述如

下：修證慧解脫至少必須依未得初禪的高級定。希望如此表述的經

證與理證，可以避免詮釋者或批評者認為印順法師鼓勵不修或不重

視定學，而減除不必要的疑慮或誤解。（3）新詮認為：法住智可以

作為慧解脫的解脫智。這主張既異於舊詮將法住智當作世間智639，

更誤詮教法的傳統。這主張違反大眾部與上座部的《須深經》本，

違反南北傳論註對《須深經》的傳授，違反南北傳《七十七智經》

的經論系統對法住智的共同教授。（4）新詮認為：慧解脫沒有涅槃

智。這主張完全脫離《須深經》的經文：慧解脫在慧學的次第是「先

知法住，後知涅槃」。（5）新詮在《印順 1989》還進一步主張：「佛

弟子多數是不得根本定的，沒有神通，但以『法住智』而究竟解脫」。

「多數」之推論顯然違反《空之探究》的主張：「在解脫道中，四

禪是佛說定法的根本」640。這個推論包含定學與慧學，脫離佛陀教

導的菩提之道641。 

華語系佛教的新典範對慧解脫有讚揚的味道，值得同聲隨喜讚

                                                 
639 例如《印順 12》頁 224-225。 
640《印順 1985a》頁 14。 
641 《空之探究》也說：「佛法的解脫道，是依止四禪，發真實慧，離欲

而得解脫的」(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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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但是，唯有回歸佛陀教導的菩提正道，才可能有（慧解脫）阿

羅漢住世。慧解脫聖者，乃至任何的聖者駐錫華語系教區，就可推

動復歸佛陀的教導。配合著研習聖典，發展適切的研究方法，完善

地重現釋尊教導的菩提之道，必可復歸佛陀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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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與縮寫語 

1. 大 2 頁 573 上：《大正藏》第 2 冊，頁 573 上欄。 

2. 巴利三藏使用 PTS 版。若有運用 CSCD 的緬甸版，在書名後加上小寫

的 m。 

3. 正文整體引入《比丘戒巴．捨墮第 10 條》、《須深經》、《七十七智經》

與《井水喻經》。引文中的這種符號【2】是 PTS 版的頁碼。 

4. 巴利佛典的 ATthakathA 與 TIkA，使用 CSCD 的緬甸版，書名後加上

小寫的 m。 

5. 引文的羅馬字（除了英語）是巴利語，若是梵文必先註明 sk。緬語的

羅馬化會另說明。 

6. 引文下加底線、斜體或插入案語是筆者所加。 

7. 引據佛典時，以括號（ ）插入的文字是筆者所加。引據現代學者的

著作，以括號（ ）插入的文字是該書作者原有的。 

8. 巴利佛典的華譯，乃本書筆者所譯。其中，用括號（ ）插入的文字

是譯者依文意補入的。 

9. PTS：Pali Text Society 巴利聖典協會。 

10. sk.：saGskrit 梵文。引用巴利與梵語的單字時，不完全使用原形，也

視情況用變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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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參考書目縮寫成書名號，分三類處理本書的各類參考資料。

一則方便行文，一則突顯研究著作中的思想，不是評論個人。 

 

一  佛教典籍（含該典籍的翻譯） 

《人施設論》  Puggala-paJJatti。又簡稱為 Pug。 

《人施設論註》  Puggala-paJJatti-ATthkathA。又簡稱為 PugA。 

《八犍度論》  僧伽提婆共竺佛念譯，《阿毘曇八犍度論》。《大

正藏》第 26 冊。 

《大毘婆沙論》  玄奘譯，《阿毗達磨大毘婆沙論》。《大正藏》

第 27 冊。 

《大智度論》  龍樹著，鳩摩羅什譯，《大智度論》。《大正藏》

第 25 冊。 

《比丘尼戒巴》  BhikkhunIpAtimokkha.參見《P＆N2003》。 

《比丘尼戒梵》  BhikSuNIpAtimokSa.參見《Roth1970》。 

《比丘戒四僧》  佛陀耶舍譯，《四分僧戒本》。《大正藏》第 22

冊。 

《比丘戒巴》  BhikkhupAtimokkha.參見《P＆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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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戒巴英譯 n》  Thera BANamoli, The PAtimokkha Bangkok: 

MahAmakuTArAjavidhyAlaya, 1966. 

《比丘戒梵說出世》  N. Tatia, Lokottara mahAsAMghikAnAM PrAti- 

mokSasUtram . Patna, 1975。這是說出世部的

梵文《比丘戒》，本書引用時，轉引自《平川

彰 1994》。 

《分別論》  PTS 出版的 VibhaGga. 

《中阿》  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大正藏》第 1 冊。 

《中部》  Majjhima-NikAya.  

《中部英譯 n》  Banamoli Bhikkhu & Bodhi Bhikkhu（trans）,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 of the Buddha :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Majjhima NikAya. 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95.  

《中部第 35 經》  《中部》第 35 經。 

《中註》  Majjhima NikAya-ATthkathA 

《中疏》  Majjhima NikAya-TIkA 

《中註與疏》  《中註》與《中疏》。 

《半月僧務》  Bhikkhu Santagavesaka 等譯，《半月僧務》。嘉

義：法雨道場，2002 年。內含《比丘戒巴》

的巴利與華譯對照。  

《成實論》  訶黎跋摩著，鳩摩羅什譯，《成實論》。《大正



第 x 節 xxxx 
 

 

- 365 -

藏》第 32 冊。 

《法句經》  Dhammapada. 又代稱為《Dhp》。 

《法句經註》  Dhammapada ATthakathA. 又代稱為《DhpA》。 

《舍利毘曇》  曇摩耶舍與曇摩  多等譯，《舍利弗阿毘曇

論》。《大正藏》第 28 冊。 

《阿毘曇毘婆沙論》  浮陀跋摩與道泰等譯，《阿毘曇毘婆沙論》。《大

正藏》第 28 冊。 

《長阿》  佛陀耶舍共竺佛念譯，《長阿含經》。《大正藏》

第 1 冊。 

《長部》  DIgha-NikAya 

《長部英譯 w》  Maurice Walshe（trans）,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DIgha- 

NikA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87. 

《長註》  DIgha-NikAya-ATthakathA 

《長雅尾人 1982》  長雅尾人著，《攝大乘論和譯與注解上》。東

京：株式會社講談社。（內附藏文校訂本及梵

文還原，至第二章） 

《相》  《相應部》SaMyutta-NikAya.  

《相 12:70》  PTS 版《相應部》第十二相應第七十經。 

《相日譯》  《相應部》日譯本。《日譯南傳大藏經》，東京：

大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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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亨譯》  《相應部》元亨寺的中譯本。《漢譯南傳大藏

經》，高雄：元亨寺妙林出版社。 

《相英譯 b》  Bodhi Bhikkhu （ trans ） ,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SaMyutta NikA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0. 

《相英譯 m》  緬甸人英譯的《相應部》共五本，五本的譯者

不 同 。 Yangon: The Department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pagation of the SasanA,   

1992-1998. 

《相英譯 p》  PTS 出版的《相應部》英譯本。The Book of the 

Kindred Sayings. 1917-1930 

《相華譯》  本書對《相應部》的現代華語翻譯。 

《相緬譯 n》  緬甸宗教部負責的《相應部》緬譯本，共五本。

緬甸翻譯巴利佛典有兩種方式。第一種是逐字

或片語作翻譯，稱為 nissaya。第二種是逐句

的翻譯。結合了這兩種翻譯，再進而作批判式

的註解與詳釋，構成緬甸佛弟子學習與弘法的

基礎。 

《相緬譯 t》  緬甸宗教部負責的《相應部》逐句緬譯本，共

五本。 

《相註》  《 相 應 部 註 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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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yutta-NikAya-ATThakathA 

《相疏》  《相應部疏解》 Samyutta NikAya-TikA。 

《相註與疏》  《相應部註》與《相應部疏》。 

《律藏十》  《十誦律》。《大正藏》第 23 冊。 

《律藏巴》I p.89  巴利語本律藏第一冊第 89 頁。PTS 出版。 

《律藏巴英譯 d＆o》  T.W. Rhys Davids ＆ Hermann Oldenberg

（trans.）, Vinaya Texts, 1882-5. Delhi：Low 

Prices Publications1995 重版。 

《律藏巴英譯 h》  I.B.Horner, The Book of  the Discipline, 1938- 

1966, PTS 重版。 

《律藏巴註》  SamantapAsAdikA。這是《律藏巴》的註解書。

可比較《B＆H1970》。 

《律藏巴疏》  《律藏巴》的 TikA。 

《律藏四》  《四分律》。《大正藏》第 22 冊。 

《律藏五》  《五分律》。《大正藏》第 22 冊。 

《律藏會》  覺觀編集組敬編，《律藏會集》。高雄：文殊講

堂倡印，1998。 

《律藏僧》  《摩訶僧祗律》。《大正藏》第 22 冊。 

《品類論》  世友著，玄奘譯，《阿毘達磨品類足論》。《大

正藏》第 26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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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毘尼母經》  失譯，《毘尼母經》。《大正藏》第 24 冊。 

《俱舍論》  世親著，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論》。《大正

藏》第 29 冊。 

《俱舍英譯》  de La Vallue Poussin, English trans. By Leo M. 

Pruden, AbhidharmakoZabhASyaM, California: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89. 

《俱舍講記》  演培法師釋註，《俱舍論頌講記》。台北：天華

出版社，1988 年 。 

《發智論》  玄奘譯，《阿毘達磨發智論》。《大正藏》第 26

冊。 

《清論》  Visuddhimagga. 

《清論 1:4》頁 1  VMw 第一章第四段，VMp 第一頁。在《清論

漢譯》有 VMp 的頁碼。 

《清論英譯 n》  Banamoli Bhikkhu （ trans. ） , The Path of 

Purification. 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56, 1991 fifth edition。本書譯文中夾

有 VMp 的頁碼，各章都依 VMw 作分段。 

《清論疏》  Visuddhimagga-mahATIkA. 引用 CSCD，又代

簡稱為 VMTm。 

《清論漢譯》  葉均譯，《清淨道論》。高雄：正覺學會 200２

年六月修訂版。這個版本有 VMp 的頁碼，但

缺 VMw 的分段。這個修訂版未說明修訂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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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順正理論》  眾賢著，玄奘譯，《阿毘達磨順正理論》。《大

正藏》第 29 冊。 

《善見律》  僧伽跋陀羅譯，《善見律毘婆沙》。《大正藏》

第 24 冊。英譯本有《B＆H1970》。本書的內

容可視為《律藏巴註》的古代譯本。 

《無礙解道》  PaTisambhidAmagga。 

《集異門論》  玄奘譯，《阿毘達磨集異門足論》。《大正藏》

第 26 冊。 

《經集華譯》  郭良鋆譯，《經集》（Sutta-nipAta）。頁 245-266

附有〈 《經集》淺析〉。台北：博遠出版社，

1994；高雄：佛陀教育中心倡印。 

《經集英譯 n》  K.R. Norman, The Group of Discourses. PTS: 

2001, 2nd edition。 

《達摩精解》  Bhikkhu Bodhi（General Editor）, A Compre- 

hensive Manual of Abhidhamma. 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93.菩提比丘編

輯，尋法比丘譯，《阿毗達摩概要精解》。高雄：

派色文化出版社，1999 年。 

《達摩攝義》  CSCD 版 Abhidhammattha-savgaha。 

《達摩攝義疏》  CSCD 版 Abhidhamma-atthavibhavinit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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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摩 dIpanI》  Ledi Sayadaw, ParamatthadIpanI. CSCD。本書

是《達摩攝義》的解釋，並廣評《達摩攝義疏》

等。 

《達攝疏英譯》  P.R. Wijeratne and R.Gethin（trans.） , Summary 

of the Topics of Abhidhamma and Exposition of 

the Topics of Abhidhamma. PTS, 2002. 本書是

Abhidhammattha-savgaha（《達摩攝義》）  & 

Abhidhamma-atthavibhavinitika（《 達 摩 攝 義

疏》）的英譯本，也代稱為《W&G2002》。 

《瑜論》  玄奘譯，《瑜伽師地論》。《瑜論》對《雜阿含

經》的釋文，引自《雜會》。 

《解脫道論》  優婆底沙著，僧伽婆羅譯，《解脫道論》。《大

正藏》第 32 冊。 

《解脫道論英譯》  Rev. N.R.M.Ehara＆Soma Thera＆Kheminda 

Thera, The Path of Freedom. Colombo: 

Balcombe, 1961. 

《增阿》  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大正藏》第 2

冊。 

《增阿 13:4》  《增一阿含經》第 13 品第 4 經。 

《增部》  AGguttara-NikAya 

《增部 2:4:6》AIp.67   PTS 版 AGguttara-NikAya《增支部》第 2 集第

4 品第 6 經，第 1 冊第 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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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部英譯 n＆b》  Thera Nyanaponika & Bhikkhu Bodhi（trans.） , 

An Anthology of Suttas from the AGguttara- 

NikAya. 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99. 

《增註》  AGguttara NikAya-ATthakathA 

《增疏》  AGguttara NikAya-TIkA 

《雜》  求那跋陀羅譯，《雜阿含經》。《大正藏》第 2

冊。 

《雜別》  失譯，《別譯雜阿含經》。《大正藏》第 2 冊。 

《雜第 107 經》  《大正藏》中《雜阿含經》第 107 經 

《雜第 107 經》《雜會上》頁 193     

《雜阿含經》在《大正藏》中的第 107 經，《雜

阿含經論會編上》第 193 頁。 

《雜會上》  印順法師編，《雜阿含經論會編》上冊。該會

共有上中下三冊。《瑜論》引自本書，以利對

讀研究。 

《雜佛 1》  《佛光阿含藏》的《雜阿含經》第一冊。全套

共四冊。 

《識身論》  提婆設摩造，玄奘譯，《阿毘達磨識身門足

論》。《大正藏》第 26 冊。 

《顯宗論》  眾賢造，玄奘譯，《阿毘達磨藏顯宗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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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藏》第 29 冊。 

A  AGguttara-NikAya 

AAm  CSCD 的 AGguttara NikAya-ATthakathA 

ATm  CSCD 的 AGguttara NikAya- TIkA 

《A2:4:6》I p.67  PTS 版 AGguttara-NikAya《增支部》第 2 集第

4 品第 6 經，第 1 冊第 67 頁。 

《A4:170》  PTS 版 AGguttara-NikAya《增支部》第 4 集第

170 經。 

《B＆H1970》  P.V. Bapat＆Akira Hirakawa, Shan-Chien-P’I- 

P’o- Sha: A Chinese Version by SaGghabhadra 

of SamantapAsAdikA, Commentary on Pali 

Vinaya.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for the First 

Time.（《善見律》的英譯本）Poona: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1970. 可參見《律藏巴

註》。 

《Bodhi1978》  Bhikkhu Bodhi （tr.）, The Discourse on the All- 

Embracing Net of View: The Brahmajala Sutta 

and its Commentaries, Kandy, BPS 1978. 

《Bodhi1989》  Bhikkhu Bodhi （tr.）, The Discourse on the 

Fruits of Recluseship : The Samabba- phala 

Sutta and its Commentaries, Kandy, BPS 1989.

中譯本，德雄比丘主譯，檳城：洪福寺，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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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D  緬 甸 第 六 版 巴 利 語 大 藏 經 。  ChaTTha 

SaGgAyana CD-ROM version 3. India: 

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2000.本書的巴利

註解（ATthakathA） 與疏抄（TikA）參照此

版，引用時採緬甸版的頁碼。在引用書後加上

小寫的 m；如果偶用 PTS 版，會加上小寫的 p。 

D   DIgha-NikAya 

D II p.71  PTS 版 DIgha-NikAya，第二冊第 71 頁。 

Dam  CSCD 的 DIgha NikAya-ATthakathA 

《Dhamminda1994》  Bhikkhu Dhamminda, A Life Free of  Money, 

Myanma: Yuzana Photo Studio. 庫那威羅比丘

等中譯，《分文不取─關於不持金錢戒》。嘉

義：法雨道場（原名新雨道場），1999。 

DTm  CSCD 的 DIgha NikAya-TIkA 

《Dhp》  O.von Hinyber & K.R. Norman （ ed. ） , 

Dhammapada. PTS, 1995. 又代稱為《法句經》。 

《Dhp 英譯》 K.R. Norman（trans.）,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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